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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危机

应对能力建设研究

阚道远１，刘　慧２

［１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２临沂大学，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摘　要：社区党组织是超大城市基层 “微治理”的领导力量，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应对

能力关乎社区的平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近期一系列危机考验来看，社区党组织的危

机应对能力建设需要着眼于：强化组织渗透力，实现党组织的机构覆盖与功能延伸；形成多元互动

力，搭建社区协同共治空间与关系网络；增强惯习塑造力，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与居民行为调适；提高

资源整合力，推动社区资源生成调动与内外交互；优化舆论引导力，有效实施心理干预与情绪疏导。

总之，亟待在党组织引领下建立和完善社区抗风险综合系统，不断增强我国超大城市社区的弹性和韧

性，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关键词：超大城市；社区党组织；重大突发事件；危机应对；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０５－１０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和大城市的

资源聚集效应日益凸显，截至２０２０年，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州、成都等城市

进入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行

列。①这些超大城市既是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扮演着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角

色，也承担着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

任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

新前沿和展示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

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

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②超大

城市作为人口、资源和各种矛盾聚集的 “复杂

巨系统”，其治理的效能和水平不仅取决于全市

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治理结构，亦有赖于作为治

理 “基本单元”的社区治理方式和治理质量。

尤其是在面临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

一个个社区的自组织性、互助性、弹性和韧性，

形成了抵御风险的 “微观屏障”，不仅为维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兜底作用”，而且成为超大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社区要搞好，一定要有坚强的基层党组

织。”③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处于领导核心

地位，统领社区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全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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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能力建设和作用发挥关乎社区在重大突

发事件中能否有效抵御风险。近几年超大城市

遭遇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强化和

巩固社区党组织引领治理的作用是积极防范社

会风险、有效化解压力冲突和维护超大城市稳

定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亟待加强社区党组

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设，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一、强化组织渗透力：实现社区　
　　党组织的机构覆盖与功能延伸

　　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

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而且

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① 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

相匹配的是 “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

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② 而党组织的 “社

区扎根”和 “深耕细作”则是 “下沉”的最直

接表现和最有效举措。有学者认为，在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 “结构”“引领”“协

同”“统合”等四类政策工具的复合性运用可

以有效改善社区治理绩效。③ 具体而言，要通过

完善社区党组织网络，创新社区党组织建设，

突出社区党组织引领，深入解决社区党组织虚

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把党全面领导基层

治理的独特政治优势持续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

形成全方位党组织网络。一些人认为，社

区仅仅作为个体的日常生活载体和物理空间，

无须将其 “政治网络化”，也没有必要将党员

纳入社区党组织网络。 “去政治化”观点是典

型的认识误区，其未能清楚把握党组织网络在

社区治理中的政治性、引领性、保障性作用。

随着 “单位制”的转型和 “社区制”的普及，

党员回归社区成为生活常态，而一些党员与社

区党组织之间缺乏明确的组织隶属关系。党组

织网络空白将会导致社区中的党员在基层治理

中的 “角色游离”和责任虚化，难以凝聚先进

分子的集体力量，也不利于发挥社区党组织的

先进性和战斗力。有学者提出，要实现党组织

对基层治理中政治力量的 “多层次整合”，党

建引领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解决其在基

层治理中 “悬浮化”“无根化”的困境。④

社区不仅是作为党员的日常生活空间，也

应当成为党员的组织生活空间，更应当成为重

大突发事件来临时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战

斗空间。要彻底改变社区党员 “失联”“隐身”

状态，建立党员向社区党组织报到的机制，避

免党员与党组织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却又未能发

生 “政治关联”和 “化学反应”；还要把社区

中党员的底数摸清，细致了解每一名党员的思

想作风、综合素质、管理能力等基本情况，不

断增强党员的属地意识、身份意识、责任意识。

除了社区工作人员党支部以外，成立楼栋党小

组、行业党支部、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等党组织，

构建 “社区—网格—行业—身份”等多元素相

结合的混合式、组合式和立体式党组织网络，

有效织密组织网络、延伸政治触角，形成更加

充分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推进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仅仅形成了全方

位、多维度的社区党组织网络还不够，要想赋

予该网络应对风险的弹性和韧性，必须加强日

常性建设，突出政治功能，有效提升组织力，

防止社区治理中的 “去核心化”。社区党组织

覆盖面广、服务面大、结构灵活、特点鲜明，

在注重党组织建设规范性的基础上，不能一味

墨守成规，更不能简单生搬硬套，而要在实践

创新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出实招，关键是找

准每个社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切入点、结合

点。根据社区治理实际情况确立工作创新的目

标、方向和路径，实现社区党组织 “结构—功

能—实践”的合理配置、良性运转、效能释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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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社区党员流动性大、生活节奏紧张、

思想多元多变等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生

活和日常活动，可以探索和借鉴的形式有：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促进组织生活的规范化、

制度化、常态化，突出基于生活场景的思想教

育和理论宣讲；围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

点难点问题激发党员思想大讨论，凝聚发展向

心力；针对社区党员能力素质特征开展必要的

危机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培训；开展各年龄段、

各行业、各网格党员 “比学赶帮超”活动，树

立党员联系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先进

典型，激发党员投身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总

之，持续创新开展党组织建设，释放组织生活

独特的活力、魅力、吸引力，始终把党员团结

和凝聚在党组织中，改变组织松散、软弱无力

的状态，在突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过程中

提升社区党组织组织力，① 把社区党组织建设成

为应对危机的坚强战斗堡垒。

突出融合化党组织引领。针对目前社区党

建与社区治理之间 “两张皮”的问题，要采用

注重融合渗透、发挥聚合效应、着力引领示范

的方式加以扭转和克服，运用组织动员、资源

链接、服务链接等机制密切联系群众，以组织

化优化社区秩序、撬动社区发展。② 党的领导要

体现在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关乎社

区治理的方向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上，党

组织要把握战略主动，全面谋划、把握方向、

制定政策、争取支持。要充分评估预判社区防

控风险和危机应对的短板，标准化应急预案，

规范化应急演练，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重点

开展巩固和提升工作，不断提高社区本质安全

度。党组织还要深入社区各类群众性组织中，

坚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团结稳定教育，带领、

鼓励和支持开展各种文明健康的社区活动，激

发和谐向上的正能量，不断扩大活动的辐射面

和影响力，有效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要搭建和丰富区域化党建平台，与机关

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展联学联建，

调动社区党员和群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

为社区治理带来更多的政治支持、外部资源和

社会活力。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优良作

风，以 “铁脚板”的精神深入网格走访和慰问

困难群众，形成党员与困难群众 “一对一”结

对帮扶的长效机制，紧密维系弱势群体防范风

险的政治纽带。

二、形成多元互动力：搭建社区

　　协同共治空间与关系网络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超

大城市社区的人际关系的典型特点为高度原子

化和离散化，这种 “陌生人社会”比较缺乏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关系连接和能够有效凝

聚人心、相互救助的强大社会资本，一旦面临

风险，往往遭遇公共性不足的困境。社区治理

的实质是信任、互惠与合作，正如罗伯特·帕

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在其中起着黏合性、桥梁

性、连接性的作用，促进了群体内部、群体之

间以及群体与外部关系网络之间的资源流动与

合作。④ 通过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社会资

本能够推动合作型集体行动。因此，作为增强

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日常性建设，党组织要树立

“一核多元”“一核多能”的领导观、治理观和

行动观，积极推动社区多元治理和协同共治，

培育社区治理共同体，拓展公共空间，塑造公

共议题，搭建公共平台，形成公共网络，不断

激活和充盈社区的社会资本，增进社区认同感

和归属感，使 “陌生人社会”逐步 “熟络”并

发展为黏结性更强的 “熟人社会”。

拓展公共空间。超大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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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和 “分割”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公

共性的缺失，这是制约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

题。近年来，我国大多数社区经过改造，形成

了包括中心花园、党群活动中心等在内的社区

公共空间。然而，也有小部分老旧小区囿于经

费、面积等限制缺乏必要的公共空间安排，居

民缺乏社会交往的公共场域和合适场景，加剧

了孤独感、疏离感和陌生感。优质的公共空间

资源有利于将原子化的个体从封闭居住环境中

“吸附”出来，摆脱相对隔绝的 “宅”状态，

使得居民在公共空间中相聚相识、增进互动。

伴随物理空间拓展的是心灵空间的碰撞，并产

生 “我们的”社区归属意识。

在日常，公共空间成为人民群众的休闲娱

乐、聚会交流场所；一旦危机发生，公共空间

将迅速转化为提供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的议事

空间。同时，塑造社区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

仪式空间，具有重要的设施保障功能和政治象

征功能，公众的价值观和需求在不断地碰撞和

融合中赋予了公共空间新的意义。① 而社区党组

织对这一空间资源的拓展升级和积极利用，提

供更加宽松舒适、人文关怀和健康意趣的设施

和项目，打造集社会交往、公共服务和社区治

理为一体的社区共享空间，将能够唤醒沉睡的

邻里空间，吸引更多的居民走出 “自我空间”，

融入 “社会空间”，成为社区公共生活中的一

份子，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共治的空间治理

范式。

塑造公共议题。公共议题是具有 “公共”

属性的主题集合， “公共性价值”是其核心要

义，参与的公开性以及价值取向的公益性是其

显著特点。② 在社区之内，公共议题是对居民衣

食住行和公共生活具有直接影响的话题，其广

度、深度和执行效度则是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

重要指标。社区党组织应当 “坚决地相信人民

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③ 秉持开放性治

理思维，基于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

挖掘和塑造公共议题，开放讨论空间和优化决

策程序，形成积极的公共政治参与氛围，持续

释放社区群众的智慧和能量。实践表明，善于

塑造公共议题并激励公共参与的社区党组织，

往往能够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积累至关重

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形成良性的治理氛围和治

理成效；相反，公共议题稀缺的社区则面临公

共参与不足、社会凝聚力不强和党群关系不融

洽等诸多问题。因此，社区党组织既要增强挖

掘和 “制造”公共议题的能力，也要注意网络

社会通过对居民交往结构的重构促进了公共领

域的转型以及公共议题的参与。④ 尤其是在重大

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更应当将社区群众的所想

所思所盼所虑归结为一个个议题，提出一个个

目标，并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获得群

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唤起群众积极投身公益

工作的热情和意愿。

搭建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是社区公共生活

的活动载体和项目载体，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重要渠道和公共议题落地的重要举措。通过

搭建形式多样、充满活力、共建共享的公共平

台和治理机制，促使个人智慧有效升级为治理

智慧，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治理资源，民间力

量有效凝聚为服务力量，达到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的效果，实现党的领导力量与社会治理力

量的有机融合、实践协同。其本质是促成公众

参与治理，增加参与制度供给，建构情感性社

会资本，创造制度性社会资本。⑤

例如，共同选定主题，组织社区居民开展

知识讲座和文化学习；通过各种活动载体发掘

和培养居民的兴趣特长；围绕居民共同关心的

社区治理问题组织自愿服务；支持组织健全、

管理规范的专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公共

服务项目 （第三方治理）；等等。其根本目的

在于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拓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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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的渠道，提高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破解被动消极的公众参与困局。经过日常训练

和洗礼，社区开展公共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得到

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性、组织性和互助性明

显增强，通过社会赋权形成了更具活力的创新

生态和治理逻辑。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有

助于迅速形成应对危机的行动 “共同体”，实

现社区自救互救。

形成公共网络。作为 “陌生人社会”的社

区而言，其公共关系网络是稀缺和断裂的，这

就导致多数居民个体游离于社区公共生活之外，

日常的归属感、融入感比较低。在危机来临时，

由于缺乏必要的外部环境支持和关系网络支撑，

脆弱性、受损性则比较大。而社区归属感的建

立，是党组织进行社区整合的重要事项，① 也是

抵御风险的重要举措。党组织有必要拓展和织

密社区公共网络，不仅支持业主委员会、志愿

者组织、居民俱乐部建设，还要适应居民的利

益诉求和互动方式，探索帮助建立和支持多种

新形态组织 （如网络虚拟组织等），积极 “培

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

织”。② 将资源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活动频

繁、社会认可度高的组织倾斜，增强公共网络

的吸附力、服务力和保障力，从而引导社区群

众尽可能融入相应的 “网络”，逐步把 “原子

人”变为 “网络人”“关系人”，通过 “网络连

接”和 “关系空间”筑起更加牢固的人际关系

屏障，构建 “情感—利益”共同体。在危机来

临时，运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抵御外部风险，为

相对脆弱的个体提供服务和保护。

三、增强惯习塑造力：促进社区

　　文化建设与居民行为调适　

　　社区的行为惯习，是指社区居民在相处过

程中和处理公共事务时通常所采取的行为模式，

集中表现为社区文化、社区精神和社区性格，

与政治力量、治理制度、物资条件等共同构成

了社区治理的综合系统，是社区治理中的无形

资产和精神底色，亦是社区抗风险能力要素中

并不显见的 “冰山下部分”。党组织在社区治

理中扮演统筹各方的 “价值轴心”角色，通过

积极传播优秀政党文化，感染带动形成社区优

良惯习，经年累月塑造社区软权力。软权力作

为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大多数情

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③ 却对危机环境中社区的

应急反应和处置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具有不同

行为惯习和软权力特点的社区在应对危机中的

选择天壤之别，结果高下立现。

塑造文明向上的社区文化。由于超大城市

社区聚居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较

强和利益分化较大等原因，使得塑造社区居民

一致认可的、文明向上的社区文化和精神标识

有着一定难度。而社区文化建设并非可有可无

的，更不是 “外在形象工程”，而是关乎居民

内在精神世界和社区价值底蕴的重要工程。迪

维尔热认为，一种文化 “如果不包括为大家所

公认的一整套标准和价值，就不成其为真正的

文化”。④ 社区党组织要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

开展关于社区文化建设和文明行为的大讨论，

调动群众积极性，塑造社区独特的价值系统和

文化标识，整合以地缘、业缘等为基础的各种

社区 “亚文化”，营造浓郁积极健康向上的社

区文化氛围。在社区挖掘和树立正面文化典型

和文明示范，进行积极的行为激励和理念传播，

弘扬互助文化、奉献文化、团结文化、扶弱文

化等先进文化，使其成为家家户户的行为准则

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规则，通过文化熏陶和文

明风尚有效调处人际关系和公共事务。总之，

通过凝聚核心价值认同的社区文化整合机制，

加强文化的洗礼和渗透，形成包括物态文化、

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在内的社区文

化价值体系，提供社区治理必要的粘合剂、润

滑剂，生发出社区价值观的 “最大公约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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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同心圆”，最大限度地抑制社区的异质

性、离散性和冲突性，有效塑造社区的文明性、

互助性和和谐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

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

感知它、领悟它。”① 实践证明，日常塑造的文

明向上的社区文化则通过人际传播和代际传承，

深深地浸润在居民的认知系统和行为系统中，

不仅呈现为一种精神风貌和美好外在，而且也

构成了改造现实世界积极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此环境下，一旦危机来临社区居民就会 “不

自觉”地将日常交往文化转化为应对危机的行

为能量，迅速激发和树立社区 “命运共同体”

意识，增强集体心理韧性和意志品质，形成更

加牢固的社区精神纽带，加大整合资源和协调

行动的力度，切实关照和服务社区困难群体，

从根本上为社区克服危机提供精神支撑。

纠治消极负面的行为模式。文化是一套意

义系统，是共享的价值与观念。意义系统只有

通过个人的理性批判和反思机制进入个人的社

会认同后才能真正发挥效力，才能既维护社会

的团结又增进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活力。② 在积极

运用先进文化进行正向激励的同时，还需要及

时运用负向激励手段，有效纠治社区中消极负

面的行为模式。在缺乏规范性和文明程度不高

的社区生活中，极容易出现缺乏公益心、占用

公共资源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 “准无政府

状态”致使 “公地悲剧”频繁上演，恶化社区

文明生态和行为惯习，形成社区治理的恶性循

环，也是极少数党组织未能成功领导社区治理

的现实表征。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这种 “行为

魔咒”，恶劣惯习的影响力将在危机来临时被放

大和倍增，从而导致纷争内耗、人心涣散和战

斗力瓦解，使得社区难以安全度过危机，最终

将伤及居民自身。

因此，社区党组织有必要采取政治、法治、

行政、文化等综合手段扭转错误认知，纠治不

良行为模式。要积极动员群众监督举报危害公

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警示教育，

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水平和行为水平，营

造反对不良行为模式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

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造不当行为

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树立和谐、

团结、互助的共处观、行动观。要建立健全社

区日常行为规范及相关制度，形成人所共知的

社区行为 “负面清单”，对影响社区公共生活

和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针对社区

中危害社会安定团结和群众反响强烈的行为和

现象，党组织则要联合公安、司法等力量进行

打击，消除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激发维护社

区公平正义的正能量。总之，要紧密结合社区

治理面临的典型行为特征和不良惯习实际，突

出行为纠治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期性，从根

源上消除消极负面行为模式产生的土壤。

四、提高资源整合力：推动社区

　　资源生成调动与内外交互　

　　充沛的资源是社区正常运转的前提性和基

础性条件。资源匮乏则是社区面临危机情况时

必须极力避免的状况。缺乏资源的生成、分配、

循环和交互，社区作为一个系统很难长久运转

和支撑。社区党组织要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

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

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③ 尤

其是在社会面处于较大资源供给压力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社区在危机中成为 “资源孤岛”，社

区党组织要促进社区资源的自动生成和优化，

及时建立完善资源分配和共享机制，形成社区

内部资源整合的良性态势，让社区内外的资源

交互活跃起来，为应对风险提供必要的物资基

础和生存保障。

促进社区自身资源生成。超大城市社区动

辄数万人生活的局面是对资源供给和维持的重

大考验。然而，社区并非生活物资等资源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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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消耗者，本身也具备生成不同类型资源的诸

多条件和优势，应当主动成为资源的生成者和

分享者。社区党组织要善于在艰难的环境中辨

识和运用社区独特的资源要素禀赋，明确资源

的占有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并激发居民的主

体性，生成具有局部意义和 “准公共服务”

“准公共产品”特征的资源产品，有效开展自

助自救并服务于危机应对大局。① 例如，社区优

质的思想资源和智力资源能够升华为协助党委

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咨询产品；社区独特的人

力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服务社区和街道的志愿

者效能；社区突出的文化资源优势可以形成助

力社会应对危机的有益文化产品。当然，对于

应急救助资源和物资资源，一方面社区党组织

要在街道党工委等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做好日常

储备和统筹安排，做到充实丰盈、有备无患；

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根据社区自身的区位条件、

空间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等，在境况困难局面

下进行必要的生产性自救、医疗性自救和抗灾

性自救。总之，要走出社区只能单纯依靠 “资

源输入”才能运转的思想误区，在党组织的带

领下增强内生动力，激活各种资源要素，有效

利用资源禀赋，实现从资源消耗型社区向资源

生成型社区的转变。

优化社区内部资源整合。根据列维 －斯特

劳斯的观点，在资源约束的环境下，组织系统

需要积极运用 “资源拼凑”的建构主义思维方

式，发现资源内在属性，挖掘资源内在价值，

对各种资源通过重新组合以应对存在的问题和

利用潜在的机会。② 作为社区治理的领导力量，

党组织日常应当掌握社区资源基本情况，按照

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关系资源等

类型，对社区内部资源进行分类和确认，并有

力维系和拓展各种资源。一旦出现社区资源紧

张和部分居民遭遇重大困难，社区党组织要主

动搭建社区资源互动互助平台，建立资源互换

共享的公平机制和互信机制，发挥党组织公信

力强和政治动员的独特优势，促使各类资源在

居民之间流动和兑换，实现资源的及时有效整

合、配对和利用，帮助化解生活困难和社会风

险。除了建立和优化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促进资

源整合之外，还要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整合效

率，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渠道发布资源

需求、激活资源分享和建立互助连接，最大限

度地实现社区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救助，

追求 “效率”“公平”“稳定”三者之间的有机

统一。当然，社区党组织也要动员和鼓励资源

比较富集的居民和家庭，发挥他们的资源力量，

为社区渡过难关做积极贡献，以显著的示范效

应带动社区内部资源流动和分享活跃起来。研

究发现，资源可获性与居民自组织可持续发展

直接紧密相连，应当鼓励自组织发展和合作互

动，促进社区内部资源的逐步开发与整合、外

部资源的链接与汲取，通过资源拼凑、信息集

成、功能重构、组织整合以及战略资源重组达

成新的资源组合，打造社区资源 “耦合共同

体”。

实现社区内外资源交互。根据系统论和熵

增原理，一个孤立系统不可能朝着 “低熵”的

状态发展，即不会变得有序，除非其与外界进

行必要的能量交互。③ 因此，在对开放的社区系

统治理过程中，党组织不仅仅要带领实现社区

内部的资源 “小循环”，还要尽力促成社区与

外部的资源 “大循环”。在某些重大突发事件

来临时，社区的 “内生性”资源毕竟十分有

限，需要通过与外部的频繁资源交互来获取更

多的 “输入性”资源，保证资源持续供给，降

低安全风险。一方面，社区党组织要向街道党

工委等上级组织寻求帮助，实事求是地提出关

键的资源需求和要素支持，获得必要的政策关

注，积极争取纵向资源倾斜和 “下沉”，避免

因 “灯下黑”而造成资源枯竭和治理困境。另

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则要与社会组织、公司企

业等开展长期性、互惠性、战略性合作，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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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和合作载体，逐步建

立紧密型共生关系，将社区资源有效转化为合

作资本，促进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

等的交互、循环和整合，为社区带来更多的优

质外部治理资源注入，不断增强社区的资源流

动性和抗风险能力，实现 “社区—社会”双赢

和多赢的结果。显而易见，实现社区内外资源

交互不仅是应急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社区

治理水平的日常检验。因此，党组织在领导社

区治理过程中，要更好地树立资源意识、共享

意识和多赢意识，建立资源共建共享的多种机

制、渠道和载体，实现社区资源存量 “盘活”、

增量 “涌流”，不断夯实社区抗风险的资源基

础和资源保障。

五、优化舆论引导力：有效实施

　　社区心理干预与情绪疏导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作为对主观感受的重

视、把握和引导，心态治理在高质量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费孝通曾提出，“心态秩

序”与 “生态秩序”一样，在基层治理中居于

核心的地位，亦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范畴。① 社区

心态秩序则是指社区居民心理活动及其反映的

基本结构和关系呈现。研究表明，在重大突发

事件来临时，党组织如果能够提升社区组织意

识和组织程度，及时地监测跟踪、干预疏导和

有力塑造社区心态秩序，则有助于形成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区心理，为社区

应对危机、渡过难关提供必要的集体心理

动能。②

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社区内部的舆

论生态关乎人心向背，影响基层治理的成效。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 ‘推进器’、民意的

‘晴雨表’、社会的 ‘黏合剂’、道德的 ‘风向

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 ‘迷魂汤’、

社会的 ‘分离器’、杀人的 ‘软刀子’、动乱的

‘催化剂’。”③ 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既有赖于社

会舆论 “大环境”，也需要重视社区舆论 “微

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性、全局性、日常

性工作，社区党组织要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领

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营造良好的社区舆论

生态，发挥舆论工作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积

极作用。社区党组织要善于策划宣传主题、传

播治理理念和加强信息沟通，提供更为方便快

捷、客观准确的新闻舆论服务，始终成为社区

的舆论高地、价值中心和信息枢纽，不断提升

社区党组织的公信力和认可度，防止 “组织污

名化”的舆论局面。

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社区党组织要充

分利用微信群、宣传栏、广播站等平台和渠道

主动发声、积极引导，坚持实事求是、正面宣

传的原则，针对社区在危机环境中面临的有利

条件和困难问题进行客观辩证分析。尤其要在

多元舆论的博弈中提高网络舆论治理水平，敢

于与错误思想观念进行斗争和较量，使各种谣

言不攻自破、难以立足，使消极言论失去市场、

偃旗息鼓，形成凝心聚力、共克时艰的积极舆

论氛围。社区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社区居民之间

的人际传播，主动团结活动积极分子、网络意

见领袖等群体，善于开展信息发布、政策解释、

思想教育等工作，并通过他们有效地影响社区

居民，将党的意志和主张传递到每一个 “社区

细胞”。

及时准确开展心态跟踪。在日常工作中，

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增强做好心理工作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善于摸清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和

“心理底数”，清晰把握社区居民最关心、最敏

感、最焦虑的现实和情感问题，识别和区分居

民不同的心态类型、现实成因和行为偏好，做

到心里有底、心中有数，形成社区思想工作细

致准确的 “心态图谱”。情绪是生理唤醒和认

知结合的产物，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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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焦虑情绪的滋生蔓延。社区党组织有必

要通过网络测评、问卷调研、跟踪访谈等形式，

及时在居民中开展心理状态调查和评估，把握

居民的情绪变化和 “思想波纹”，准确研判心

态变化给危机应对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有针对

性地进行危机应对和 “靶向”情绪疏导。此

外，还要从社区居民的社会言论、网络发言、

诉求反映中敏锐地察觉群众心态的发展变化以

及重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主观反应，判断其心

理压力等级、情绪嬗变特点和发展演变趋势，

“因心制宜”地制定出因应的策略和措施。①

积极有效地做好心理干预。在社会风险侵

袭社区时，与生活物资、安全防护等 “硬资

源”的需求一样，社区居民也迫切需要心理支

持和心理干预等 “软资源”。因此，社区党组

织不仅仅要关注居民的物资供给和身体健康，

也要重视居民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及时提

供必要的心理公共服务和救助。党组织要针对

社区重点困难人群和弱势群体，采取 “弱从心

扶”的工作导向，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

作和情绪疏导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分析社区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调节负性情绪和不良心态，

牢固树立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决心。党组织要注

重社区心理咨询室日常建设，配备专业人员开

展常态化服务，提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心

理调适能力；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针对居民存

在的焦虑、压抑、恐慌等共性心理问题，要通

过及时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服务志愿者上

门等形式为居民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发挥安抚

情绪和心理慰藉的功能，进行必要的危机心理

干预，增强社区居民的心理韧性。党组织还要

积极联系和运用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力量，为居

民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形成危机

心理疏导共同体和社区心理服务共同体，对精

神压力和心理疾患较大的居民进行 “一对一”

的心理治疗，有效缓解个别居民的精神创伤，

降低危机引发的精神次生灾害的风险。

结　语

现代国家体系，它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需

求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用于保障个体与社会权益、

维护和推进整个共同体发展的制度体系。② 社区

党组织处于国家—社会—人民纵横交错的结构

关系中，其领导的基层 “微治理”既是国家和

社会的交汇点，也是保障个体与集体权益、促

进共同体发展的治理实践前沿和制度创新前沿，

还是加强超大城市危机应对能力、提高城市韧

性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历史和现实证明，依靠

政党组织再造社会秩序是 “中国之治”的一条

重要成功经验。③ 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治理

依赖于强大的能力系统和调适功能。有机政治

中的常态化变换决定了政党调试能力的长期性，

而长期的调试能力直接决定了党的长期执政

能力。④

本文认为，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

强化组织渗透力明确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角

色定位，构建了危机应对的顶层逻辑；形成多

元互动力完善了社区治理的复合型结构，构织

了抗击风险的网络纽带；增强惯习塑造力培育

了社区治理的核心文化认同，改造了应急反应

的行为模式；提高资源整合力赋予了社区治理

的循环能量，提供了风险应对的稀缺资源；优

化舆论引导力筑牢了社区治理的精神支撑，营

造了面对危机的心态秩序。其中，有些能力属

于党组织领导社区治理的长期性、基础性能力，

有些能力则属于反应性、对策性能力范畴。基

础性能力支撑反应性能力发生作用、产生实效；

反应性能力则为基础性能力成长提供时间、空

间与可能。总之，这些能力的生成发展和融合

运用，将进一步释放社区党组织引领治理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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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的实践效能，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区抗

风险综合系统，夯实超大城市安全发展屏障，

筑牢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

当然，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繁重复杂的系

统工程，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也需要多方参与和

系统施治。然而，正是一个个社区 “单元”构

成了超大城市的治理和运行系统，社区与作为

治理和服务对象的人发生着直接、密切而又持

续的生活连接、互动关系和能量交换。因此，

社区理所当然成为超大城市的治理基础和基层

“部件”，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意义。社区党组

织应当跳出满足于行政性、程序性、具体性工

作的思维局限，不仅要切实加强危机应对能力

建设，而且应立足于风险防范的日常性、基础

性、长效性建设，善于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力肩负起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的职责和使命。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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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概念的思维启动和认知范导功能

崔　平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以往关于思维的解释表现为功能话语，即总是在思维的结果或功能显现上去言说思维，

未曾追究致成那些思维功能的思维之内在存在结构，合乎存在逻辑地发展一条从思维结构到思维功能

的理论探索道路。结构是功能的根据，单纯的功能话语不可能提供对于思维的彻底理解。本文以思的

直接现实是意识为根据，把关于意识存在结构之哲学分析的基本论断作为逻辑起点，演绎式地展开关

于思维的内在构成分析，系统地构造揭示思维本质的结构话语。在其中，以特定构成形式、逻辑形式

和显现形式为本质的存在概念占据思维发生的基础地位。思维被描述为意识按照内在于自己的存在概

念来发现非存在和设问，继而在存在概念的本质向待思内容的支配性使用中规定和推动创造存在的

活动。

关键词：意识存在结构；存在概念；思的冲动；功能话语；结构话语

中图分类号：Ｂ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１５－０９

　　直到现在，关于思维的认识都没有超出经

验常识水平，不说那些仅仅享受思维的存在而

无心专题关注它的常人，就是号称具有批判精

神的哲学家，对思维也一直是只作 “围观”，

并不切入思维的直接发生场域即意识存在之内，

而是仅仅根据思维的表面现象即作为思维功能

的结果来论断思维，其话语框架就是经验所给予

的主体—客体表象。在其中，思维和存在被预设

为彼此外在和对立的，存在仅仅具有思维对象的

意义而不能参与思维。这造成诸多认识论上的逻

辑困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不断纠缠人们的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矛盾压力之下，不

乏哲学家的改良尝试，但总归不能革除基本框架

本身所内在的解释病灶，最终还是落得徒与泥沼

作斗。意识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因此，走出困境

的唯一方法是：结束 “围观”，深入思维的存在

本身，直接揭示思维的意识原理，倾听思维的自

白，接受它所敞开的一切解释可能性。

一、思的研究方式批判和

话语形态选择

　　思维具有 “思维活动—思维成果”结构，

每一现实的最小思维单元 （从当下给定的思维

内容到下一紧临的新生意识内容的过渡）都具

有绝对创造性，而且占据思维的本质地位。因

为，思维结果不同于思维起点，而在逻辑上，

思维活动处于作为起点的给定内容与作为结果

的新生内容之间，其任务指向某种可能的内容，

在思维结果未能形成和显现之前，思维不能拥

有任何内容，思维活动从而显现为存在上的内

容空无性。这就是说，在其直接存在意义上，

思维过程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显现。这说明，思

维过程本身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意识存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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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任何一个意识存在都已经是思的完成。

思维的创造性本质的这种效应，决定人们只是

在获得思维结果时所伴随的那种精神努力体验

中，才设立起思维活动这种存在。因此，思维

本身具有不可经验性质。人们所谓的思维经验

只是一种间接经验，是被思维结果所牵连出来

的原因意识，它只能显现思之成果而不能显示

思维的内在过程本身。申言之，在思之经验存

在中，思本身具有被思之结果绝对遮蔽的结构。

于是，思本身就变得不能被经验直观，而只能

在某种专题性认识中才有希望加以把握。人们

很早就启动了这个专题研究工作，意图在于对

思作出理性解释，其自然起点就是思维经验。

由于思维经验作为经验已经处于经验存在的关

联中，与其他关于存在的经验一起被经验，必

然被置于一般经验存在结构即 “我—对象”

中，所以思维被套上了经验的主体客体作用框

架。因为，以经验给予作为考察对象，这也就

必然使得经验框架成为其思考前提。在经验存

在基础框架中， “思”的位置被关于 “思”的

经验直观解释所决定。在经验给与平面上形成一

种关于意识存在的因果解释结构，即 “思”之活

动被归属于经验之 “我”， “思”之内容被归属

于经验中外在于 “我”的 “对象”。因此，“思”

成为 “我”和 “对象”之间的相关者，其结构

为 “我—思—对象”， “思”被理解为 “我”的

一种认识功能。进一步，经验框架引诱人们依循

“我”的认识成果去寻找和阐释 “思”的形式和

规律，并将其作为 “思”的本质。其实，这是就

“思”的表面现象总结其功能，说到底总归是一

种功能话语，即在不知 “思”之本身的情况下，

论断其结果的一般形式和归宿。

上述情形在哲学史上一以贯之。古希腊人

从开始就深陷主客体经验框架，早期最深沉的

德谟克里特也只不过是 “流射说”。柏拉图在

知识是关于对象的存在论断信条下，虽然强调

主体的思维作用，但也只不过终止于 “我 （灵

魂）的回忆”①。亚里士多德具有比柏拉图更多

的认识论上的经验色彩，他所制定的逻辑形式

系统也不过是思维的最终结果之间的联系规则，

并没有阐述这些规则何以产生和如何被内在地

自然执行。说穿了，这是一种事后检验性规范，

而非事 （思）前的思维创造规则，甚至他不能

理性地说明为什么有思、为什么要思。古罗马

人普罗提诺曾积极设想认识理智本身的可能性，

但并没有成功发现其方法②。英国的洛克也只是

意在说明思维的内容操作方式而没有深入揭示

何以有这样的操作能力。康德貌似在揭示思维

的机制，但也仅仅是针对思维的结果形式诠释

其实现条件和命运，其实质仍然是局限于意识

的经验存在框架内对认识功能的说明，并没有

深入到前成果的 “思”本身这一真正先验领

域③。康德严重依赖 “自我”，其 “先验自我”

只是 “经验自我”的认识论抽象。这突出暴露

了他的批判哲学仍然局限于一般的经验存在框

架，彻头彻尾地讲述着功能话语。当胡塞尔在

意识哲学的意义上倡导 “面向事情本身”时，

仍然钟情于以具体的意识给予为起点，还是滞

留在思的成果之上。当海德格尔把思规定为对

存在的解蔽时，并没有摆脱功能范畴而把对思

本身的揭示确立为专题④。

关于哲学史的这些回顾，目的是激发一种

反思并对以往的认识论哲学作出价值评估。关

于思的研究的传统话语方式的可疑之处在于，

作为思的功能的表现，对经验和知识这一思的

结果，可以想象其多种致成原因，在逻辑上可

以是一果多因，它们可以是必要条件，或者是

充分条件。这使得从思维结果追溯思维原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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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 《斐多篇》（《柏拉图全集》第１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柏拉图把认识解释为具有永恒存在
属性的灵魂对存在于灵魂中的知识的回忆，仅有关于其诱发条件的讨论，而回避了其发生的内在意识结构问题。

在 《九章集》第４卷、第５卷 （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中，普罗提诺在对灵魂的讨论中提到
了其活动原理问题，他把首要的思规定为灵魂对自己 （理智）的思，它是一切思的可能性的基础。但在提出这一认识任务之后，

除了给出关于思的神秘原因解释即神外，他并没有设计出可行的进行这种灵魂自我认识的具体方法。

崔平：《通向合格理性批判的哲学建构逻辑》，《江海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在 《论真理的本质》（赵卫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海德格尔所设定的语境就是联系对存在的把握来谈论

思的活动，兴趣在于存在的开显这一思的功能，而非思本身的内在构成结构。即使联系西方哲学把 “是”与 “思”相统一这个思

想传统，也还是不能忽略谈论角度的差异而改变这一评价。



种方法不能保证切中思的内在本质，其任何论

断都不具有真理确定性。另外，从思的结果即

特殊功能表现来论断思本身的盲目性还在于，

在思本身和思怎样发挥作用处于未知状态下，

一切相关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思的操作

结果中包含了给定内容之外的怎样的新内容，

思与其结果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思想结果所

展现的联系和结构是否就是思的同一存在，等

等。就此而论，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为思的功能

话语中的最高级成果，其论断对于思来说也形

同此岸与彼岸。反过来，如果首先确定思本身

的存在及其内在结构，那么就能准确把握它的

活动形式和效能，充分理解它的功能表现的根

据及其与思的关系。相比之下，围绕思所进行

的结构研究显然占据高级地位，能够彻底揭开

“思”的秘密。因此，合理的选择是，必须把

思的研究推进和提高到其各种功能表现背后的

致成结构层面，让思的哲学抛弃功能话语而采

用结构话语，即分析和描述思本身的存在结构

并使其功能获得真理性的理解。

那么，关于思的结构话语应该从何着手？

思是在不同意识的变化中被发现的，如果没有

意识的变化，就不会产生思这一观念。申言之，

思是被意识内容的转变来设立和显示的，其已

然显现的内容不是思，而是创生这些内容的过

程被称为思。因此，思的本质是前意识的，是

对给定意识内容的超越。但是，思的直接现实

是意识，即发生在意识领域内，因而思作为创

造意识的智慧指向意识内容的某种可能性，以

应然作为指引。然而这个 “应然”并无具体内

容，所以必然是某种形式。由于思的全部存在

场域在意识中，不论设想多少种思的原因，比

如实体化的 “我”，它们的作用都只能发生在

意识存在形态上，才能成为思的现实源泉，所

以这种形式必然内在于意识存在。思的动力和

形式应该包含在意识存在形式中。因此，关于

思的结构话语应该以意识存在分析为起点。

二、作为结构话语而非功能

话语的无主体的 “思的冲动”

　　为 “思”之研究奠定基础的意识存在分析，

要求论断的绝对普遍性和理性确定性，因为思本

身相对所有可能的意识内容是原始的、绝对抽象

以至空无的，按照其存在秩序就在一切特殊意识

内容之先而不受其制约。同时，思作为同一主观

事态也要求自身描述上的唯一性，不容许自身论

断根据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逼迫相关意识存

在分析必须采取彻底前提批判形式，唯其如此，

才能消除一切独断对理性精神的玷污而在逻辑上

保持论断的条件清晰性和根据完备性，使关于意

识存在的描述获得值得完全信任的起点。彻底前

提批判的认识关键是从相关认识对象的非实质断

言发展出关于认识对象的实质断言，从而奠定关

于对象的理性认识基础。其合法开端应该是一个

分析命题，该命题应该逻辑上同时包含消极怀疑

和积极怀疑，即否定特定认识的真理确定性和不

抱先见地理性寻找对象及其知识。① 据此，为思

奠基的意识存在分析应该悬搁关于意识的存在断

言而从寻找意识指称开始。因为给出意识指称以

及相继作出关于它的存在断言，都需要经过严格

的分析和论证，所以不能直接接受有意识这一断

言。这是一项庞大的研究课题。② 《有限意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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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平：《实现 “彻底前提批判”认识要求的逻辑方法》，《江海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似乎具有意识存在确认的便捷性，但在彻底前提批判要求下却不能被采纳为意识存在的合理确证形

式。因为，虽然笛卡尔本人辩称 “思”之 “在”是直接显现和当下确证的，并非像有人误解的那样，被 “我思故我在”这样的中介

性推理关系所成就，但如果将 “我思”作为意识存在则在指称问题上包含独断，同时在存在断言上也包含独断。其中的要害在于 “我

思”的经验特殊性。笛卡尔的 “我思”离不开直接显现，处于直接指示状态，它被特殊内容所充实，诸 “我思”之同一性在问题中。

因此，任一 “我思”获得意识身份都需要具有普遍意识概念及其向自己的一次使用这个前提。同时，“我思”之显现何以是一种存在

也在问题中，它的特殊显现也需要以存在概念为根据的符合判断才能得到存在确认。由此可见，在 “我思故我在”中忽略了意识本质

和存在概念的理性追问，无批判地相信并径直使用了关于意识和存在的自然经验。然而二者并非无须追问就可以得到直接自明规定性

的观念。哲学史的现状是，意识的普遍指称至今没有得到可靠把握，而关于存在概念尽管有诸多一流哲学家的倾力研究，也还是处于

迷雾中。因此，即使不考虑追问二者的概念规定性对后续认识过程和认识前途的影响，仅仅从形式上看，在一场要求具有彻底前提批

判认识品格的意识存在分析中，经验性的 “我思”也不能成为合格构成内容。



判》① 完整地进行了意识存在的这种彻底前提

批判研究。它从 “有某物”这一与意识存在具

有逻辑相关性且具有分析性的纯粹存在断言形

式开始，通过对 “有”与 “某物”的句内逻辑

关系的分析，相继得到 “存在”概念、意识存

在 （意识指称）、意识存在普遍结构 （形式）。

在其中，意识存在被揭示为具有二阶包摄结构

的有限存在，即意识存在的先验结构为，首先

是一个内容统摄三个并列而相互间具有绝对规

定关系的内容，然后分别以三个内容为统摄内

容作同样的一至三式包摄扩展。由于在第二阶

包摄中，三组被包摄内容之间不能再形成绝对

规定关系而失去意识存在的形式条件，显现反

意识存在性，所以中断包摄的继续扩展。② 意识

存在以绝对规定关联为形式，作为具有自我显

现性的主动存在，它必然被自己的 “存在—显

现”性所推动，形成针对二阶包摄边际上的非

存在性内容的存在化冲动，亦即试图按照自己

的存在形式建构关于它们之间的合存在形式的

新意识存在。这种存在冲动导致意识向未然领

域的拓展活动，构成思的冲动。③ 由于意识按其

存在形式必然追求把一切可能的内容都用包摄

结构纳入统一关联关系中，所以这种思的冲动

的前途是建构意识的整体关联性世界。

思的冲动的本质在于，以意识存在的先验

形式为根据，针对某些缺失意识存在形式的内

容，在不知其具体的合先验存在形式的意识存

在构成条件下，却设立一个相关这些内容的可

能意识存在 “Ｘ”，并准备去实施建构。

思的冲动是意识存在先验形式的效能。借

助意识的绝对自觉性，对呈现于意识中的任何

规定关系的缺失，意识都必然有所意识或者说

觉察，而在先验存在形式的规范下，意识必然

衍生填充存在性规定关系的要求。显然，思在

意识存在先验形式中所获得的这种解释，驱逐

了功能解释语境中的 “我”或者说 “灵魂”设

定，无须一个实体化的想象物作为其根源。思

的冲动的能动性仅仅在意识存在结构内就得到

完全解释而无须外求，不必外在地附加一个能

动力量的承担者，而恰恰在能动力量和其承担

者之间存在无法理性透视和刻画的神秘。这种

假设的逻辑软肋在于， “我”或 “灵魂”正是

意识存在的自身反思即意识之思的产物，用它

们来解释思这种做法本身，带有用思的结果解

释思这个循环。经过意识存在批判所捕获的思

的冲动，未借用思的任何实在设置，完全显现

在意识存在的先验结构中，具有理性把握上的

绝对连续性，显然在认识程序上占有相对思的

功能话语的逻辑优越性。

从思的冲动起源看，它指向意识的先验存

在形式，意在复制那种使得意识得以呈现或者

说存在起来的构成结构，在缺乏意识存在的先

验关联形式的那些特定内容间，建立合意识存

在形式的关联关系。质言之，思的冲动是一种

存在冲动，是一场让待思内容跃入意识存在核

心而成就独立意识存在的活动。思的冲动决定

于在意识存在内发生的那种存在与非存在的纠

缠。意识存在按其本质规定必然要求把非存在

改造为具有真正存在性的意识存在。思不是可

选择的，不是 “我”或 “灵魂”对自己能力的

自由使用，而是意识的命运。康德先验自我与

蕴藏存在冲动的纯粹意识存在形式的差距为，

从经验自我到自我意识的逻辑同一归宿，再到

纯粹综合统一功能的设定，即使不说它们之间

的过渡是充分条件推理，夹带自由想象性和非

必然性，也无法回避其认识的不彻底性所带有

的模糊性，即不能清晰阐释思的真切发生机制

和动作结构。

三、存在概念的意识诞生

　　与一般设问　　　　

　　思的冲动内在于一个意识存在的构成结构

之中，必须借某个特定意识存在显现出来，但

还不是真正的思。因为，受意识存在的有限性

和单一性所制约，思的冲动所寄居的意识存在

被既有存在所占据，钳制住意识存在而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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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向其他意识转换，但思恰恰指向有拟定内

容参与的某种新的意识存在。如果意识存在要

在思的冲动下流转起来，就必须建立关于思的

冲动主题的专题意识，实现先验之思向经验之

思的过渡。

思的冲动只表现了基于意识存在结构的思

的先验可能性，但在其现实性上，它必须建立

关于这种思的明确意识，把思的任务提升为一

个独立意识存在。在构成内容上看，这实质上

就是针对先验意识结构中的边缘内容，复制意

识存在先验结构中的概念结构。其一般形式为，

把意识存在的绝对规定关系形式，施加在已经

显露的缺乏这种规定的内容之上，追问它们进

入这种意识存在的可能方式，此即一般设问。

这就要求先验意识存在结构中的核心即概念形

式，独立地成为一种意识，把它明确设立为作

为思的冲动对象内容的存在理想或模型。把缔

造意识存在的先验存在结构转化为意识内容，

也就是形成意识界内的存在概念。因为，一来

意识存在结构中的概念部分表征了意识得以建

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关于它所形成的专题观念，

撇开一切特殊内容而抽象地显现意识的普遍存

在形式，直接就是关于意识的存在本质的把握，

逻辑上落入概念范畴。二来意识只可能产生符

合自己普遍存在形式的关于存在的普遍规定，

而不可能具有自己所没有的存在形式观念。换

言之，意识根据自己存在的普遍构建形式所建

立的存在意识，必然就是它所能唯一接受的存

在概念。在一般设问中，因为针对思的冲动的

对象性内容，还不能拥有合意识存在结构的现

实意识显现，所以关于这些内容的存在拟制

———在包含某些空白内容的条件下向存在结构

的放置或投射———在意识现实性上只能采取存

在概念的外在作用方式，即抽象地规定它们的

可能存在形式。

存在概念就是对先验意识存在结构中概念

结构的描述，因为正是其中的一阶包摄即概念

结构部分设立和规定意识存在。但是，这种描

述并非简单地复写先验概念结构，而是要牵连

这一概念结构的意识存在效应，因为意识存在

必然连带内容，由形式和内容共同造就意识存

在。这要求返回到意识的存在现实中，按照意

识存在的现实方式来定义存在概念。在考虑意

识存在内容因素后，存在概念就需要结合意识

存在先验形式对内容的规定效应，给出内容对

存在概念的构造作用或者说内容在存在概念中

的表现形式。如此形成的存在概念是对意识世

界的普遍指称，因此必须具有绝对的内容抽象

性，仅仅抽象地考虑 “内容”观念，而不能任

意地驻留在某种内容或某一内容类别之上。如

此，则内容在存在概念中的规定性，就仅仅表

现为纯粹先验意识存在形式对内容的规定效应，

而不会将内容的特殊规定性牵涉到存在概念的

定义中。按照严格的逻辑分析，存在是具有绝

对规定性、绝对确定性和必然显现性的 （意

识）内容， “三者之间存在绝对规定关系。绝

对规定形式以其对构成关系的描述指明绝对确

然性的内容，使其有确定的意义；绝对确然性

以其固有、本然这样的内涵作为必然显现性的

基础；而必然显现性又以其直接的现实性内涵

使绝对规定形式成为有表现质料的和现实的。

对意识来说，三者共同形成对一切可接受内容

的普遍把握，构成对意识所可能达到的世界疆

域内之有效内容的普遍无外的指陈即指示和规

定。”①作为一般设问基础的存在概念的这种规

定性决定，一般设问就是依循存在概念，明确

关于待思对象内容的相关追问方向，使之达到

意识上的正题显现，是先验思维可能性向意识

行为转化的意识形式。

在存在概念获得现实的意识显现之后，便

可以指向不符合存在概念的各种意识内容，追

问它们进入存在概念式意识存在的方式。但由

于特殊内容之间的绝对规定关系的建立具有相

互间的特殊要求，不具有必然的思维致成路径，

所以这种追问仅仅是对存在构建可能性的设立，

表现为一般设问，可以无条件地指向一切内容。

一般设问的效应是借助存在概念建立起关

于被思对象内容的一般思维任务，在其中，存

在概念以其规定地位获得要求按照自己的本质

规定性展开思维的这种权力。由于这一要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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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的具体思维活动，针对一切可能的思维

参与内容，从而超越一切内容特殊性，所以显

现为关于思维的形式化的操作规范。存在概念

具有三个本质规定性，即针对构成内容存在形

态的绝对普遍性 （必然显现性）、针对构成结

构的绝对规定关系和针对参与内容的绝对确定

性，相应地，存在概念将表现出以下三种思维

缔造作用：确认可思性、建立思维模型和预设

逻辑规范。

四、存在概念的内容：使用

　　与可思性确认　　　　

　　在逻辑上，抽象的存在概念自动地管辖一

切相互间缺乏直接的普遍必然规定关系的内容。

但是，其作用却应该采纳特定选择程序。首先，

必须甄别思的对象内容的存在形态，即是否具

有必然显现性即普遍性，那些被赋予普遍性的

思的对象内容才具有现实的可思性和进行存在

建构的必要性。因为参与意识存在概念结构的

内容必然是普遍必然的和分有存在性的。反过

来说，思的对象内容的普遍性是思考它们的合

存在概念式存在的必要条件。① 作为思的对象内

容，在其前思的直接意识存在呈现中本为偶然

特殊内容，因此要为其添加必然普遍性，就必

须在当下给定意识存在之外的其他意识存在中

去寻找根据，也就是发现它们在其他意识存在

中的普遍必然身份。这一认识过程由于不是直

接地综合建构关于被思对象内容的合存在概念

的存在，而是一般地抽象见证它们分别具有存

在构成要素的某种抽象属性，所以必然是在意

识存在间的外在关联即不同意识存在的连续交

叠关系的推延中展开。

对思的对象内容的普遍性确认具有存在性

的抽象确认功能，也就是说，通过普遍性确认，

间接确认了一个思的对象内容的存在性。因为

按照意识存在结构，普遍性与存在性必然牵连

设立。被设立起存在性确认的思的对象内容之

间，借助存在概念也就确立了互相之间设立直

接存在关系的逻辑可能性。

另外，思的对象内容的普遍性确认过程，

还具有区分它们之间的存在相关层次从而确立

可思性的优先秩序的功能。通过在一个意识存

在中的共同呈现，意识内容间展示出它们的直

接存在相关性，而经过不同意识存在的连续关

联中介所展示出的意识内容间的存在相关性，

属于间接存在相关，其中的存在相关度与中介

性意识存在环节的数目成反比，即中介性意识

存在越多，存在越偏远，因而也就越弱。存在

概念应该优先向存在相关度较高的对象内容使

用，寻求建构它们之间的合存在概念的意识存

在。之所以应当如此操作，是因为存在相关关

系较近的对象内容间具有更大的存在亲近性，

逻辑上拥有更高存在建构的可能性。另外，在

存在论上看也应该占据相对亲近的存在地位和

更紧密的存在相邻性，因而按存在秩序也应该

首先成为存在扩展对象。

在关于思的对象内容的普遍性确认中，是存

在概念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定中的 “绝对普遍性”

向特定思的对象内容提出可思性验证要求，其实

质是针对单一内容使用存在概念，要求按照存在

的 “绝对普遍性”要素进行求证，将其纳入存在

的可能适用对象范围中来。由于是在同一存在概

念下展开存在性／普遍性求证，所以参与求证的

内容必须具有同一存在归属性。这一要求表现在

求证过程上，就是参与求证的各个意识存在间应

具有连续性，并同时与发起设问的意识存在具有

存在相关关系，最终使思的对象内容在普遍性存

在形态水平上显现存在相关性，从而确立它们相

互间构建直接存在规定关系的可能性。

五、存在概念的形式：使用

　　与思维模型　　　　　

　　在确认被思对象内容的存在性／普遍性之

后，存在概念便获得了向它们施加存在构建作

用的条件。在逻辑上，两个存在相关且具有普

遍性的内容必然具有互相间的规定作用，内在

构建直接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和要求。

存在概念向被思对象内容的作用，也就是

·０２·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４期　　　　　　　　　　　　　　　　　哲　学

① 崔平：《有限意识批判》，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按照存在概念的普遍存在形式要求，在它们之

间建立起某种现实的存在。存在概念中的存在

构建内涵就是其 “绝对规定性”要素。这是一

种纯粹存在形式，同一于意识存在普遍形式中

的概念结构部分。申言之，存在概念对被思内

容的存在建构的推动，只不过是把存在概念作

纯粹使用，向被思对象内容间设置抽象的特定

存在关联关系模型，为被思对象内容间的存在

关系思维确立目标。没有存在概念的这种作用，

关于被思对象内容间的存在构建就没有方向而

不知所措。

存在概念根源于意识存在普遍形式，在存

在上同一于成就意识存在的绝对规定结构，正

是有限意识存在结构中体现这种绝对规定关系

形式而在逻辑上表现为概念的内容，使一个意

识获得存在和呈现。因此，存在概念的纯粹形

式使用的存在建构作用，一致于意识存在的先

验形式，其中之思从存在概念的意识层面潜入

和返回到意识存在的先验底层，自发自然地展

开，因为思维在追求被思内容间的存在建构时

并不携带专题的存在概念意识。

从被存在概念的形式使用所给定的思维模

型可以断定，思的任务是创立存在，而其活动

的逻辑形式是构造概念，后者的存在论意义是

本质。① 因此，思维—存在—本质三者间具有同

一性。思维是未显现的存在，存在是成功实现

了的思；先验存在形式规范着现实的思维，而

思维内容显现出具体存在。存在必须采取本质

的方式，而本质也必须同时确立某种存在。思

维就是本质追问。思内在于意识的 “存在—非

存在”结构，存在终结思。因此，意识内容间

的现象—本质结构只要残留于意识世界的某一

角落，思维就不会终止。

思维并非通常所谓的 “反思”。思维直接

发生于同一意识存在之内，而非由不同意识存在

的共在所形成。反思之说是对思维的经验解释，

是在相关于思维活动的不同意识存在间进行意义

联系的结果。它把对象意识解释为思的对象，将

思的活动解释为 “自我”这一思的主体针对对象

存在的主动观察，而思的成果便成为关于对象存

在的本质的把握。但是，正如 《解构 “反思”》

中所论证，这样的思维是意识存在的现实性所不

能容纳和承担的。② “反思”是典型的超越思的

意识存在现实形式的功能话语。

六、存在概念的约束：使用

　　与逻辑规范　　　　　

　　绝对确定性是存在概念的内涵之一，它是

对意识存在显现本性的抽象表达，即所指特定

性及特定所指下构成内容和关联关系的固定不

变，它根源于意识存在的概念组织结构。按照

意识结构所定义的存在统一性，任一存在都应

该处于包摄结构所拟制的意识存在间的世界化

整体关联结构中，具有自己的特定存在相关，

这种相关最终收敛于某一概念，形成存在的特

定所指。也就是说，在意识界，个别意识的存

在原理与整体意识的存在原理是相同的，具有

包摄的同构性。相应地，存在的意义也是普遍

同一的。在意识存在规范下，所有可能的意识

存在都必然有其特定所指和通过存在关联实现

的统一的特定所指，在统一的所指中完成同一

的存在相关。存在概念管辖每一进行存在指示

的意识存在，同时抽象地扩展到参与同一存在

的存在相关上。质言之，绝对确定性的存在意

义在于，要求保持正在被关注的存在内容的唯

一确定性及其特定存在相关的稳定不变。存在

概念之 “绝对确定性”的作用实质，是用已经

给定的内容及其所附带的某种关联规定性，约

束按照意识存在结构所敞开的意识存在的可能

出现空间，将它们消极地限制在存在的同一指

示之中。

当一般的被思对象内容经过存在概念的内

容使用的遴选成为可思对象，再经过形式使用

而设立起思之任务后，对存在概念 “绝对确定

性”内涵的约束使用就创造出思维活动形式要

素，把思置于特定的展开规范下。

在思的冲动起源中已经表明，被思对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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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它们在其中显现的被概念内容所确立的意

识存在，已经发生了存在相关。按照存在概念

“绝对确定性”的约束使用要求，这一给定的

存在相关必须保留在可能的思的结果所具有的

存在相关中，或者说二者之间必须具有同一的

存在相关和相同的特定存在性。而同一的存在

相关的实现形式是意识存在间的连续关联关系。

于是，思从作为其起点和承载其冲动的意识存

在，到作为其终点的关于被思对象内容的概念

式存在关系构造，便具有连续过程性，其中的

每一延展环节都必须与前一意识存在发生存在

相关关系，成为意识内容过渡的基础。没有这

样的关联关系的思维活动就不能被存在概念所

确认和接受，思的有效性就遭到悬搁。对思的

这种形式要求正是逻辑学中所谓的根据律。①

思的绝对现实实现形式就是意识存在，它

只有意识存在这一种可以操作的内容。一个意

识存在以自己特定的存在所指或者说存在意义

参与和构成思。按照存在概念的 “绝对确定

性”要求，作为思的意识存在就必须保持其自

身存在的特定性。在意识存在普遍形式的单一

性条件下，保持意识存在的特定性也就是驻留

于指示着某种存在的意识存在内容之内，不能

变换意识存在而用指示不同存在的意识存在，

去冒名顶替另一意识存在。否则便发生思维中

的意识存在混淆，形成同名而异质的概念偷换，

使不当的意识存在混杂进入思维而导致思维过

程的无效或思维结果的可疑。这一规范就是逻

辑学一般所谓的同一律。②

在保持意识存在的同一所指条件下，存在

概念的 “绝对确定性”内涵的约束使用，向参

与思的意识存在进一步提出概念构成内容的排

他要求。因为，要满足存在概念向参与思的意

识存在所提出的保持存在确定性这一要求，就

必须首先使意识存在成为可能，避免让意识存

在违反其普遍规律而陷入先验虚无。按照意识

存在的构成结构，其存在被概念内容所支撑，

其中的每一内容都占据意识存在结构中的特定

构成位置，而在概念结构中的每一容纳特定内

容的位置上，只能填充一个内容，不能同时设

置两个及以上内容。而概念内容间具有绝对规

定关系，其中的任一内容发生变化，便使意识

存在发生变换。因此，在存在所指不变的条件

下，在同一结构位置上添加两个以上内容就必

然陷入互相排斥和否定状态，不可能同时被存

在概念所接受，但有可能同时被存在概念所拒

绝。换作一般判断语言，这也就是说不能针对

同一存在的同一方面而同时做出两个内容互相

差异的描述。这正是逻辑学中所谓的矛盾律。③

思在存在概念的约束使用中获得三个逻辑

规范④，在它们的督导下，便可以保持正确的形

式而减少内容探索的盲目和错误，增加自己成

功的希望。

结　语

依据对意识存在结构的论断，思被成功地

转换和提升为一个结构话语概念，在其中，存

在概念占据主宰地位。存在概念成就思，没有

存在概念的先验作用就不会有思之经验。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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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逻辑学一般理论，这里缺少 “排中律”。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可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这个所谓的逻辑规律没

有形式严格性和确定性，因为对其中的关键词 “矛盾”的界定并不清晰。对 “矛盾”可以有两种形式构造，或者以否定格式抽象

地构造为 “Ａ和非Ａ”，把全部与Ａ不同的内容都表述为 “非Ａ”；或者以肯定格式具体地构造为 “Ａ和Ｂ”，在其中，两个差异内
容在存在论上被设立为不能兼容，比如说一个物体的颜色是白的，同时又说是黑的。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所谓排中律是一个形式

上正确的思想规则构造，但是却没有任何实质认识功能，空洞而无所断言，因为在无法给定存在内容之绝对全体的条件下，“非

Ａ”不具有明确所指，没有任何可断言的存在确定性，是无聊的话语游戏。“非 Ａ”要成为内容可确定的，就必须给出或设定相关
事物的整体，但这牵连形而上学独断。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排中律所描述的思想情景具有实质认识意义，但就变成一个牵连实

质内容而没有形式必然性的偶然思想情境，Ａ和Ｂ中是否有一个为真，要在具体的存在考察中才能确定，或许是，或许不是。比如
一个物体的颜色既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总之，排中律中所谓的 “矛盾思想”可以有不同的构造形式，其中有的可

以满足排中律，有的则不能，至少可以断定，排中律适用于思想上直接构造的纯粹逻辑 “非”，而不适用于由存在意义间接转生的

逻辑 “非”。



身于存在之中，被存在形式所推动，终结于存

在建构之下。存在概念是完整的，不可拆分，

不可任意摘用。因此，接受存在概念的全部作

用的思维才是健全的。对存在概念的思维功能

的明确把握和严格遵守，有助于提高思维的品

质和效率。只有完全把握了存在概念的思维功

能，才能达到对思维的彻底理解。在存在概念

与思维的本质相关揭示中，敞开了关于思维与

存在同一性的理性解释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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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意义”在克尔凯郭尔和

尼采著作中的不同表现

王　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尼采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 《序言》中提出了关于 “超人”的理想，指出

“超人是大地的意义”，而 “大地的意义”不仅意味着要摒弃 “背后世界”，重视此世生活和身体，而

且还意味着在 “上帝死了”之后的虚无主义真空中学会创造新的价值。事实上，“大地的意义”在克

尔凯郭尔的 “双重生存”思想中亦有表现。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视域中，个体作为在有限和无限、

时间和永恒这两极间的紧张关系之中挣扎的生存者，其首要任务是完成尘世生活的要求，同时不忘响

应无限和永恒的要求；偏向任何一极，都会堕入深渊。尼采的 “超人”理想是形而上的构想，它不可

能适用于芸芸众生。在当今时代，平凡人有可能通过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和活动而创造出生活的意义。

但为了不使人重返丧失创造和渴望能力的 “末人”境地，尼采提出的人只是桥梁而非目的的观点值

得永远铭记在心。

关键词：大地；超人；尼采；克尔凯郭尔；双重生存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２４－１０

　　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的 《序

言》当中，查拉图斯特拉在隐居十年后下山，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市场的民众宣讲他的

“超人”理想——— “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让

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是
獉
大地的意义！”①查拉图

斯特拉出场即重复两遍 “大地的意义”，足见

其重要性。如何理解 “大地的意义”？尼采把

“超人”的意义设定为 “大地”的思想背景是

什么？剑指何方？ “大地”仅仅意味着要把我

们的目光从 “天上”拉回到 “人间”吗？重视

“大地的意义”，还需要 “永恒”的维度吗？围

绕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尼采的 “超人”说为中

心，在对 “大地的意义”的内涵进行详尽分析

的基础之上，向前，将问题推至克尔凯郭尔的

“双重生存”说，因其代表着新教在有限与无

限、永恒与时间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向后，

行至当代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在世俗时代过有

意义的生活的构想。本文认为，克尔凯郭尔和

德雷福斯的思想完全可以作为尼采倡导的 “大

地的意义”的前传和续篇，希望通过不同历史

语境下的阐释，加深对 “大地的意义”的

理解。

一、“大地”是对

“背后世界”的否弃

　　查拉图斯特拉在首次下山后展开了一系列

的演讲，他宣讲了精神的 “三种变形”，揭示

了基督教道德 “精通睡眠”的性质，之后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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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题为 “ＶｏｎｄｅｎＨｉｎｔｅｒｗｅｌｔｌｅｒｎ”的演讲，孙

周兴将其译为 “彼世论者”并给出了相关注

释。① 根据德文词 “Ｈｉｎｔｅｒｎ”所具有的 “ｂｅｈｉｎｄ

－背后”的意思，我倾向于遵从钱春绮 “背后

世界论者”的译法，因其不仅涵盖了 “彼世论

者”所具有的鲜明宗教内涵，而且与尼采猛烈

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意蕴完美契合。② 查拉图

斯特拉／尼采的意思是说，有一类人更愿意相信

在我们所在的 “此世”的背后，也就是我们立

足其上的 “大地”的背后，有一个隐秘但却更

真实、因而更有价值的世界。如此， “大地”

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与 “背后世界”直接

对立的。

尼采的 “背后世界”以形象的方式剑指

基督教的 “两个世界”说，也就是持续处于

紧张关系之中的世俗秩序与神圣秩序。当耶稣

出场宣讲他关于爱和忍耐的信条的时候，他就

已经在 “地上的国”和 “神的国”之间做出

了明确区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要领导犹太人

摆脱罗马人的统治以实现政治自由，而是要构

筑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据记载，反对罗马人

统治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法利赛人因不满耶稣的

作为，便拿可否给恺撒纳税的问题来陷害耶

稣。倘若耶稣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他就是不服

从当权者；倘若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他就是对

犹太民族不忠。耶稣看穿了法利赛人的伪善和

恶意，反问银币上的像和号是谁的，法利赛人

只好承认是罗马皇帝的，于是耶稣给出了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

回应。耶稣的训诫在教父奥古斯丁的 “两个

城市”的比喻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一个是

“地上的城市”，一个是 “神的城”；前者代表

政治共同体，后者代表宗教共同体。奥古斯丁

承认国家在世俗事务上拥有权威，但教会在宗

教领域具有最高权威，而且未来的教会将越来

越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及至路德宗教改革

时，他所提出的个人直接阅读 《圣经》、直接

面向上帝的主张，甚至是在 “可见的教会”

和 “不可见的教会”之间做出的区分，进一

步突出了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意义，同

时也把基督教在世俗秩序与神圣秩序之间的潜

在张力拉到了最大限度。

尼采成长于基督教路德宗的文化背景之下，

但他关注的焦点却不是基督教的内在张力关系，

而是 “两个世界”中那个现实的世界，以及那

个无限的、永恒的世界是如何转化为 “背后世

界”，结果它不仅替代了人们立足其上的 “大

地”的真实性，而且它所宣扬的道德反过来又

成为在 “大地”上生活的人们的主宰。尼采从

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 “背后世界”的产生原

因进行了分析。我们面对的世界永远是不完满

的，充满了永恒的矛盾———苦难是恒久的，幸

福是短暂的，如何在苦难的世界上顽强生存下

去就成为一个问题。于是， “痛苦和无能”的

人们创造出了诸神和 “背后世界”，人们 “想

一跃、致命的一跃达到终极的疲倦，一种可怜

的、无知的甚至不愿再意愿的疲惫”。③ 在查拉

图斯特拉／尼采眼中，“背后世界”与 “痛苦和

无能”的人类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人们因

“痛苦和无能”创造出 “背后世界”，虽然这个

世界对人类完全隐而不显，它是 “天上的虚

无”，因而是 “非人化的、无人性的”，但是

“痛苦和无能”的人们却愿意以这个虚妄世界

作为生活的避风港。凡是通过 “致命的一跃”

跳至 “背后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在此获得平

静，安享幸福。

不难看出，尼采对 “背后世界”产生动机

的分析与耶稣所说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邀约是

吻合的。耶稣希望以 “柔和谦卑”在世俗政治

生活之外营造出一个 “天国”，一个能够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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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义进行再分配从而使 “劳苦担重担的人”

得到慰藉的精神世界。但耶稣的意图并未被企

盼弥赛亚的犹太人所理解和接纳，因为他们要

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而非心灵的宁

静和自由。结果最终是犹太民众要求巡抚彼拉

多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而彼拉多在遵从民众意

愿做出处死耶稣的决定后也用洗手的方式撇清

了自己与此决定的关系。同样，耶稣的努力也

不被尼采所接受。在尼采眼中，耶稣不关心自

然的、时间的、空间的和历史的现实，他只关

心内在的现实。耶稣经常谈论 “生命”“真理”

和 “光”，但这些都只是 “最内在之物的词

语”，因而只有 “符号”和 “譬喻”的价值。①

在尼采看来，耶稣和基督教倡导的其实就是远

离 “大地”的行为；耶稣在 “福音书”中表现

出的以德报怨的形象不折不扣是缺乏生命意志

的表现，是对生命的弱化。生命的冲动和意志

要求个体持续地向上攀登、奋斗、创造并最终

实现自我进化，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自我进化的

意愿，人类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落后于其他生物。

不仅如此，查拉图斯特拉／尼采还提出了在

通往自我进化道路上精神所需经历的 “三种变

形”。首先，精神要变成骆驼，因为骆驼强壮，

能够负重。然后，骆驼要变成狮子，因为狮子

有强力把俯首听命的 “你应当”变成意气风发

的 “我意愿”。最后，狮子还要变成小孩，因

为 “小孩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开端，一种

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

种神圣的肯定”。② 有趣的是，我们在这里再次

发现尼采所言与耶稣精神之间的可比照性。耶

稣的精神是骆驼式的，作为神的儿子，他以低

下的仆人形象出现在世间，他在旷野中挨饿，

没有枕头的地方，临死前被离弃，其忍辱负重

的承受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世人

的楷模。耶稣同样在比喻的意义上重视小孩，

认为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便无法进入天国，

而且小孩子在天国是最大的。耶稣与查拉图斯

特拉／尼采唯一的差别就是狮子的精神。耶稣身

上的骆驼精神表现为逆来顺受，而查拉图斯特

拉／尼采身上的狮子的精神则要打烂 “旧牌子”

上所书写的 “你应当”———无论是 “摩西十

诫”，还是经康德实践理性论证过的道德法则，

狮子的精神就在于对既定义务的神圣否定。在

此基础之上，狮子的精神还要去创造新价值，

为自己创造自由。因为缺乏了狮子的精神，在

查拉图斯特拉／尼采看来，耶稣的训诫是为那些

“患病者和垂死者”而准备的，这些人蔑视身

体和大地，他们在 “背后世界”里享受到的幸

福只能是一种 “甜蜜而阴郁的毒药”，③ 在根本

上是一种 “奴隶的幸福”。

至此可以说，尼采强调 “大地的意义”首

先是与 “背后世界”彻底告别。我们生活的意

义只来自 “大地”和此世，没有什么更深层的

东西藏在 “大地”的背后。为了进一步理解

“大地的意义”，下面我们将考察 “大地的意

义”的集中体现——— “超人”理想。

二、“超人是大地的意义”

当查拉图斯特拉怀着 “馈赠和分发”的意

愿从山上下降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他在 “上帝

死了”的背景下为市场民众宣讲了他的 “超人

－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学说。 “超人”概念极易遭人

误解，早年英译名 “ｓｕｐｅｒｍａｎ”因与漫画塑造

的 “超级英雄”（ｓｕｐｅｒ－ｈｅｒｏｅｓ）相关联而误解

倍增。最新英译本根据德文构词法造出相应的

“ｏｖｅｒｍａｎ”似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附加的误

解。④ “超人”不是艺术家笔下凭一己之力拯救

世界的 “超级英雄”，“超人”只是现有的人类

被克服后的结果，应该在 “超越现有人类”的

意义上加以理解。

查拉图斯特拉／尼采指出，“人类是某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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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克服的东西”；“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

之间的绳索——— 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

人类尚未完成自己的进化过程。在人之前，是

猿猴；在人之后，是超人；两种情况下，之前

的形态都是之后形态的 “笑柄”或 “痛苦的耻

辱”。① 因此，现有的人只是一种 “过渡”而非

康德所说的 “目的”。倘若进一步追问人类为

什么仍然需要进化和超越，表层次的回答可以

从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觅得，即现有

的人尚未理解 “上帝死了”的意义，他们自身

仍处于 “中毒”状态；而深层次的回答在于，

不断进化正是生命自身的要求，生命不允许人

类从进化史中脱落。在查拉图斯特拉宣讲 “超

人”失败之后，他悟出自己不该向群众讲话，

而应寻找伙伴——— “查拉图斯特拉不该成为某

个牧群的牧人和牧犬”，作为创造者，他应该寻

求的是共同创造者。② 这里，“牧人”的比喻表

明，查拉图斯特拉誓与基督教划清界限，他要

在 “上帝死了”所留下的真空中创造新的价

值，这一点也正是 “大地的意义”的涵义。忠

实于 “大地”意味着 “超人”与之前那些蔑视

尘世生活、轻视身体的人彻底区分开来，意味

着人应该摒弃 “背后世界”的想法，立足眼前

的世界。

不惟如此， “大地的意义”的内涵还通过

尼采为忠实于 “大地”的 “超人”所树立的对

立面 “末人”（ｔｈｅｌａｓｔ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的描绘呈

现出来的。 “末人”同 “超人”一样容易引发

误解。在查拉图斯特拉口中， “末人”是 “最

可轻蔑者”，③ 因而 “末人”的言谈举止实际上

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不是 “大地的意

义”。在抛出一连串反诘句 “什么是爱情？什

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球？”后，

“末人”“眨巴着眼睛”出场了，④ 而且 “眨眼”

的动作一共出现了四次。根据迈尔的解释，“末

人”四次 “眨眼”表明他们对先知的告诫的无

感，“末人”看不见危险，没有真理观念。⑤ 如

果结合我们在生活中的观察，倘若有人在说话

或听别人讲话时一直 “眨巴着眼睛”，我们会

认为此人是天真的或故作天真，或者此人是在

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表示嘲弄，那么 “末人”的

四次 “眨眼”应该兼而有之。 “末人”不屑于

探问爱情、创造、渴望，而且他们对思考这类

问题的人颇有嘲弄之意；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当

下的生活，满足于可怜的生活空间。 “末人”

不需要真理，因为他们自认 “发明了幸福”，

企图用幸福取代真理，虽然 “末人”的幸福只

是一种平庸和惬意。“末人”没有创造的意愿，

因为 “末人” “还爱着邻人”，可以与 “邻人”

抱团取暖。请注意，此处 “还爱着邻人”的说

法指示着， “末人”仍然生活在 “上帝”的阴

影之下，他们还没有学会独立观看和思考。不

过，与之前自愿在 “牧人”引领下生活的基督

教徒不同， “末人”既不愿意统治，也不愿意

服从；“没有牧人，而只有一个牧群！人人都要

平等，人人都是平等的。”⑥ “末人”此言透露

出的是１９世纪民主观念兴起后的时代特色———

“拉平” （ｌｅｖｅｌｌｉｎｇ）。这是一种平庸的平等主

义。克尔凯郭尔很早即已对之发起了批判，尼

采更是从生命自身的特点出发指出，人类在根

本上是不平等的。“我不愿与这些平等的说教者

相混淆，被混为一谈。因为公正是这样对我讲

的：‘人类是不平等的’。而且他们也不该成为

平等的！”⑦

反对平等当是尼采被广为诟病的一个思想

点，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在尼采看来，生命

不是无时间的形而上学场域，生命本身即带有

等级的标识，在生命的历程中充斥着不平、争

斗，而这种不平等正是生命不断克服和战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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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动力，是进化的动力。一个更重要的辩护

是，尼采塑造 “末人”的形象是为了与 “超

人”形成对立，但他并不是要消灭 “末人”。

他希望的是能够唤醒他们，激励他们完成自我

超越和进化，其动因恰恰在于尼采对生命和人

类的爱。在尼采冷峻的思想的内里，他也是讲

爱的。当查拉图斯特拉首次从隐居其间的山上

下来时，他对那位只爱上帝的老圣徒直接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我爱人类啊”。① 在 “夜歌”

中，查拉图斯特拉承认 “我的灵魂也是一个爱

人的歌罢”。② 在 “舞曲”中，他说： “根本上

我只爱生命———而且说真的，当我恨生命时我

爱之最甚！”③ 我们知道，耶稣也强调爱，他把

摩西 “十诫”浓缩为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和 “爱人如己”这两大纲领。所不同

在于，耶稣希望用爱化解生命中的不平等和争

斗，而尼采把爱作为人类完成自我超越和进化

的催化剂。尼采在其生命晚期的 《敌基督者》

一书直接把 “柔弱者和失败者当灭亡”作为

“人类之爱的第一原则”，④ 此时他与耶稣倡导

的爱之间的差别彻底暴露。尼采的爱不是对生

命意志的弱化，不是施舍，而是要带给人类一

件 “礼物” （即 “超人”）。 “礼物”的意思是

只给予，不求回报。因此，凡接受 “超人”思

想的人，最终都应跨越过尼采，自己创造生命

中的价值。

综上，通过对 “末人”的分析可以得出结

论，摒弃对 “背后世界”的向往，只盯着眼前

的、足下的生活并不是 “大地的意义”。 “末

人”的全部理想就是过上一种平庸惬意的幸福

生活，但他们所追求的幸福与 “超人”因创造

和生命的欢欣而生的向上攀登因而注定孤独的

幸福有着天壤之别。真正的 “大地的意义”不

仅仅在于安然生活在 “此世”， “大地的意义”

还意味着人要独立自强，不再需要更高的权威

来为我们制定最高价值；人要学会把 “你应当”

变成 “我意愿”，以狮子般的勇气创造自由和

新的价值。

“超人”理念及其背后的创造者意志在本

质上是形而上的，它仅属于那些能够欣赏和忍

受高山式的孤独的少数派，而不属于芸芸众生。

对此，我们可以从查拉图斯特拉结束关于 “超

人”和 “末人”的第一个演讲后，民众发出的

“把这个末人给我们吧，查拉图斯特拉啊”⑤ 的

叫喊声中得到印证。民众的喊叫声宣告了作为

教师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使他

下决心 “与创造者、收获者、庆祝者为伍”，

认鹰和蛇为他的动物。因为 “生命本身，它意

愿用石柱和阶梯往高处筑造自己：它意愿眺望

广阔的远方，遥望福乐的美景，———因此它需

要高度！”⑥ 而鹰正是与有高度的生活相匹配的

动物，它自由而高傲；蛇则第一个识破了耶和

华禁止亚当、夏娃食用智慧之树上的果实的真

实动因，它多疑而智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序言》的这个结尾预示着，查拉图斯特拉放

弃了结束隐居生活时有意 “得人”的初衷，他

决心与孤独相伴。同时他也悟出了一个道理：

没有人能把另一个人当成拐杖，每个人都应走

出自己的道路。

三、克尔凯郭尔的 “双重生存”说

在对尼采提出的 “大地的意义”和 “超

人”进行分析之后，让我们向前回溯至查拉图

斯特拉／尼采发出 “上帝死了”的宣告之前３０

余年，来看看同样成长于新教路德宗背景之下

的克尔凯郭尔对待生命和信仰的态度。

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视域中是有上帝的位

置的，而且这个位置是肯定的，不可动摇的，

原因在于是人需要上帝，而不是相反。在这个

问题上，克尔凯郭尔牢固地位于基督教传统之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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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是克尔凯郭尔并不赞同证明上帝存在的

理性主义神学的思路，更反对他生活的时代把

信仰知识化、体系化的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

神学道路。他认为在从不信到信仰之间，所需

的只是 “轻盈地一跃”，便能跨越有限的人类

知性与作为无限存在者的上帝之间的鸿沟。这

里，“轻盈地一跃”与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

之口说出的通往 “背后世界”的 “致命的一

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致命”和 “轻

盈”这两个修饰语道破了二人对于基督教的不

同情感。对于尼采，这一跃远离了 “大地的意

义”，背弃了生命的要求；对于克尔凯郭尔，这

一跃则是义无反顾地为生命寻找到了终极的依

靠，因而他视跳跃为从不信到信仰的思想历程

中的 “抒情性顶点”①。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尼

采通过 “致命的一跃”进入的是虚妄的 “背后

世界”，是 “彼岸”；而克尔凯郭尔通过 “轻盈

的一跃”是把上帝接纳进人的生命当中，完成

了此跳跃动作的人并没有落地于 “彼岸”，而

是落地于 “此岸”———跳跃并没有脱离 “大

地”。在 《哲学片断》一书中，假名作者克利

马克斯以诗化的和形而上的方式重构了 “道成

肉身”的原则。永恒的上帝并不是高高在上地

不关心人的生活，上帝不是 “背后世界”的君

王；通过 “道成肉身”，上帝派遣自己的儿子

来到人世间， “永恒”在特定的时间下降到

“大地”之上，从此 “此世”便具有了无限和

有限、永恒和时间的双重维度。在这个问题

上，克尔凯郭尔不仅重申了基督教 “两个世

界”的论调，他还进一步将之与 “生存”概

念相结合，提出了人的 “双重生存”的图景，

为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合理位置和功能指明了

方向。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生存具有 “双重性”

特征。在１８４６年出版的 《最后的、非科学性的

附言》一书中，假名作者克利马克斯明确给出

了 “双重生存”的定义。他说： “何谓生存？

生存就是无限和有限、永恒和时间所生的那个

孩子，因此它持续地奋斗着。”② 如此，人生在

世的任务就是努力在无限和有限、永恒和时间

这两极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点绝非易事，生存

中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源于两极间的紧张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尔凯郭尔才强调，生存是

一场持续的奋斗。

对于人的 “双重生活”及其可能形态，克

尔凯郭尔首先以一种理想化的具身形象加以表

现，这就是他在首部假名作品 《非此即彼》下

卷中所塑造的 “伦理生活方式”代言人威廉法

官。相比于上卷中用来表现审美感性生活方式

的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传奇式人物如浮士德、

唐璜以及克尔凯郭尔塑造的 “诱惑者”约翰尼

斯，威廉法官的形象如同其自我定位——— “凡

夫俗子”。他的生活方式平淡无奇，兢兢业业地

工作，踏踏实实地与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

在写给审美感性者的三封冗长且充满训诫性的

信中，威廉法官像父兄一般分析和批判了审美

感性生活方式的问题，指出这种生活只关注现

在而缺失了永恒的维度，因而审美感性者的生

命缺乏连续性和意义，最终会导致生存者丧失

对生活的耐心。在批判的同时，威廉法官现身

说法，以自己的家庭生活状况为例，竭力证明

每个人都有可能从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发现美，

从养育后代的过程中发现人生的意义，通过陶

冶不停歇地建设婚姻生活，以爱与美作为持续

投入生活洪流之中的动力。实际上，威廉法官

在这里倡导的就是 “大地的意义”。

如果威廉法官仅仅是一位平凡日常生活的

意义的说教者和实践者，那么我们如何将他与

韦伯所总结的 “资本主义精神”相区分，甚至

与查拉图斯特拉的 “末人”相区分呢？虽然在

《非此即彼》中威廉法官被标识为 “伦理生活

方式”的代言人，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他的

思想具有鲜明的宗教，即基督教的维度，具体

言之就是新教路德宗的维度。 “伦理”与 “宗

教”在威廉法官身上合二为一，成为对威廉法

官的拯救。这里仅撷取两处文本加以证明。

当威廉法官向审美感性者宣讲 “选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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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伦理原则”的意义以及培育人格的重要性

的时候，他提出个体应该 “绝对地选择”，并

且 “选择绝对”，而 “绝对”就是 “在永恒有

效性中的自我”，从而明确地与无中生有的创造

自我的行为做出了区分，标明了自我存在的永

恒背景。除了使用 “永恒有效性”这些具有彼

世色彩的指示词之外，威廉法官还勾画出了一

条 “选择自我”的道路，也就是通过 “悔悟”

（Ａｎｇｅｒ／Ｒｅｐｅｎｔａｎｃｅ）这个与基督教 “原罪”或

“罪过”直接关联的概念，向后沿着自身、家

族、族类的道路，最后在上帝之中找到自己。

若进一步问 “悔悟”何以可能，威廉法官给出

的回答是，我们悔悟是因为我们爱上帝；而我

们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① 此处的威廉法

官几乎是逐字引用了 《约翰一书》４：１９的内容

———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另一处文本证据来自 《非此即彼》下卷

“最后的话”：在上帝面前我们一无所是。也就

是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永远是罪人。在威廉法

官眼中，人之 “一无所是”关乎结果，而非过

程，因为他主张人应该积极投身尘世生活，履

行在世的诸种责任和义务。威廉法官认为，每

个人都应努力寻找自己在这个有着理性秩序和

目的的世界中的独特位置，在 “天职／使命”

（Ｋａｌｄ／Ｃａｌｌｉｎｇ）的引领之下埋头苦干，而不去

算计所有的努力能否算作个体的成就，因为这

样的评判是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不难

看出，威廉法官的立场其实就是没有宗教外衣

的路德宗立场：人能否得救取决于上帝的恩典，

而不是个人的努力。每个人都应在尘世间完成

“天职”赋予的任务，但却不能因为此世的作

为和成就而骄傲自大；每个人都应时刻牢记，

在上帝面前我们一无所是。

因此，兼有 “伦理—宗教”维度的威廉法

官就是一个能够在 “双重生存”中保持平衡的

人。他一方面在尘世中尽职尽责地完成生存的

有限性提出的诸种任务，努力从中发现意义和

美；另一方面又时刻牢记无限性的要求，把自

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是的教导铭记在心，把灵

魂的培育置于赢得整个世界之上。威廉法官完

美演绎了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

给神”的训诫，从外表看他应该与其他人没有

差别———１９世纪的典型城市中产阶级白人男

性，但他的宗教激情却隐藏在深沉的内心性当

中。不过，威廉法官无疑是一个 “概念先行”

的理想化身，他的形象过于完美以至于不真实，

不具备亲和力，他并不能代表芸芸众生的真实

生存样态。

于是就有了对 “双重生存”样态的第二

种展现，克尔凯郭尔在青年时代日记 ＪＪ：３７４

当中将其比喻为 “把一匹翼马和一匹老马套

在一辆车上驾驶”②，形象地表现了个体在生

存两极间的张力之下挣扎着寻找平衡点的样

态。在生存的两极间寻找平衡是一场危险的游

戏。一边是永恒的召唤，一边是世俗生活的羁

绊；一边是 “天空”，一边是 “大地”，稍有

不慎，就会偏向一极而堕入深渊。克尔凯郭尔

从未放松对偏向一极的迷失者的检视和批判。

在他看来，那些无视 “大地的意义”的人就

是奉行中世纪神秘隐修主义的人，他们完全不

顾有限性的要求，逃避我们在尘世的责任和义

务。威廉法官曾批判隐修者误解了上帝对人的

要求，事实上全知全能的上帝根本不需要人做

任何事情以彰显其伟大。相反，对 “大地”

的关注是 “上帝”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上

帝”不仅不会自私地要求人否弃尘世，而且

我们在 “生存”中的位置正是 “上帝”所派

遣的。假名作者克利马克斯还从 “道成肉身”

原则出发，论证基督教徒应该重视 “大地的

意义”。克利马克斯指出， “永恒在时间中临

现”表明，永恒真理不在人的身后，而在人

的面前；因此人必须向前，而不能后退。③ 与

神秘隐修者相对的另一极在克尔凯郭尔笔下并

不是摒弃宗教的自由思想者，而是因忙于应对

各种尘世要求忽略或无暇响应无限性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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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同样在日记 ＪＪ：３７４的页边，克尔

凯郭尔描绘了这样的人物：“人们好似站在变

像山上准备出发———但是随后有限性的细碎要

求和欠杂货商、鞋匠以及裁缝的债务来了，总

而言之：我们是在尘世间，变化没有发生在我

们身上，但变像山却变成了粪堆。”① 结合克

尔凯郭尔生活时代的特点以及他发出的 “使

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困难起来”的呼吁，这些

忘记满足无限性的要求的人仍然是基督教徒，

但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他们与基督教的情

感和要求已渐行渐远。

总之，与 “双重生存”相伴而生的基本

情致就是 “痛苦”和 “幽默”。“痛苦”是因

为，生存在有限性和时间当中的人无法忘怀无

限和永恒的召唤；而 “幽默”则因为有限性

和无限性在生存者身上的结合使他们无论如何

都应乐于去生存。为了生存，生存者必须用玩

笑的方式取消 “痛苦”，否则生存无法正常

进行。②

四、从 “走绳者”到 “万物闪耀”

从克尔凯郭尔生活的１９世纪上半叶到尼采

生活的１９世纪下半叶，欧洲正经历着基督教从

徒有其名的空壳化到 “上帝死了”的根本变

化，这也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著述所透露给

我们的信息。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克尔凯

郭尔和尼采的著作中经常会发现值得深思的潜

在对话。当克尔凯郭尔极言个体在 “双重生

存”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尼采希望把 “上

帝”的阴影从 “大地”上彻底移开，让人在阳

光下自由地呼吸。当克尔凯郭尔努力挖掘 “道

成肉身”的 “下降”之路所蕴含的情感和形而

上因素的时候，尼采则在积极倡导生命的 “上

升”之路。就本文的主题 “大地的意义”而

言，我们似乎可以把克尔凯郭尔笔下在 “双重

生存”的紧张关系中游刃有余的威廉法官，看

作打断查拉图斯特拉在市场上的首次演讲的

“走绳者”。③ 在 《序言》中，“走绳者”手持平

衡杆，试图从系在两塔之间的绳索上走过去。

就在他即将完成表演之时，小丑的捣乱使他乱

了方寸，从高空跌落，正好落在查拉图斯特拉

的脚下，两人简短地对话之后， “走绳者”死

了。 “走绳者”的命运几乎构成了一个隐喻：

克尔凯郭尔眼中成功的 “走绳者”，一个掌握

了 “双重生存”的艺术的人，在尼采眼中却在

从事着一桩 “危险的职业”，并且将 “毁于自

己的职业”，迎接 “走绳者”的只能是死亡，

这表明尼采拒不接受 “背后世界”的构想的决

心和意志。

再进一步看。临终前， “走绳者”对查拉

图斯特拉说：“我早就知道魔鬼会绊我一腿的。

现在他正把我拖向地狱：你想阻止他吗？”④

“走绳者”的担忧非常契合在克尔凯郭尔的

“双重生存”中挣扎的人物，比如日记 ＪＪ：

３７４中所写的那个 “从变像山出发”的人，甚

至不排除威廉法官在内心深处会不时提醒自己

不要受到 “魔鬼”的羁绊的可能性。只是，

“走绳者”和查拉图斯特拉口中的 “魔鬼”和

“地狱”是实指这两个中世纪意象；对于克尔

凯郭尔来说，“魔鬼”只能是对 “有限性的细

碎要求”的比喻，因为 “地狱”并不在他的

词汇表里。克尔凯郭尔从写作伊始即致力于把

这套中世纪的术语，把迷信、盲信的因素从基

督教信仰当中剔除出去。他所希望树立的基督

教信仰是精神性的信仰， “内心性” （Ｉｎｄｅｒ

ｌｉｇｈｅｄ／Ｉｎｗａｒｄｎｅｓｓ）的信仰；有意思的是，Ｉｎ

ｄｅｒｌｉｇｈｅｄ在丹麦语中同时意指 “真挚性”。在

这个意义上，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功能设定是

现代性的———信仰事关人的终极关怀，它不能

替代个体的尘世生活。人生在世当有所作为，

但在内心深处应知晓自己是罪人；这个罪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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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和 “地狱”，只关乎人的有限性。即

便针对那些因忙于满足 “有限性的细碎要求”

而未能响应无限性的要求的人，克尔凯郭尔的

态度是鄙视，是哀叹其精神性的沦丧，他不关

心对他们的惩罚。因此，克尔凯郭尔会赞同查

拉图斯特拉对 “走绳者”所说的 “没有什么

魔鬼，也没有什么地狱”，但大概率不会赞同

紧接着的 “你的灵魂会比你的肉体更快死掉”

那句话。

总之，在同样关注 “大地的意义”的前提

下，克尔凯郭尔没有忘怀对生存的无限性和永

恒的追求，没有抹去 “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无所

是”的基督教维度，这使得他和他笔下的人物

注定因 “双重生存”的张力而终生与 “忧惧”

和痛苦的情致相伴。相比之下，尼采对于 “背

后世界”持彻底否定态度，他的生命世界中只

有一个维度。尼采以高昂的生命意志宣扬 “一

种全新的高傲”——— “不再把头埋入天上事物

的沙堆里，而是要自由地昂起头来，一个为大

地创造意义的大地上的头”；宣扬 “一种全新

的意志”——— “意愿这条人类盲目地走过的道

路，承认这条道路是好的，不再像患病者和垂

死者那样悄然离开这条道路”。① 问题是，尼采

把 “上帝”的阴影彻底从 “大地”上驱散了

吗？他的思想中完全没有 “永恒”的维度吗？

且不论尼采在 《敌基督者》当中明显表达出的

对 《旧约》中那个实施 “罪与罚”的耶和华形

象的赞同，以及对新教教会实践的不满，由此

不禁令人推想，尼采对基督教的恨或许恰是因

爱而生。这里只看查拉图斯特拉，当他牢牢抓

住 “大地的意义”的时候，他的双眼也并非只

盯着 “现在”。在 “幻觉与谜团”一节，查拉

图斯特拉从当下的 “瞬间”出发， “看到”了

向后和向前各有一条 “永恒小道”，“瞬间”是

汇合口，第一次提出了 “永恒复返”的思想。

尼采在其叙事中指出， “永恒复返”是查拉图

斯特拉的 “隐秘之念”，是连他自己都害怕的

思想。② 查拉图斯特拉害怕什么呢？是害怕他并

没有百分百地摒弃 “背后世界”，还是害怕他

发现仅有 “人生此在”的维度对于有意义的人

生来说是不充分的？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让我们以尼采

“上帝死了”所开启的虚无主义真空为起点，

看看２０世纪美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英语世界的

解释者和宣传者德雷福斯所提供的应对虚无主

义的方案。在通俗书 《万物闪耀———在世俗时

代过有价值的生活》③ 中，德雷福斯与合作者

凯利把讨论的背景定为 “上帝死了”，一神教

衰落了。“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尼采打

烂旧牌子，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牌子上，但这种

自由和创造的欢欣只有尼采式的人才能享受。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神或诸神的世界充

满不确定性，多样选择的可能性会成为负担，

因此焦虑成为当代顽疾。但是，这个 “上帝死

了”的世界，这个没有神性的狂欢和喜悦的世

界注定会显得苍白和沉闷吗？ 《万物闪耀》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两位作者借助对西方文学史

上的经典名著的分析，突出了西方文化中希腊

和希伯来两种传统，提出在当今世俗时代生活

的人可以通过重思古希腊人提出的 “ｐｈｙｓｉｓ”

（自然）和 “ｐｏｉｅｓｉｓ” （制作）的意义，④ 寻找

世界的奇妙和美，在日常活动中发现意义甚至

发现 “神性”。比如体育运动，它在美国社会

中早已扮演着宗教角色，类似一种 “民间宗

教”，很多伟大运动员能够像希腊的神一样闪闪

发光。再比如手工技艺，它同样可能具有神性

特征。虽然一神教的吸引力不再，但我们可以

重构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一个 “多神世界”。

在全书的结尾作者信心十足地宣称：“当代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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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神世界将会是一个闪耀着神性光辉的奇妙

世界。”①

《万物闪耀》的上述立论夸张吗？在克尔

凯郭尔的故乡这个北欧福利国家及高幸福指数

国家，“丹麦设计” （ＤａｎｉｓｈＤｅｓｉｇｎ）已成为新

的国家级标志，其对生活美学的极致追求在某

种程度上印证了 《万物闪耀》的观点。再看当

今中国，痴迷马拉松、骑行、步行等体育运动

的人们在互联网帮助下自愿组成各类运动团队，

名曰 “治愈”，这些活动几乎成为城市中产的

“宗教”。这些平凡人是查拉图斯特拉笔下的

“末人”吗？他们自愿生活在社群当中，靠友

谊、爱和他们所 “发明”的 “幸福”坚执于

“大地”，他们自己为平凡的生活创造意义。或

许我们应该将之视为加缪笔下以生命的长度去

反抗荒谬的人，这些平凡人是生活中的英雄。

“万物闪耀”的叙事再次证明，尼采的

“超人”是一种形而上的构想，是应对 “上帝

死了”所开启的虚无主义真空的１９世纪方案。

这个方案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现有的人

类只是桥梁而非目的，人类的进化应该永远是

进行时。只有不断地渴望、创造和进化，人类

才有明天。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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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 “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

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

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

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

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

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

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

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

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

启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后现代性；后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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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讲， “后现代性”的提法出现在后

现代主义思潮迅猛发展之后，作为由现代性催

生、与现代性分庭抗礼的理论范式，后现代性

话语的出场被看作是对现代性内蕴价值体系和

思维模式的冲击。 “后”描述一种 “不是”现

代的东西，既是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绝对

主义开展的一种否定性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

社会种种时代危机做出的一种理论指证。后现

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不断激活人们对现代性

的理论反思，也使得现代性批判更为多元化。

后现代性究竟是对现代性的激越颠覆，还是内

生自省？二者之间的纷争成为理论界一个不断

更新的 “老问题”，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在

理论断裂处滋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作为重要的社会哲学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

展开的多维批判丰富了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

新发展的认识。纵观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整

体发展历程，三代批判理论家虽然对现代性持

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

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这种理解

和处理方式的变迁，既契合二者关系发展的历

史性特点，也表征着批判理论自身发展的理论

逻辑。立足处理二者关系的独特视角可以窥见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总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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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对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消
　　极处理　　　　　　　　　

　　就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批判

呈现出一种 “内在超越 ”的特点。这意味着，

批判理论家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并非要完全否

定和抛弃现代性，而是要通过批判，寻求和建

构一种更为健康、完整和全面的现代性。在对

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批判理论家们形

成了对后现代思想资源及其与现代性关系不尽

相同的理解方式。将问题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第

一、二代理论家的理论视域内可以看到，以阿

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

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早期批判理论的后现代

性亲缘表征，而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以现代

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

造成批判理论视域中二者关系的紧张。

（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现代

性批判立场

如果说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则构成了启蒙反

思的重要环节。批判理论传承马克思资本批判

逻辑，力图通过质疑、批判、否定社会不合理

因素来探索人类自由解放与社会进步发展之途。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 《启蒙辩证法》或许是左

派对现代性进行的第一次重要批判。① 他们将矛

头指向现代性的内核———启蒙理性亦即工具理

性，批判所谓 “启蒙”的现代性事业是以征

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理性至上和技术万

能为特征的。启蒙理性在发展过程中退化为工

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再

次沦为神话，致使文明与理性陷入怪圈，进步

与文明陷入同义反复的虚无和困境之中，表征

为启蒙辩证法或文明辩证法的典型征候。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由此展开了对以启蒙理性为核心

的现代文明的全方位批判，揭示了启蒙理性自

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表达了对启蒙理性的彻底

不信任。

如果说 《启蒙辩证法》触及了现代性的灵

魂，作为早期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 “否定辩证

法”就成为解构现代性的主阵地。② 在 《否定

辩证法》中，阿多诺首先对现代性内蕴的主体

理性或主体首要性展开批判，他强调理性的客

体优先性，要求从主体首要性回到客体优先性。

在他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既不是最终的二分

性，也不是隐藏在二分性背后的终极统一性。

它们独立自存、相互构成，构成一种 “星丛”

关系，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与相互敌对状态都是

不可思议的，而其中的客体是具有优先地位的。

他反对黑格尔 “否定之否定走向肯定”的同一

性思维，选择运用瓦解的逻辑解构了概念发展

的方向，绝对的否定、非概念、个别、特殊和

非同一等成为瓦解同一性逻辑的关键词。借助

于瓦解同一性的逻辑，阿多诺从形而上学批判

走向社会现实批判，批判和揭露了现代性的社

会现实表现。在现代性救赎方案的选择上，以

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纷纷将目光

投注艺术，他们将理性合理性的表现转移到艺

术领域，尝试把艺术从上层建筑中解脱出来，

使其具有独立性，借助于艺术自律机制，否定

性和超越性对抗异化的社会现实，导致艺术陷

入对现实的 “两难境地”，也将对理性合理性

仅存的 “绝望的希望”拖入审美乌托邦。马尔

库塞揭示的文明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的 “启蒙辩证法”遥相呼应，本雅明的 “审美

救赎方案”也与阿多诺的选择不谋而合。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

论家激进的现代性批判立场，与后现代性带有反

本质、反中心、反理性、反宏大叙事等批判特质

在一定意义上相契合，作为其哲学逻辑的 “否定

辩证法”所采取的 “反同一性”、“反体系”、彻

底的 “否定性”的 “瓦解的逻辑”也似乎与激

进的后现代主义破坏、消解、颠覆一切的价值取

向不谋而合。阿多诺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发

起者，“否定辩证法”被后现代主义思想者奉为

圭臬。早期批判理论强烈的现代性批判立场与审

美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理论倾向，导致以介入现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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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目标的早期批判理论的现实无力感，使得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审美主义的边界

问题凸显。早期批判理论的 “副作用”似乎使其

愈发远离最初的理论愿景。

（二）哈贝马斯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造

成二者关系紧张

后现代性话语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哈贝马斯

的关注。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 “一项未

完成的工程”，而以后现代性为核心内蕴的后现

代主义试图抛弃这个尚未完成的计划。哈贝马

斯并不看好后现代性哲学话语与批判理论交错

融合的趋势以及两者之后可能会碰撞出的火花。

为此，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捍卫现代性和重建

启蒙理性的决心和对后现代主义不遗余力的批

判，不仅对所有反对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进行了

措辞严厉的批判，还对批判理论传统自身内蕴

的反同一性、反理性倾向作以清理。他立足两

方面问题的内在联系为现代性走出困境做出理

论设想。一方面将批判理论归于 “意识哲学”

的范畴，通过指认早期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将对二者批判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着手重新开拓 “理性”内涵，以交往

理性重新赋予理性合法性。虽然对后现代主义

和早期批判理论的批判反思倾向不同，但这项

工作成为哈贝马斯重建理性、救赎现代性提供

重要逻辑的起点。

哈贝马斯首先立足批判理论视域审视早期

批判理论现代性批判分析其走入困境的原因。

他认为，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为代

表的早期批判理论家，尽管各自思想在历史跨

度中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但体现了现代性工

具理性批判的总体倾向与核心问题。他们之所

以走入困境，问题在于将理性简单等同于主观

理性，看不到理性的潜能，进而消解了批判理

论自身的前提与合理性。他们将这种判断扩大

到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批判，由此造成 “启蒙

必会走向神话，理性也必会沦为宰制”的强烈

悲观情绪。此外，他们将文学艺术和审美作为

超越工具理性批判困境的否定力量，充斥着乌

托邦色彩和浪漫主义情结。顺着这一分析思路，

哈贝马斯展开对早期批判理论所持的 “理性”

态度的全面批判，这也构成了他捍卫现代性、

拒斥后现代性的重要环节。在他看来，早期批

判理论自 《启蒙辩证法》开始便有向后现代主

义靠拢的趋势。《启蒙辩证法》充满悖论：“它

为理性自我批判指明了方向。但同时又怀疑，

‘在彻底异化的前提上，我们能否还能把握住真

理观念’。”① 由此使得 “理性概念的轮廓”变

得更加模糊。正是在这样观念的引导下，哈贝

马斯认为，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早期

批判理论家必然产生启蒙走向 “穷途末路”的

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像一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

者那样完全抛弃主体与理性，重新走向本体论，

而是尝试将理性合理性转移到艺术领域，但他

们也没能激活理性的潜能，又造成了艺术的

“两难之境”。他认为，必须从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的 “两难境地”中 “吸取教训”，“找到社会

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据”②。

在对批判理论进行内在反思的基础上，哈

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展开了较为集中的批判。

在他看来，后现代性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

倒退，是一种效仿宗教用古希腊神话来解决现

代性难题的尝试。哈贝马斯将尼采、海德格尔、

福柯、德里达等纳入神秘主义的阵营，认为他

们是非理性的、反动或保守的，这一点可以从

后现代主义起源上得以证明。后现代性理论范

式最初源于尼采对理性的自我批判，尼采最终

沿着这种批判提出了 “权力意志”理论，但他

所追求的权力意志是神才能触及的精神原则。

若沿着尼采的进途，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会有

两条路径，一条是经海德格尔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到

巴塔耶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和福柯，另一条是经后期海

德格尔到德里达 （Ｄｅｒｒｉｄａ），但显然这两条路上

的前行者都步调一致地在排斥甚至抗拒启蒙理

性。哈贝马斯承认宗教在启蒙进程中所发挥的

社会粘合剂作用日益衰竭，但即便当前现代性

暴露出困境，启蒙理性无法替代宗教担起粘合

社会的重任之时，也并不意味着需要沿着后现

代性理论的方向，重新回到中世纪的话语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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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４期　　　　　　　　　　　　　　　　　哲　学

①

②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１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６６页。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１卷，第３４８页。



中，这是因为 “启蒙过程难以逆转……启蒙只

有依靠彻底的启蒙来弥补自身的不足。”① 哈贝

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看似激进，但本质上

仍然是一幅不折不扣的 “保守主义”的面容。

随着对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反思的推进以及

同后现代主义的不断交锋，哈贝马斯的批判对

象也逐渐延伸到康德之后的黑格尔、马克思、

韦伯与卢卡奇等，他对主体哲学进行了全面的

反思。在哈贝马斯看来，对理性与启蒙局限及

现代性分裂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尽管从康德之

后就不断进行，但从黑格尔到阿多诺，在理性

的自我批判过程中都错误地认为，借助理性的

自省就能克服自身的局限和现代性的分裂，然

而却 “均以失败告终”。与批判理论一样，由

尼采开启的后现代主义也对理性和启蒙展开批

判，或是从人类学、心理学与历史学等不同角

度开展对理性现代性的攻击与抵抗，或是回到

前希腊思想，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对他们而言，

理性已经完全沦为虚无主义，他们不再对理性

抱有任何幻想，放弃了对理性的修正，开启了

对理性的彻底颠覆，然而放弃理性的代价是巨

大的，后现代主义终因无法将自身规范化，错

失了走向现实的可能，只能依靠审美的冲动走

向理性的他者，即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最终转

向了修辞学，或走向了审美主义。

哈贝马斯在对批判理论局限的反思和对后

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开启了对交往理性的构建，

以此拯救现代性，完成现代性未竟事业。“向交

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回过头从工具理性

批判的地方重新开始。”② 哈贝马斯遗憾地指

出，在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中的一些章节

表明阿多诺意境有了一种直觉，那就是应该架

构一种极为不同的交往理论”。这表明阿多诺已

然能看到理性的潜能和交往的理念，但 “最终

还是与这一选择擦肩而过”③。哈贝马斯认识

到，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重蹈形而上学理性的

覆辙，更不是拥进新兴的后现代性理论范式的

怀抱，而是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阐明

“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现代性概念，以使反过来用

作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④。哈贝马斯断言意识

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指出应将其症状消融于

对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之中。为此，他提出应

当以主体间自主认同为前提、通过民主的、合

理的程序建立起相互理解的范式，用交往哲学

来替代之前的意识哲学，重建启蒙理性，以此

推动现代性走出当前的理论困境，开启了以语

言学为规范基础的批判理论的整体转向，以对

交往行为、言语行为理论、话语论证、理解域

解释等核心范畴的阐释，解释交往行为理论的

内蕴。尝试将批判理论重新置于社会历史进程

中，成为现实的内省力量。

哈贝马斯的理论致思充分体现法兰克福学

派对现代性内在批判的理论特征。批判理论对

工具理性的批判是理性内部的自我启蒙、反思

和调整，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则是从现代理性

的范式之外对现代性发起攻击。早期批判理论

对现代性的批判引发现代性新的危机，而后现

代主义则拒绝从现代性本身对这些问题加以思

考和治疗，而是将彻底清算现代性作为解决问

题的出路。后现代性及其审美主义表面上是抛

弃了主体哲学的现代性困境，但实质上并没有

同这一问题进行内在的、有效的对话。哈贝马

斯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他在同后现代

主义的论战过程中多少受到后者的潜在影响，

但总体而言，他还是把后现代主义拒之于现代

性的大门之外，这也导致了立足批判理论视域

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真正对话悬而未决。正

如道格拉斯·凯尔文与斯蒂文·贝斯特在谈及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纠葛问题时所指出的，

“这真是不幸”。后现代理论的拥护者在指责哈

贝马斯歪曲后现代理论的同时，他们也在歪曲

哈贝马斯的观点，“假如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理论

之间能够展开真诚对话，那么将会极大的有益

于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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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尔默重建现代性与　　
　　关后现代性系的基本策略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维尔默是最早愿意同

后现代主义进行充分且严肃对话的批判理论家。

维尔默在 《坚持现代性》中主张，后现代主义

并未走向现代主义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应该被

阐释为 “自我批判的、讽刺的和无情的现代主

义，一种超越了乌托邦主义、科学主义和基础

主义的现代主义，总之，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

现代主义”， “就其道德和理智上的实质而言，

它仍然是伟大的欧洲启蒙传统的继承，而不是

终结”①。维尔默从一开始就展示出调和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关系的信心。维尔默重新从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的内涵入手，尝试寻找能够联通二

者之间的理论纽带，借助于重构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艺术与审美走向外

部，重新同生活实践、社会政治获得关联，恢

复自身的衍生和组织能力。审美现代性在后现

代实践中释放了理性的潜能。相较哈贝马斯为

了捍卫现代性对后现代主义拒绝显现的被动坚

守，维尔默立足后形而上学视域对二者关系饱

有和解意味的重建似乎更显洞察力。

（一）维尔默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

维尔默和哈贝马斯一样，把韦伯的 “文化

价值领域分化理论”作为阐发自己现代性认知

的始发站，但他并不认同哈贝马斯在这之后对

于现代性的种种分析和论断。事实上，在对待

现代性的社会遗产、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讨

论中，维尔默基本是站在阿多诺的立场上，但

他明确反对给现代合理性原则划出一个内在边

界。维尔默认为这种社会合理化进程是具有原

始意味的，现代性产生于社会合理化进程之中，

是启蒙理性观念茁壮成长的产物，是一种本真

生活传统的写照。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说某

些重要的东西就意味着说某些新的东西，与此

相应的口号是：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同

时也意味着生态破坏等，这表明现代性内蕴启

蒙理性规划和反启蒙理性力量两个部分。作为

社会生活不断合理化、科学化的进程，资本主

义经济、技术进步以及传统、生态和意义世界

的毁灭，都是启蒙本身的产物。而反现代性理

性主义力量以特有方式依赖于现代理性主义神

话，从黑格尔到阿多诺都保留了与现代社会物

化、分裂、异化相对立的和解概念的乌托邦图

景。现代性规划与普遍自由概念始终联系在一

起，但自由并不属于能够被实现的东西，因此，

现代性规划就不是一个能够被完成的规划，它

的不可能完成包含着 “乌托邦终结”，这里的

“终结”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完满实现理想，

而是意味着重塑、转型和多元化，这个重塑和

转型的过程就是乌托邦历史的、具体化的过程，

具体的乌托邦规定着现代性条件下美好的生活

条件。这意味着，一方面人们仍处于现代性照

耀下，现代性计划仍能够也必将能够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氛围的熏染中，人们开始不

再推崇理性至上的追求，开始把之前所被规定

为 “不和谐音”当作是新的释放出路。在这个

意义上，现代性不只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实践计

划，更是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筹划。当前

社会正处于 “后现代的现代”这一特殊格局之

中。② 在维尔默的设想中，合格的现代性不仅需

要积极吸收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理论成果，也需

要积极包容社会各领域合理化和民主化进程中

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因素，成为保持自身开放

性与批判性、能够适应变化的现代性。

（二）维尔默对后现代性的批判性分析

在维尔默看来， “后”概念如同一幅字谜，

“借助于某种合适的角度，人们便可以从中发现

一种激进的现代性、一次对自身进行启蒙的启蒙

运动、一种后理性主义理性概念的轮廓”，能发

现对终结的追求与对启蒙激进主义的追求。在这

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视角可以被理解为对当代

的观察，体现为在当代语境中的自我理解，在后

现代主义中能看到比稍纵即逝、很快被人忘记的

模式之外的更多的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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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维尔默尝试与三种具有代表性后现代

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对话，詹姆逊以非暴力综合

多元性的思路、利奥塔以 “非共识意义上的正

义”① 打破意义体系封闭性的思考，以及詹克斯

以模糊性指向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民主性社会

转向等观点，都对维尔默产生了极大的启发。正

是基于这些对话，维尔默提出与前人不同的对后

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评价。维尔默大量引用利奥塔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中的观点来阐

发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在维尔默看来，后

现代主义是崇高美学的 “解”，它没有 “惋惜”

“遗憾”，没有对 “在场”的 “怀旧”，它是对

“和解”不抱任何幻想的现代性，是敢于承担

“意义、价值、现实丧失”的 “现代主义”。后

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定义或知识范畴可以套牢的，

其模糊性也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 “深深地扎

根于各种社会现象中”的 “具有某种磁力线的符

合场或概念场”②，是源自现代性批判的产物。维

尔默为此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滥用，这一点与

利奥塔相似。他们认为，时代的难题、症结、紊

乱都反映在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及其滥用上，后现

代主义的滥用主要表现为：剔除后现代主义的先

锋性而使之蜕化成 “折中主义” “历史主义”，

或与市场、技术结合成一种消费后现代主义、实

用后现代主义、时尚的后现代主义，或通过学院

化运作模式而使之成为一种不痛不痒的、充满学

究气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真正的后现代性意识与

这种丧失现代性批判意识的伪后现代主义是格格

不入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不仅是理论的批

判，而且是一场包括态度和定位发生变化在内的

社会变动”，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后现代主义

看到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把后现代作为某种

“理论的时尚”或是 “稍纵即逝的流行物”③。

（三）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对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的辩证关联重构

在分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特征之后，维

尔默开始着手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维尔

默发现了联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重要纽

带——— （后）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都是形而上学的衍化物，天然饱有形

而上学的内核。形而上学在衰落时显露出的真

理性，在后形而上学中得到传承，这种 （后）

形而上学的脉动成为联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

关键纽带。在维尔默看来，后形而上学视域首

先体现为一种类似网状和场域的结构和思维，

能够统摄住混乱、模糊、无序的存在，不仅可

以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时得到合理安放，也

能够在被规范安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二

者原初的多样性。其次，后形而上学视域体现

为一种独特的视角、意识和方法，不仅可以还

原出反思、批判、超越等现代性内核，也可以

被当作后启蒙意识、后辩证意识、后理性意识

等态度以及后辩证法、后解释学等方法。此外，

后形而上学视域因上述特性还具有能贯通现代

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表象差异的动力情状。在后

形而上学视域中，一方面某些 “虚无缥缈的”

存在变得更接地气、更具现实性；另一方面某

些以往被迫封闭的关系具有了某种疏通路径。

维尔默将后形而上学视域看作重建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关系最先也是最为需要的关键纽带及核

心视域，他将这一纽带赋名为 “后现代的脉

动”，这种脉动源自社会场域中多维的碰撞与咬

合，它既能黏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能将二

者化敌为友。正因如此，维尔默将两者关系还

原到 （后）形而上学的层面抑或说语境中进行

重建。在维尔默看来，好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处

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而是现代主义的诤友；

好的后现代性也并非现代性的敌人，而是现代

性的自我超越。

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贯通，动力

探寻是关键。立足对阿多诺美学遗产的批判拯

救，在重思阿多诺批判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

的过程中，维尔默发现并重构能够贯通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关系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由二律

背反所引发的一种辩证张力。康德通过审美判

断力的四大契机调适了美学的二律背反，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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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崇高沟通道德领域，针对实践理性的二律

背反，通过 “上帝存在”等公设，将物自体所

导致的消极性转换为道德的积极范导。阿多诺

从康德崇高学说中看到了这股强大动力，但在

维尔默看来，最终他并没有保持原有的 “辩证

谨慎”而葬送了这一动力。因此，在处理现代

性与后现代性关系问题上，传统辩证法已不再

有效。为此，他积极探寻契合时代流变特质、

贴合后现代语境的辩证法来重建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关系。透过维尔默的描述，我们看到，这

种 “辩证法”类似于一种 “视角阐释”，它并

不是简单的线性交错，而是复杂的场域交叠，

有开放性但并不走向相对主义，具有复调性但

并不胡乱混杂，它的身体里始终倾注着饱满的

动力和生机。一方面，这种辩证法既能够对两

者关系中特有的模棱两可予以披露，又能够包

容两者各自的独有特质；另一方面，它不仅能

够顺滑地游走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关系之中，

还能够为直观显露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场

域。维尔默并没有对他的辩证法做特别的界说，

而是更多地将其内置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

系的批判实践中，在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

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文本开头，维

尔默对这种辩证法做了最低限度的说明。他指

出，这种辩证法 “不需要什么哲学或历史哲学

的知识”，它 “在这里应该抛弃它的内涵去理

解”，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实现的真

实、一种自我实现的历史，它似乎是一种视角

阐释，让意识的 “模棱两可”暴露无遗。① 这

种辩证法使得现代性场域既可以抵制任何具有

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传统形而上学色彩诱惑，

又始终对当下与经验、历史与未来敞开大门，

随时准备进行自我修正甚至重构。

（四）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的政治实践

为了更加精准刻画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

的歧义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维尔默在后

形而上学语境中，以建筑美学为例，阐发了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后现代语境下的

审美实践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有效沟通

的确证。维尔默指出，当詹克斯将重新发展建

筑语言、新语境主义、折衷主义或历史主义描

绘为特殊的后现代主义时，完全不缺乏内在逻

辑，且体现了对以 “利用先进技术和追求经济

效益”的建筑风格的偏离和对现代理性主义的

拒绝，更有利地使用了碎片或符号游戏、矛盾

综合等民主规划形式。这些看似强烈的后现代

主义元素，在维尔默看来，并不完全是先验的

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一系

列现实矛盾的理论抽象，比如人权和公民权、

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关键的问题是我们

既不能停留于对这些理论抽象的抽象解决，甚

至是无能为力，必须让理性力量引向现实，成

为能与现实对接的力量。为此，维尔默从后形

而上学语境下的美学与艺术入手，一步步还原

阿多诺美学濒临绝境的情景，找寻它在走向困

境的路上留下的痕迹与标识，并尝试沿着这些

踪迹撤退、转向与重构。他深入分析阿多诺美

学最终走向困境的原因，即对启蒙现代性过错

负重过大，导致其在同外界的关系陷入两难处

境，进而导致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调整方案陷

入危机。因此，维尔默认为，要尝试给美学和

艺术减负，更要恢复美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

关联，确保它们的潜能和合理性得到展现。为

此，维尔默立足后形而上学视域，以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脉动，改变阿多诺美学的

运动方向，推动现代性理性力量逐步介入现实，

成为有效应对和调整后现代语境中多元差异的

政治伦理力量，由此走出一条疏通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关系的路子。通过这些问题的阐发，维

尔默构建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后形而上

学现代性理论成为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理论视

阈②，在这样一个理论视阈中，维尔默阐述了其

民主伦理学的构想，而美学的政治实践功能始

终是他政治伦理学的构想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维尔默看来，审美现代性的后现代实践问题

包括三个相互交叠的维度：现代性之后的美学

实践与艺术实践，后现代语境中的美学和艺术

内涵的追问，以及审美现代性后现代实践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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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实践的关系。将艺术作为主体间交往

的媒介，作为程序性、交互性的手段，使艺术

成为主体化形式与社会化形式的相互补充，让

创造性的、交往性的艺术潜能创造性地吸进民

主生活实践中，进而推进政治活动完成共同体

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然，维尔默的这

种重新梳理没有离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且

从其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由于对阿多诺美

学合理性的重视和深入开掘，维尔默在交往视

域中对审美和艺术功能本身的探讨为批判理论

重新嵌于社会现实提供契机，使维尔默在交往

理论现实性致思方面比哈贝马斯走得更远。

三、维尔默重建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启示

　　事实上，自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激越批判；

第二阶段，激进后现代主义自我反思，体现为

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理论立场的对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主动修复；第三阶段，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尝试展开对话。不同立场的对

话看似解决问题但因缺乏唯物史观基本视域，

实质上忽视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历史必然性，因

此放逐了理论的实践力量，也葬送了现代性批

判的理论品格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敏锐洞见，

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二者重建共生的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维尔默与后现代性展开的对话，

以及立足于后形而上学视域对现代性与后现代

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可以说意义重大。

（一）提供理解和把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关系的新思路

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重建启

示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及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

性的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虽然表现形式有

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与

社会发展所进行的理论尝试，两者在目标指向

上具有一致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属于形而

上学的产物，两者既保有着形而上学得以在众

多围剿中幸存至今的真理性价值，同时又因这

些闪烁真理光芒的同质属性而存在交叠融合的

可能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还可以被理解为某

种视角性的存在，体现了对于社会现实问题进

行反思而生发的对于相应社会思潮的凝练式表

达，两者都具有 “视角”所普遍具有的特质。

后现代性当中内蕴的种种特质由于其所天然保

有的后形而上学真理性，是可以帮助摆脱现代

性困境的良方。因此，看待及处理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关系的视角并不唯一，两者之间并不是

只会处于严肃对立的态势。现代性所内蕴的理

性与同一性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构建现代社会的

必要特质，而后现代性当中的多元化、差异化、

反同一性追求则是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产物。

现代性的合理发展必须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而

不能悬置问题，合格的现代性不仅需要积极吸

收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理论成果，也需要积极包

容社会各领域合理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不确定

性与偶然性因素，成为保持自身开放性与批判

性、能够适应变化的现代性。

（二）开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后现

代视域

批判理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理性内部的

自我启蒙、反思与调整，而激越后现代主义则

从现代理性的范式之外对现代性家族观念发动

攻击。批判理论为超越现代性的困境引发了新

的危机并不断加以调整，而后现代主义则拒绝

从现代性本身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与治疗，试

图从根本上清算现代性解决问题。维尔默对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重建被收纳于其独具和

解意味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中，一方面有

效承接由哈贝马斯正式开启的语用学转向，另

一方面也推进了批判理论朝着适应后现代社会

状况与文化条件的路向进一步发展。维尔默十

分认同哈贝马斯开启的这种语用学转向，他期

望通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重建而在后

现代语境中接续发展并最终实现这一转向，一

方面，他使由哈贝马斯开启的语用学转向获得

了后形而上学非强制性共识理性观的承诺，使

得个性与差异得到宣扬，使得个体的自由权利

得到维护，使得现代社会普通民众们的意志得

以被重新展现；另一方面，维尔默的重建使得

自哈贝马斯开启的语用学转向得以被承接，使

得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拯救计划得以被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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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承认启蒙的合法性，通过对理性的内省，

贯通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联系，进而以

语用学为全新中介，在商谈伦理的基础上，达

成人与人之间的非强制性共识，最终塑造合乎

现实的统一性规范。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

性关系的重建，一方面批驳了社会批判理论以

往秉持的、具有片面性的精英主义出发点；另

一方面为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驯

化民众以维护其自身统治增加了新的理论视域。

与此同时，他丰富了社会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

义的批判话语种类。一方面启发着当代社会批

判理论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抽象的意识形态

批判转变为饱有历史叙事及社会实践维度的批

判；另一方面也在后现代语境下为社会批判理

论提供了具有 “和解”色彩的批判策略。也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维尔默对推动批判理论二期

向三期的发展，以更加包容的理论心态，有效

回应了后现代主义语境对批判理论的挑战，不

仅激活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中对于大众文化的

独特批判维度，还将其浸润到了后现代的语境

中并最终丰富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所创建的多

元文化批判理路。

（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提

供启发

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发展重视从现实

的、历史的 “生态”和 “场域”中汲取革新自

身所需的理论指导。维尔默重建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过程中所采用的辩证方法及策略，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当代实践哲学研究的范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饱含批判的精神和建设

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处将现实的人和人

之间的实际生产关系作为其基本出发点，始终

强调实践的功用是为了将自身最终落回到现实

生活的总体中去。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

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

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其解决思路的

“乌托邦”特质，使得早期批判理论逐渐背离

成为现实内在批判力量的理论初衷，而第二代

理论家哈贝马斯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

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视域中二者关系的紧张，也使得理论在某种意

义上丧失了多元对话的张力，退回理论领域的

自我建构。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维尔默主

张现代性当中的启蒙理性批判必须放弃固有的

先验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回归到

日常交往的生活世界中，理性的力量才能得以

继续安放和保留。在某种意义上，既从理论上

承袭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又从实践

的意义上体现了现实批判和建构的理论旨趣。

维尔默将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整合到艺术真

理性表达之中，并用日常交往行为本身的真理

代替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需要通过艺术拯救

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在这个整合和替代的

过程，维尔默重建艺术与现实关联的理论指向。

由此，艺术不应再作为断绝理性危机的最后尝

试，不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而应是对

合理生活方式的艺术加工和提炼。维尔默对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这种在与后现代主义审

慎对话基础上的重建，拓充了马克思主义实践

哲学对社会发展现状的关照方式，强化其现实

性纵深的同时，扩展其当代理论边界。

（四）为当代中国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提

供启示

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重塑，

既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内在批判的特点，

又符合二者关系的整体理论走向，在传承法兰

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同时，又开启了理论

的后现代视域，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理论特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没有停留

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描述和勾勒，而是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这

意味着，我们会立足中国话语重塑与西方话语

不同的现代性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既符合现代

化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性，同时又能够充

分彰显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特点。这样的现代性

需要自我超越，也需要更具包容性。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需要理性应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虽然表现不尽相同，但归根结

底都属于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表达，是

现代性既有规范性和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之间对

立与冲突的理论外显。我们应当批判辩证地看

待这一思潮，既不能全盘接纳又不用全然否定，

应当对其进行多角度的体认及发散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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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默重建对重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问题

的理论思考，为我们理解和处理二者关系提供

了一个具有辩证的、和解意味的全新视角：两

者关系并不存在激烈的对立和拒斥。我们应当

将历史叙事融入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读及应

对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及新

时期现代化建设实际来有的放矢、有所侧重地

汲取后现代主义思潮当中的各类元素。我们应

当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应对后现代主义思

潮。具体来讲，我们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

学在当代的批判化、世俗化与历史化的发展走

向来适时革新看待及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方

式、方法。运用辩证思维能更好地应对并处理

两种关系中各类复杂矛盾，进而应对社会发展

中的各类风险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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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 《春秋》观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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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朱舜水的 《春秋》观对 《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 《春秋》

观又深受胡安国 《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 《春秋》观，对于 《春秋》学史和 《大日本史》

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 《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

格各异。胡安国意在 “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 “尊王”之阶序，以虚君

敬奉天命。胡安国的 《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 “尊王”的

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 《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 “虚君”问

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 《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

《春秋》观作为朱舜水 《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 《春秋》观

之 “异”的 《春秋》学意义。

关键词：朱舜水；胡安国；《春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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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朱舜水没有专就 《春秋》立言著述，

但从他编撰指导 《大日本史》的问题意识和对门

人的教授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经史之学的重视

是贯穿始终的，整个史学的架构和重要的历史哲

学问题成为早期水户学受儒家史观影响的一个较

为重要的面向。其中需要重视的是，胡安国的

《春秋传》对宋明以来的春秋学有着不小的影响，

包括朱舜水也多次提到过 《春秋》的 “胡传”，

成为研究朱舜水 《春秋》观的一个重要的切入

口。当然，《春秋传》 《资治通鉴纲目》等对日

本史学产生的影响早于 《大日本史》，林鹅峰始

编的 《本朝通鉴》就对此有所借鉴。

对于朱舜水而言，始自 《大日本史》，就

有了不同于 《本朝通鉴》的话语和气象，与

《春秋传》有相别之处，也就此开张了探讨

《春秋》学在日本延伸的一个具体谱系和脉络。

但是，从前期水户学到后期水户学，随着 “尊

王”的强化，儒学史观被隐秘颠覆，学术重点

也从编史转向了礼制。如果说 《春秋》学的重

要观念始终贯穿于其中的话，毋宁说是在借以

观念的重新诠释，从相对开放兼有幕府和皇室

二元的历史书写，到保守固化、张大皇统的礼

制建构，来促使日本历史道统自立。以往研究

将朱舜水作为水户学 “尊王”观念的重要来源

之一，或是将其系属 《公羊》而不在义理上有

所分析，都是不充分的，所以，需要对朱舜水

的 《春秋》学观念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发微。拙

论试图说明作为思想史坐标的胡安国对朱舜水

《春秋》观的影响，但更意在张大朱舜水与胡

安国 《春秋》观之异。

一、朱舜水 《春秋》观的胡安国渊源

虽然我们在文中试图要重点分析朱舜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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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的 《春秋》观之差异，但是朱舜水的

《春秋》观深受胡安国 《春秋传》的影响并来

源于胡安国的 《春秋》观，这一点是我们首先

需要清楚的。

（一）朱舜水与 《春秋》

问及读书之要，朱舜水认为 “须根本六经，

佐以子史”①。具体说，除了 《四书》 《小学》

《孝经》外，还有 《左传》 《国语》 《史记》

《资治通鉴》的名目，都是朱舜水所重视的。

他对宋明理学流于空泛之弊斥之已久，认为：

“俗儒虚张架势，空驰高远，必谓舍本逐末，言

流失源。殊不知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

远而史近，此就中年为学者指点路头，使之实

实有益，非谓经不须学也。得之史而求之经，

亦下学而上达耳。”②可见，他对经、史的重视

是并行的，对经义的诠释更应在历史语境中展

开，才能回归经世的本意。他尤教导读史之序：

“《资治通鉴》文义肤浅，读之易晓，而于事情

又近。日读一卷半卷，他日于事理吻合，世情

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由此而 《国

语》。而 《左传》，皆史也，则义理渐通。”③ 所

以更称 《资治通鉴》“经史合一”而多有提及。

这样的氛围也溢出于朱舜水的门人之中。

安东省庵提道： “守约尝曰： ‘吾国学者之要，

莫先于史，若有能为之者，其功不在管仲之下’

……近时训童蒙以简易，稍觉有进，背者讲

《四书》者，未疏援出处，画蛇添足，转衣未

裳。埋头训诂，莫有纪极，何暇及于 《五经》

历史乎？”④ 强调了围绕 《五经》的经史之学

脉，批评了空疏的 《四书》之学风。木下顺庵

言：“日本亦以 《十三经》为圣学之阶梯，殊

以义易麟经为儒家之举业，而不可一日而阙也

……孔子曰：‘我志在 《春秋》，行在 《孝经》’

二书抹去，祸及国家，宣尼之书可谓灵矣。”⑤

表达了对 《春秋》的重视，也见乎木下的弟子

新井白石在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等等，足见

朱舜水其行实给江户时期史学的转进带来的影

响，以及 《春秋》学问题意识的置入。虽然其

未有专论于 《春秋》，犹可对其所重视的传注

等索骥于文，试论其学之源处，以及对可能相

关的问题进行探讨。虽然朱舜水所提及的史学

文本不限于 《春秋》，但此处着重尝试讨论的

是在 《春秋》经学之内朱舜水可能给出的思想

视角，而不涉及更为普遍的史观问题。

那么朱舜水对于 《春秋》的进路是怎样的

呢？虽说不能详知全貌，但是可以从朱舜水对

门人、亲友的问学之应答中管窥一二。安东省

庵对此有所提及：“《左传》以孔疏林注，交以

《胡传》及 《史记》《通鉴》。”⑥ 虽说朱舜水对

《资治通鉴》 《史记》等史学文献有更多的关

注， 《春秋传》只是其中之一，但从 《春秋》

的经学史脉络来看，朱舜水 《左传》《春秋传》

的史学背景与同时代文人的关切是相同的，即

明代将胡安国 《春秋胡氏传》作为入 《春秋》

之试的底本， 《春秋传》转变了唐以来春秋学

的问题意识，又下系元明清三代的经学史，且

广播东亚。因此，研究朱舜水史学相关的问题，

不能忽视 《春秋传》的经学史地位以及朱舜水

所处的学术史背景的影响，本文亦选择由此切

入。但这未必是充分的，在回答小宅生顺：“我

国当今志于学者，易用朱义，春秋用胡传，书

用蔡传，诗用朱传，间亦有好异者，舍宋儒之

说，而用近世快活之说。故其所辨论，如长流

之不可障。虽然，步步不由实地，如顺者困此

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之问时，朱舜水则认

为： “果能以为学修身合而为一，则蔡传、朱

注、胡传，仅足追踪古圣前贤；若必欲求新，

则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读何书也？”⑦

是以既遵照各家注释，又不范限其中，并不以

宋时的 《五经集注》为底本，是朱舜水的基本态

度。在当时，胡氏的 《春秋传》也已然在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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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６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奥村庸礼书十二首》，第２７４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与奥村庸礼 （奥村壹歧）书二十二首》，第２５６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上朱先生二十二首》，第７５９页。
［日］木下顺庵：《桑韩笔语合唱集》，应庆义塾图书馆藏，第１６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上朱先生二十二首》，第７４５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第４０６页



儒学者中流传研讨，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与核心观

念上，朱舜水有不同于胡安国的面向。那么，朱

舜水的 《春秋》学观念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受胡安

国的影响，又有多少是取法于胡安国之处呢？是

否有不同于胡安国的问题意识，又发生了怎样的

流变？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进入朱舜水与胡安

国 《春秋》学问题的大致理路来具体分析。

（二）朱舜水与胡安国

朱舜水的 《春秋》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对

《大日本史》编纂的指导及其交游的书简中所

表达的一些观念内容上。 《大日本史》最为关

键的编纂策略在于 “三大特笔”：第一，将神

功皇后列为后妃；第二，将被天武天皇谋杀的

大友皇子视为天皇，从而列入 《本纪》；第三，

将南朝作为正统王朝确定下来。是以明正统，

确立礼义道德名分的基本纲领。虽说没有明确

的史料直接记述朱舜水对编史提出了何种建议，

但可以佐证朱舜水对 《大日本史》编纂的关键

指导作用的，是朱舜水前后水户藩编史气候的

大不相同的状况，以及德川光
!

的观念在向师

朱舜水及咨议其编史相关问题后明显有所转向

的记述。① 从而可以窥知朱舜水的指导应该对

“三大特笔”及其君臣纲纪之观念的形成有着

决定性作用。在 《大日本史》纪传体的序列

中，天皇的最高地位以示 “尊王”，而立南朝

为正统实际上则是借此否定扶持北朝皇权的室

町幕府，以肯定德川幕府的主动地位。吕玉新

在其论著中还认为，从林家编纂的 《本朝通

鉴》到 《大日本史》，经历了 “尊幕抑王”到

“尊王敬幕”的转变，进而开启了虚君体制的

进程，以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之时，

"

川碑于此有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日本

历史道统的自立。

在朱舜水文集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另一

条暗线。朱舜水重视董仲舒，认为 “汉世学业

近古，称大儒者，惟董仲舒一人”② 并仿董仲

舒 《举贤良对策》拟四道策问，而且多次提及

并认肯 《春秋》之中 “灾异”的书写，以及在

此语境中神秘化之 “天”的问题。在提到汉代

事业之时有言：“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

表章 《六经》，实为万代之功。若非汉武，则

圣人之学久已灭绝矣，岂宋儒所能开辟也！今

贵国但患不能好圣人之学耳！果能好之，且可

为尧为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国也？此为之数

年，便可见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试之，而

徒作临渊羡鱼之叹？此言非如释氏之捉风捕影

也。”③ 对汉代学术气象的褒举，是以继圣人之

业，是宋儒所不能成就的，并鼓舞将汉代事业

在日本有所施行。朱舜水在其文集的全篇中虽

然未曾提及 《公羊传》，但却已经有了较为浓

厚的公羊学的氛围。

目前，围绕朱舜水与 《春秋》经学关系方

面的研究主要有从李盨平等开始的诸多大陆学

者。他们认为，朱舜水已开常州学派公羊学之

先声，给出了朱舜水归属于公羊学的观察，却

未深入公羊学内部进行论述为何有此归属，并

且研究朱舜水史观的多数文章也往往只有概而

略之的描述，而未将其置于春秋学之谱系中加

以观察。李少鹏则用公羊义理大致阐述后期水

户学中 《春秋》学的内在理路，且只是以 《公

羊》的取义比附，并未深入讨论朱舜水。所以，

庄凯雯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样的持论论据不足，

应在文本涉及的内容和朱舜水所处的时代背景

下来讨论，将文集中本就涉及的 《左传》 《春

秋传》《资治通鉴》作为研究朱舜水史学相关

问题的基本背景。吕玉新同样重视 《春秋》与

朱舜水问题的关联，认为朱舜水意在取周孔之

时的 《春秋》之义，并给出了在朱舜水那里首

先开始强调 “尊王敬幕”的重要观察，虽然未提

及 《公羊》，但 “王鲁”的意旨已然显在，所以

不能忽视朱舜水与 《公羊》学之间的关联。同

时，朱子的 《资治通鉴纲目》和胡安国的 《春

秋传》等也在此时对明朝和日本都有较大的影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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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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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新考察了林鹅峰 《国史馆日录》，指出林鹅峰所记录的在朱舜水于１６６５年入水户藩前后，林鹅峰与德川光
!

的对话涉

及 “三大特笔”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在其后以及德川光
!

咨议朱舜水之后思想转变的状况与林鹅峰之主张有所出入。这个时间段

前后，水户藩编史人员也进一步增减、活跃，可以见诸朱舜水的指导编史活动的实际情况，对 《大日本史》所产生的可能影响的

状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桐山知几书》，第８７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桐山知几书》，第４１２页。



响，而德川光
!

开始编纂的 《大日本史》在对此

有所取法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因此，可由某些

具体问题切入来分析朱舜水与 《春秋》相关的问

题。本文拟从胡安国 《春秋》学的侧面切入，以

其为朱舜水 《春秋》观形成的思想史坐标，大致

摹状出朱舜水的 《春秋》观。由于朱舜水文集和

史料的杂散，没有一个 《春秋》观的完整陈述，

所以研究很容易将朱舜水的 《春秋》观直接倒向

受某个人或学派的影响，而不细致辨析其最为关

键的奥要，仅指摘一二。

那么，由此溯源，再来看胡安国之于朱舜

水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胡安国通 《左传》，

精于 《公》 《?》，将 《春秋》作为 “史外传

心之要典”。其 《春秋》学的核心之义来源于

程颐。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中唐啖助、赵

匡、陆淳等人对东汉以来 “天”的神秘性消解

而强调 “天人相分”，重视 “王道”的 《春秋》

学观念，胡安国似乎回到董仲舒处，重新谈论

灾异与 “天人合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朱舜水对董仲舒和灾异问题的重视可以与胡安

国相拟之。其次，胡安国以 “尊王”为大旨，

将其作为 “谨始例”而冠全书之首： “即位而

谨始，本不可以不正。”① 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朱

舜水对 《大日本史》 “尊王”观念的影响以及

文集多处重视君臣名分、强调忠君的问题。再

次，胡安国的因金人祸国而提攘夷复仇问题同

样在朱舜水反清复明的观念中有所影现。再其

次，胡安国提 “以夏时冠周月”以为孔子之特

笔，表明孔子 “示无其位，而不敢自专也”，

其意之所在为 “假天时以立义”。朱舜水的第

三道策问中同样提道：“‘月正元日’何？正之

月也乎？摄位而告于神宗，亦日 ‘正月朔旦’

矣，岂有嗣位十七年，一旦无故而改正朔乎？

若然，则夫子而行夏之时矣。又曰 ‘之祀’，

而 ‘得夏时’焉，未曾曰唐之时、虞之时也。

其说必有所归矣。”② 其弟子木下顺庵在 《桑韩

笔语和唱集》中同样提出： “如谓 ‘以夏时冠

周月’，于五经宏瞻之才华豪纵之臣，笔有弘文

馆之号，通六经秘矣。”③ 都对胡氏 “假天时以

立义”的说法有所取用。此外，还有关于 “天

下为公”的意旨，胡安国在隐公元年、三年、

八年与桓公六年、十一年等处都多次明确言及

“天下为公”的问题，并以其为春秋要旨。朱

舜水则同样引 《礼运》对德川光
!

提出了天下

为公、实现大同的愿景。

总体来看，朱舜水的 《春秋》学观念与胡

安国有很大的可拟之处，我们不难发现朱舜水

春秋观念之中的胡安国痕迹。上述几个方面都

是他们较为相同的面向。

从小宅生顺 “我国当今志于学者， 《易》

用朱义，《春秋》用胡传，《书》用蔡传，《诗》

用朱传……”的描述中可以得知，当时胡安国

的 《春秋传》对 《春秋》学在日本发展已经有

一定的影响。不可否认，自林鹅峰，胡安国的

《春秋传》与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等一同构

成了江户时期日本经史问题的学术基调，但朱

舜水明显有不同之处。胡安国虽取 《春秋三

传》之精义，但其 《春秋》学的来源却为程

颐，以春秋为 “传心”之法。而朱舜水的史学

观念无疑有脱胎于胡安国 《春秋》学的痕迹，

但他并未过度强调 《春秋》与 “心”相关的层

面，且已然从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

这与他其他方面论说的核心观念是一致的，所

以在 《春秋》学方面同样也会得到不一样的观

察。朱舜水在不同时期应该也会对不同的境况

有新的敏感，而非拘泥于旧本，这符合他 “下

学上达”的进路。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朱熹 《资治

通鉴纲目》（以下简称 《纲目》）对日本编史意

识的影响。韩东育指出：“早期朱子学者林罗山

（１５８３—１６５７）与其子林鹅峰 （１６１８—１６８０）

受幕府之命编修的 《宽永诸家系图传》 《本朝

编年录》以及由林鹅峰独立完成的 《本朝通

鉴》，几乎都有 《通鉴纲目》的明显痕迹。”④

《纲目》重视王化，并强调人君作为道德典范

的作用，是对君主一定程度的神化。对幕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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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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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谨始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策问》，第３４４页。
［日］木下顺庵：《桑韩笔语合唱集》，应庆义塾图书馆藏，第１５页。
韩东育：《“仁”在日本 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法性论述在 《本朝通鉴》中就将德川家康的地

位神化来书写。吕玉新认为：“董仲舒将阴阳五

行参入儒学，创说 ‘天人感应’，期望以超世

俗的宇宙天意规范君主行为；朱熹则要求君主

在道德上成为天下典范，来感化、统治臣民

（实际上，君主个人太难担这个担子，唯有神化

一途）。此与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目的同辙，

但在意识形态上反而扩张了君权。”① 以此见诸

《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在日本编史过程中是

贯穿始终的。但不同于 《本朝通鉴》将德川家

康神化而压低皇室的地位， 《大日本史》则确

立了正统皇室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与 《本

朝通鉴》有对话意识的，在位序名分的书写方

面同样与 《纲目》有可通约之处，但也在进一

步脱开 《纲目》的影响，特别是对君主的定位

上、幕府和皇室的关系之间。所以，问题还是

在于 “尊王”及其对于幕府的态度，且是何种

意义和程度上的 “尊王”。

二、朱舜水与胡安国 《春秋》观之异

从主要方面看朱舜水与胡安国的 《春秋》

观，很容易得出朱舜水的 《春秋》观很大程度

上是受到胡安国影响的结论，从而也会将水户

学 “尊王”和对君权的绝对捍卫归之于朱舜

水、溯源于胡安国。这是非常草率的结论，问

题的层次也并非如此单一。既然朱舜水一改水

户藩编史的气候状态，就说明他的 《春秋》观

念绝非已然影响日本儒学者的胡安国的复写，

而是带有对理学话语的反思，具有了自身的问

题意识。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安顿君主

的地位。

以往对朱舜水 “天”之观念的研究，仅仅

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和观念，而没有从朱

舜水对汉代学术的重视，将其置于 《春秋》学

整体框架的理解之中出发、从其编史和历史道

统形成的角度来理解，以至于此问题简单描述

后就被悬置，成为一个较为突兀的问题和独立

面向。所以要进一步理解朱舜水 “天”的意

涵，还需要与胡安国 《春秋》学的重要观念以

及朱舜水以降后期水户学 “天”的观念演变进

行比照，得其全体。

（一）胡安国之 “天”

既然朱舜水和胡安国都对董仲舒的 “天人

感应”有所关注，就首先来看胡安国对灾异重

视的情况。胡安国将灾异的书写作为通旨之一

加以明确： “削去祯祥，独书灾异，此仲尼创

立，前古所无也。使天下后世杜谄之端，而上

畏天变，常有恐惧修省之意也。夫易骄而难降，

易纵而难止，易亡而难存者，心也。观庆祥之

符，则人心所悦乐而骄纵之所由起也。故春秋

皆削之。”② 胡安国强调灾异的意旨，关键不在

灾异本身，而是相对于 “祯祥”而言，灾异对

“心”的恐摄和规范作用，所以他在记灾异处

强调了 “畏天”，但他的 “天”几乎与 “天理”

同义，“（胡安国）也强调了 ‘天’对王者的限

定作用。但在胡安国的思想中，‘天’与 ‘理’

或 ‘天理’之间没有明显的缝隙，它们经常是

同义语，可以互相替代。 ‘天’的神秘色彩已

经大为减弱，它不再具有人格神的力量，而具

有了本体的价值和理性的意义……胡氏更加注

重引导人君的理性自觉，主动采取措施 ‘以德

消灾’，而不在于敬畏天命。”③ 其中对神秘化

采取了回避的立场，且其 “畏天”多与警示君

主关注民情的书写相关，已经没有了明显的

“天命”面向。更者，胡安国还提出了 “胜天”

观。他说：“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

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

必若颠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④

虽然其 “胜天”也仅在强调君主 “以德消灾”

的修德行化，但关注之要并非是强调一个意志

性的 “天”及其之于人的 “天命”，关键还是

在于君王之 “传心”修德之要，更加强调人的

意志在其中的作用。

所以，在胡安国处 “天”并非第一要旨，

“尊王”才是第一要旨。首先，胡安国以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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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新：《政体、文明、族群之辩———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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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而阐发 “大一统”之义。他如是论述：

“‘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无二日，土无

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

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

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

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书，而变礼氏、革

制度，则流放窜殛之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

一也。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

是人自为政，缪于 《春秋》 ‘大一统’之义

矣。”① 曾亦教授就此认为：“《公羊》有 ‘大一

统’之说，其旨则在 ‘奉天’，若安国专取上

下政令之统一，其意则在 ‘尊王’，然其偏颇

亦可见也。”② 其次，胡安国对不尊王的情形一

律加以贬斥。如对 “隐三年，三月庚戌，天王

崩”一条，胡安国认为，隐公不往是以 “无

君”而 “当诛”。 《公羊》则于此条未发此义，

盖以 “王鲁”且 “为尊者讳”。诸如此例，多

有见诸胡氏的 《春秋传》，可见胡安国张大

“尊王”所在。那么，什么力量才能制约君主

呢？胡安国认为，“圣人以天理自处”。儒生的

规训、范限君主权力的帝王师之角色是重要的。

所以，胡安国力求帝王成德传心也是程朱理学

的同一进路，莫不与 《资治通鉴纲目》同。

“圣人以天理自处”也强调了天理作为可及的

存在由人君显发，并非不可及之 “天”的昭

示，反而将 “天”本身的意义矮化。

（二）朱舜水之 “天”

朱舜水的 “天”则有两个面向。首先是

“敬天”。在 《敬》第六条中，他说： “君子之

心，纯乎敬者也。敬天，敬心，敬大人，敬高

贤，无地可容其慢易也。然皆生于敬天之一念

矣。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③ 在 《天

地君亲师说》中，他又说： “万物本于天，人

本乎祖。故事父孝则事天明。今人生于天而不

思天所以生，是不畏天也……天之所以命我者

大，则我之对越者自不得轻。”④ 这就揭示了天

作为生生的根源性存在以及天之对人垂爱的面

向，是以有其情志性之所在，从而引出对天命

之敬奉。在 《庚寅年陷难告天文》中，朱舜水

亦有对天身行祈禳拜告之事。以此来看，朱舜

水则没有完全回避 “天”的神秘化面向，反而

有所强化，所以，在朱舜水处 “天”还具有宗

教氛围。这或与明清之际佛、道、天主等几重

宗教的对话脉络之下重新激发了对 “天”之重

视有关，可以说又回到董仲舒的问题之处，将

敬畏天命以及具有神圣意蕴的 “天”还原出

来，但也有了更丰富的涂层。其次，朱舜水也

强调灾异对人君的警示以 “畏天”。 “成王之

时，大风拔木偃禾，木与禾有何罪，是天动威

矣彰周公也，今不宜杀而杀，天其或者以此警

戒人君与执政与？”又言：“若一人为非而必雷

以激之，是天代人君为政矣。”⑤ 且认为，与作

为 “神灵”的龙相较， “天”具有布令的更高

位格：“夫膏泽布?，滋生万物，本乎仁；奉天

之令，致天之讨者，行乎义。龙以仁义为德，

龙之所以为灵也。……龙非以仁义无以为灵，

人君非仁义无以为国。”⑥ 这些具有宗教意味的

“天”的理解同样成为朱舜水文集中的重要内

容。所以在此处，朱舜水与胡安国发生了最为

根本的分野，胡安国仅以灾异 “畏天”，其

《春秋传》无一字言 “敬天”，仅是以 “理”言

“天”，“天”与 “天理”几近同义，仅以 “灾

异”作为警示君主的工具，而非敬奉天命。

如果说胡安国黜贬诸侯，尊崇王化而未尝

有 “王鲁”奉天改制之言，那么朱舜水对幕府

地位的高抬，也是在明确正统之后非自专的秩

序之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二者的第二重差别。

仅是文集中的只言片语，不能于此有证，那么

对 “虚君”的关注就极其重要了。首先是在三

大特笔中，明确南朝为正统，使得德川幕府得

以与支持北朝的室町幕府有所抗衡。其次，朱

舜水认为：“官家乃天子之称，他无敢称之者。

至于朝廷，则非天子之专称。孔子朝，与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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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言。又其在宗庙朝廷，孔子虽入周，未尝

一登周天王之朝。且书中明系鲁国之朝廷也。

今将军之尊，何遽不及鲁侯哉？殿下、公方、

御前，此在国俗则可，若欲传久行远，恐有碍

也。惟裁之。”① 在此，进一步明确称谓名分，

将德川将军的地位与鲁侯相较，实权确乎在幕，

而君主作为 “殿下、公方、御前”在邦国之内

可作为国俗，但在此之外，面对皇室则不能僭

称。也就是明确：一方面承认皇室正统，一方

面在正统之下合理立义，将寓之以 “王鲁”，

有虽改元黜周但仍立周正之义。 “王鲁”在董

何之处就有所张， 《公羊》的 “大一统”旨在

“奉天”，“奉天”之下得彰新命，而显 “王鲁”

之意。何休 《解诂》云： “不言公，言君之始

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

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 《春秋》托新王受命于

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

万物。”② 皮锡瑞亦引 《公羊疏》言：“《春秋》

藉位于鲁，以托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

周王之号，不退为公。”③ 虽然朱舜水于此处未

明言 “天”，但比义公羊家的说法，朱舜水此

言其意可见。

“敬幕”而不自专，“尊王”而又限制绝对

的君主专制，呈现出了不同于林家尊幕、后期

水户学虽然敬幕但实则致使倒幕各在两端的形

态。并且朱舜水失国而东渡，见日本势如东周，

而又遇德川光
!

知遇之恩，则倡行教化，在水

户藩张布与施行礼教，主六经、三代之说，力

主儒教而排佛，但又面对的是一个以神佛教化

形态为主的日本，他对林罗山以理学为主的儒

学形态并不十分认同，维度是不充分的，更站

在汉学复古更化的视角上去丰富教化思路。与

《本朝通鉴》压低皇室的倾向不同，重新通过

历史书写来协调皇室与幕府的关系，遵奉皇室

与名分，尊王敬幕，立基本政教法则。对朱舜

水自身而言，也有 “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

僭”的意味在其中，加乎王心、托王义于此而

不僭，与 《公羊》 “王鲁”可相拟之。所以其

主要目的并不是尊王，反倒是架空君主实权。

这是对于胡安国强调 “尊王”重视君主权力的

至上性而言，朱舜水的 “奉天”所彰显出的意

义，并且这是其与胡安国分歧的关键之处，在

于关涉幕府的天命问题；另外，对幕府地位的

抬高，在林罗山那里似乎已经完成，而相较

《本朝通鉴》，如何安顿幕府与皇室、 “天”之

间的关系，是朱舜水的课题。显然，承认南朝

的正统性也提供了德川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相

较于幕府初期的 《东照宫御遗训》直接将幕府

合法性追溯于 “天”，朱舜水试图重新安顿幕

府在皇治之下的地位。在日本，君主作为祭鬼

神 “祭主”的存在④，低于 “天”之位格。庄

凯雯分析了朱舜水关于在中国语境之中 “神”

与 “天”概念的观点，认为 “神”都作为辅助

天的角色受命布令。在朱舜水面向日本儒者时，

所传达出的意思是：中国民间信仰语境中的

“神”是受命于天的，也提示出朱舜水 “天—

神—人君”的序位理解。⑤ 所以，基于对 “神”

的理解和幕府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形势，在朱舜

水的观念中即便是有神代史叙事的皇室，也依

旧在 “天”的序位之下。因此，在朱舜水时期

对 《大日本史》神代史的书写同样是淡化的，

所以其意不在对皇统绝对崇奉，也不在对皇室

所欲彰明的合法性来源做出过强的论述。

（三）后期水户学之 “天”

与此需要有所对照和区分的是，后期水户

学完全转变了朱舜水的叙事和问题的关键。在

关于 “天”的问题上，后期水户学的重点在于

“天”与 “祖考”的关系上，比附以礼学的论

述，形成 “天祖”概念。自藤田幽谷始，进一

步从前期水户学的框架之中脱离出来， “天”

的概念被淡化，开始了以 “天祖”为核心的叙

事。经过藤田幽谷一系水户学者的重新修编，

在川口长孺、高桥广备、藤田幽谷的协议之下，

安积澹泊 “削除”了其 《大日本史》论赞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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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后期水户学者看来，论赞书写作为儒教

异姓革命史观的重要部分，是后朝对前朝的得

失论断和是非议论，在日本 “百王一姓”的前

提下是不成立的，因而需要删削，由此逐渐消

解和削弱了对君主的道德评价，主要围绕皇统

之为正统的叙事来展开，完成了天皇之正统在

于继承 “天祖之正统”的叙事，重立了 “万世

一系”的皇统。正如会泽正志斋所言： “天祖

天孙固与天一矣，世世相袭，号天津日高，腾

极谓之日嗣。神天合一，与殷周配天尚不免于

与天为二者不同矣。”① “天”与 “祖”的合一，

而非 “以祖配天”，其实是颠覆了继自儒家的

祭祀观念，重心已然从政教架构之中原本均衡

的 “天—感生帝—受命始王”之结构，转而成

为强调感生帝之重要性，且亦并非汉语语境中

的 “感生帝”，只是以 “神”拟化之，其或作

为 “天”与 “祖”抟合的重要节点被强调。在

后期水户学的礼制架构中，不再是祖考配天，

而是 “以祖为天”。这个概念是有争议的，但

不妨碍其所传达出的将 “天祖”作为自我神化

的概念而影响幕末以后日本的基本政治结构。

如果说在后期水户学那里还有强调 “神儒

一致”，那么在本居宣长等国学者对 “复古神

道”的塑造，则直接进入了以 “神”代 “天”

的进程而越发强化了与儒学脱钩的倾向。在宣

长学中，“不需要把人格性追认为天，其结果，

天就完全被理解为空间性的东西，他说：‘盖天

唯为诸天神所居之国。非有心之物，亦非有天

命，非尊畏神，而尊畏天，此犹唯尊畏宫殿，

而不尊畏其君也。’”② 其中也包含了与具有超

越性之 “天”的道德价值及其意志性的直接关

联与脱钩。反观这一观念演变的进程，早与朱

舜水的论述不同：“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是故神所凭依，

将在德矣。德与善维何？人君之庆赏刑威，无非

德也，无非善也。但当克永观，克永省，终身以

之，非祗一岁之中兢兢而已也。”③后期水户学对

绝对王权的论述与自我神化，是应对内外政治危

机而张大一统的方案，最终也倒向了否决幕府体

制和其治下的儒学被替代的结果。

且与后期水户学不同，在华夷秩序上，朱

舜水因为有东渡日本的身份、本原的文化认同

和对华夷问题的基本态度，在其是否 “归化”

的问题上也充满争议。所以，他所致力的对象

在于幕府，以 “尊王攘夷”强调绝对的皇统对

国体的塑造，也不在他的身份言说与时代关切

的问题范围之中，而仅是在 “虚君”基础上言

夷夏进黜、华夷秩序变化之事。《春秋繁露·竹

林篇》言：“《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

中国为礼，至?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

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④ 与此比

之，在反清复明的态度中，朱舜水也一度试图

向日本乞师复明，清朝自然是被视为入主中原

的外族。对于日本他自然因知遇而乐言儒教，

其言：“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

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若如此

人君 （按指源光国）而生于中国，而佐之以名

贤硕辅，何难立致雍熙之理！”⑤ “若以贵国为

偏小，为东夷，谦让不遑，则大不然。贵国今

日之力，为之尚有余裕。”⑥ 仅是因明亡而无所

归返，却得以在日本存续其精神和文化层面的

国家认同，或可复明，以此有兴学行教之意

“用夏变夷”⑦。以此都可与汉代 《公羊》学的

问题有所对照。

因此，可以说朱舜水的 《春秋》观，出于

胡氏而归乎 《公羊》，其重要意旨盖在 “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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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舜水与胡安国 《春秋》观

　　之异的意义　　　　　　　

　　由前述可知， “尊王”和 “奉天”是胡、

朱二人 《春秋》观之主要差异，二人身份、所

处地域及历史境况的不同是造成其 《春秋》观

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具有重要的 《春

秋》学意义，而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朱舜水

“奉天”的 《春秋》观为近世日本的历史道统

自立带来了契机。

（一）从胡安国方面看其意义

宋儒解经，多以事为指向。胡安国的 “尊

王”实自孙复始提，然孙复多偏离经义而言时

政。胡安国亦 “强学力行，以圣人为目标，志

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

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

弥笃”。① 其治经意在经世，但对 《三传》有更

深入的关涉。其历仕哲宗、徽宗、钦宗、高宗

四朝，高宗以 《左传》付安国点句正音，而胡

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

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

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② 乃后成 《春

秋传》。虽用以经世，胡安国并非以事比经，匡

论时事，而在 《三传》基础上有所平衡，再依

时局而论定旨趣。

其时，宋朝裹挟于与金、辽、西夏等独立

政权的紧张关系之中，在有朋党之患、权臣跋

扈以及地方势力威胁甚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宋

人深讳唐末五代的割据态势，且二帝蒙金之

辱，所以在 “尊王”前提下对内 “一统”以

整合地方、打压方伯，对外攘夷复仇才是主题

所在，胡安国的书写和张大的意旨也完全围绕

于此。比如，胡安国在隐公时期的书写当中，

对隐公行事中有违王化的都一律黜贬，并几乎

不予隐公褒或讳，与 《公羊》此处对隐公的

态度完全相反。所以胡安国之 “天”的明确，

在于强化了 “尊王”之后对王权边界的限制，

主体在王，而没有天命意义的关照。因此胡安

国同样以 《春秋》喻时政，而提示勉励高宗

亲举贤人、攘夷复仇、归复失土，从而以雪

前耻。

在 《春秋传》的流传方面，基于宋明理学

在东亚的广泛流传， 《五经集注》所采的 《春

秋》底本即为胡安国 《春秋传》是广泛传布

的。作为宋以后重要的 《春秋》学著作， 《春

秋传》也在日本、朝鲜等东亚的各国有不同的

影响与受容范围。从元代开始直到清初，《春秋

传》一直作为科举定本，除 《左传》外对其时

代的 《春秋》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胡

安国对三传都有所采有所驳，与三传并立而为

四。其注重义理和求圣人之心的面向，也在

《公羊》与 《梁》对凡例重视的基础之上重

发 “正例”与 “变例”的书法体系，但在三传

之例与义之外多有发挥，以至后世影响与争议

并存。《春秋传》的书写将 “天理”落实到具

体的事项之上，多阐扬朱子的 “理一分殊”之

旨，是有较为深刻的理学立场的。并且作为宋

代较为系统和完整的 《春秋》学论著，也对其

时的政治状态有着深刻的关涉和影响，在从北

宋一直贯注到元明清三朝的 《春秋》经学中，

“尊王”之旨一直存续而使得 《春秋传》的生

命力经久不息。元代以其标的正统、列为官学，

明代而入试，清代则对其攘夷问题有所排斥，

但仍旧是经学讨论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胡安国 “尊王”之甚，虽然成之一时，对

于稳固北宋内忧外患的态势产生了较为有效和深

远的影响。但过度强调 “尊王”，在胡安国被高

宗所重视之时，也在南宋的态势之下打压了兵

权。“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

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

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

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③ 其对于行权颇

为拒斥和否定，并不利于南宋疲弱的状态，在此

观念之下， “胡氏之说，殆高宗、秦桧挫折岳、

韩之嚆矢与？”④ 岳飞之死，胡安国或不能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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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朱舜水角度看其意义

朱舜水作为明代遗民，本意向日本乞师，

但最终复明不得，归路阻绝，而被迫留于日本。

其本意并不在施教，但德川光
!

有编史的志向，

其关切与朱舜水多有相契之处，而尊朱舜水为

“胜国宾师”。因德川光
!

的知遇之恩，朱舜水

才进一步为幕府和其编史事业施以治略。但其

始终维系着其对明朝的忠诚和文化的认同，在

其意识中的 “华夷”的序位还是有边界的。朱

舜水与浙东史学的渊源颇深，韩东育认为其思

想中不免有 “浙东中华主义”的影子①。并且

在德川日本的幕藩体制之下，武士的神格化是

被强化的，公武关系、皇室与幕府的关系显然

不对等，其对幕府地位和德川事业的认肯与礼

制的思考，或许也有朱舜水基于地方学派的心

志的推扩。但是，如果仅仅抬高幕府而压低皇

室，亦不能巩固织丰以来战国时代结束而趋于

统一的政治秩序，所以不能仅取其一，而应在

平衡公武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秩序统合。也由此，

朱舜水也面临文化交流中对 “神”与 “天”这

样的核心概念的辨析和态度， “天”的概念也

显然更具有沟通的可能和意义，并且也对幕府

如何定位自身给出了一个恰当的指向。

并且，探讨朱舜水与日本儒学在 《春秋》

方面的观解，《春秋传》是绕不开的话语背景。

根据对文本线索的分析可见，朱舜水的 《春

秋》观大体上是来源于胡安国 《春秋传》的。

《春秋传》在日本的广泛影响自不必言，自林

罗山开始就对 《春秋传》有所强调，连同林家

的历史编纂，都作为幕府官学的一部分，旨在

强调德川将军的权力，张大幕府的地位进而神

化书写而没有关涉好与皇室的关系。朱舜水与

德川光
!

一道，自然对林家的历史立场并不完

全认可。而此时的日本德川幕府所处时代，幕

府和皇室朝廷之间也有激烈的冲突，在朱舜水

看来有东周的态势和幕府新命将行的形势，是

应对此有所化解，对整体的秩序有所调整，借

助皇室正统性而张 “王鲁”，亲周而黜周，尊

王而虚君，回溯周孔时期的 《春秋》之意。

因此，朱舜水对日本近世史学视野的开源

意义对于历史态势的影响，不只是大义名分、

君臣纲纪的明晰，而在于纲纪之下 “王鲁”之

义的阐微探幽、并立新法。其位于胡安国与林

罗山的视点之间，一方面安顿德川幕府既已稳

定协领诸大名的态势，而遵奉王室的局面，并

不在实在的意义上强调 “尊王”；另一方面，

以不同于林家的问题意识，而复古更化，开儒

教之教化事业，令行政教。并且在历史书写上，

虽然胡安国已经有回到董仲舒问题的倾向，但

朱舜水较胡安国更直接回到汉学的语境和孔子

的时代问题上来。所以，以 《公羊》学的视角

来看待朱舜水的 “天”，其含义有两层，一在

对幕府将行天命的论述，一在对 “神”与

“天”、王室与幕府关系序位的明确。因此朱舜

水重视在 “礼”，在建制的序位之上重整纲纪

而立一王之法。对于日本儒学的推展而言，古

学派的复古氛围不能说没有朱舜水问题的影响，

并且早期水户学的 《大日本史》史观，主要体

现在 “三大特笔”上，在其问题意识指导下编

纂的 《大日本史》对幕府体制而言，起到了

“虚君”而 “王鲁”的效果，这种叙事对体制

的影响也一直延续至明治时期。并且，朱舜水

的学说的重要观念对于日本儒学关注问题的转

向与分化也有重要影响。可以观察到朱舜水以

降，不仅是水户藩编史事业的兴盛，托古更化，

以及对实学的重视也一度转变和影响了重视宋

学的虚浮学风，使得日本对于儒学论述的维度

也更为丰富。朱舜水礼学面向的展开，是对更

化改制的制度性思考，以其较强的经世致用的

问题导向，使得古学派、水户学直到国学将复

古而探源经旨作为学问路径和基本方向，重新

反思适合日本自身的学制与建制，进而强化了

政治优位的问题视域。就对历史的实际影响而

言，“虚君”体制的影响一直稳定延续到了明

治时期，中兴了德川幕府的治势，使其维系长

达两百五十多年的统治。并且因循 “尊王”最

终将军家对朝廷的忠诚维护，统合了幕末极尽

分裂的诸藩国，而在大政奉还的重要节点保全

了日本的国体。

朱舜水、胡安国 《春秋》观的差异是由他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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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处时代与地域历史背景不同而裂析出的，

其中也有个人身份境遇的寄寓，彰显出了 《春

秋》经学在不同时代的用旨与发明经义的不同，

但与一般史学的匡时论政有别，仍在经学的基

本问题和范畴上有所发微。这是朱舜水基于胡

安国 《春秋》学的基本问题，而延伸推展到江

户日本的具体语境和历史问题的过程。虽然强

调 “天”都意在重视人君的 “德”，并未过度

由 “德”出发转而重视 “心”的面向，如胡安

国更以 “心”言史，而朱舜水更是从 “敬天”

的观念出发，关涉的其实是改制和建制的问题，

致力在水户藩实践和推布周孔以来的教化。朱

舜水对礼学的重视，特别是对朱子 《家礼》之

不完备及其有关仪节的批判，认为 《家礼》仅

为士礼而不足以遍行，而诉求更完备且适于不

同等阶之人的礼制，而不仅仅围绕宋学以来的

庶民之礼，虽未礼法相彰，但试图在建制的外

部性和政教视角上有所延伸，制作而不僭，彰

显出的是托古改制之意。与胡安国之 “天”为

“天理”所关涉的是不同的问题，也导向了不

同的逻辑后果。胡安国之 “天”在于君主修

德，“圣人以天理自处”的教化境界，在 “礼”

的问题上，他以 “敬”为礼之本，以 “威仪文

辞为末”。胡安国的问题在于一统之下维系总体

秩序的稳定、庶民教化的普及对整体的维持，

并且也意合了宋代对于理学的遵奉。此处彰显

了朱舜水意在 “奉天”改制而立新法，而胡安

国重在 “尊王”而维系现有的建制以抵外忧。

所以也需要重新论断胡安国之于朱舜水的定位，

发明朱舜水对胡安国 《春秋》学问题的转变，

这是构成朱舜水与胡安国 《春秋》观最大的不

同之处。是以在朱舜水那里，由 “尊王”转向

了 “奉天”。

因此，朱舜水与胡安国 《春秋》观差异最

大的意义就在于，朱舜水将胡安国基于时下

“尊王”而维系保守的建制，转向了 “奉天”

以 “新命”、制作而不僭的问题，从而为近世

日本的历史道统自立带来契机。

综上，我们不难从朱舜水处发现胡安国 《春

秋》学的痕迹，如灾异重提、“尊王” “以夏时

冠周月”“天下为公”等的意旨。但是，朱舜水

在取法的基础上亦有所超越，“尊王”实际在于

定一统，而 “奉天”才是幕府新命的背景下朱舜

水 《春秋》观的重要归旨，以立新法。是以明确

被悬置的 “天”的问题在朱舜水学说中的定位及

其所具有的 《春秋》学之意义。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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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明：《明太祖 “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人民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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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

过程及原因考察

卫　魏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

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

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 “事大字小”转向 “各止其所”。随后，

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

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

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

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 “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

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 “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关键词：明代早期；安占冲突；藩属体系；周边邦交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５５－１０

　　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明太祖借鉴元代对

邻国穷兵黩武而导致邦交不睦的历史经验，以

“方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诏谕

四方，安南、占城成为首批与明朝建立藩属体

系的国家。但洪武至正统年间，安南与占城不

仅相互间侵扰不断，而且经常遣使入明控诉对

方的行径，希望得到明廷的支持。明廷以宗主

国的身份对两者展开长达几十年的冲突调停，

其中既牵扯到安、占之间的领土、政权及利益

纠葛，又涉及两国对明王朝的藩属体系的认同

及边疆安定。在这个过程中，明太祖奉行 “事

大字小”的理念和仁治怀柔策略，以安抚调停为

主。明成祖采取征战并最终郡县安南的大规模军

事行动，以 “宣誓天威”。明宣宗以，明廷则以

“各止其所”的理念保持冷静中立的态度，对安

南和占城实行务实与收缩的邦交关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明朝早期与安南、占城

之间的邦交关系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探讨该阶段明廷基于是否奉正朔、儒家文

化、边境贸易以及保境固边而实施的邦交理念

及方略。万明从明初划定的 “十五个不征之

国”为切入点，探讨明初构建和平国际秩序的

渊源及过程，并阐释明初 “致力于建立一种以

‘不征’为和平基调的国际互动关系与秩序”

具有现实价值。①朱亚非通过分析明朝早期对安

南与占城、暹罗与苏门答腊、缅甸与百夷等国

家之间冲突的调解，探讨明朝作为宗主国对于

周边国家所采取的以德睦邻的理念。②二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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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安南的关系研究，其中涉及安、占争端

的过程及对明朝态度的影响。陈文源从 《明太

祖实录》相关史料入手，考察朱元璋对明、安

藩属关系的理想化心态，以及对于明、安边界

纠纷以及安、占争端包容忍让的态度。刘铭恕

以安南独特的贡品 “代身金人”为分析视角，

探讨宗主国和藩属国在博弈过程中， “代身金

人”所表达的顺从、臣服的政治意义。① 越南

史学家陈重金等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 “代身

金人”只是代偿被杀明将之命，并无安南统治

者的臣服之意。② 三是关于安、占冲突的研究。

东南亚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塔林在 《剑桥东南

亚史》中指出，占城对于周边国家的侵扰是基

于社会发展和统治者维护自己地位的需要，具

有经常性。③ 这与占城研究专家马斯培罗的观点

一致，但并未深入论述。综上，目前国内外学

者的关注焦点在于研究明朝早期的邦交策略、

安南与明朝的互动关系以及安、占冲突在东南

亚历史进程中的影响等，对藩属体系下明廷如

何处理双方争端以及背后的原因动机缺乏深入

的挖掘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明朝早期安南与

占城的冲突作为出发点，分析明廷对于双方争

端调停的理念转变与方略调适过程，并揭示背

后的原因动机，探讨明代早期的藩属体系在理

想构建和现实碰撞中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一、明朝前期安南与占城的

　　冲突始末　　　　　　

　　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占城君主遣使者入

明控诉安南 “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

垂慈”④。明太祖朱元璋以 “天下主”的担当负

起扶持危局的任务，成为调停安南与占城纷争

的肇始。当时，两国由于忌惮明廷的国力而及

时听命罢兵，但在短暂的安宁后仍旧举戈不止。

（一）洪武年间，占城统治者阿者阿答凭借

侵掠真腊等国积累起的财富及军事力量，屡次进

攻洗劫安南都城，安南则因政权更迭频繁在对抗

中处于劣势，这种局面直至阿者阿答战死才得以

扭转。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阿者阿答一方面庇

护在安南政变中出逃的王室眷属，一方面大举进

攻安南的京城升龙，“焚毁宫殿，虏掠女子玉帛

以归”⑤。此举被安南引以为耻并开始扩军备粮。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阿者阿答接到明廷让两者

息战的敕谕后，仍旧以抗击海寇、献捷明廷的假

象为掩盖，再次劫掠安南。⑥ 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

年），安南睿宗亲自挥师征讨占城，结果兵败战

死，安南都城再次遭到占城肆掠。在此后的洪武

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的１３年间，安南与占城又出

现七次相互侵扰的情况。（见表１）

表１　洪武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１３７８—１３９１）安、占争端情形

时　间 争　端 过　程 结　果

洪武十一年

（１３７８年）

占城入

寇安南

占城侵犯安南义安、大黄江等地，逼近都

城升龙，安南遣大将杜子平御敌
安南军溃败，占城军劫掠升龙而还

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

占城入

寇安南

占城侵犯安南义安、演州等地，陈叔明令

黎季睺率兵御敌
占城君主阿答阿者败北

·６５·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４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铭恕：《元代安南进贡之代身金人》，《中国文化研究汇刊》１９４８年第８卷，第９６页。
［越］陈重金、戴可来：《越南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７页。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１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４页。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外国五》，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３８４页。
［越］吴士连、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第５６２页。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外国五》，第８３８４页。



表１（续）

时间 争端 过程 结果

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

占城入

寇安南
占城侵犯安南清化，安南遣黎季睺御敌 占城大败而归

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

安南讨

伐占城

安南派黎季睺率军讨伐占城，其舟师在海

上忽遭骇浪
安南战船损毁严重，无功折返

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

占城入

寇安南

占城君主率兵北寇安南，逼近都城升龙，

安南遣大将阮多方誓死守护京师
十二月，占城军久攻不下，无功而还

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年）

占城入

寇安南

占城率军侵犯安南清化，再犯古无。安南

季睺领军御敌，后败北而遁；又命陈渴真

出师征伐

洪武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年）正月，陈渴

真率军重挫占军，占城君主阿者阿答被

火铳击中而亡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年）

安南侵

入占城
安南黎季睺命令麾下将军领兵侵犯占城 占城军设伏，安南军败归

　　注：以上史料来源于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 “洪武十一年四月至五月”至卷二九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

可以看出，该阶段的占城君主阿者阿答在

扩张野心的驱使下充当了战争发动者的角色，

主动挑起争端多达五次，但其中只有两次获得

胜利，其余都以 “战败遁归”或 “无功而返”

收场。尤其是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年），阿者

阿答被安南军队的火铳击中而去世，占城不仅

失去领导中心，而且损失惨重。同时，该阶段

的安南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及君主年幼，在双方

冲突中多处于被动迎击的状态。虽然在对抗中

出现 “安南军溃败”“战船损毁严重”“败归”

等结果，但是仍旧能够组织军民全力抵御和

“死守京城”，在双方矛盾冲突中数次占得先

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安南历史人物黎季睺

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不仅在与占城对抗中被

委以重任，数次指挥击败占城军队，而且由于

其政治理念与安南君主陈叔明颇为一致，逐渐

受到陈叔明的信任并开始左右安南的局势发展，

并影响了此后明廷与安南邦交关系的发展。

（二）建文至永乐年间，安南在政权稳定

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及军事改革，安、

占之间的国力对比出现倾斜，冲突结果朝着有

利于安南的方向发展。建文二年 （１４００年），

黎季睺弑杀陈少帝并拥兵自重，建立安南胡朝。

随后通过整饬军备、改修田赋、完善科举及修

订法律等措施，使得安南的国力日渐强盛。建

文四年 （１４０２年），安南派出重兵讨伐占城。

占城国王惧怕黎季睺的强势手腕，主动割让北

方占洞、古垒两处丰腴适合耕种的州府，仅留

存广义以南贫瘠的山丘地带以立国。① 此一战使

占城的国力每况愈下，双方的实力对比开始失

衡。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年），安南再次发兵劫掠

占城，不但掠夺明王朝赏赐给占城使团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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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强逼占城国王 “畀臣冠服、印章，俾为臣

属”，① 向自己称臣纳贡，占城处于被动的位

置。这个时期，明成祖朱棣因黎季睺不仅不奉

明廷正朔，僭越篡改国名，而且屡次侵扰明廷

边境，扩张意图明显，遂下定决心征讨安南。

在这个阶段，占城君主趁明军征讨安南、双方

都无暇顾及占城的有利时机，先后夺回被安南

侵占的义安、清化及占洞等四州，安、占争端

暂时处于缓和阶段。对于这个阶段双方的争端，

法国学者马司培罗 （Ｍａｓｐｅｒｏ）在 《占婆史》

中指出：“阿者阿答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占城国

力及军事实力的鼎盛时代。”② 随着阿者阿答的

战死，“夕阳西下时的最后一束余晖”也随着

消失。与此同时，安南黎季睺政权在国力强盛

的基础上，在国内推行 “去汉化”政策，奉行

领土扩张与强势邦交政策，不仅主动挑起安、

占争端，而且不顾明廷的敕谕逼迫占城向安南

称臣纳贡，意图建立自己的 “亚藩属”体系。

此后，明成祖出兵讨伐安南并推翻黎氏政权，

占城再次获得休养生息的时机，也为安、占继

续交战不止埋下伏笔。

（三）宣德至正统年间，安南脱离明朝的

管辖取得自立，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占城在双

方争端中更加处于劣势，并于正统十年 （１４４５

年）正式向安南朝贡。宣德九年 （１４３４年），

安南后黎朝君主黎元龙继位初期，因权臣倾轧，

朝政不睦，致使占城有机可乘，出兵侵扰安南

的化州。③ 次年，占城遣使者入安南，向安南王

室提出两国联姻的诉求。安南不仅答应其诉求，

而且在使者返程时， “赐之以绢匹”，以示怀

柔。这是安南第一次以宗主国的身份回赐占城

使者，其中隐含着向占城彰显国力和意图同占

城建立藩属体系的意思。同年，安南派遣黎汝

率领使团回访占城。黎汝诘问占城为何趁安南

内政不稳之际，侵吞他国土地且无归还的意图。

同时，还指责占城 “岁贡不供，无大小之

礼”。④ 由此可见，此时的安南已经以宗主国自

居，并根据 “睦境和边”的藩属国义务诘问占

城，但占城并未正面回应安南的指责。正统九

年 （１４４４年），占城国王摩诃贲该率兵侵扰劫

掠安南的化州地区。面对占城的屡屡进犯，安

南君主决议不再姑息，遂派出本国大将进行征

讨。次年，安南军队攻下占城的盘城，俘擒

国王摩诃贲该及其女眷、部下，并掳走大量的

马象及兵器等。是年，占城前国王的侄子摩诃

贵来遣使入安南，表达向安南投降并称臣纳贡

的意愿。安南欣然接受，并册封摩诃贵来为占

城君主。自此，安南与占城正式建立具有官方

意愿的藩属关系。正统十三年 （１４４８年），占

城贵族摩诃贵由杀害兄长，自立为王。摩诃贵

由为了使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能够得到安南承认，

并避免安南的指责，立即向安南表达了 “入

贡”的请求。安南君主召集群臣商讨后，认为

“臣弑君，弟弑兄，古今大恶”⑤，遂拒绝摩诃

贵由的朝贡请求。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安

南君主派遣尚书、翰林学士等重臣出使占城，

直接向摩诃贵由提出归还所掠的安南人口和侵

占土地的要求，并诘问摩诃贵由 “不尽敬事大

国之礼”，不经安南授意弑兄自立，未尽到藩属

国的应有义务。是年十一月，为巩固自己的统

治地位和取得安南的谅解，摩诃贵由谕令 “归

还安南被擒俘的将士等七十人”。⑥ 从这个阶段

的安、占冲突的过程及结果来看，占城在夺回

曾经被安南侵占的州府之后，仍旧扮演争端挑

起者的角色，然而在战争中并无取得实质性的

利益，反而屡次被安南反掠以至于最后称臣纳

贡。相比之下，安南凭借国力强盛与军事力量

的强大，对待占城的态度具有明显的转变。从

回赐到占城使者，到以宗主国的身份诘问占城

“无大小之礼”，再到以 “奉正朔”的态度拒绝

贵由的纳贡，充分说明在明朝的藩属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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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已经建立起以礼制、仁义道德及等为内容

的亚藩属体系。

二、明前早期对于安南与

　　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

　　从洪武至正统年间，明廷作为安南与占城

的宗主国，主张从睦邻及固边的角度出发，在

双方交战中扮演矛盾调停者的角色。但由于双

方争端过于常态化，明廷颁布的息战敕谕多处

于短期威慑，或者无效状态。更为严重的是，

双方争端逐渐危及明朝的边疆安全，因此明廷

的调停理念和冲突解决措施，在不同阶段呈现

出转变和调适的特点。

（一）明太祖时期，安南与占城虽时有冲

突，但两者能同奉明朝正朔，且能遵守藩属体

系下的礼仪制度和邦交往来，明王朝秉持 “一

视同仁”的理念，以劝谕和怀柔的德治手段对

双方进行调停。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占城劫

掠安南都城后惶然不安，派遣使者向明朝入贡，

诬告安南时常侵犯自己，请求明廷赐予兵器、

礼教乐器及乐人，来证实自己是 “乃声教所被，

输贡之地”，从而达到震慑安南的企图。对此朱

元璋认为，双方同奉明廷正朔，“两国互构而赐

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安抚之义”①。因此拒

绝占城的要求，并以 “勿征其税”的怀柔手段

进行安抚。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明太祖在与

臣下谈及安、占争端时以为，“去年，安南言占

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未审曲直。

可遣人往谕，毋相侵扰”。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

年），朱元璋听闻安南出兵占城失利，后占城又

乘机侵掠安南。时逢占城使者入贡，特赐敕谕

阿者阿答：“王能保境安民，则副可长享；如必

驱兵苦战，胜负不可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

利，他日之诲，不亦晚乎？”②

由上看出，明太祖在安、占两国 “并事朝

廷，同奉正朔”，且能保障明廷边疆安定的前提

下，秉持 “一视同仁”的理念，并不愿对两国

争端多加干涉，总体呈现出 “事大以诚，字小

以仁”的邦交格局。具体来讲，此时期安南与

占城皆能奉行 “事大字小”的藩属原则而不逾

距，对于明朝保持对待宗主国该有的恭敬态度。

而明朝对待安南和占城等藩属国家，精神上主

要施以仁义和怀柔，物质上满足两国在原则范

围内的合理要求。在 “事大以诚，字小以仁”

的藩属理念下，朱元璋对于 “得其地不足以供

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安、占两国，具有

清醒的认知且态度一致，并无偏袒一方迹象，

亦无调查到底从而认定孰是孰非的意愿，而是

秉承春秋大义、汉唐经典中的德治思想，对安

南及占城使者的相互指责进行劝谕，并且通过

赐予 《大统历》、衣币以及免货物税等怀柔手

段，但求两国君主息战睦和。

（二）明成祖时期，安南黎季睺政权不仅

挑衅明朝的宗主国权威，屡次扰乱明朝边境，

而且强逼占城向其称臣纳贡。明成祖朱棣决议

出兵征讨，并随后郡县安南，而对占城则继续

施以安抚怀柔策略。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年），广

西思明府上奏朝廷，控诉安南地方不遵两国边

界之约，以武力侵占禄州、永平寨及西平州之

地。③ 这是安南继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后，

再次以武力扰乱广西思明府永平寨等地。明成

祖闻讯感到气愤，即刻遣使斥责黎季睺不遵藩

属国应有之责，“肆无忌惮”，并戒谕其 “速改

前过，不然非安南之利也”④。是年，占城君主

遣使入贡明廷，对安南进行三个方面的控诉：

一是不遵守明王朝息兵的敕谕，继续发兵侵占

别国土地；二是公然掠夺明王朝赏赐给占城使

团的财物；三是强逼占城接受安南的冠服、印

章并称臣纳贡。明成祖对此勃然大怒，“敕责胡

氏，而赐占城王钞币”⑤。此次，安南逼贡占城

事件成为明成祖征讨安南的导火索之一。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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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１４０６年），黎季睺假意嗣位，向明廷表

态愿意迎回避居南京的前安南王陈日?之孙陈

天平。然而在明军护送陈天平行至边境时，黎

季睺不仅设伏劫杀陈天平，而且公然杀害明朝

使臣及官兵千余人，公开挑衅明朝的宗主国权

威。明成祖朱棣闻讯愤怒异常，怒斥黎季睺

“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朕推诚容纳，乃为所

欺，此而不诛，兵则何用？”① 是年十月，明成

祖力排众议征讨安南，从攻破安南都城到擒俘

黎氏父子，明军仅用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随后，

明廷对安南展开长达二十余年的直接管辖。永

乐十三年 （１４１５年），陈朝定王之子陈季扩募

集军队反抗明朝的统治，明军向占城要求给予

支援。占城国王却阳奉阴违，趁明军无暇分身

之际，伺机侵占交?承宣布政使司下辖的四州

十一县，并私下向陈季扩支援战象。此时，明

廷忙于镇压安南反抗军队，并无时间及精力追

究占城背信弃义的行径。

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安南不仅逐渐脱离奉

明廷正朔的原则，而且屡次扰乱明朝边境，最

后演变为直接劫杀明朝使臣及官兵，向明朝的

宗主国权威发出直接挑衅。此时，明朝统治者

已无法依据 “一视同仁” “字小以诚”的德治

理念处理双方的邦交关系，开始秉持 “事大字

小”的原则决定出兵征讨安南。 “事大以诚，

字小以仁”，宗主国的国力和 “仁义”是获得

周边国家 “心存恭敬”的前提，藩属国的

“诚”和保证边疆安定是宗主国持续 “行仁义”

的基础，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在这个原则

之下，明成祖对于 “奉正朔”的占城继续施以

“仁义”，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纱罗和钞币

以示怀柔之仁。对于 “不奉正朔”的安南，则

从戒谕到怒敕，再到 “诏大发兵讨安南”进行

威慑，最后出兵征讨并推翻胡癥政权。

（三）在明宣宗至英宗时期，明朝统治者

对于安南与占城 “无事废朝贡自立，有事则请

朝贡而请封”的行径和颠倒是非的态度，日渐

认识深刻。加之国力逐渐消耗，明廷遂以 “各

止其所”的谨慎、务实态度处理安、占之间的

冲突纠纷。宣德六年 （１４３１年），明宣宗遣使

再次恢复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并授予黎利 “权

署安南国事”之权，安南后黎王朝随之建立。

正统十一年 （１４４６年），安南向明朝禀报占城

侵扰边境之事。明英宗闻讯对占城国王进行敕

谕，指责其 “乖睦邻保境之义，……毋肆意侵

轶，贻祸生灵”，自取祸殃②。明朝统治者在经

历占城屡次颠倒黑白的诬控以及伺机渔利的行

径后，对占城的政治信任程度已大为降低。明

英宗明显不再偏袒占城。是年九月，安南在举

兵回攻占城并取得胜利后，对明廷的态度颇为

忌惮。为避免重蹈黎季睺政权的覆辙和明朝的

指责，黎利主动派遣海西道参知等重臣入贡明

朝，阐明安南征讨占城的原委。正统十二年

（１４４７年）七月，占城国王摩诃贵来在对安南

称臣纳贡之后，为了进一步获得明廷的承认而

遣使求册封。③ 明英宗允其所请，派遣使节册封

摩诃贵来为占城君主。正统十三年 （１４４８年），

占城摩诃贵由杀害兄长自立为王。一方面遣使

安南希望其合法地位能够得到承认，并表达入

贡安南的意愿。另一方面假借兄长摩诃贵来的

名号遣使入明，诬告安南侵夺占城土地，劫掠

人口，且 “诱导占城不奉明朝正朔”。明廷一

方面嘉奖占城 “坚守臣节，不为所诱，仍来朝

贡如旧”④ 的忠顺之意，一方面对占城所奏之

事表明 “不可信其单词，劳师不征之国”⑤。在

这个阶段，安占双方在争端中都比较忌惮明廷

的态度，定期称臣纳贡，希望获得明王朝的庇

护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安南在奉明廷正朔，

在入贡、求册封及 “事大”方面比占城更加尽

心竭力。在经历征讨与设郡、镇压与撤兵的经

验教训后，明安双方皆在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

关系。进一步讲，自明宣宗以后，明廷逐渐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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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明太祖所描绘的传统天下秩序的理想，对于

安、占之间仅维持一种形式上的调停，只要双

方不违背 “止其所而不为疆埸之害，内地华民

得其安”① 的原则，明廷并不愿妄加干涉。这

个阶段，明廷传统的天下观思想中的理想主义

色彩逐渐削弱，一种更加务实的理念占据主导

地位，在对待安、占争端的问题上，边疆稳定

成为明朝官员和士大夫阶层考虑的主要因素，

不再拘泥于儒家礼仪制度及传统道德准则。

三、明朝早期对安、占冲突调停过程

　　中理念及策略转变的原因分析　

　　洪武至正统年间，明廷对于安、占矛盾的

调停过程，既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

的力量对比和冲突调适，又反映出不同邦交理

念所隐含社会文化形态的碰撞与融合。在此过

程中，安南因国力逐渐强盛，在 “奉”与 “不

奉”、如何 “奉正朔”的政策间不断调整；占

城则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与明廷之间

的互信鸿沟越来越深。以上皆为明廷调停态度

和策略的转变提供了历史依据。

（一）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对北方的防御

是周边邦交的重点，而且征战及弃守安南消耗

过多的国力。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导

致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主张采取务实的手

段处理安、占矛盾。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开

始，明廷北部就面临着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复辟

的危机。据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当时 “元

亡而实未始亡耳”。在北部的云州、金山及西凉

一带均有元朝大将驻守，“引弓之士，不下百万

众也”，② 直接威胁明朝的北部边境安定。相形

之下，南部诸国在明太祖昭谕四方、主动招徕

时，安南、占城及真腊等国很快与明廷建立朝

贡关系。正统年间，北部瓦剌部首领也先通过

不断扩张征战，形成元朝以后最大的蒙古汗国，

导致明廷对北方的防御成为重中之重。随后，

明廷通过在北方建立九个军事重镇和修缮长城

等手段，最终形成 “北防南和”的战略布局和

邦交关系。 “南和”邦交基调的确定，使明廷

愈发以务实的态度调解安、占争端，非必要则

不妄加干涉。甚至在两国明显有 “事大之心”

不诚，但仍能遵守 “各止其所”、保境安民的

原则下，明廷往往以宽容的心态处理与南方诸

国的邦交关系。

同时，从洪武、永乐再到宣德年间，明朝

在历任统治者的主导下，构建了一整套强力而

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文化、军事及

邦交关系方面励精图治，国力强盛之下成为与

安占关系的主导者。但自正统以后，由于政令

失当及官员腐败，加之南征北战致使国力消耗

严重，明朝的整体实力日渐式微。以明太祖征

战、统治安南至明宣宗弃守安南的过程为例，

据史料记载， “明廷从决议出征到攻克安南都

城，先后出兵人数多达四十七万”③，军需辎重

开支巨繁。此后，明成祖在交?设置郡县，但

派往交?的官员多不谙民情，甚至横行一方。

如中官镇守马骥 “恃寇虐民，骤构法度，加以

繁役”④，激起民变，各地先有陈简定、后有陈

季扩等６４种军事力量反抗明朝在安南的统治。⑤

永乐十六年 （１４１８年），以黎利为主要领导人

的 “蓝山起义”在安南爆发，将驻守安南的十

几万明军拖入泥沼。宣德二年 （１４２７年），明

廷打算撤军安南，黎利同意归还 “交趾三司文

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属还者八

万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为黎利闭留而不遣

者”⑥。征讨与镇压过程中的辎重供给及人员伤

亡，对于明朝国力无疑是慢性消耗。在当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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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实力由强盛转向式微的情况下，“兴灭国，继

绝世，举逸民”从而获得天下归附的德治理想，

已不再是明廷统治者追求的主要目标，一种更

务实的态度逐渐占据上风。

此外，明朝知识阶层思潮的转变也是其中

不容忽视的原因。明朝初期，程朱理学在士大

夫的学术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思想反映

在周边交往关系中，即主张应该以明朝为中心，

建立等级秩序明显、以 “朝贡和册封”为核

心、以 “德”“仁”“诚”等传统理念为基础的

藩属体系。明正统以后，国内主流学术思潮逐

渐转向实学。如薛暄认为世界万物皆可用实理

来阐释，邱浚在 《大学衍义补》中强调 “帝王

之治，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

宜”①，方能使四夷在履行藩国义的基础上保境

安民。此阶段的明朝知识阶层开始对传统的天

下观进行发展补充，务实及因地制宜的邦交关

系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社会思潮和

士大夫立场的转变，成为影响明朝的周边邦交

理念转变的潜在因素。

（二）从安南的角度来看，建立不受干涉

的封建王朝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理想。但是在

经历黎季睺政权公然挑衅明朝的宗主国权威而

遭到讨伐后，随后的安南君主开始以避免冲突

和冷静的态度处理双方关系。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年），安南陈叔明下令 “先朝立国，自有法度，

不尊宋制”②，恢复安南开泰年间的旧有政体，

以此削弱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依附。洪武二十七

年 （１３９４年），安南黎季睺积极推行本土文字

字喃，敕令宫妃、官吏及士子一律使用字喃，

并强调安南 “不从朱子集传”③，进一步消减汉

字的主导地位。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年），黎季睺

在陈天平事件中劫杀明朝使者及官兵，从邦交

关系上公然挑衅明朝的权威，导致明太祖朱棣

勃然大怒，直接派兵征讨安南并将黎氏父子俘

虏。宣德三年 （１４２８年），黎利建立安南后黎

王朝。经历被征讨和郡县后，黎利采取较为理

性的平衡态度处理安南与明朝的邦交关系。一

方面，摒弃陈、胡两朝去汉化的政策，建立儒

家学说在安南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另一

方面，在政治体制中推行改革，削弱对中原王

朝的臣服形象和藩属地位。首先，不再奉明廷

正朔。依据藩属体制的规定，藩属国如受封于

明朝，在与明及周边国家交往中的文书均需使

用宗主国纪年，是为 “奉正朔”。黎利除与明

廷来往的章表文函采用宗主国纪年外，对周边

国家的往来表文一律以黎利的 “洪德”年号署

之。④ 其次，安南在与明朝往来的章表文函中惯

常采用假名。依据中国儒家传统，地位低下者

需对尊贵者使用真名，以示诚意。安南反其道

行之， “伪名以事中国，以示不臣”⑤。再次，

安南历史书籍中以 “交邻”等字眼来描述向明

廷朝贡的事件，着力强化与明廷的平等地位，

以此可见安南对平等邦交、皇权独立的坚持。

由上可以看出，此阶段的安南与明朝的邦

交关系也有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过程。洪

武至建文年间，安南陈叔明、黎季睺政权通过

恢复旧制、剥离汉文化、逼贡占城甚至扩军备

战的手段，对明廷展开较为直接强硬的对抗。

在两国邦交关系正常且明廷以怀柔安抚为主的

前提下，此种行径反映出陈、胡政权的匹夫之

勇及夜郎自大的理想化心态。经历被明廷出兵

征讨及管制后，黎利在新政权中推行与明朝一

致的文化认同政策，但是在政体中仍旧谋求平

等，呈现出表面上恭敬、骨子里强硬的对待明

廷态度。反映出黎利在处理与明朝邦交关系中，

以务实、谨慎以及冷静的态度为主，这为两国

保持长达一百余年的和平时期奠定基础，也为

安南发展成为 “小天朝”带来空间和契机。

（三）占城以掠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系，

与明朝讲究伦理秩序的政治形态存在较大的认

同鸿沟，导致两国邦交关系缺乏必要的互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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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占城坐落于中南半岛东南部，其地势三面

为海，岛屿众多。这些岛屿东南直迎大海，“西

南则因连亘的山岭阻隔而同大陆相对分离”，缺

乏农耕文明所必要的辽阔平原。据 《林邑传》

（按：林邑是占城在汉代的称谓）记载，其民

众 “止于居所，或东西无定。人性凶悍，惯于

战斗，便于习水，不闲平地”① 。由于缺乏稳

定、足够的经济来源，“占人的君王必须依靠军

事远征获得可用于再分配的战利品，以便直接

或间接保持占婆各河流流域民众的忠诚。”② 自

公元１０世纪起，高棉的碑文中开始记载被占城

突袭的记录。永乐十二年 （１４１４年），真腊君

主派遣使者向明廷入贡，着力控诉 “其国数被

占城侵扰，久留不去”③。正统元年 （１４３６年），

暹罗君主遣使入明， “诉占城劫掠状”。④ 占城

基于掠夺性质的社会经济形式，与中国以道德

伦理为中心而产生的德治、礼仪、等级秩序等

政治形式产生较大的差异。

进一步讲，占城主张通过武力征战而获得

他国财富及臣服理念，与明廷所主张的 “睦

邻”理念相悖，这在明廷与安占的博弈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首先，占城主动挑起纷争，且无

论结果是否有利，都会向明廷诬告安南为罪魁

祸首，扮演弱小被劫掠的角色获取明廷的同情

与支持。其次，明廷屡屡敕谕甚至戒谕占城安

分守己，而占城置明廷的戒谕于不顾，继续劫

掠其他国家。永乐十二年 （１４１４年），明成祖

为平息真腊的控诉，睦邻和边，“敕占城王罢兵

修好”。⑤ 正统元年 （１４３６年），暹罗君主再次

控诉占城劫掠，明英宗直接 “命召占城使者与

相质，使者无以对，乃敕占城王，令尽还所掠

人物”⑥。再次，占城趁明廷镇压安南叛军之

际，侵占其州府并支持叛军，等同于扰乱明廷

的边疆安全，违背藩属体制中睦边的义务。因

此，政治经济形态不同所造就的文化差异、邦

交理念分歧以及边疆安全的危及，使明廷逐渐

失去对占城的信任及支持。至１６世纪末期，安

南阮氏政权将占城整体吞并，占城王国遂在历

史的长河中归于消逝。

结　语

综而言之，明太祖朱元璋在军事实力空前

强盛的基础上，并未采取对外扩张政策，而是

以 “国威方震而不勤远略”的理念下招徕安南

与占城，并与之建立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

的藩属制度。在整个洪武及建文时期，安南与

占城围绕领土纠纷、政权更替及属国冲突等原

因纷争不断，明廷在藩属体系的原则下，坚持

以交涉以劝解为原则处理各方矛盾。至永乐年

间，先有安南 “大小不分” “不奉正朔”乃至

危机边境的举动，后有占城狡诈诬控、趁机渔

利和帮助叛军的行径，导致朱棣兴师讨伐安南，

失去对占城信任。此阶段是明廷开始改变太祖

时期平等德治的调停理念，转向务实手段的契

机。明宣宗至明英宗时期，在藩属体系框架下

考察 “治”与 “奉”“抚驭”与 “事大”的关

系，明廷已经逐步弱化对安、占两国 “治”和

“抚驭”等实质性的干涉，仅维持在形式上的

“奉”以及 “事大”之不能扰乱明朝边境的原

则，对于两国之间的争端由敕谕、戒谕转向婉

劝，语气也改为 “前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调停理念完全转变到冷静、谨慎乃至务实的策

略上来。明朝前期，明廷对于安、占矛盾协调

的理念及策略转变，归根结底是明朝在与安占

两国博弈中，由于国力较量、战略重心调整以

及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逐步调适过程。同时，

这个过程还体现出不同政治形态在交往程中的

不断借鉴与升华，在冲突过程中的不断融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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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消亡。

其中能够看出，藩属体系虽然是中原王朝

构建 “天下观”秩序的至高理想和追求，但由

于藩属国对其理解和认知程度不一，在实践过

程中必然产生一定的摩擦，迫使三方之间不断

进行调适。具体来讲，明成祖至明宣宗在位的

１５世纪，正是世界史中随着新航路开辟逐步进

入全球化的时代。明成祖鉴于政治稳定和周边

交往需要，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其中，

占城北部新洲港是船队每次出海或返航都要到

的补给休整站。此时的安南在黎氏政权的主导

下，缺乏奉明廷正朔的诚意且屡次扰乱中国的

海上贸易线路，郑和数次率兵制服并向安南宣

威，使明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通畅，

成为中国乃至南东亚诸国参与全球化的无意识

推动者。值得一提的是，占城同时作为明朝和

安南的属国，其举止能够找出东南亚国家 “大

国平衡”策略的历史依据。以史为鉴，可知古

今。明朝早期对安、占冲突调停的理念转变过

程和调适原因，对于当今我国的周边外交、文

明互鉴乃至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如何推进

等，均有历史借鉴及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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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与指称：论鲁迅故乡书写

多名目的隐秘路径

王卫东，程　程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鲁迅在 《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集中，创造了一个可称之为 “故

乡”的地方，有时直接给出地方之名 “鲁镇”或 “Ｓ城”，有时直接以 “故乡”来称呼，有时却省略

（或拒绝）给出一个称呼。命名是对空间的意义赋予、使空间成为地方的一种方式，便于作者展示所

见世界之表面及地方与地方人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此外名称背后还有被作者隐藏着的复杂幽微

心曲。本文针对鲁迅作品中这一独特现象，结合其杂文与书信，从三个角度揭示被 “故乡” “启蒙”

“批判”等话语遮蔽的复杂丰富的另一面向，即在以 “吃人”批判旧物时隐藏在鲁镇中的眷恋与不

舍，与二弟决裂后的被迫 “看”清与舍弃，潜藏在Ｓ城中对弃医从文道路选择的游移与彷徨。

关键词：鲁迅小说；“故乡”之命名；鲁镇；Ｓ城；名称缺席

中图分类号：Ｉ２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５－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故乡”

　　何以有多重名目？　　

　　 《鲁迅日记》１９２４年２月６日载：“雨雪。

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①４

日为旧历除夕，休假中晚睡饮酒本不足怪。但

考虑鲁迅一贯情景，此条记录便颇值得玩味。

失眠问题虽一直困扰鲁迅，但直接写下 “失

眠”二字，却是不多见的。饮酒吸烟虽为鲁迅

习惯，但比起吸烟，饮酒似并不为独独钟爱者。

就在经过 “夜失眠”，不仅饮酒，还尽一瓶后，

第二天 （７日）他便写完了 《祝福》。 《祝福》

的主人公农妇祥林嫂在经过丧偶、改嫁、丧子

后终于发了疯，死在了 “鲁镇”新年夜晚的

“祝福”中。这是 “鲁镇”在其文学创作中最

后一次出现。就在八天后的 １６日，他又写毕

《在酒楼上》， “我”与百无聊赖的知识分子吕

纬甫在 “Ｓ城”的酒楼上不期而遇。让人困惑

的是，鲁迅何以在一年后旧事重提，再写 “鲁

镇”？毕竟上一次 “鲁镇”的出现，还是在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的 《社戏》中。何以将此作为新

小说集 《彷徨》的首篇，并在这之后对 “鲁

镇”绝口不提？此后这座小城镇便退出其文学

舞台，在任何作品中均未有出现，又何以在八

天后便火速写一新城 “Ｓ城”？

考察 “鲁镇”与 “Ｓ城”研究，发现多集

中于二者与鲁迅故乡之关联，并敷衍出有关乡

愁的问询。近来的研究成果有：孙海军 《鲁迅

与 “Ｓ城”意义的建构》、谢晓霞 《回不去的故

乡——— 〈祝福〉与１９２０年的乡愁》，前者认为

鲁迅以 “Ｓ城”指代 “故乡绍兴”，“展现出现

代自我与传统故乡的情感疏离，同时表现出鲁

迅对自我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在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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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主义立场审视故乡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展开

了精神返乡之旅”①，后者将 “鲁镇”当作 “故

乡”，认为 “我”的无家可归 “终结了传统的

乡愁”，“是重归故里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的

心理投射”，是 “启蒙现实的再确认”。②

“故乡”“知识分子” “启蒙”作为解读的

某一面向，确颇具机锋，但似仍有疑团未解。

若 “鲁镇”与 “Ｓ城”均是作者的 “故乡”，

且都作为启蒙视角下的他者而存在，为何不统

一名之？一个人又缘何能够有两个故乡？尤其

在１９２４年２月之独特情状下。对此，李欧梵先

生认为：“在他二十五篇小说的十四篇中，我们

仿佛进入了一个以 Ｓ城 （显然就是绍兴）和鲁

镇 （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③ 但

若将此种说法放入鲁迅整个创作谱系当中，似

仍有问题须要理清。鲁迅自谓 “可以勉强称为

创作的”五种 （《呐喊》《彷徨》《野草》《朝

花夕拾》《故事新编》）中，有关 “故乡”的名

目出现了四种，分别为：鲁镇、Ｓ城、名为

“故乡”的故乡、未提名称但却知晓是故乡的

地方。其中，鲁镇共四篇：《孔乙己》（１９１８）、

《明天》 （１９１９）、 《社戏》 （１９２２）、 《祝福》

（１９２４）；Ｓ城共四篇： 《在酒楼上》 （１９２４）、

《孤独者》（１９２５）、《父亲的病》（１９２６）、《锁

记》（１９２６）；名为 “故乡”的共三篇：《故乡》

（１９２１）、《风筝》（１９２５）、《范爱农》（１９２６）；

未有名称但却知晓是故乡的共七篇： 《好的故

事》（１９２５）、《狗·猫·鼠》 （１９２６）、《阿长

与 〈山海经〉》 （１９２６）、 《二十四孝图》

（１９２６）、《五猖会》（１９２６）、《无常》（１９２６）、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１９２６）。

可疑之处在于，若Ｓ城代表鲁迅故乡绍兴、

鲁镇代表母亲故乡，但为何鲁迅又直接开辟一

个名为 “故乡”的地方，还语焉不详地写出一

个读者一看即知是故乡的，但他就是不肯以任

何名称命名的故乡。明明这四个地方有许多可

以重叠合并处，但鲁迅就是不肯统一名之，甚

至任由种种矛盾形成。比如：记叙发生在绍兴

典屋事件的篇章以 《故乡》命名，并且全文自

始至终都说这是 “故乡”，却不说在Ｓ城。《好

的故事》直接写道，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

过山阴道”，④ 山阴道明明位于绍兴县城西南

部，但他就是不肯写发生在 Ｓ城。 《五猖会》

的情况类似。看五猖会的地方在绍兴下属大集

镇，鲁迅直接写下地点名称关东，绝口不提 Ｓ

城。有些故事，明明知道发生在鲁镇或 Ｓ城指

代的地方，但鲁迅不仅不愿意写出 “故乡”二

字，反以无名之故乡处理。

而反复变换名目并非鲁迅随意为之，有材

料可以佐证。《寡妇主义》（１９２５）一文中有段

鲁迅关于 “专名”“别名”“隐语”的论述，他

写道：

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

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

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

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

茫然无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

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

虑及避忌。⑤

从这则材料可以知道两点。其一，关于坏

事的 “专名”“别名”“隐语”向来有许多，对

这里面的 “疑虑及避忌”， “我”是十分了解

的，所以 “我”是 “向来避而不用”的；其

二，若作者真的对这其中的隐晦曲折并不了解，

而坦然写下，对此已洞若观火的 “我”是并不

予以怪罪的。可见鲁迅对种种变换名目、巧立

别名、使用隐语的事情是极为敏感，甚至是十

分厌恶的。这从后来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大骂

沈从文 “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

儿”，⑥ 亦可证实。但除此之外，似乎有一种情

况是可以被酌情 “原谅”的，那就是使用之时

确实是 “茫然无知”，并非存着害人之心而故

意为之。

那么鲁迅便不可能不注意到自己作品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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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四种名目的变化，毕竟这是他极度敏感的。

而他这么做一定是有自己不便宣之于口的原因

的，毕竟这是他不齿的。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强

调，自己并未将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言明。他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写 “而我偏爱有说半截话

的毛病”。① 在 《写在 〈坟〉后面》中更是直言

不讳，自己不过是 “取巧的掩饰” “自以为放

达”，虽然 “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

的话照样说尽”，有很多的 “顾忌和回忆”。②

而解读在短短八天内，鲁迅由 “鲁镇”而 “Ｓ

城”中折射出的幽微晦暗的心理、欲说还休的

隐情，似乎有助于理解在 “启蒙”“知识分子”

“批判” “乡愁”话语外的，鲁迅的又一面向，

而这一面向可能是极为丰富的。

二、发现地方：“吃人”之后，

　　 “鲁镇”与 “故乡”作为

　　想象与记忆之场　　　　　

　　有关鲁迅小说的 “启蒙”与 “批评”已不

需赘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当鲁迅发现 “吃

人”的真相后，他的呐喊也许不如想象得那么

坚决，而是隐隐充满了游移与彷徨。考察他的

第一部小说集 《呐喊》，便会发现这一现象。

《呐喊》收录鲁迅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小说共１４篇，

而这１４篇小说中蕴含着一套 “城市—城镇—乡

村”等级分明的空间结构，即：“京城”（或北

京）、“鲁镇” （或县城、故乡）、“村庄” （或

未庄）。其中，以 “京城”为活动空间的篇章

为： 《一件小事》 （１９１９）、 《头发的故事》

（１９２０）、 《端午节》 （１９２２）、 《鸭的喜剧》

（１９２２）；以 “鲁镇”为活动空间的篇章为：

《孔乙己》（１９１８）、《明天》（１９１９）、《社戏》

（１９２２），一篇发生在 “故乡”的 《故乡》

（１９２１），一篇发生在县城的 《白光》 （１９２２）；

以 “村庄”为活动空间的篇章为： 《风波》

（１９２０）、《阿Ｑ正传》（１９２１）。未明确地点的

《狂人日记》 （１９１９）、 《药》 （１９１９）、 《猫和

兔》（１９２２）。而以创作时间将此三个各具功能

且交替出现的空间串联，则会发现其中深意。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 “吃人”并不发生在

“鲁镇”。此间鲁迅共创作５篇小说，写于１９１８

年冬发生于鲁镇的 《孔乙己》，１９１９年４月的

《狂人日记》与 《药》，１９１９年６至７月发生在

鲁镇的 《明天》，１９１９年 １２月发生在京城的

《一件小事》。不知发生在何处的 “吃人”与名

为 “鲁镇”的空间并列出现。 《狂人日记》中

的狂人在 “横竖睡不着”的失眠之夜， “仔细

看了半夜”，终于发现了旧书中的真相，而

《药》则发生在某地的茶馆，父亲华老栓用重

金购买人血馒头作为治疗身患痨病的儿子的灵

丹妙药。两篇均写传统文化的 “吃人”，它不

仅使众人吞噬着弱者的生命，更让众人将启蒙

者也一口吞下。

结合鲁迅的杂文创作及书信内容，可知

“吃人”是他此时研究并思考传统文化得出的

结论，更是他此时期着力书写的主题。一方面，

通过对 “节烈”“父亲”“国粹”“打拳”“自

大”“好古”“暴君”等内容的考察，鲁迅实在

认为，“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

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

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③

“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

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

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④ 另一方面，面

对此种旧的皆有害无益的情况，他也给出了自

己的解决方案，即以思想上的药 “医治思想上

的病”，并且从孩子摒弃一切古书做起，“完全

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培养出 “一个完全的

人”⑤，到时便俟可待矣。并且面对此种新方向

所面临的阻力与挑战，鲁迅也有所设想，并给

出了为数不多但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如 “要想

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 ‘二重思

想’”，不仅要连根拔去，还要知道路 “就是从

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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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了，以后也该永远有

路”。①

从旧的必须连根拔除，到孩子必须完全解

放，到坚信以后定然有路，鲁迅有关传统文化

“吃人”的解读不可谓不完备。但就在他条分

缕析地诉说着传统文化 “吃人”的森然可怖的

时候，同一时间段内，他笔下的 “鲁镇”却是

另一番光景， “吃人”似乎并不发生在这里。

《孔乙己》《狂人日记》 《药》 《明天》中都写

了 “死亡”，但和狂人的妹妹与启蒙者明确的

“被吃”而死不同的是，《孔乙己》和 《明天》

中的死亡处理得很模糊。孔乙己一直是咸亨酒

店众人嘲笑的对象，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偷书

被打断了腿，有关 “偷书”很多关键的信息都

被鲁迅隐去了。首先是偷窃行为是否确实发生

没有明确交代，只有从孔乙己 “涨红了脸，额

上的青筋条条绽出”② 地争辩，展开推测。其

次是偷窃的到底是不是书，偷窃的原因又是什

么，是想继续应试科举，还是盗取古籍赚钱，

还是喜爱却无书可读，还是几者兼而有之，都

没有提到。甚至，连他最后的死亡都没有明确

提及，而是写下了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③

的句子，以暗示做结。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

《明天》中，小宝毋庸置疑地死于疾病，中医

何小仙看起来确是庸医，但小宝到底是不是因

庸医而死，是否还有别的活命的可能，读者均

不得而知。孔乙己和小宝确乎死了，但他们的

“被吃”是隐喻性的，鲁迅在故意含糊其辞，

尽管同一时期他一直在写有关 “吃人”的小说

与杂文，甚至书信。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间，所谓有路可走，是和

“故乡”有关的，不在 “乡村”与 “北京”。这

段时间的小说有：写于１９２０年８月发生在乡村

的 《风波》，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发生在北京的 《头发

的故事》，１９２１年１月写故乡的 《故乡》，以及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未庄的 《阿 Ｑ正传》。《风波》与

《头发的故事》均讲述了 “头发”与个体生命

之关联：前者是农夫七斤为减去辫子而发愁，

在九斤老太 “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中，一家

人担忧着七斤不知何时因没有辫子而被抓去砍

头；后者则稍显 “文明”，在北京双十节这天，

Ｎ先生追述了嘉定屠城与留发不留头的历史，

并在学生留辫子到底好不好的追问中，决定忘

却。 “头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和政治身份

息息相关，甚至影响着个体的生死存亡，可看

作前一段 “吃人”主题下对 “肉体”的关注。

《阿Ｑ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已不需多言。乡

村、未庄、北京，发生在此处的故事不过是对

“吃人”的旧文化批判的延续，这三个地方均

没有出路。鲁迅此时的态度，大抵可以用他

１９２０年５月４日写给学生宋崇义的一段话概括：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

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

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④

而就在认定中国一切旧物定然崩溃但新式

无用且和绍兴日益交恶的情况下，鲁迅写下了

《故乡》。《故乡》中的 “我”回到故乡典卖祖

屋，举家搬迁到谋食的地方，当是鲁迅１９２０年

回绍兴卖屋的写照。经此一事，鲁迅与绍兴之

情感日恶。他在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６日给许寿裳的

信中直言不讳写道：“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

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

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⑤

“日恶”似所言不虚，据鲁迅同年７月４日给钱

玄同的信中可知，周作人携眷回国定居，竟决

定 “不到 ‘少兴府’了”。⑥ 久居日本，携眷回

国，竟不肯到故乡绍兴稍事停留，可见恶已到

一定程度。但就在此等厌恶中， “我”笔下的

“故乡”，有少年英雄般的闰土，即使他现在已

经不复往日模样， “我”也固执地相信后辈们

尚有可为，并满怀希望地认为 “我”的侄儿宏

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应当有全新的生活，有不

一样的结局，甚至在结尾写道：“其实地上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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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于无路中

开辟新路，尚可作为上一段 “以后也该永远有

路”的回应。但就在他认定旧的必定崩溃，新

的一塌糊涂，离开绍兴后不再有 “越人安越之

想”时，将未来的出路关联在故乡，不在乡村，

更不在北京，甚至因着这出路，后辈们竟能过

上全新的生活，不得不说，鲁迅之于故乡的情

有独钟。

１９２２年， “鲁镇”的 “好戏”。１９９２年他

共做小说５篇：１９２２年６月发生在北京的 《端

午节》和发生在某县城的 《白光》，１０月的

《兔和猫》地点不明， 《鸭的喜剧》地点在北

京，《社戏》是在 “鲁镇”看的。在经过前几

年的思考得出 “吃人”的结论，并认为旧物必

定崩溃后，此时段内的批评看似和缓，但仍有

余音。《白光》中某县城中屡试不第的陈士成

终于无法忍受，在又一次落榜后，想起祖母讲

过的有关黄金的故事，一路奔向山里，最终落

水而死。就在写完某县城中又一个因科举发了

疯的读书人后，鲁迅再次追忆起来 “鲁镇”的

往事。 《社戏》中提到了三次看戏，一次在民

国元年初到北京时，一次是为湖北水灾募捐，

一次是十一二岁时在鲁镇看的社戏，前两次都

差强人意，唯有最后一次好得至今难以忘怀。

“真的，以直到现在，我实在再也没有吃到那夜

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

了。”② 就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时，“鲁镇”虽未有

“吃人”之事发生，但终究有被百般嘲弄并被

打折了腿死去的孔乙己，还有接连失去丈夫与

儿子的单四嫂子，而到了１９２２年，这里的一切

都很美好，甚至连当夜煮的豆子都如此美味。

可以说，从鲁迅开始做小说起，虽然有关

“吃人”的呐喊振聋发聩，但在喊出他发现的

真相时，却自始至终隐藏着另一游移着的彷徨

的声音。这种声音固然有惊觉 “我未必无意之

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惊惶与可怖，③

但却不止于此。鲁迅那么直接宣之于口的，“取

巧的掩饰”着的，更为黑暗森然的真相似乎是：

当 “我”发现自己也许无意之中吃了妹子的几

片肉后， “我”竟然还是无法全然地摆脱旧有

的一切，甚至还不自觉地有所憧憬与怀恋。从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在 “吃人”发现时仍然三缄其口

的 “鲁镇”，到１９２１年虽与绍兴交恶却仍然在

抛却乡村与北京后独独可以有出路的 “故乡”，

再到１９２２年有怀念至今的好豆好戏的 “鲁镇”，

“鲁镇”与 “故乡”中暗藏着的是鲁迅那未尝

照样说尽的心里话，他终究有很多的回忆与不

舍。虽然，他在发表于 １９１９年 ３月 １５日的

《新青年》的短文中坚决地写道， “要想进步，

要想太平，总得连根拔去了 ‘二重思想’。因

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

出位置的”，④ 但他终究是彷徨的。也正因为这

种彷徨，他要再一次好好看看旧物与新途。

三、不得其所：从 “看”到

　　 “看清”，“鲁镇”与 “故

　　乡”成为创伤之场　

　　 “被看”与 “看”是鲁迅小说一大特色。

钱理群曾写道： “‘启蒙者’与 ‘被启蒙者’、

‘医生’与 ‘病人’、 ‘牺牲者’与 ‘受益者’

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 ‘被看’与

‘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

一大发现。”⑤ 有关这一苦涩的大发现，已有研

究者展开讨论，但似仍可以展开追问，即：鲁

迅何以要以 “看”为小说结构方式， “看”又

何以成为可能，“看”过之后又当如何。

鲁迅关于 “看”的看法，在他１９２５年７月

１９日写就的杂文 《论睁了眼看》中可见端倪。

他认为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

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

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

国人最缺乏的”，而缺乏造成的恶果便是：“先

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

了。”⑥ 由此可知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宏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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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人缺乏正视社会问题的能力，不愿看

清真相，是民族卑怯懦弱性格的体现。这是鲁

迅一以贯之的批判。从微观上看，一个人只有

正视问题才能发现问题，只有看清问题才能解

决问题。这正视，在鲁迅未尝没有逼迫自己看

清自己那些不便宣之于口的不舍与眷恋，到底

应不应该、值不值得。鲁迅之看，既是提醒读

者看清那古已有之的问题，发现吃人的真相；

更是提醒自己，好好看清那些深入骨髓的顽疾，

与眷恋的过去做一彻底的了断。

但 “看”在 “鲁镇”中也并非一蹴而就，

一次便看清了的。本就暗含鲁迅不舍与眷恋的

“鲁镇”，根据被创造的时间的不同，被观看的

程度也有所差别，可以说，是在迂回往复以及

被逼迫中终于看清楚了的。在 《孔乙己》

（１９１８）与 《明天》（１９１９）中，“鲁镇”以空

间结构的 “裸露”为特征，使观看成为可能，

而这也成为鲁迅小城镇的主要特征。

首先，主要人物均没有完整家庭，以个体

方式出现。读者并不知晓孔乙己家中到底还有

何人，他每每都独自出现于咸亨酒店；单四嫂

子虽已成家，但先是丧偶，再是丧子，随着家

庭成员的相继去世，最终成为孤家寡人。“家庭

是一个激起人们感情的社会单位”，“是一个为

更大的社会结构服务的一种功能性机构”。① 而

没有或失去家庭以为个体将失去亲人的遮挡与

保护，裸露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其次，建筑的作用本是为人类提供遮蔽与

保护，但有时恰恰相反。公共空间便于人际交

往，孔乙己出现于咸亨酒店，而 “鲁镇的酒店

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

形的大柜台”，②孔乙己是站在柜台外当街喝酒

的一员。于是被置于一个极易被观看的位置：

一方面，柜台内部酒店里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

展开调笑，毕竟有柜台的阻隔；另一方面，靠

柜台站在门口，不仅可以被一同喝酒的人观看，

更可以被当街来往的行人观看。单四嫂子则处

于另外一种情况，其个人住宅布置得极为简单，

并没明显的装饰，只有基本生活用具和一架养

活自己与儿子宝儿的纺车，在宝儿去世后，单

四嫂子 “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

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③ 与咸亨酒店这

一公共空间不同，个人住宅具有更强的私密性，

单四嫂子的屋子显得 “太大”与 “太空”，既

方便读者观看，更是其作为极度裸露的个体的

内心彷徨难安的写照。

再次，鲁迅设计安排孔乙己与单四嫂子以

步行的方式出行，增加人物被观看的可能。步

行与乘坐交通工具不同，它无须如人力车、汽

车、火车、乌篷船、轮船等交通工具四壁的遮

挡，个体直接呈现在众人眼前，又不需要像其

他交通工具一样，需支付一定金钱才能乘坐，

由此限制观看人数，因为在陆地上人人可走，

那便意味着人人可看。更因为人力终究有限，

步行速度比较缓慢，即使是在逃离被观看的过

程中，也仍不免被观看。加之孔乙己出门为吃

喝，单四嫂子出门为求医送葬，均是避无可避

的情况，尤其在 《孔乙己》结尾，被打折腿的

孔乙己在众人的调笑声中，用手撑着身体慢慢

移开，双腿残疾行动受限，更增加了被观看的

时间。

这一有意设计的裸露空间， “看”确实出

现了，暗含着鲁迅对旧物的否定与批判，但这

“看”似乎在中途转了向，使否定与批判终究

留有余地。结果便是，他虽 “看到”却并未

“看清”。在１９１８年７月的 《我之节烈观》与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

谈到了女子的节烈与父亲的做法问题。对女子

的节烈，鲁迅认为节烈的结果横竖要女子去死，

无非是 “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制造并赏

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④ 而守寡的单四嫂

子的节烈似乎并不如文中所写的森然，她并没

有去死，众人也还没有逼迫赏玩她的节与烈。

对父亲的做法，在鲁迅看来要爱己进而爱人，

万不可携恩自持，而这些旧学说旧手段 “无非

使坏人增长了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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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① 而作为男性的孔乙己

仿佛凭空而来，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也没有提到

他的儿子，他的死固然有众人的冷漠与调笑，

但也有他并没有被明确提到的偷窃。在女子节

烈与父亲做法的反思中，若按照新的标准，鲁

迅认为 “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② 在 《孔

乙己》与 《明天》中，旧家庭确已崩溃，而裸

露着被观看的本应为父亲的孔乙己与丧夫丧子

的单四嫂子，被观看的却并非父亲的身份与寡

妇的节烈，而是众人的调笑与中医的无能。鲁

迅确实批判了，但却由父与母开始，走向了所

谓的 “庸众”与 “中医”。

如此的 “看到”却未 “看清”极易出现后

撤，于是在 《社戏》 （１９２２）中的 “鲁镇”不

再是 “裸露”的，鲁迅也终于 “看”不到什么

了。 《社戏》中旧家庭不仅没有崩溃，还人数

众多，还至少出现了三代人。甚至， “我”之

去往鲁镇也全在于此处的旧习俗。 “我”活动

的地点也并非逼仄的咸亨酒店和空荡的私人住

宅，而是广阔的田间地头，出行也终于不再是

单一的步行，而是乘坐有遮挡的、速度较快的

白篷航船，并且我们的偷豆行为还得到了主人

家儿子阿发的首肯，似乎也算不得偷。作为全

文的关键，要 “看”的社戏， “我”却并没有

怎么观看了。这里的鲁镇并不裸露，以至于鲁

迅看不到一切旧学说和旧手段以及它们带来的

无意义的痛苦与昏迷。

若１９２３年并未与二弟决裂，也许 “鲁镇”

的故事就在 “看到”与 “看不到”间来回拉

扯，就像鲁迅自己所说，“大约看得可以交卷就

算完”。③ 但此事影响甚大，似逼迫他 “看清”。

鲁迅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文艺会上，发表题为 《娜拉走后怎样》的演

讲，此篇虽以女学生为受众，但似有旁逸斜出

者。他言：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

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来可以走

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所以我

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做梦；但

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④ 关于梦醒之

后无路可走，多被解读为鲁迅发现 “启蒙”之

后依旧无处可去，仅仅只是徒增痛苦。但联系

他一贯遮掩的不舍与眷恋，这个 “梦醒”不仅

是启蒙之梦的梦醒，更是怀旧之梦的梦醒，曾

经举债在八道湾购置房屋，发下的一家人再不

分开的宏愿，最终还是破裂了。既然怀旧之梦

梦醒，按照鲁迅的说法，为缓解苦痛，只能继

续做有关目前的梦，但１９２３年的他已然贫病交

加，那这有关目前的梦如何做下去便成了问题。

于是，在身体好转稍适下来的１９２４年旧历除夕

的假期中，鲁迅便再次回到 “鲁镇”，将之前

那些不想看清也不愿看清的，看看清楚。

《祝福》（１９２４）中的鲁镇便成为 “看”之

集大成者。和 《孔乙己》与 《明天》中关于父

与母、男与女的中途转向不同， 《祝福》写尽

了寡妇祥林嫂要节与烈而不得，最终被玩弄至

死的一生。与前文类似，为方便观看，这里的

鲁镇依旧是裸露的，但不同的是，这里更加注

重观看的结果，集中体现为对祥林嫂面部的观

看，“在人体中，脸是这个内部统一体的最表面

的尺度。其第一印象和证据就是：每一种变化，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只要关系到脸的一

个部分”，“就会立即改变整个面部特征或表

情”。⑤ 脸与身体的不同在于，它是 “最表面的

尺度”。身体尚可通过衣物的遮挡，将并不愿意

为他人知晓的隐私遮蔽，获得暂时的隐蔽和安

全，但一般情况下，脸部不允许有遮挡，并且

头部转动的幅度有限，不论是左转还是右转，

抬头还是低头，都不能将脸部完全隐藏，脸部

只能时刻裸露在外，被他人观看，避无可避。

鲁迅对祥林嫂脸部的关注，使鲁镇的裸露达到

了空前的程度。以此，他要看清在这张脸上的

每一种细微的变化，看清他有所不舍的旧物是

如何一步一步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坑害致死的。

祥林嫂脸色的变暗意味着生命的流逝。祥

林嫂一出现在鲁镇，虽然 “脸色青黄，但两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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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是红的”。① 随着被卖入山里再嫁、寻死不

成、丧夫丧子，她的脸色不仅青黄，连原本的

血色也消失殆尽。到捐门槛后仍不被允许参加

祭祀，她的脸色变成 “灰黑”。最后在河边相

遇，她的脸色已经由 “青黄”变成了 “黄中带

黑”。从脸上颜色的步步变暗，最终出现了黑色

的死气，鲁迅看着祥林嫂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

鲁镇的玩物，走向死亡的。更为可怖的是，鲁

迅不仅看到她必死的命运，还从她脸上唯一能

活动的 “眼睛”和 “口”中看到了她想活下去

的躲避与挣扎。面对众人的调笑，祥林嫂的脸

虽无法躲开，但她试图以静止与沉默的方式拒

绝被观看，她的眼睛先是 “直着”，口是 “张

着”，脸上能够活动部分的静止意味观看的暂时

停滞，毕竟一成不变地观看却看不到新鲜变化

是无趣的。正如鲁迅自己得到的结论，中国的

群众往往都是看客，应付他们的方法只有让他

们无戏可看，然而祥林嫂的努力却是失败的，

即使她 “瞪着”眼睛， “整日紧闭了”嘴唇，

不发一语，众人依旧不肯放过她，不节烈的她，

早已在鲁镇失去了活下去的资格。至此，鲁迅

终于在 １９２４年的鲁镇 “看到”继而 “看清”

了他１９１８年在 《我之节烈观》中就已经知晓的

真相。

从１９１８年的 《孔乙己》、１９１９年的 《明

天》，到 １９２２年的 《社戏》，再到 １９２４年的

《祝福》，鲁镇的空间结构经历了由裸露到包被

再到彻底裸露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鲁迅

也终于在 “看到”与 “看不到”的徘徊中，不

得不将那些自己一开始便眷恋与不舍的旧物都

“看清”了。既然一切都 “看清”了，过去已

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便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于是，《祝福》中的 “我”决计要走了，而鲁迅

则决计不再写鲁镇的故事了。鲁镇因此便退出了

他的文学创作，但问题还未解决。关于 “看清”

之后的寒凉，鲁迅早有所料，他将第一部杂文集

取名为 《热风》，即为 “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

了”。② 只是他一直不愿将鲁镇代表的过去看清，

想做一些关于目前的梦。如今这个 “取巧的掩

饰”的梦是做不下去了，那就赶紧梦醒了结，去

做下一个梦。下一个梦便藏在 “我”走后会怎

样，也即鲁迅之后会写什么中。

四、故地重游：出 “走”Ｓ城，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在 《祝福》中，鲁迅明确写下了要离开鲁

镇的想法，“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③

“走”意味着和他曾有不舍的旧物彻底告别。

但 “走”的含义不止于此，还有逃离的意味。

小说中的 “我”一直疑心，是自己无意中与祥

林嫂有关魂灵与地狱的对话，间接害死了她，

并因此惴惴不安。到了故事的结尾， “我”却

和鲁镇众人共享祝福。“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

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

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④ 从１９１８—１９２４年，

鲁迅呐喊着旧物吃人的真相，发觉也许无意中

自己也成了吃人的人，并且还对旧物有所怀念。

当鲁迅终于在 《祝福》中看清了过去，和旧物

一刀两断，新的问题也出现。作为启蒙者，他

的启蒙是否有效，他是否也在无意中和他批判

的旧物一道，害死了无辜之人，并还因此沾沾

自喜。旧物不值得留恋，已然是不需论证了；

但启蒙之路否有万无一失，仍需考虑。

“我”出 “走”之后去往何处便成了问题。

关于 “走”涉及的问题是，走哪条路最终到达

何处。鲁迅对此也有论述。他在 《写在 〈坟〉

后面》写道：

倘说为了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

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该怎么走。中国大概很

有些青年的 “前辈”和 “导师”罢，但那不是

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

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

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

不止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

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

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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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

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①

对于走哪条路，鲁迅坦言自己并不知晓，

也并不相信他人正在走的，业已存在的道路。

但他又确切地知道，不论走哪条路，最终都将

走向 “坟”。也就是，人最终都是要死的，不

同的是如何去死。当 “我”决计离开鲁镇但又

不知到底应当走哪条路通向死亡时， “我”马

上来到了 Ｓ城，写下了 《在酒楼上》 （１９２４）。

于是，Ｓ城便成为鲁迅设想走某种道路的设想

之地，每每有所疑虑，便拿出来推演一番。

与鲁镇裸露着便于被观看不同，Ｓ城的空

间结构是便于 “出走”的。Ｓ城首次出现便是

出现在 《在酒楼上》。一开篇，鲁迅便极力撇

清Ｓ城与故乡的关系，并告诉读者，Ｓ城并不

是 “我”的故乡，只不过因为此处离故乡较

近，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一年教员。这段自白是

有意为之。Ｓ城第二次出现是在 １９２４年 １１月

１１日写下的 《论照相之类》。在这篇中，鲁迅

却含糊其辞地修改口径，称 “我幼小时候，在

Ｓ城”，“所谓 Ｓ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

以不说之故，也不说”。② 幼小时生活的地方大

抵就是故乡，即使知道读者已经猜出，但鲁迅

拒绝直接说出。虽然鲁迅宣称不说原因，但后

文的阴谋论还是泄露了不说的缘由，因为 “Ｓ城

人极重体面，有许多事不许说；否则，就要用阴

谋来惩治的”。③ 由此可知，鲁迅 《在酒楼上》

中明确Ｓ城不是故乡，有以下含义：其一，“我”

与Ｓ城关联不深，可以随时出走，不会留恋不

舍；其二，“我”既不是Ｓ城人，便也无须遵循

这里的规矩。“我”后文所言的那些Ｓ城的 “不

体面”，也不当用阴谋论责罚之。

在随时可以出走的前提下，Ｓ城中的一切

都是以 “走”关联起来的。具体体现为：首

先，不同于在鲁镇中尚有鲁四老爷这个本家，

可以借宿， “我”只能旅居在 Ｓ城的洛思旅馆

中，甚至这个旅馆也是以前并没有的，就是暂

时旅居随时可走的情况下， “我”遍访过去痕

迹不再，旧友一个不再，连供职过的学校都改

换了样子，似乎一切都让 “我”快点离开 Ｓ

城；其次，就连 “我”暂时栖身的旅店都在逼

迫 “我”走开，它不提供饭食，但人又不能不

吃饭，“我”只能离开旅店，去寻先前熟识的、

不远的一家酒楼，却未料到 “我”现下却是个

生客了；最后，故事的核心 “我”在一石居的

酒楼上遇到了故交吕纬甫，故交也异常陌生了，

酒楼本就是公共场所，早晚要走的。加之，我

们的相遇也是计划外的不期而遇，增加了离开

的时间。

在满是催逼着出 “走”的 Ｓ城，唯一详细

提及的路便是吕纬甫走过的路，但这条路终归

是百无聊赖的个人之路。吕纬甫之回到 Ｓ城在

于两点原因：一为满足母亲心愿，为族中最小

的兄弟迁坟；一为给旧识阿顺送一朵剪绒花。

可以说，这两点原因全是关于 “过去”的 “私

事”。但就是如此细微的私事也终究是虚无的，

小兄弟尸骨不翼而飞，无坟可迁，阿顺也早已

害病香消玉殒，无人可送。吕纬甫关于过去的

私事是虚无的，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不过是

当作百无聊赖中的消遣。关于 “未来”，吕纬

甫也放弃了曾经的理想，虽然还在教书，已经

不教新书了，教的不过是 《诗经》《孟子》《女

儿经》之类，原因也很自暴自弃： “他们的老

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④

吕纬甫之路不妨看作鲁迅对自己要走之路

的一种设想，他不曾避讳自己 “公”与 “私”

之间选择的矛盾。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的 《从胡

须说到牙齿》写道：“先前总算是为 ‘公’，现

在却像憎恨中医一样，仿佛挟带了一点 ‘私

怨’了”。⑤ 虽然是一时调侃，但鲁迅对那些有

切肤之痛的 “私怨”是难以忘记的。在１９２６年

１１月１８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你大概早知

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

一是要自己玩玩。”⑥ 可知鲁迅虽一直在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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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１９２６１１１８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１１卷，第６１７页。



但对 “自己玩玩”的私总是有设想的。鲁迅借

吕纬甫之口说出的 “过去”的 “私事”和 “未

来”的路似包含以下内容：一方面，在看清了

对过去的眷恋是不值得的后，过去那点儿私事

毫无疑问是虚无的，即使想用它对付百无聊赖

的生活，也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若启蒙

无意中和旧人一样害死了无辜者，并且启蒙者

自己还要穷困潦倒遭到攻讦与戕害，那启蒙的

意义岂非和旧物一样，只是徒增双方的痛苦。

既然如此，不如自己玩玩，毕竟别人的老子都

不管自己孩子的死活。

但鲁迅终究没有走上吕纬甫之路。如此短

暂停歇对 “公”与 “私”的游移，当是他对自

己人生道路的一次思考与反观。这样的思考在

１９２５年时有出现，集中体现在３月１１日与许广

平通信中对 “歧路”与 “穷途”的论述。鲁迅

认为人生的 “长途”面临 “歧路”与 “穷途”

两大难关。因自己并未遇到确实无法可想的

“穷途”，故论述不多。而关于 “歧路”的讲述

则完备极矣，若已然发现走上歧路，“我不哭也

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

于是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再走，倘若遇见老

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

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①

这样的言说本就十分矛盾。若已经知道走

上歧路，第一反应当是重新走过，找回正路，

他却 “不哭”即不为走歧路悔恨，也 “不返”

即继续走歧路，明明知道走上歧路，却还要在

歧路中找路再走下去。原因可能是：第一，这

“歧路”并不那样 “歧”，还有几分可为；第

二，已经无法返回，没有重新开始的可能；第

三，并不知道除了这条 “歧路”外，真正的正

路在哪里。联系鲁迅弃医从文道路的选择，也

许可做如下猜测：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学文似

乎同样也救不了中国人，毕竟真正厉害的只是

杀人。故而，弃医从文不免还是走上了 “歧

路”，但若不继续舞文弄墨，又似乎没有更好的

出路。不仅 “我”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人

知道，故而不去问路，自己摸索。摸索的结果

就是保存己身，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写道：

“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

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

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②

既然决心以下，道路已选，便有所作为。

在１９２５年间，鲁迅写了大量谈及 “奴隶” “奴

才”的杂文，如 《论雷峰塔的倒掉》 《春末闲

谈》 《灯下漫笔》等。但游移还是在所难免，

这次的 “私”还包含着对母亲的感激。他在

１９２５年４月给赵其文写过两封信，反复申明自

己的感激于人是有害的观点，并且举自己与母

亲的例子：“我有时候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

不住，而我又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

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

的做。”③ 夹杂在此处未尝没有一种对自我的苛

责：本该不顾一切投身，但考虑到爱自己的母

亲，又有所保留。但每每面对保留又难免苛责

自己的保留。于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做毕

的 《孤独者》的 Ｓ城中，他要再做一次有关道

路的彻底清算。

如果说 《在酒楼上》中的 “我”在 Ｓ城关

注的是要 “走”这一问题，那么 《孤独者》中

的 “我”在Ｓ城所关注的则是 “走”哪条路。

在小说的开篇，鲁迅便提出了不论走哪条路都

终将到达的终点 “坟”：“我”和魏连殳的相识

是 “以送敛始，以送敛终”。④ 两次 “送敛”意

味着两次走入坟墓，也就是有两条路可走。鲁

迅借这两条路完成了两次极端的设想。第一次

参加魏连殳祖母的葬礼所走的是 “旧路”。他

进行的设想是，若以旧礼送走最后一个信奉旧

物的、自己心存感激人，是否就会完成良心的

欠债，摆脱所谓的束缚，完全放手一搏。被目

为新党的魏连殳在以旧礼供奉世上唯一的亲人

祖母后，终于以旧礼将祖母送入坟墓，但他却

没有获得宁静：一方面，对他的议论与攻讦并

未停止；另一方面，他的生计面临问题。第二

次 “我”参加魏连殳的葬礼走的是另一种更为

彻底的 “旧路”。面对难以解决的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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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众人的责难，魏连殳终于走上了自己曾经

最为厌恶的道路，并终于将自己杀死。与 《在

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关于过去的私事是百无聊

赖的小事、关于未来的差事是百无聊赖地教旧

书不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 “旧路”更

为惨烈决然。第一次尚可以送走至亲安慰欺骗

自己走旧路，第二次则是避无可避的自主选择。

在这两次设想中，鲁迅看到的都是最为极端的

死法，躬行自己最为厌恶的。设想最坏的可能

后，知道自己决计不会再走这条路了。于是，

故事的结尾和 《在酒楼上》类似，送魏连殳进

入坟墓后，“我的心底就轻松起来”，并且可以

“坦然地在潮湿的石上走”。①

从１９２４年的 《在酒楼上》到 １９２５年的

《孤独者》，Ｓ城的空间结构以便于 “出走”始，

走向 “坟墓”终。不同于鲁镇是为 “看”清

“过去”的旧物，Ｓ城是设想 “走”向 “未来”

的道路，在这样一次设想中，鲁迅完成了对自

己弃医从文道路选择下 “公”与 “私”的矛盾

的反思。而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是，鲁迅虽然

一直从事所谓的批判与启蒙，但终究有过游移

与彷徨。若所谓的启蒙与批判，对被启蒙者只

是将他们引向更为痛苦的死亡；对启蒙者来说

不仅面临经济的困顿、人身的威胁，最终还被

启蒙者分食，这样的事业的意义到底何在。

结　语

鲁迅曾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

了，死了，我就安心了”。② 于是，由 “鲁镇”

到 “Ｓ城”看到的是不断的死亡，借着这些死

亡，不能否认鲁迅的 “鲁镇” “Ｓ城”与 “故

乡”“启蒙”“批判”的某种关联，但似乎还应

该注意在此种话语下被遮蔽的另一面向，即那

些鲁迅自谓的偏爱说的 “半截话”，以及巧立

名目下 “取巧的掩饰”着的障眼法下更为黑暗

森然的真相。如 “我”一般认清旧物残酷吃人

真相的人尚且有所眷恋，即使 “我”以 “鲁

镇”的名目完成了对那些难以宣之于口的眷恋

的过去的清算，但 “我”依旧看不到未来的路

究竟应该如何去走，甚至还对 “我”从事的事业

有过游移与怀疑。只能以 “Ｓ城”的名目做最糟

糕的设想与推测，以明确不能走之路来确定应该

向何处走。这些呐喊与彷徨、看清与出走、出走

与死亡的真相，写在了 “鲁镇”与 “Ｓ城”中。

而至于那些有关故乡的幽微的心曲，则是写在

《朝花夕拾》中的另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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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的

“永恒共和国”问题

段德敏，张　开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国相较于君主国而言更具有扩张性方面的优势，并且认为可以在此

世凭借人的能力建立一个 “永恒共和国”，而不用依赖神的力量。但这一判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命运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几乎所有帝国都有可能在时间中腐化而衰落。如何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主张？本

文在斯金纳、波考克等人的工作基础上，试图将 “永恒共和国”作为一个问题在马基雅维利研究领

域中提出来，借此阐发马基雅维利共和理论中的内在张力。不同于古典和中世纪传统中对 “永恒共和

国”的理解与期待，马基雅维利强调共和国的 “永恒”，但这种永恒是在世俗化的时间中能力与命运

对抗产生的稳定性，它不具有彼岸世界的绝对确定性，而只有相对于时间中必然包含的偶然性的确定

性。马基雅维利的共和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始终围绕这一矛盾的调和而展开。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永恒共和国；扩张；命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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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Ｎｉｃｃｏｌò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写作 《李维史论》 （ＤｉｓｃｏｒｓｉｓｏｐｒａｌａｐｒｉｍａＤｅｃａ

ｄｉＴｉｔｏＬｉｖｉ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Ｂｏｏｋｓｏｆ

ＴｉｔｕｓＬｉｖｙ）的现实初衷是希望意大利 （或他的

祖国佛罗伦萨）人可以仿效古人，建立一个如

罗马一般 “自由而强大”的共和国。他认为任

何强大的共和国都有可能腐化，因此 “不可能

建立一个永久的共和国，因为有无数意想不到

的原因可以导致它的毁灭”。①然而，在同一卷

的第２２章中，马基雅维利又说：“如果一个共

和国如此幸运，以至 （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

样）经常有人以身作则地更新它的法律，并且

不仅阻止它走向毁灭，而且使它重新回到起源，

那么它就会永存。”② 哈维·Ｃ曼斯菲尔德

（Ｈａｒｖｅｙ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在

写作 《李维史论》时，脑海中呈现的是一个

“永恒共和国”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形象，③

但他并没有做充分的展开。马基雅维利认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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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相较于君主国更具有扩张性方面的优势，

并且认为可以在此世凭借人的能力建立一个

“永恒共和国”，而不用依赖神的力量。但这一

判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命运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几乎所有帝国都有可能在时间中腐化而衰落。

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中世纪基督教传统解

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从此岸上升到彼岸，从肉

体上升到灵魂，真正永恒的城是上帝之城。但

马基雅维利显然拒绝这一传统，他似乎宁愿在

上述两难中踟躇。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基雅维利在这一问题

上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

理论意味着什么？剑桥学派的学者在这一问题

上提供了一些参考，尤其是ＪＧＡ波考克 （Ｊ．

Ｇ．Ａ．Ｐｏｃｏｃｋ）对马基雅维利思想中时间维度的

精彩分析很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① 但仍然

未能直接而详细地加以阐明。大卫·阿米蒂奇

（ＤａｖｉｄＡｒｍｉｔａｇｅ）、② 尼古拉·雷金特 （Ｎｉｃｏｌａ

Ｒｅｇｅｎｔ）、③ 马可·哈良 （ＭａｒｋＨｕｌｌｉｕｎｇ）、④ 帕特

里克·Ｊ柯比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Ｃｏｂｙ）⑤ 等人都从

“自由和伟大”的角度触及了马基雅维利的共

和理论中的张力，但似乎也都未能将共和国的

永恒性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处理。本文即在这

些工作帮助下，尝试回答马基雅维利关于 “永

恒共和国”的问题，并讨论它对马基雅维利式

共和国理论的意涵。

一、何以永恒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在马基雅维利那里，

“永恒共和国”的前提是自由，共和国因自由

而强大，公民具备美德，从而拥有超乎寻常的

扩张能力。 “永恒”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和扩

张能力几乎是等同的，扩张的反面就是被征服，

被征服也就是永恒的结束。因此这里最关键的

一对关系存在于自由与扩张之间，他们似乎不

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需要

从这里特殊的 “自由”概念开始讲。文艺复兴

时期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对于 “自由

城邦”（ｆｒｅｅｃｉｔｉｅｓ）的分析，昆廷·斯金纳

（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和汉斯·巴龙 （ＨａｎｓＢａｒｏｎ）

的研究指出，１２世纪以来，意大利地区的城市

共和国在面对教会和北部王国的侵略时，发展

出了一种反抗奴役的意识形态———城邦必须有

权不受外界的政治控制，也必须有相应的权利

实现自治。⑥这种政治思想正继承了古典共和主

义 “自己统治自己”的前提，主张 “人是天生

的政治动物”，也深刻地影响到１４世纪以来的

“公民人文主义” （ｃｉｖｉｃ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一方面，

这时期的理论家 “信奉一种纯粹的消极自由观，

即不受阻碍地实现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另一

方面，他们往往把自由和社会自治、公共事业

结合在一起，同时强调公民美德的重要性。⑦从

今天流行的理论视角看，这本质就是消极自由

和积极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结合，斯金纳称

之为 “新罗马的自由观” （ＮｅｏＲｏｍａｎｉｄｅａ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斯金纳对于历史的细致分析表明：在

１２世纪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意大利存在着这

种 “新罗马”的共和思想，而 《李维史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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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份遗产上的明珠。①

自由的共同体要满足 “无支配” （ｎ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条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马基雅

维利的自由理论，即公民不用臣服于他人的意

志而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自治而不是屈居

人下。这种自由有两个含义：内部的和外部的。

在内部，没有一个绝对的支配者，无论是平民

还是贵族，都不能完全压倒另一方。②在外部，

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支

配。从这种自由观出发，自由和君主制是不兼

容的。君主和共和政体之间的二分贯穿了马基

雅维利的政治写作。 《李维史论》宣称，民众

或受君主的统治，或实行自治。③ 《君主论》（Ｉ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ｅ）第一章开篇便写道： “从

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

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马基雅维利还宣称，

“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

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意即自由

是共和国而非君主国的属性。④

但为什么这一自由观和扩张有内在关联？

我们从马基雅维利所引用的罗马历史学家盖乌

斯· 撒路斯提乌斯 · 克里斯普斯 （Ｇａｉｕｓ

ＳａｌｌｕｓｔｉｕｓＣｒｉｓｐｕｓ）那里能找到一些线索，后者

曾评论道： “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

由，便在很短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

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的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

此强烈。”⑤马基雅维利几乎原封不动地征用了

这句话，他在 《李维史论》中说： “如果考虑

到罗马从它的那些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变得

多么伟大，就尤其要让人感到惊奇了。”⑥我们

可以理解，在古代世界战争和征服是常事，至

少比现代社会要 “正常”得多，亚里士多德称

海盗为一种正当行业，在城邦之外就是丛林世

界。征服或被征服，这是人们面临的两种现实

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为什么能够免于被

征服，且能够做到不断地战胜对手，成为强大

的帝国？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城

邦是自由的，公民与公民之间不存在压迫关系，

因此也没有严重的仇恨。他们肯定会有不和，

但没有到出卖国家以压倒对手的程度。这种状

况使得共和国的力量变得非常大，相当于将所

有公民的力量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整

体。这种力量直接体现在公民个人对国家的热

爱和献身的准备之上。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说，

在罗马早期，“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

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

任何劳苦对他们这些人都不陌生，任何地区都

不过于崎岖或过于陡峭，任何手持武器的敌人

都不足畏惧”。⑦反之，在那些受奴役的民族中，

则看不到这些精神和勇气，因此也无法与罗马

相抗衡，最终的结局多是被罗马所征服。再延

伸比较一下罗马早期和罗马晚期的话，也可以

发现类似的区别。罗马自由消失之时也是她开

始逐渐衰落的时候，其内部充满着纷争、内斗、

阴谋等等，以至于慢慢不再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最后竟被北方的蛮族所征服。对马基雅维利来

说，这一历史足以说明自由与强大之间的内在

关联。自由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罗马征服的对象

方面，那些总体处于奴役状态的国家相对容易

征服，最难征服的是类似罗马那样的国家，因

为其内部有着与罗马相似的自由与勇气，即便

弱小，也能够发挥出很强的抵抗能力，他们对

自由的渴望使得他们更坚忍不拔。马基雅维借

用李 维 的 历 史 书，列 举 了 像 萨 姆 尼 人

（Ｓａｍｎｉｔｅｓ）这样的例子，他们在自己的城市受

到极大的溃败和杀戮之后，仍然能够坚持抵抗

罗马人长达 ４６年之久。马基雅维利感叹道：

“要不是受到一种罗马力量的攻击，它就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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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而罗马 “如果没有一种罕见且极端

的能力，就绝不可能战胜它们”。①

然而，共和国很可能会走向 “腐化”

（ｃｏｒｒｕｚｉｏｎ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② 也就是失去其自由，

或败坏公民德性。因此，一个良好的共同体必

须时时更新，或者出现像罗马公民卢基乌斯·

昆克提乌斯·钦钦那图斯 （Ｌｕｃ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ｕｓ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ｕｓ）那样的杰出人物，以榜样的力量

引导民众恢复德性，使人们羞愧以至耻于作恶，

或者以一人担当的方式，通过恐惧、暴力等非

正常方式恢复原有的优良风俗。③前者较好理解，

也与古典时期的共和理论大致相符合，后者则

是马基雅维利共和理论的 “异常”之处，此即

所谓 “重组一个城邦使之适合公民生活要以一

个好人为前提，而通过暴力手段成为一个共和

国的君主必须以一个坏人为前提”。④ 马基雅维

利其实没有构想出一种 “开明专制”的君主形

态，他仅仅主张在较为极端的腐败形势下应该

以必要的非正常手段维护共和国的自由 （比如

罗马的独裁官）。⑤在例外时刻之后，个人寿命

的有限性、权力的独揽会使得国家的自由前途

未卜。⑥相比之下，共和国的选举制度则使得其

“有无数的极具才能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接

任”，⑦ 从而 “比君主国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长

久的好运气”。⑧ 马基雅维利说：

即使一个人有组建共和国的能力，但如果

仅仅依靠一个人来维系，其所组建的秩序也不

会持续得长久；相反，如果由许多人来关照，

并且依靠许多人来维护，那么它确实能够维系

得长久。⑨

于是，在此种自由逻辑下，民众不断争取

自身的荣誉，其途径主要是为国家献身；罗马

的自由不断地扩大，同时变得越来越强大、越

来越荣耀，在对外扩张中也屡屡成功。

马基雅维利也将政治自由和崇高／伟业

（ｇｒａｎｄｅｚｚａ；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以及荣耀 （ｇｌｏｒｉａ；ｇｌｏｒｙ）

联系在了一起。瑏瑠 《李维史论》一书开篇就指

出：雅典和威尼斯作为共和国，从最初的微不

足道发展到崇高；而君主制下的城市则不具有

自由的起点，也难以成就伟业。“一个过着自

由的生活的城邦有两大目标：一个是获取，另

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自由。”瑏瑡一个健康的共和国

必须将人性的血气导向外部，进行获取，以避

免将其释放在内部而造成混乱：“当它没有外

部敌人时，它会在国内找个敌人，这似乎是所

有大城邦都不可避免发生的事。”瑏瑢所有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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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必须追求一些高贵的目标和荣耀，而自由

国家是最适合实现这些目标的共同体。他在之

后的行文中也反复思考：采用何种方式和制度

才可以成就罗马般的伟业与自由？马基雅维

利说：

因为经验表明那些城市除了在它们处于自

由体制下的时期外，它们的领土和财富从来没

有增长过……所有那些过着自由生活的城市和

地区，在各个方面 （如上所述）都取得极大

的进步……不仅知道他们生来就是自由人而不

是奴隶，而且知道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追

求最高的政治职位。①

毫无疑问，人所追求的荣耀来自于共同努

力创造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共和国。罗马驱逐国

王塔克文 （Ｔａｒｑｕｉｎ）被认为是罗马自由的开

端，他们之后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同利益

只有在共和国才可以得到尊重和关照：“使那

些城邦伟大的不是个体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

益。毫无疑问，只有在共和国里这种共同利益

才会受到尊重。”②君主国或许可以实现某些公

民的 “卓越”，但只要存在着国王，人民就无

法自由，更无法缔造伟大。人民正是在共和国

中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和事业的主

人，他们才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德性，罗马的

士兵才可以战无不胜。③因此，《李维史论》的

精髓在于这样一个信念：自由的国家才会变得

伟大，自由与扩张、伟大是不可分开的。

人间的事务往往变动无常，即使没有人为

的主观意图，必要性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也会促使人

们进行扩张———人民如果不事征战，就会丧失

了德性，变得羸弱、分裂 （佛罗伦萨、后期

的罗马帝国就是例子）。因此马基雅维利认

为，为了寻求 “无支配”的自由，一个国家

最好在能扩张的时候主动扩张，如此才能在变

动不居的世界直面不可预料的命运。一切好的

政治制度的创设必须假定扩张的需求，在创设

之时就更加看重荣耀而非自我维持，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已经获取的东西，乃至实现共和国的

伟大。④在此处，马基雅维利明确地将城邦内部

的自由和外部的国家扩张结合了起来，公民

“不受支配”的愿望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邦

的对外支配，是不矛盾的。作为一个共同体的

共和国若想实现 “不受支配”的自由，须进

行对外扩张，反过来，共和国的自由也最有力

于其扩张，此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世俗时间中的永恒共和国

共和国的伟大乃至永恒需依赖其内部的自

由，但这一自由的维系又是困难的。马基雅维

利在这一问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宿命论式的悲

观情绪，这集中体现在一种至少表面上的自相

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只要人们足够努力，

这一永恒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另一

方面，世界根本没有永恒的共和国。在 《佛罗

伦萨史》 （ＬｅＩｓｔｏｒｉｅＦｌｏｒｅｎｔｉｎｅ；ＴｈｅＦｌｏｒｅｎｔ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他用一种接近古代循环史观的方

式表达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

许多地方总是变化无常，由治到乱，又

重新由乱到治；因为人间世事的性质不会停

止这种变化，事物总是盛极而衰，到了最完

美的状态之后就不再上升，转而渐渐衰落；

同样，事物坏到了最极端的地步，不再下降，

就开始上升；就是这样，总是从好到坏，又

从坏到好。⑤

类似论断也同样出现在 《李维史论》一书

当中。在该书第一卷第２章中，马基雅维利复

刻了波利比阿 （Ｐｏｌｙｂｉｕｓ）的历史周期律———共

和国要么陷入这种循环当中，要么就被征服、

·０８·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４期　　　　　　　　　　　　　　　　　政治学

①

②

③

④

⑤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３２５－３２９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３２５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１６６页。
［意］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王永忠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屈从于邻国之下。①随后马基雅维利笔锋一转，

指出罗马构建了一个典型的混合政体，规避了

政体的历史周期循环，缔造了 “完美的”罗马

共和国。他的原话是：

命运对它如此眷顾，虽然经历了从君主统

治到贵族统治再到平民的统治，其过程和原因

一如上述，但它在授权于贵族时并未全然放弃

君主制的品质，在授权于平民时也没有消灭贵

族的权力。但是，保持着混合状态，在平民和

贵族的不和之下，它缔造了一个完美的共

和国。②

这里的 “完美”是否就是 “永恒”？一方

面，可以说完美如果不是永恒，也接近永恒，

正是因为完美的 “混合”，罗马共和国才避免

了其他共和国经历的急剧的衰败，从而建立起

了一个延续近乎千年的帝国，如果我们不太计

较 “罗马帝国”的具体历史分期和内部分裂的

话。然而，事实是，这个所谓的 “完美共和

国”却并不是永恒的共和国，它最终还是衰亡

了，也似乎依然符合马基雅维利在上引的 《佛

罗伦萨史》中描述的盛极而衰、治乱循环的粗

糙的历史周期律。这位人文主义者在写作上述

文字时，脑中必然非常明白，罗马在晚期四分

五裂、德性败坏，最终一步步走向衰朽、灭亡。

马基雅维利也承认，“人们从未发现完美无缺、

完全没有一点弊端的事情”。③ 一个完美的事物

似乎应该是永恒的、没有缺陷的，如天上的

“相”一般；而共同体则一定需要由当下的人

组成，任何追求完美、永恒的共和国必须设想

一个相当遥远的未来，这一未来近乎不可知、

不可测，超出凡人的能力范围之外。这也是为

什么古人在设想永恒共和国时，总是将其与上

帝结合在一起，完美的共和国不是现在尘世中

的，而是天上的国。④然而，马基雅维利确实希

望在此世实现永恒的共和国，而且似乎真诚地

认为人的能力能够实现它，试图依赖上帝或命

运的青睐，才是走向共和国毁灭的开始。

在 《李维史论》一书的第二卷前言中，马

基雅维利将写作本书的目的描述为：“使那些可

能阅读我这些著述的年轻人，在命运可能给予

他们机会的时候，能够在精神上摆脱当今，准

备好模仿往昔。”⑤这让人联想到 《君主论》第

２６章当中，马基雅维利规劝美第奇家族解放意

大利，是因为 “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命运和德性，

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

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⑥ “命运”的概

念在这里首次出现，后来也成为共和国永恒性

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君主要获得和维系他的

位置，更多地是要向神或命运祈祷，还是应该

依靠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实现人们的追随与服

从？这是 《君主论》中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

一，由此也引出了马基雅维利所谓 “目的证明

手段正当”的主张。如果君主只依靠自己能力

的话，那么就不用太考虑采取的行动是否被神

或基督教条所允许。我们都知道马基雅维利在

《君主论》中对上述问题的著名答案，即君主

应该视命运为女子，要获得她的青睐，需要不

断地 “打她，冲击她”。⑦ 对命运的这一态度，

其实就是对神或上帝的态度。

托马斯·弗拉纳根 （ＴｈｏｍａｓＦｌａｎａｇａｎ）认

为，马基雅维利的 “命运”⑧ 概念指涉的是人

类事物的非独立性、非确定性，虽然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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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１４９－１５３页，参见第３１６－３１７页。但马基雅维利和波利比阿存在着一定的
区别，见Ｈａｒｖｅｙ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ｓＮｅｗ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Ｌｉｖ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ｐｐ３４－４０。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１５３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１６４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上）》，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３１８页。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１２３页。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１２１页。
马基雅维利文本还出现了 “神意”（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天数”（ｆａｔｅ）、“时势”（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上天”（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等概念，

这些语词的含义和 “ｆｏｒｔｕｎａ”类似。



但依托了非常丰富的精神传统。①在古典时代，

命运是一个女神的形象，代表着某种神恩

（ｇｒａｃｅ）的秩序。然而，人并不注定要随波逐

流，而是要借助自己的能力 （或德性）来对抗

命运，或者获得命运女神的好感，建立属于自

己的、人的世界。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中，

命运更多地被上帝的形象所包裹，不可知的上

帝就是命运，人在上帝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人

所能做的、所能实现的也极其有限，一切端赖

于神恩的赐予。但文艺复兴意味着 “再生”，

也就是古典的德性和命运观的重新挖掘，人的

能力在世间事务上的角色不再是绝对的从属，

“德性对抗命运”的叙事也逐渐成为意大利人

文主义者的中心话题之一，马基雅维利正是在

这一氛围之下写作与思考。② 《君主论》第２５

章中，一段著名的文字就表现了面对命运的积

极态度：“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

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

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

配”。③ 在奉劝小洛伦佐 （ＬｏｒｅｎｚｏＩＩｄｅＭｅｄｉｃｉ）

采取行动时，马基雅维利就说：“一切事物都已

经为你的伟大联合起来，而余下的事情必须由

你自己去做。上帝并不包办一切，这样就不至

于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应该属于我们的一部分

夺去。”④马基雅维利主张，要战胜命运、达到

所欲的目标，必须主动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时

代相适应，大胆果断的行事方式更有可能实现

建立国家的目的，为此可以在必要时不遵守日

常的也是基督教的道德法则，因为后者正是保

守地对待命运的表现。

马基雅维利以近乎同样的方式对待共和国

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区别只在于形式而已。在

《李维史论》中他说：

命运是这么安排的，当它打算完成伟大的

事业时，它所选择的那个人将具有如此大的勇

气和如此大的能力，以致可以认识到它带给他

的那些机会。因此同样地，当命运想要完成伟

大的毁灭时，它就把应付那些险境的任务交给

那些没有本身的人，以加速那种毁灭……命

运，为了使罗马更加强大并使之达到它后来实

现的那种伟大，认为有必要打击它……但并不

希望完全地毁掉它。……人类能够顺从命运，

却不能对抗她；能够编织那些纱线，却不能折

断它们。但是，他们永远不应灰心丧气，因

为，既然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意图，而她不走通

常的、为人所知的道路；那么，他们应该总是

抱有希望，并且在有希望时就绝不应灰心，不

管他们可能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和遭遇什么样的

痛苦。⑤

命运与时间会带来不确定性，同新君主一

样，共和国也需要和这种不确定性对抗。马基

雅维利说：“世间万物皆有其生命的限度。”共

和国也是如此。一个共和国在建立时可能是制

度完备、民风良好的，尤其是在当它是由一位

美德昭著、能力强的大人物建立时，如罗慕路

斯建立罗马。但即便是这种共和国，也可能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其法律

和制度可能不再那么有效，人们可能不再具有

公共精神，内讧和谣言流行。对马基雅维利来

说，这就是共和国的腐化，其原初状态代表了

共和国健康时的样子，那么有时候就需要让共

和国回到其原初状态。那么由谁来做到这一点？

马基雅维利认为需要有能力的个人，而且 “如

果不发生什么事情使它回到它原来的状态，这

种腐化就必然杀死那个机体”。⑥ 主导推翻国王

塔克文统治的卢修斯·朱利乌斯·布鲁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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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ｐ９４－１０１，１８６．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１１８页。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１２３－１２４页。此处的 “上帝”显然指 “命运”。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４８０－４８２页。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４３９页。



（Ｌｕｃｉ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他的两儿子后来参与埃

特鲁里亚人 （Ｅｔｒｕｓｃａｎｓ）的复辟阴谋活动。布

鲁图斯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与共和国的自由，

毅然处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还有如马库斯·

福利乌斯·卡米卢斯 （ＭａｒｃｕｓＦｕｒｉｕｓＣａｍｉｌｌｕｓ），

惩罚了不尊重罗马宗教仪式、擅自出征的军团

长官。此类例子很多，它们都表明，共和国经

常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候站出来，做一些事情扭

转腐化的趋势或至少延缓它。

“腐化”经常被用在有机体上，时间会带

来腐化，就像苹果放时间长了会烂一样。①马基

雅维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共和国与时间

的关系。正如他在别的地方所说的一样，时间

有可能会带来好运，但如果仅仅依赖好运的出

现，任何建设都无法完成。在共和国的维系方

面，如果共和国中的人什么都不做，将一切交

给时间，那么时间一定会带来腐化。但我们要

知道的是，在基督教传统的视野里，时间的形

象并非这样消极，它反而是救赎的渠道，在时

间的尽头是真正的幸福。在永恒的时间面前，

此时此刻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不重要；上帝是

公平的，耶稣将在未来再临并审判一切。马基

雅维利对时间并没有这样的好感，它带来的更

多是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国家法律和

制度的建立来说不确定性则通常意味着腐化与

毁灭。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这种完全世俗化的

时间观念被波考克捕捉到，并成了他的名作

《马基雅维利时刻》（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Ｍｏｍｅｎｔ）

中的核心概念。在波考克看来，亚里士多德等

古典思想家最早将共和国中公民的美德看作需

要维持的对象，因此开启了共和国腐化问题的

先河，其政体理论也可以被理解为这种腐化焦

虑的产物，混合政体因为结合了各种政体的要

素，所以较难腐化。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腐

化有一个终极的对立面，即永恒真理。与他的

老师柏拉图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自足

的，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政体的问题

上，亚里士多德也是从这一真理视角理解共和

国的政治。最好的政体安排能使得共和国的整

体存在更接近真理，从而更能免于腐化，而糟

糕的政体安排 （例如僭主政体等），则因其对

真理的背离而本身就构成了腐化。因此在这个

意义上，波考克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有

的人类活动都是价值导向的，都导向某些理论

上可辨别的善好”，以及因为对共同体的参与是

为了最高的善好，“公民参与就是一种普世性的

活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城邦是普世性的共同

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②这一普世共同体在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 （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的

思想中得到宗教化，亚里士多德的普世共同体

被吸纳进基督教的普世共同体中，永恒真理在

对上帝的信、望、爱中被具像化，信仰构成腐

化的反面。

虽然马基雅维利继承了古典共和理论对腐

化问题的焦虑，但他抛弃了共同体与永恒真理

之间的内在关联。共同体只有两大目标：“一是

获取，另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自由”，这其中并不

包含人的灵魂的拯救。相应地，我们从时间得

不到任何永恒的安顿，时间犹如黑洞，在它的

尽头是擅长捉弄人的命运女神。因此，与 《君

主论》中对命运的描述一致，他号召人们不要

温顺地面对命运女神的无常，要与之对抗，对

抗越有力，越展示出人的主动性、人的能力，

人的运气就越好。很多人认为罗马共和国对外

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命运女神的眷

顾，或许罗马人为命运女神修建了最大的庙宇，

做了最虔诚、最好的奉献，甚至很多罗马人自

己也是这么理解，包括历史学家李维 （Ｔｉｔｕｓ

Ｌｉｖｉｕｓ）。③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其实都错误

地理解了罗马成功的真正原因，这并不是说罗

马运气不好。如果我们看罗马共和国早期扩张

的历史的话，确实似乎命运女神时常眷顾罗马，

但她之所以运气好，不是因为她的消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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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恰是因为它主动出击，更多地相信自己的

能力，更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换而言之，

越相信自己，命运女神反而越愿意垂青；消极

的态度———即便向命运女神做出再多奉献———

无助于获得好运。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一原理是

现代人应该学习的：“我认为罗马人民在这方面

拥有运气，如果所有这那些君主都能像罗马人

一样行事，并且具有和罗马人一样的能力，他

们也都会有这种运气。”①

三、“永恒共和国”的伦理

波考克在 《马基雅维利时刻》中指出，在

斯多葛主义以及基督教背景下，人们缺乏一种

有力的范式去解决特殊事物和时间之间的关

系。②具有特殊性的政治事物，如何在时间之流

中维持稳定？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古时期的思想

家那里获得一些参照。圣奥古斯丁 （Ｓａ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对永恒和时间作了彻底的分离，时

间和此世一并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和意志中被创

造。③人的赎罪和幸福最终要在末日之后依赖神

恩才能获得，永恒的共同体无疑是信、望、爱

的信徒们所构成的 “超历史” （ｅｘｔｒ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的 “上帝之城”（教会共同体）。世俗世界的一

切都在上帝的 “前知” （ｆｏｒ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之内，

德性无法在这种时间观当中对抗命运，自由意

志甚至是罪的根源。近代前夕的阿奎那则将亚

里士多德主义融入了基督教学说当中，从而在

理性和信仰、人性和超自然因素之间实现了某

种协调——— “神恩不会取消本性，而是让它更

加完美”。④ 人天然是要过政治生活的， “理性

的动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受着神意的支配，

他们既然支配着自己的行动和其他动物的行动，

就变成神意本身的参与者”。⑤ 分沾了神性的人

类在奥古斯丁的伊甸园中堕入了有罪的身体，

但在阿奎那的地上国度则凭借理性组织起了政

治社会。这种伦理观无疑需要在神恩的秩序框

架下运行，但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总是需要等

待上帝的宣判。

与此种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的 “永恒共同

体”的想象相比，马基雅维利尤其显得独树一

帜，甚至和其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都有极大区

别。马基雅维利的共和理论没有任何先在的规

范性价值的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善和善之间、

价值和价值之间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寻求统一

的价值，并在其中获得 “永恒”，相当于是根

据 “人们应当怎样生活”来判断人们实际上怎

样生活，用 “事物想象的方面”来规范事物真

实的情况，其结果几乎肯定是永恒的反面，也

就是毁灭。他在 《君主论》中向君主提建议

时，核心的主张即是君主不应该从某个统一的

价值中寻找维系其地位的方法，而应该在其所

谓 “必要性”中去找。 “必要性”并无特定的

规范性内容，而仅仅是一种情境下的人 “不得

不”去做的事。对于必要性的判断也只能由明

智审慎的政治家———例如新君主———去做，例

如罗慕路斯 （Ｒｏｍｕｌｕｓ）弑兄以保其建国事业，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所能提供的

参考极其有限，甚至经常是起误导性的作用。

在中世纪传统中流行的神学 “永恒共和

国”话语面前，马基雅维利选择了批判基督教

对共和国的作用。他认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

“这个世界变得柔弱了，天堂也被解除了武

装”，“（基督教）既已向我们指明了真理和真

正的道路，便使我们不那么重视世俗的荣誉，

而异教徒很重视这种荣誉，并已经相信这是他

们的至善之所在”。⑥ 在放弃了 “真理和真正的

道路”之后，唯一可以选择的 “通向永恒之

路”即是德性 （能力）与命运的积极对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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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３２２页。
Ｊ．Ｇ．Ａ．Ｐｏｃｏｃｋ，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Ｍｏｍｅｎｔ，ｐｐ３－８２．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中）》，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８３页。
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ｔｒａｎ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ｏｍｉｎｉｃ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ｅｎｚｉｇｅｒＢｒｏｓ，１９４７，Ｉ，１，８，ａｄ２．可参

考 ［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
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ｔｒａｎ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ｏｍｉｎｉｃ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Ｉ，２，９１，ａｄ１，２，３．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俗的共和国一定是有限

的和暂时的；但马基雅维利的视角恰恰是 “反

基督”的，他认为死后的永恒不是真正的永恒，

或死后根本没有永恒，真正的、有意义的永恒

只存在于此世，它端赖于人的能力和创造性，

在延伸的意义上与国家的制度、法律及风尚

有关。

因此，马基雅维利阐明了一种伦理，在这

种伦理中，共和国作为整体的永恒存续要远远

高于神的旨意。列奥·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

在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触及了这种伦理的

核心：

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

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简单不过地说，

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

在尘世上建立天堂……古典政治哲学追寻的是

最好的政治秩序或最好的政制 （ｒｅｇｉｍｅ），对于

德性 （或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实践，这种政

制最具指导性；但需提醒自己，按照古典政治

哲学的看法，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然依赖于

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或机运 （ｃｈａｎｃｅ）

……人具有的是整体之内的位置，人的权能是

有限的；人无法克服其自然本性的界限。①

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性体

现在对古典哲学之目的论以及人的被动地位的

否弃上，他秉持一种 “特殊的现实主义”。“永

恒共和国”意味着这个国家克服了命运的变动

不居，永恒地矗立在人间中，甚至可以和上帝

之城比肩。人们可能会问：这一现实主义是否

真的可靠？它到底有多现实呢？事实上，被马

基雅维利认为不够 “现实”和精进的斯巴达，

这个自我维系的共和国，在莱库古 （Ｌｙｃｕｒｇｅｓ）

一次性赋予的法律下存续了八百年之久。而不

断发展、扩张的罗马从建立共和国起到西罗马

帝国灭亡，虽然维持了一千年左右 （５０９ＢＣ－

ＡＤ４７６），但如果计算到恺撒成为终身独裁官、

共和国实际上终结时，自由只维系了四百多年，

大约只有斯巴达的一半。这是否意味着马基雅

维利的 “永恒共和国”主张，正如其内在矛盾

所显示的那样，是不可靠的？这一困难似乎暗

示了荣耀的地上之国是可朽的，甚至是相对短

暂的，象征人类卓越天性的自由、共和与伟业

在时间之流上无法长久共存。

然而，马基雅维利代表了另一种极端的

“永恒之思”。他拒绝设定终极价值，既然世俗

的历史是在时间中流变的，任何人或国家都难

逃命运的挑战，那么 “德性对抗命运”才是人

之存在的本质。 “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

掉”，人的作用不体现在对命运的僭越上，而是

在发扬人的德性 （能力），从而取得伟业上。

人的伟大、自由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制度建设、

道德教化、教育、军事扩张得到实现。从这个

维度讲，扩张正是人类应对命运以及世俗德性

的内在脆弱性的一种方式，也是某种必要性。

而为了更好地扩张，我们需要自由、共和制度

这两个必要的条件。罗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

个永恒的共和国，虽然它灭亡了，但其制度、

德性却永远保留了下来，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

保持永恒 （诸如罗马法、政体设计、哲学、历

史学等）。只要机会合适，罗马便可以在当代史

中复活。罗马作为一个 “完美的共和国”，其

完美之处可能在于方法论层面的对待外部环境

的态度 （即作为一种德性和制度的扩张型共和

国），而非目的、结果上的世俗永恒。

结　语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考中，自由、共和

一体两面，并和伟业紧密关联，自由的共和国

必然是扩张的帝国。马基雅维利承认命运是

“半个行动的主宰”和人的必朽性，扩张性帝

国的自由会在时间之流中走向终结，但他并不

因此否认人和共同体创造伟业的能力和人追求

荣誉、自由的天性。在本文的论证中，自由具

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意涵，而罗马共和国由于

在对外维度上积极扩张，以德性对抗命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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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Ｗａ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ｅｎＥｓｓａｙｓｂｙ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ｅｄ．，Ｈｉｌａｉｌ
Ｇｉｌｄｉｎ，Ｄｅｔｒｏｉｔ：Ｗａｙｎ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８２－８５．



而比守成的威尼斯模式具有更强的促进自由和

伟大的能力。这种政治伦理可能伴随着一定的

代价和风险，扩张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永恒，反

而有可能导致自由的消失以及共和国的衰败，

但如果某个政治体 （或 《君主论》中所描述的

政治家）希望追求伟大，希望通过自身的能力

把握自身的命运、征服外部环境，那么罗马

“自由而伟大”的模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与

形而上或神学传统中的 “永恒”相比，马基雅

维利的 “永恒共和国”是完全放弃了统一性价

值之后的永恒，是在暂时性、有限性之中的相

对永恒，这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的共和政治

理论中，都极特殊。但也因为此，所以它才更

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在现时代的 “历史终结

论”面前，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时间永远没

有尽头，城邦与人永远生活在相对性之中；在

相对性中寻找永恒，也许这正是人真正的宿命。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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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项目号：１３＆ＺＤ１４９）子课题 “意大利政治思想史”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兵，历史学博士，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

①　ＳｉｄｎｅｙＨｏｏｋ，“Ｔｈｅ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ＪａｍｅｓＨ．Ｍｅｉｓｅｌｅｄ．，Ｐａｒｅｔｏ＆Ｍｏｓｃａ，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６５，ｐ１３５．

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

朱　兵
［贵州大学，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莫斯卡 （１８５８—１９４１年）是２０世纪意大利知名的 “精英三杰”之一，与帕累托、米歇

尔斯一起，对构筑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做出了重大贡献。莫斯卡从小

便立定学术志向，后转益多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视角，并以如椽巨笔撰写了体大思精的 《政治

科学要义》一书，奠定了其思想大家地位。莫斯卡深受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政治观之影响，并在与

同时代思想家如克罗齐、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人的交流碰撞中，在对于政治实践的亲身参与和体悟

中，不断砥砺思想锋芒、调适思想架构与完备思想要旨。莫斯卡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对现代大

众民主浪潮的系统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诊断大众民主所固有的缺陷与弊病，旨在对症下药，

设计出一种平衡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的多元主义制度构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中道与均衡的良善政治

秩序。莫斯卡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折射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对立统一，是对民主观的一种极大

丰富与延伸。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米尔斯、达尔等人对莫斯卡的民主观进行了扬弃，打造出了一套

更加丰富而完整的精英民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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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上半叶是西方世

界产业结构大调整、政治框架巨变和大众民主

狂飙突进的年代，各类谱系的政治思潮在这段

时间里彼此激荡、互为竞争。其中，被称为

“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意大利 “精英三杰”

莫斯卡 （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帕累托 （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和米歇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ｓ）共同打

造了 “古典精英主义”政治观，为现代语境下

精英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而全面的陈述，具有

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思想界标地位。思想家

胡克曾言：“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在一个

乐观主义弥漫的年代著书立说，正如今日的悲

观主义四溢一样，他们提出了所有的关键性问

题，这些问题在今日已处于风口浪尖。他们运

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加强了

对于政治权力本质的结论，尽管这不会获得我

们的赞同，但也会让我们肃然起敬。”①确实如

此，“精英三杰”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高超

的诠释技艺，揭开了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上的神

秘面纱，对现代政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透视，

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探路人。三者思想上 “重叠

共识”之处颇多，但也 “和而不同”，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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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自身独特但又相互关联的精英主义民主观，

其中莫斯卡又是三者之中的先行者。 “通常，

‘精英主义’与 ‘民主’被视为对立的概念，

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传统，那就是

将这两种概念视为相异却非完全相反，而且相

互依存。莫斯卡便是这样一种传统最早也是最

具说服力的阐释者之一，我认为仅据此一点，

便使得对他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变得合理。”①

基于此，本文拟就以莫斯卡的个人际遇和所处

的时代语境、思想渊源与参照及其精英主义思

想诸要素等层面为框架，力图呈现出其独具特

色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

一、生平、时代与著述

１８５８年，加埃塔诺·莫斯卡出生于意大利

南部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在 《政治科学要

义》的英文版序言中，译者利文斯顿曾指出，

意大利许多伟大的理论家往往来自南部，从康

帕内拉、布鲁诺到维科，再到葛兰西、克罗齐，

可谓众星闪耀，天才云集。为意大利民族作传

的巴尔齐尼曾指出：“在有献身精神的人和聪明

的人的地方，文明之树和生活之花最为繁荣艳

丽。这些人为了获得较为满意的职业而愉快地

接受平平常常的生活条件，他们宁愿要高位、

名誉、权威、声望或心神安逸，而不是只要金

钱。他们就是那些学者、诗人、艺术家、小说

家、圣徒、哲学家、法学家、特立独行之士、

自奉简朴的贵族。意大利的这类人物大多产生

于南方。他们对意大利贡献甚大。”② 不仅如

此，出生于西西里岛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莫

斯卡对于政治的热情：“并非每一位西西里人都

适合做政治家，但只要一位西西里人成为政治

家，那他肯定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西西里

人对政治有着尤为强烈的嗜好。”③ 此外，莫斯

卡在故乡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长时间的生活

经验，对其思想模式的型塑产生了重大影响：

“莫斯卡西西里岛的出身，以及他在意大利南部

度过整个青年时代的经历，决定性地指引了其

政治思考。……他从来没有摆脱对于代议制机

构最初所持的疑虑，这源自于他对西西里政治

中那种毫不掩饰的暴力和腐败的直接感受。”④

莫斯卡家境优越，自幼立志从学并博览群

书，对历史类著述尤为偏爱。１８７７年，莫斯卡

进入帕勒莫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于１８８１年获得

学位。后曾在罗马停留一年，参加了关于政治

和行政科学的辅助课程，并转益多师，虚心问

道，其中包括梅赛达利亚 （ＡｎｇｅｌｏＭｅｓｓｅｄａｇｌｉａ，

１８２０—１９０１）这样的名家。如是个人经历和思

想氛围明显影响了年轻的莫斯卡，他在法律方

面的炽热学术兴趣与一种强烈的对历史学和政

治学的偏好融合起来。⑤ 当莫斯卡就读于帕勒莫

大学时，也曾受到著名艺术哲学家丹纳 《现代

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影响。 “莫斯卡不仅寻找

例证，他还寻找 ‘法则’。他受之于丹纳的启

迪是明显的，而且得到广泛承认。如同这位法

国先辈一样，莫斯卡对于政治思想家所普遍使

用的方法和分类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方法和

分类是不准确的，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与政

治行为之记录事实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ｆａｃｔｓ）普遍没有

联系。结果便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远远

落后于其他学科，还未能成为一门科学”。⑥ 利

文斯顿指出：“莫斯卡接受了丹纳的理论以及该

理论中的伦理假象，并将其作为自己有关 ‘统

治阶级’衰落理论的基石。”⑦ 此外，从 １８７９

年开始，莫斯卡便积极介入公共知识论坛，曾

为 《帕勒莫评论》 （ＲａｓｓｅｇｎａＰａｌｅｒｍｉｔａｎａ）、

《晚邮报》 （ＣｏｒｒｉｅｒｅｄｅｌｌａＳｅｒａ）和 《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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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ｂｕｎａ）撰稿。莫斯卡主动走出象牙塔，将

专业知识运用于公共实践，这使其政治思想与

现实政治进一步融合，有助于拓展其政治视野，

磨砺其批判棱角，将理论化的学理演绎与实践

性的严肃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

１８８８年，莫斯卡来到罗马大学任教， “成

为全意大利讲授 《政治学说史》和 《政治制度

史》的第一人”。① 在此期间，莫斯卡殚精竭

虑，潜心撰写未来让他暴得大名的 《政治科学

要义》。他不断磨砺治学方法论，将理论与实

践、观念与经验、学说与事实等用不同的方式

组合起来，寻求最佳的书写路径，提炼对于政

治及其相关问题的总体观点。在这个时期里，

莫斯卡的视野超越了对于意大利 （有时是西西

里）事务的关注，在政治中心俯瞰全国政治生

活，甚至是放眼世界、纵横古今，其中不少地

方涉及遥远的中国，这使得 《政治科学要义》

的视野辽阔、格局磅礴。１８９６年， 《政治科学

要义》一书正式出版。莫斯卡提交此书，成功

申请到了都灵大学的宪法学讲座席位，自此开

始在这所学校长期任职，但 “醉翁之意不在

酒”，“莫斯卡教授的是宪法，但他的授课内容

主要聚焦于历史和政治研究，而不是法学研

究”。②

都灵是意大利的工业中心，经济发达，人

文荟萃，在这座城市里，莫斯卡呼朋引伴，广

交 名 流，诸 如 鲁 夫 尼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Ｒｕｆｆｉｎｉ，

１８５３—１９３４）、索拉里 （ＧｉｏｅｌｅＳｏｌａｒｉ，１８７２—

１９５２）和埃诺迪 （ＬｕｉｇｉＥｉｎａｕｄｉ，１８７４—１９６１）

等学界名家都是他的座上宾。莫斯卡也与１９０７

年在都灵大学获得教职的米歇尔斯建立了互为

欣赏与尊敬的师生关系，为后者的成名作 《政

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一书提供了诸多创作灵

感。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２３年，居于都灵的莫斯卡

思想活跃而佳作连篇，将其从事的学术事业与

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成功地融合起来。凭借出众

的个人才能，同时也由于曾给当时的意大利总

理、同为西西里人的鲁迪尼侯爵担任过秘书和

政治顾问，莫斯卡在 １９０８年被选为众议院议

员，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担任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副部

长，１９１９年被任命为参议员，至此达到荣耀巅

峰。莫斯卡从政的经历可以使他远离书斋中的

玄思冥想，亲身目睹时代的沧桑巨变与静水流

深，诸如普选权时代的到来以及意大利选举式

民主的蹒跚起步，以及政治家之间为了权力和

利益的分配而进行的合作与斗争。莫斯卡对众

议院不屑一顾，他认为众议院只是各种个人利

益的混合体，“这些利益加起来都远远不能代表

公众的利益”。③ 在西方经典政治思想家序列

中，如莫斯卡一般把学者和政治家身份如此完

美融合者，可谓凤毛麟角。

此外，莫斯卡还曾在米兰的路易吉·博科

尼 （ＬｕｉｇｉＢｏｃｃｏｎｉ）大学教授宪法和行政法，这

给他带来了两方面的帮助：首先，在一所意大

利最高端的、活跃于伦巴底区域的与企业家密

切联系的私人学术机构里，莫斯卡可以先睹为

快地见证一种新的 “统治阶级”的形成，这可

以对其理论进行实践上的检验；其次，由于教

学之故，莫斯卡可以逐步完善关于政治科学的

课程，他对宪法和法律问题的兴趣开始永久地

让位于此。④ １９２３年，莫斯卡再次回归罗马大

学，系统性地开启了 《政治学说史》这门学

科。他把这门学科与历史、法律文化有机结合

起来，而且将其与现代代议制国家中新机构的

出现与发展联系起来。对于官僚制度在政治生

活与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性，莫斯卡早已有所意

识，但他的现实主义视角排除了任何类型的抽

象分析，而是以大量的历史案例作为支撑，融

会贯通，浑然一体。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莫斯

卡确确实实远离了抽象的分析，但其特别的方

法论和伦理学上的论证是极为精妙而富有洞见

的”。⑤

１８８４年，莫斯卡小试牛刀，在都灵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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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政府与议会政府的理论：历史和社会学研

究》，这本书铺陈了其理论的主要元素，也呈现

了最根本的方法论视角，可谓其政治思想的宣

言。“这部著作第一次完整地陈述了 ‘政治阶

级’概念，并使莫斯卡跻身于政治科学行列的

伟大思想家和创新者之列。此书清晰地表达了

存在着 ‘有效的、有组织的少数人’，他们是

历史的真正主角”。① 此后，莫斯卡便在此基础

上不断打磨，锲而不舍，终成大作。莫斯卡是

一位 “刺猬型”思想家，他不忘初心，精益求

精，其成名作 《政治科学要义》② 三易其稿，

对核心议题不断打磨，对例证不断充实，对结

构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地修订论点。１８９６

年， 《政治科学要义》第一版面世。１９２３年，

莫斯卡推出了一个扩充本，其中对民主和代议

制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１９３９年，此书的

英文版发行，在莫斯卡本人的同意下，更名为

《统治阶级》。这一次修订不仅体现在书名上，

更是体现在内容上，莫斯卡弱化了对于民主的

批判，他认为：作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框架，

代议制度尽管并不完美，但已是最优选择。无

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这部旨在为现代政治科

学奠定元叙事的著作，可谓体大思精，在西方

政治思想史之演进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沃格林对此书评价甚高：“作者在政治分析中那

种令人钦佩的冷静与客观，那种不为政治观念

所笼罩的令人惊讶的处理方式，那种做出清晰

区分的能力以及对素材的精湛组织，使得 《政

治科学要义》成为一部经典，以及一部特定的

意大利式政治科学经典。”③ 基于此，有学者认

为，凭借此书，莫斯卡可以被称为意大利政治

科学的奠基者。④

莫斯卡政治思想体系的塑造是循序渐进的，

可分为三个阶段：１源自１８７９年的开放系统阶

段，一直持续到１８９５年。在此阶段，他写作了

《论诸政府与议会政府的理论：历史和社会学研

究》和 《现代政制》（１８８７年）二书；２科学

系统阶段。从１８９６年 《政治科学要义》第一个

版本的面世到 １９２２年；３学说成型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阶段，从 《政治科学要义》的第二版

（１９２３年）到长时间写作 《政治学说史》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学说成型阶段包含两个涵

义：首先，在这段时期写就的著作中，莫斯卡

赋予其政治学说以最终的标准形式，《政治科学

要义》的最终版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

次，在此期间，莫斯卡以一种尤为敏锐而原创

的方式将早期著作里蕴含的一系列观念精雕细

琢、发扬光大。通过巧妙处理政治理论与政治

制度史的联系，莫斯卡将论述主题融入一种更

为复杂的系统之中，揭示出一种新颖独特的政

治学视角：政治不仅仅被视为政治程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面具之后事件的简单发生，

而是哲学系统、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之间交错

缠绕的历史。⑤ 鉴于此，莫斯卡可能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将其政治思想用一个系统组合起来的学

者，并在这种系统设定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者进

行批评。⑥ 可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进脉络

中，莫斯卡具有和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和孟德斯鸠等经典思想家一样的宏伟抱

负。他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在实证主义和

工具理性滥觞的年代，赋予传统政治学以现代

科学的地位，打造媲美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

二、思想源流与参照：　
　　马基雅维利与克罗齐

　　莫斯卡的政治思想颇具创新性与前沿性，

这与他所具备的独特的实用主义思想视角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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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ｔｔｏｒｅＡ．Ａｌｂｅｒｔｏｎｉ，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ｔｉｓｍ，ｐ４．
梅塞尔认为，《政治科学要义》是其原初意大利文版本的名字，这表明在莫斯卡心目中，有一种比特定的精英理论远为宏

大的构想。英文名 《统治阶级》毫无疑问更具视觉刺激性，但也有误导性，实际上，全书只有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在具体处理

“统治阶级”问题。ＪａｍｅｓＨ．Ｍｅｉｓｅ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ｉｔｅ”，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１５．

ＥｒｉｃＶｏｅｇｅｌ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ＢｙＧａｅｔａｎＭｏｓｃ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Ｎｏ４（Ｎｏｖ．，１９３９），ｐ４３５．
ＭａｕｒｉｃｅＡ．Ｆｉｎｏｃｃｈｉａｒｏ，Ｂｅｙｏｎｄ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ｅｆ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Ｅｌｉｔｉｓｍｉｎ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Ｇｒａｍｓｃｉ，ｐ２０．
ＥｔｔｏｒｅＡ．Ａｌｂｅｒｔｏｎｉ，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ｔｉｓｍ，ｐｐ１２－１５．
ＲｅｎｚｏＳｅｒｅｎｏ，“ＴｈｅＡｎｔｉ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ｉｓｍｏｆ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ＩｔｓＦａｔｅ”，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４８，Ｎｏ４（Ｊｕｌ．，１９３８），ｐ５１４．



相关。与帕累托、米歇尔斯一样，莫斯卡深受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启发，是其所肇端的政治现

实主义的现代继承者，他将自己从神学或形而

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带偏见地科学而系

统地审视政治问题。① 有学者指出，莫斯卡受之

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惠泽太过明显，在其著述

中随处可见，根本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强调。② 如

若翻阅其 《政治科学要义》，马基雅维利确实

如 “幽灵”一般四处游荡，其人其学经常被提

及、运用或引申。远在帕勒莫大学求学期间，

莫斯卡曾以 《论国家诸要素》一文获得学位，

此文后在 《欧洲杂志》 （ＲｉｖｉｓｔａＥｕｒｏｐｅａ）上发

表。在这篇处女作中，莫斯卡提出了一个贯穿

其毕生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规划，那就是成为一

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致力于解构政治神话，

不懈地揭示潜藏在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之宏大

叙事下的真相与细节。这是对马基雅维利及其

所倡导之方法的忠诚宣誓。③

作为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者，莫斯卡在

著书立说中坚持以事实和经验为准绳和依据，

其目标是凭借现实主义视角来取得一种真正的

自由主义式的和政治上的综合。莫斯卡的自由

主义是一种伦理—政治立场，一个清晰的世俗

价值观的世界，一种关于社会和政治机制的普

遍学说，一种源自于公共精神要求的成型的道

德意识。因此，莫斯卡坚定地拒绝了雅各宾式

的民主程式，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学理上，他都

接纳了英国式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以

“真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为根基。因此，

莫斯卡的现实主义是取自于其著述中的真正的

“马基雅维利式”元素。④ 莫斯卡思想中的这种

现实主义元素，使他可以避开任何类型的情感

冲动，提炼出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平衡理论，以

及一种相应的作为现代政治秩序之恒定因素的

各种主导性力量之间的平衡模板。与所有马基

雅维利主义者一样，莫斯卡摒弃了那种认为单

独的原因便可以解释事情进程的一元论历史观，

认为一元论与复杂而多面的历史事实风马牛不

相及。⑤ 有学者据此指出，莫斯卡思想立场的主

要特征是他对人类复杂性的认识，以及他那种

忧伤但可能是合理的幻灭感。⑥ 在莫斯卡看来，

诚实和虚假的倾向是两种不同且不相容的心理

状态。建立这种区分之后，莫斯卡明确地将马

基雅维利视为诚实的类型。如果马基雅维利真

的有一种行骗的倾向，他的事业会飞黄腾达，

不会用写作 《君主论》的方式将这一行业的秘

密和盘托出，以至招致骂名与责难。诚实或直

率的品质恰恰是莫斯卡为政治学的实践者所设

定的首要资格，基于此，他将马基雅维利视为

政治学奠基者。⑦ 莫斯卡曾如是评价 《君主

论》：“这本著作招来了过多的责骂，同时也受

到了过分的赞誉。无论如何，不管是责骂还是

赞誉，这本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⑧ 尽管莫

斯卡极为仰慕马基雅维利清醒的头脑和直率的

文风，但也批评他有时立论不切实际，论证也

不科学。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政治思

想家圭恰迪尼似乎更感兴趣，在其 《政治科学

要义》⑨ 之中，莫斯卡曾多次提及圭恰迪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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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ｏｓｅｐｈＶ．Ｆｅｍｉａ，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Ｌｅｇａｃｙ：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Ｉｔａｌ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１３２－
１３３．

ＪａｍｅｓＨ．Ｍｅｉｓｅ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ｉｔｅ”，ｐ３６．
ＥｔｔｏｒｅＡ．Ａｌｂｅｒｔｏｎｉ，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ｔｉｓｍ，ｐ３．
ＥｔｔｏｒｅＡ．Ａｌｂｅｒｔｏｎｉ，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ｔｉｓｍ，ｐ６４．
ＪａｍｅｓＢｕｒｎｈａｍ，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ｓ：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ＪｏｈｎＤａｙＣｏ．，Ｉｎｃ．，１９４３，ｐ８３．
ＴｈｏｍａｓＩ．Ｃｏｏｋ，“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ｓ‘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４，Ｎｏ３，１９３９，ｐ４４３．
ＰａｕｌＲ．Ｐｉｌｌａｒ，“Ｍｏｓｃ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ｂｙ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ＨａｎｎａＤ．Ｋａｈ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６），ｐ１１４．
［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第２５４页。
据笔者统计，在此书中，圭恰迪尼的名字一共出现了５次，而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出现了３次。梅塞尔指出，莫斯卡更加偏

爱 《论李维》而非 《君主论》，而且他对圭恰迪尼总体更为欣赏。莫斯卡认为，与马基雅维利相比，圭恰迪尼对于他那个时代及其

祖国的政治境况具有更为准确的了解，对于圭恰迪尼所批评的马基雅维利那种盲目效法罗马人的做法，莫斯卡也是颇为赞同。莫斯

卡对于政治自由的定义也受圭恰迪尼影响颇大，他对圭恰迪尼性格的描绘显示出来一种亲和力 （ｗａｈｌ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不仅仅是直
觉性的类同性认可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ＪａｍｅｓＨ．Ｍｅｉｓｅ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ＧａｅｔａｎｏＭｏｓ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ｉｔｅ”，
ｐｐ１３－１４、ｐ２４７．



引用他的学说，不吝溢美之词，引为同道

中人。①

莫斯卡也具有那种马基雅维利式解构欲，

也就是穿透政制形式和政治修辞，以便发现潜

在的如是现实：对于权力的无休止争夺。他也

遵从马基雅维利的想法，那就是这种争夺可以

被化约为某些重复性模式，可以从中推导出有

效的关于政治行为的规则或箴言。依照这种分

析，政治科学可以挖掘的 “真理”之一，便是

精英统治不可避免，但它必须得到某种普遍正

当性的认可。民主或是 “人民的意愿”仅仅是

诸如 “君权神授”这样的 “巨大迷信”之一，

它掩盖了残酷的权力事实，因此被用来将国家

或文明统一起来。因此，一种真正的关于政治

的科学将会忽视制度结构以及采取一种行为主

义式的视角，将会集中于 “统治阶级”如何吸

纳 “新鲜血液”、维系自身的权力以及将其主

宰性地位合法化。② 可见，莫斯卡与马基雅维利

一样，并不止于对政治生活表层的描述性分析，

而是径直陈述了自身的偏好以及对于政体类型

之优劣的观点。莫斯卡的目标不是超自然或乌

托邦式的，他并不憧憬一个 “完美的国家”或

是一种 “绝对的正义”。在他看来，许诺乌托

邦和绝对正义的政治学说比起在表面上没有那

么令人入神的学说而言，可能造成坏得多的社

会影响，对于那些真实目的值得怀疑的人而言，

乌托邦式蓝图甚至可能是最为便捷的幌子。此

处正如霍布豪斯所言：“当人们愿意把问题逐个

地予以解决，而不是把它们彻底摧毁以建立一

项吸引想象力的全面制度，脚步就更持久可

靠。”③ 深受莫斯卡思想启迪的博比奥曾区分了

两种现实主义：一种取决于 “真实事物”和

“理想事物”的对立，嘲笑乌托邦式逃避主义，

揶揄对最终方案的找寻；另一种则建立在 “真

实事物”和 “明显事物”的对立上，揭示权力

的潜在层面，剥除现状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的神秘色

彩。莫斯卡作为一名思想家的非凡之处在于，

他用一种兼具毁灭性和革新性的分析方式，将

两种类型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④ 但莫斯卡也绝

非庸俗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兼具理想情怀，他

认为：在我们所栖息的实际社会世界中，虽然

追求绝对正义之不可能，但却并不会使我们追

求近似正义尺度的努力变得徒劳。⑤ 也正如萨托

利所言：“没有 ‘理想化的民主观’，就不会有

现实世界中的民主。”⑥

莫斯卡和２０世纪意大利思想大家克罗齐是

同时代人，但二者居于认识论光谱的对立面，

莫斯卡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而克

罗齐是 “对于科学的唯心主义式反抗”的创始

者。⑦ “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强烈反对实证

主义，力图复兴唯心主义，这与秉持实证主义

范式来打造政治科学的莫斯卡必有诸多相异之

处。鉴于此，克罗齐对莫斯卡的社会学进行了

激烈批判，对于 “政治科学”的独立存在，始

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⑧ 在思想气质上，莫斯卡

与克罗齐也可谓截然不同。如上文所述，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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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是一位 “刺猬型”思想家，在同一个主题上

苦苦求索，这在他写作 《政治科学要义》一书

时所体现出的那种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中便可看出。而克罗齐则是一位典型的 “狐狸

型”思想家，他目光四射，辗转腾挪于诸如哲

学、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之间，思

想体系飘逸多姿、枝繁叶茂。１９２３年，在 《政

治科学要义》第二版付梓之后，莫斯卡认为已经

表达了基本的思想主旨，没有更多可以值得下笔

的内容了，他对思想导师和资深政治家的角色心

驰神往，几乎保持２０年之久。而克罗齐则不同，

他终生笔耕不辍，在诸多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创

新，开风气为人师，引领学术风尚。①

然而，同为意大利人的莫斯卡与克罗齐也

确实有不少 “家族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思

想立场一致，二者都是具有浓烈保守主义倾向

的自由主义者。 “如同克罗齐和许多其他人一

样，莫斯卡对于民主的接受过程也是勉强为之。

此外，同克罗齐一样，莫斯卡认识到：２０世纪

大众政府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交错缠绕，

二者要么并驾齐驱，要么同归于尽”。② 可见，

莫斯卡与克罗齐都处于政治光谱的同一侧，强

调自由的优先地位，“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是诞生

于自由式思考中的”，是以自由主义作为底色与

基调的。③ 但在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实践

上，莫斯卡更加一以贯之，也更早看清法西斯

主义的真实面貌，而克罗齐则有短暂的迷失彷

徨，幡然悔悟后义无反顾地高举反法西斯主义

的大旗。其次，二者同为 “知行合一”的思想

家，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启蒙大众，而且深深

介入现实政治，官居高位，他们都是参议员，

都曾担任过政府部长。１９２２年，墨索里尼掌

权，开始不断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危如累

卵的时局面前，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二者也

曾志同道合，不仅 “妙手著文章”，而且 “铁

肩担道义”。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他们曾一起

组建 “自由党”，尽管这种努力由于法西斯主

义不断强化的重重政治高压而烟消云散，但这

种逆流而上不屈于威武的士大夫气节，显示出

知识分子的尊严。１９２５年，为对抗法西斯主义

官方哲学家真蒂莱带头签署的支持墨索里尼当

局的 《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宣言》，克罗齐拍

案而起，带头组织持不同政见的诸多意大利知

识分子签署 《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宣言》，

莫斯卡与几百位良知未泯的学者一起签名支持

克罗齐。“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性方面，莫斯

卡从来不是很突出，诸如此类的政治斗争对他

而言可谓深恶痛绝。但是他跻身于一个小的参

议员团体之内，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这个

团体在意大利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公开表达对墨

索里尼统治的反对。”④ 也就是在１９２５年，在英

勇地谴责墨索里尼政权破坏代议制民主之后，

他不愿同流合污，愤而退出参议院。最后，历

史学在克罗齐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居于中心位置，

其 “历史与哲学同一论”和 “绝对历史主义”

等主张便是鲜明体现。⑤ 和克罗齐一样，莫斯卡

赋予了历史学或历史方法以极为重要的地位，

正如其自身所言：“无论政治科学在未来有怎样

的实际价值，这一领域要取得进展，必须立足

于研究社会事实，而这些事实只有在各国的历

史中去找。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政治科学立基

于对政治生活之事实的观察和诠释，那么我们

就必须诉诸传统的历史方法。”⑥ 在其撰写的自

意大利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述中，

克罗齐曾如是评判莫斯卡：“莫斯卡可能是含蕴

着丰富观念，并通过历史沉思之力，把注意力

从法律形式转到政治现实，从立宪体制和议会

的程序转到领导阶层或政治阶层的人。”⑦ 莫斯

卡认为，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孟

德斯鸠都使用过历史方法，但是由于他们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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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代科学体系之便利，因此无法构建真正的

媲美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莫斯卡留给人们最

为深刻的印象是：对他来说，除非历史成为某

种一般性的原理，前后一贯，甚至被提升到哲

学层面，否则历史便毫无价值可言。”①

此外，在其主编的 《批判》杂志上，克罗

齐对 《政治科学要义》一书曾有高度的评价：

“这本书最主要的概念此时已是众人皆知，因为

它是与莫斯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政

治生命真正聚焦的是 ‘政治阶级’或 ‘统治阶

级’的观念。这样一个阶级在数量上虽是少数

派，但质量上却是多数派，因为其拥有行动的

意识和可能性。这样的概念对于政治史的阐释

是最为重要的，通过诸如气候、种族情况等外

在原因去寻找这种解释是徒劳的，或是任何其

他种类的诸如被认为自身便具有价值的政治形

式的外在原因亦然，那就是例如君主制、共和

制之类的抽象和空洞之物。”② 可见，擅长用撰

写历史著述的方式呈现政治思想的克罗齐与莫

斯卡一样，都是马基雅维利的精神传人，他对

于莫斯卡著述中的历史视角与现实主义精神是

颇为赞赏的。克罗齐与莫斯卡在学术理念与政

治情怀上具有诸多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六

个方面：第一，克罗齐明显赞同莫斯卡的根本

性精英原则，克罗齐认为这种概念对于理解政

治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克罗齐认为莫斯卡

的根本性精英原则是我们时代甚至是所有时代

的政治教育的指南。克罗齐此处的含义是，这

样一种原则在政治上也是有用的和相关的，因

为它暗示了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努力来完成对

于一种精英或是统治阶层的正确教育。第三，

对于形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阶层的问

题的一种特定解释。第四，克罗齐认为传统的

基督教不再是最为可行的宗教，用 “自由、平

等、博爱”三个空洞的单词取而代之也是如此，

它们构成了共济会式的愚蠢宗教。克罗齐赞同

莫斯卡的看法，那就是爱国主义是最为可行的

宗教，但克罗齐强调，爱国主义应该与民族主

义区别开来。第五，克罗齐赞同莫斯卡的特定

的民主理论。克罗齐强调，莫斯卡的理论并非

反对民主，而是提供一种特殊的替代性民主理

论，它并不反对各类既存的民主趋向，而是试

着理解它们。第六，克罗齐认为莫斯卡并不是

与自由国家为敌，而是这种体制的坚决捍卫者，

这种体制是欧洲政治生活中最为成熟的体制，

因为对莫斯卡而言，自由的国家并不等于民主

的国家。③ 可见，将克罗齐与莫斯卡的思想主旨

进行参照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地体现莫斯

卡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元素。

三、“精英主义民主观”诸要素

在 《论美国的民主》开篇，托克维尔曾有

这样的一段经典表述：“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

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

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

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

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

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

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一个全

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④ 莫斯卡

也具有这样的 “时代使命感”，在 《政治科学

要义》的开篇之处，莫斯卡便提及波利比乌斯、

塔西陀、圭恰迪尼、麦考莱和丹纳等人，认为

他们都为政治科学做出了贡献。⑤ 他继而展示了

自己的理论雄心：

在众多政治或社会科学门类中，到目前为

止，只有一支已在科学性上趋于成熟，其丰富而

充满见地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学科相形见绌，这

就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若没有率先起步的

政治经济学这一姊妹学科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考察政治权威组织形式的内在趋向是不可能的。

而研究这种趋向正是目前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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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称这项研究为 ‘政治科学’。之所以采用这一

术语，是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一术语还是第

一次使用，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废弃。①

据此，菲诺基亚罗认为：“莫斯卡是所谓的

精英理论或是说政治社会学中的精英学派的一

个古典来源，也是政治科学这门学科的一位奠

基者。在其作为专栏作家、行政与立法部门的

政府官员的活动中，莫斯卡试图付诸实践的

‘政治科学’具有实践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这已是学界共识。”② 那么，莫斯卡倾心打造的

精英理论和政治科学具有哪些要义呢？

（一）阐发 “统治阶级”概念

毋庸置疑，在莫斯卡的精英主义中，“政治

阶级”一词占据中心位置。③ 莫斯卡可能是第

一个阐述我们今天所知的 “政治阶级”一词的

学者，尽管这个现象之前已经有不少思想家观

察到了，但有些人对 “少数人”这个观念是模

糊不清的，其他思想家如圣西门、孔德、阿蒙

等对这个观念进行了概述和准确界定，但却没

有对其足够重视。莫斯卡是第一个将 “政治阶

级”学说与国家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直接联

系起来的学者，因此找到了主权原则与政治现

实之间的连接点。莫斯卡是第一个从科学视角

处理这个问题的学者。④ “统治阶级”一词在莫

斯卡的著述中不同部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一切

社会，从非常原始、文明尚未成形的社会到高

度发展、实力雄厚的社会，都会形成两个人们

的集团，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阶级。……众

所周知，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总有某一个人

是整个统治阶级领导者中的领袖，正如我们所

说的，他是国家的 ‘舵手’。”⑤ “因此，有人的

地方必然会形成社会，有了社会必然会有国家：

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统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

多数。”⑥ “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绝对平等，政

治权力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建立在多数人的

明确同意基础之上。它始终是掌握在那些有组

织的少数人手里的，他们始终能够在不同的情

势下主导多数民众。”⑦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

来说，在任何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

政治控制 （包括行政、军事、宗教、经济和道

德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总是由一个特殊阶级或

有组织的少数掌握的。”⑧ “一个民族的兴盛也

应当归功于统治阶级的远见卓识。”⑨

有学者将精英主义划分为规范性精英主义

和分析性精英主义。规范性精英主义是主张某

些人在道德、思想或是其他方面更加卓越，因

此有资格进行统治，正如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

而分析性精英主义关注的不是应然之物，而是

实然之物，也就是政治制度在实际上如何运作

的。瑏瑠 莫斯卡自然属于分析性精英主义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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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 “统治阶级”与 “人民大众”的二

分法是对政治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可以将其

称之为 “根本性精英原则”，这是一种描述性、

分析性和解释性的原则，而非一种规范性或评

价性的原则。精英原则是价值无涉的，是一种

经验性的总结，在所有达到政治发展初级阶段

的社会都适用，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可以提

供一种卓有成效的研究路线。① 套用韦伯的话而

言，莫斯卡的这种二分法是一种 “事实判断”

而非 “价值判断”。莫斯卡认为，居于统治地

位的少数人拥有某些处于被统治者地位的多数

所不具有的品质，诸如自律、节制、诚实和勇

气等，这些品质给予他们某种物质的、智识的

甚或道德上的优越性，让他们得到人们的敬仰，

具有很强的影响力。② 莫斯卡认为，要克服代议

制和社会结构本身的危机， “统治阶级”必须

祛除自身的偏见并改变心理状态，必须意识到

自己是 “统治阶级”，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统治阶级”必须提升自己的政治能力和理解

力。③ 莫斯卡也认为，总体而言， “统治阶级”

具有世袭倾向，如同物理学意义上的惯性，他

们更容易赢得选举，可以垄断国内的所有政治

力量。因此，寒门想要跻身于 “统治阶级”，

难度则要大得多。“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无论是

表面看来是民主的还是相反，出身高贵是一个

人得以身居高位的最重要理由。”④

与帕累托一样，莫斯卡认为，“统治阶级”

不可能僵化固定，而是需要更新换代，吸收新

鲜血液，如此才能长期保持其地位。因此，他

提出了自己的 “精英循环观”：“在一切人类社

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种民主趋向，即从

下层补充统治阶级的趋向。统治阶级的革新有

时会以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途径实现。但经常是

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筛选过程使那些来自下层

阶级的成分进入上层阶级。……民主趋向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社会 ‘进步’所不可或

缺的。……那些处于上层的人与那些出身社会

底层然而却渴望获得上升机会的人们之间的斗

争，始终是迫使个人和阶级扩大他们的范围并

寻找新的出路的重要力量。……只要对现有的

社会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革，一切基于出身而形

成的特权将被取缔。未来社会将是人类的自由

联合体，人们的社会地位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对

社会的贡献。”⑤ 莫斯卡认为，国家或民族的灭

亡可能导致文明的灭绝， “而要避免这样的后

果，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统治阶级缓慢而持

续的改进，逐步将那些新的力量同化，并形成

新的道德力量，逐步实现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

这就要求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自然趋向、趋

向保守的力量与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实现某种

合理的平衡”。⑥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诉

诸父权制、神权中心、神圣的权利、某些优异

人群的自然优越性、政治生活的自然性等。这

种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现代性的情境下，缩减为

单一的正当性标准：被统治者的认可、信念或

共识。⑦ 莫斯卡认为，这种正当性标准是至关重

要的， “统治阶级”尽管掌控国家大权，但也

不能仅仅依靠强力进行统治，他们需要 “为政

以德”，凭借 “政治程式”来提供道德上的正

当性，诸如古代及中世纪的 “君权神授”、启

蒙运动之后的 “人民主权”等，旨在获得被统

治者的主动合作。这种程式并不需要任何 “科

学的”基础，只要被人们接受即可。莫斯卡认

为，这种接受的根基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心

理学意义上的。 “政治程式”必须与其所在的

社会语境相适应，但它并不是由社会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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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 莫斯卡自身如是表述道：“在人口众多并

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并非

完全通过自己掌握权力这一事实来为自己提供

正当性论证的，而是通过为这一权力确立道德

和法律基础，在权力和人们普遍接受并承认的

原则信仰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联。……这种为

统治阶级权力提供支持的法律和道德基础或原

则，在有些场合被称为 ‘政治程式’。……这

些程式满足了人类天性中被普遍感知的某种真

正需要：即个人不只是被物质或精神力量统治

的，而是被一种道德信念统治着。”② 正如贝拉

米所言，在１８９０—１９４５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

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主要关注的是马基雅维利

式的 “强力”（ｆｏｒｃｅ）和 “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问

题。意大利国家中 “强力”的缺失体现在它既

无力对外捍卫和提升自身，也无力对内保持法

律和秩序。这在意大利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教、

民族、区域整合中的举步维艰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同意”的缺失据说是源自 “制造意大利

人”的失败，结果是很少有人强烈地认同新国

家，用现代语言表达，也就是身份认同构建的

失败，这使得新生的国家充满离心力。③ 莫斯卡

之所以构思出 “政治程式”这样颇具创新性的

概念，是与他长时间对 “同意”问题的严肃思

考相关的，指向的都是具体的政治现实。在莫

斯卡看来，“政治程式”可谓 “高贵的谎言”，

“这种程式不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具有

将人治政府转化为法治政府的功能。这样一个

问题后来由索雷尔在其政治神话理论中进行了

处理，而帕累托在其衍生物理论中阐述得更加

详尽”。④

基于此，莫斯卡以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其政

治思想的起点：（１）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

团的永久存在，无论政府在形式上如何进行划

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分法是一个即

刻可见的既定事实；（２）作为这种划分之结果

的一个政治阶级的继续存在，这是一个运行国

家机器的特殊阶级，比起在形式上通常治理国

家和社会的可见的权力结构更为广泛和复杂；

（３）诸如军事勇气、财富、教育、出生和品性

等社会价值观的存在，一个政治阶级围绕着这

些价值观形成了凝聚性的整体；（４）由于这种

阶级凝聚和被统治的大众中的个体因寻求接纳

而产生的冲突所带来的某种流动性；（５）存在

着一套引导 “政治阶级”行为和为被统治者所

接受的价值观和合法性原则，也就是 “政治程

式”。⑤ 可见，莫斯卡将职业政治家对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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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察力与宪法学专家的理论分析力结合起来，

使得其学说有血有肉、神形兼备。他主张，“统

治阶级”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主导权，根本上

在于一个小规模组织对大规模组织所具有的那

种组织优势。 “统治阶级”的构成可能随着时

间推移而变化，因为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以

及技术更加精密，需要其领导者与时俱进，不

然就将被淘汰。因此，他们用来为其权力正名

的 “政治程序”或意识形态机制也会发生相应

改变。但是，政体的改变并不会更改政治制度

本身的精英主义本质。民主并不会带来多数人

的统治，它仅仅使得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

变得更加微妙与难以察觉。在对现代政党制度

的批判中，莫斯卡展示了众多议员是如何使用

从虚假的承诺到直接的贿赂等各种手段来使自

己当选的，所谓他们被选举者自由而公开地选

择产生，只是炮制出来欺瞒大众的神话而已。①

莫斯卡对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了然于胸，

他的笔下展现了腐烂透顶的议会代理人、为粗

鲁的大资本家掌控的垄断行业摇旗呐喊的议会、

施以小恩小惠以拉帮结派的煽动性政府。但莫

斯卡的志向不至于此，在揭示出议会政体当下

的腐败后，他开始登高望远，寻求救赎之道。

正如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样，莫斯卡认

为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便是创造一个

“统治阶级”，能够凭借其 “政治程式”，理解

大众渴求，协调各方利益。随着法西斯主义专

政逐渐强化，在１９２４年，当所有人都在宣布议

会的终结以及赞美独裁制度之优点的时候，莫

斯卡认为，议会制度仍然是形成、提炼、区分

并最 终 实 现 一 个 精 选 的 领 导 层 （ｓｅｌｅｃ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的最好工具，这个领导层具有在自

由竞争和公开批评中长期习得的品格。在其著

述中，莫斯卡旨在加强这种民主和自由倾向，

大胆地将精英与政治竞争这两种想法融合起

来。② 可见，基于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视角，

莫斯卡的 “统治阶级”概念并非抽象的理论演

绎，而是对意大利具体政治境况所开出的药方，

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陈述 “统治阶级”理

论的时候，在将人类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时，莫斯卡以一种马基雅维利式口吻指出：这

样一种划分是普适而永恒的，是政治生活的一

种普遍形式，是事物本身的真实呈现，不应当

视其为一种善或恶，以善或恶的视角视之，无

疑是荒谬透顶的。③

（二）认同 “代议制”政府

在 《政治科学要义》一书的末尾，文风突

变，与之前冷峻而客观的说理与阐述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莫斯卡以 《君主论》末章那般热情

洋溢的呼吁来呈现内心最真诚的愿望：“任何一

代人中间都会形成相当多的有着开阔胸襟的杰

出人物，他们热爱或者至少在表面上热爱那些

高贵和美好的东西，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改进

他们所在的社会，或至少防止其越来越糟。这

类人构成了一小撮道德和知识上的贵族，避免

人类陷入自私自利和物欲横流的泥淖。正是由

于这些贵族集团的存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才

得以彻底脱离野蛮状态。”④ 梅塞尔对这种转折

进行了说明：“一些 《君主论》的批评者认为，

马基雅维利最后对其同胞的呼吁与全书的其他

部分并不协调， 《政治科学要义》最后的劝告

也可以作如是观。但是将如此美妙的一段视为

与整体不一致，是对那些仅仅将莫斯卡视为一

个权力哲学家而非道德主义者而言的。他有时

可能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中那些冷酷而实用的

观点眉来眼去，当他最终直面红衫恐怖和黑衫

恐怖年岁里那些赤裸裸的权力的时候，他在惊

骇中畏缩了，并再次成为道德主义者，不得不

相信一种规范性的有价值观的政体。”⑤

此处构成了 “精英主义民主”的最初表

达。在莫斯卡看来，文明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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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如何避免一种 “煽动性财阀政治”的灾

难。与那个时代的托克维尔传统一脉相承，他

们将自由主义与民主明显地区分开来，欣然接

纳前者，而将后者视为一种煽动家夺权的有效

工具或神话。民主因此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手段

和革命的催化剂，遭受了精英主义者的猛烈攻

击。民主一方面被嘲弄为一种神话，另一方面

却会滋生专制。莫斯卡最终认为， “代议制政

府”是解决政治稳定问题的必备元素，尽管纯

粹的民主形式导向不稳定和专制，但在精英统

治下成了一种反对革命的力量，可以确保政治

稳定和自由的维系。① 莫斯卡对于寡头统治之不

可避免性的悲观解释，以及他对自由社会中财

阀统治趋向的直率承认，让我们认识到需要不

断增加精英的多样性以及保持自下而上的领导

层革新。莫斯卡的 “统治阶级”理论并不迷恋

于少数人统治之不可避免性，这一理论只是对

我们的政治体进行内在反省的工具，直率地评

价自身的力量与羸弱之处所在，诚实的调查和

自我分析会促使我们去改变 “统治阶级”的构

成，目的是让其变得更好。因此，“统治阶级”

理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启示，促使我们直面现

存的主宰体系，而不仅仅是鼓励我们对不可抗

拒的政治法则进行一种平心静气的研究。莫斯

卡认为，这一理论可以作为打破一个特定 “统

治阶级”主宰的颠覆性工具，从下层阶级中不

断对 “统治阶级”进行补充的民主推动力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是人类进步的关键，他对

精英的力量和羸弱之处进行诊断似乎更多是出

于对少数派主宰的揭露，这就鼓励自下而上的

政治领导层的民主革新，而非对精英统治欢呼

雀跃的推销或是默不作声的接受。② 因此恰如卢

梭所言：“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

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 《君王

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③ 同理可言，莫

斯卡与其说是在给 “统治阶级”背书，不如说

是民主的诤友，在给民主谋划与指明未来的发

展方向。

秉承精英主义式 “傲慢与偏见”，莫斯卡

最初对代议制持一种批评与怀疑态度，他认为：

“代议制根本不可能带来多数人的统治，它仅仅

是某些社会价值在国家的指导下的参与。……

绝大多数选民事实上消极被动的，他们与其说

是在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还不如说只拥有在

众多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的有限权利。”④ 但莫斯

卡对代议制的基本原则是认同的：“尽管这一权

利相当有限，但它能够迫使候选人不得不极力

赢得多数票以便当选。这样他们就要通过讨好、

利诱等手段以博得选民的好感。这样，‘人民群

众’的情感和激情就会对代表们的思想态度产

生影响，使主导意见、极端的不满情绪能够及

时上达政府最高层。”⑤ 随着其思想体系的逐渐

成型，莫斯卡对于代议制的支持更为直截了当：

“在所有代议体制中，代议机构的缺陷以及因议

会对权力的控制和参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这

些与取缔议会或彻底消除议会的影响所造成的

危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代议体

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体制提供了

一条途径，因此，它可以平衡和限制其他社会

力量尤其是官僚机构的影响。”⑥ “在最大限度

地协调每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使其服务于某些

涉及集体利益的目标方面，代议制国家在所有

政治有机体中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为成功

的。”⑦ “随着我对许多欧洲国家以及自己的国

家意大利进行的更为细致客观的考察，我越来

越感到有必要让成长中的一代维护并复兴他们

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体制。”⑧ 诚如密尔

所言，代议制民主政体是代表一切人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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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体里，各种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见

虽然居于少数但仍然会被听到，并会有机会依

靠品质的分量和论点的有力得到照他们的人数

说来得不到的影响。这种民主政体，它是唯一

平等的、唯一公正的、唯一由一切人治理的一

切人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体。它将避免

现在流行的被虚假地称谓的民主政体的最大害

处。”① 此段话也反映出莫斯卡内心最真实的想

法，他认为，现代代议制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在

于 “它承认自由原则与独裁原则的创造性平衡，

议会和地方政务会代表自由原则，而永久性官

僚体制则代表独裁原则”。②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建立后，莫斯卡

对代议制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他参照法西

斯主义专制来评判之前的代议制，可谓高下立

判。达尔指出： “虽然从统一到法西斯主义的

７０年间，意大利的政体典型地走过了从竞争性

寡头政体到包容性多头政体的道路，意大利人

在政治事务中相信议会中多数派的变化论和政

治生活在缺乏公民道德的毛病就太明显了，这

就使得议会制政体不能得到充分支持。但是，

莫斯卡认识到，这种有严重缺陷的政体在本质

上与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而且，纵然这种

政体曾经不足取，也比法西斯主义要好。”③ 由

此可见，莫斯卡骨子里认同民主，尽管由于他

对民众的反复无常而由此导致的对民主之黯淡

前景的预兆，使得这种立场不那么清晰可辨。

但他质疑的是民主的形式，而非民主本身。④ 莫

斯卡曾经指出：“如今，民主学说对文明的贡献

是不可否认的。” “如今，与其他政治体制相

比，民主体制也许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

“民主趋向的一个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在于它能

够使这样的个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特殊品

质。”⑤ 可见，莫斯卡对民主制的批判，如丸之

走盘，是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其薄弱之

处，以此夯实其根基与稳固其构架。“精英民主

理论不是要攻击民主，而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民

主政治的实质。精英论不是为精英规则辩护，

也不是要庇护政府的罪行和压迫，事实上这些

正是精英阶层在民主政治中需要防范的威胁。

确切地说，精英论是从实质上解释民主制度如

何运行、民主价值如何受到保护又如何受到威

胁、精英阶层和民众如何相互作用、公共政策

如何确定以及何种利益盛行等问题。”⑥ 莫斯卡

的民主理念可作如是观，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

义民主路向。

在古典政体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

（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孟德斯鸠的三分

法 （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以及马

基雅维利的两分法 （君主制与共和制）都是非

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在莫斯卡看来，上述三位

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都以掌权人数的多少作为标

准，因此其划分法只是停留于现象的表面，没

有完全捕捉到这些现象的本质。莫斯卡认为，

所有的政体只能是寡头式的，因为在这些政体

中，都有一个广泛而有组织的精英阶层在进行

领导以及服从领导的多数人。从这个视角看，

数字上的区别是不足够且有欺骗性的，应该有

其他标准来区分和归类政体。因此，他主张一

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参数之上的划分模

型，他用了两个概念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政治

阶级的组织和形成。一方面，他声称政治阶级

的组织类型可以限定为两者：一种是权力自上

而下的流动，他称之为专制式的，另外一种则

是自下而上的权力委托，他称之为自由式的。

对于政治阶级的形成，他认为有两种相反的倾

向，一种是通过吸纳 “被统治阶级”之中的新

鲜元素对既存 “统治阶级”进行更新，或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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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说是由于莫斯卡所定义的民主元素的助力而

完成；第二种趋势旨在借助权力的世袭传递对

社会管理进行具体化，他将其称之为贵族式的。

基于此，莫斯卡认为存在四种政体：（１）贵族

制—专制政体；（２）贵族制—自由政体； （３）

民主—专制政体；（４）民主—自由政体。莫斯

卡认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新序列，政治现象的

观察者才能完整地理解不同政体的特征。① 毫无

疑问，莫斯卡青睐的是自由政体，这种体制有

如下三个特点：（１）在该体制中，法律乃基于

绝大多数公民的同意；（２）执行法律的官员由

其下属直接或间接任命，其职位实行任期制，

行事必须符合法律；（３）在处理其与个体公民

和公民团体之间的关系时，国家通常习惯上接

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② 贝拉米也指出：“莫斯

卡坚持传统的自由议会理想，在其中，独立的、

有教养的代表之间进行不带个人好恶的理性的

辩论。”③ 鉴于此，莫斯卡最钟爱第二种即 “贵

族制—自由政体”，但莫斯卡心知肚明的是，第

四种政体即 “民主—自由政体”正在不可避免

地成为时代主流。基于如是判断，将莫斯卡定

义为 “保守自由主义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ａｌ）

将是公允而准确的。梅塞尔认为，莫斯卡是一

位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准确地说，在他宣称

对自由的奥秘进行一种现实主义式阐释的意义

上，他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④

（三）倡导混合政体与多元主义

博比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莫斯卡的思想

体系中，混合政体理论占据重要位置，⑤ 因为这

是所有美好理念落地生根的载体，关乎每一个

个体。在追溯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

比乌斯、西塞罗、阿奎拉至孟德斯鸠、加富尔

的共和 （混合）政体思想后，莫斯卡指出：

“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似乎都有一个

共同倾向：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在一切

政治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持久的原

则与趋向的适当混合与平衡。……而一个国家

要保持稳定，避免类似的灾变，则往往取决于

两种原则、两种趋向之间的适当平衡。这一假

设可以证诸大量的历史事实。但这一假设背后

有这样一个预设，即只有当这些相反原则和趋

向相互对立 （似乎可以说相互竞争）时，才能

防止每一原则或趋向本身的缺陷过度膨胀。”⑥

因此，莫斯卡心仪的统治制度是以立宪为基础

的共和政体，在这种制度下，由向国家元首负

责的内阁部长们执行实际统治的工作。国家元

首任免内阁部长并保持制定政策的最后权力。

这种政府制度的典范是德意志帝国。莫斯卡争

论说，这样一种制度培育最大限度的自由，因

为它使社会力量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均衡。民主

制度只迎合一种社会利益，即没有财产的多数

的利益。因此它是不利于自由的。莫斯卡属于

加富尔、俾斯麦和黑格尔保守派而不是属于极

权主义派，他所敌视的民主是卢梭式绝对主义

民主，而不是瑞士、英国和美国实际存在的自

由主义民主。⑦

作为 “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之捍卫者以

及亚里士多德式中道原则的热爱者”，⑧ 莫斯卡

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试图用一种明智的方式将

各种对立的原则 （诸如民主制和贵族制）以及

不同的面向 （诸如民主和自由）吸收和组合起

来。实际上，他最为根本性的规范性原则是中

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和多元化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而他

的混合政府理念可以被视为 “中道多元主义”

应用于政体的具体例证，莫斯卡本人并没有使

用 “中道”或是 “多元”这样的语词，而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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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司法防护”（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① 莫斯卡

将 “司法防护”定义为 “规范道德约束的社会

机制”，也就是尊重法律、实行法治。② 莫斯卡

骨子里对大众民主充满防备之心，他一直关心

如何限制不断扩大的民主，而这种限制的关键

在于 “司法防护”这样一套机制。莫斯卡认

为，“统治阶级”在范围上要比统治者广泛得

多，包括所有在政治上活跃且有才能的个人。

一种有效的 “司法防护”形式，不仅可以在被

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形成制衡，而且还能够在

“统治阶级”不同层级之间建立一种制衡。社

会和政治权力应当被分散开来，以避免任何群

体对其形成垄断。为了维护自由，使人尽其才，

某种单一的政治原则或阶级都不应当主导和控

制所有资源。③ 正如贝拉米所言： “司法防护”

并非是对于 “政治程式”之取代，而是建立在

其之上的，一种 “集体道德意识”是政治有机

体成功运作的关键。④

莫斯卡受孟德斯鸠影响颇深，始终对权力

的过度集中充满警惕，他念兹在兹的一个观念

便是 “分权”：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以及教会与

国家的分离。对莫斯卡而言，如果不将政治与

经济分离，那就在根本上意味着掌握政治权力

的同一类人将会掌握经济权力；如果不将教会

与国家分离的话，那么掌控政治制度的同一个

组织也将会占据处理神圣和超自然之物的宗教

机构。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不为其他力量

所制衡的权力垄断，这将会导致弊端丛生以及

无法形容的非正义和压迫。相反，坚持社会制

度中基本结构性元素的划分，意味着没有哪种

力量或组织享有独断专行的权力。由此可以看

出，莫斯卡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规范性制衡原则。

莫斯卡认为， “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应该建

立在个体的品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或是

继承而来的特权之上。基于如是考虑，莫斯卡

认 为， 崇 尚 “选 贤 与 能 ” 的 贤 能 制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因此，莫

斯卡对贤能制的思考可以视为其 “中道多元主

义”的另一个例证，不止于显赫出身，才能

（ｍｅｒｉｔ）也是进入精英层的基础。⑤ 但莫斯卡认

为，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只有在特定社会的政治

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推行，进而关涉到社会力

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他对代议制的批评

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该原理基础之上的。⑥

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多元主义是其基本价值之一。⑦ 通过其著书立

说，莫斯卡给精英主义及多元主义民主叙事都

贡献了关键元素。⑧ 莫斯卡政治理论的两个主要

原则便是 “精英主义”和 “中道多元主义”。

“精英主义”最为根本性的政治区别便是精英

与大众之间的区别，继而我们依照精英与大众

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来审视所有的政治现象和问

题。而 “中道多元主义”指的是有原则地避免

任何片面性和极端。⑨ 在莫斯卡的理论体系中，

多元主义在重要性上可与精英主义抗衡，甚至

比其更为显眼，通过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分析

性解释原则，而将多元主义视为一种规范性评

价原则，或许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本质上

的平衡。瑏瑠 莫斯卡认为，政治自由观念源自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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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罗马，尔后圭恰迪尼对其进行了打磨，在英

国议会制中付诸实践并不断完善，他认为这便

是 “自由民族”这一术语的词源学内涵，也就

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民族。莫斯卡认为，分权是

政治自由的居中环节，而多元主义则是政治自

由的最终环节。①

在莫斯卡的政治思想体系中，除了具有一

种由 “精英民主观”所构成的分析性元素以及

由 “中道多元主义”所构成的规范性元素外，

还有第三类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

方法论元素。② 在许多方面，莫斯卡对政治权力

的关注将自身置于马基雅维利式政治传统之中，

但是在其理论构思中，恰恰是对社会力量角色

的关注，使其著作成为民主研究中 “社会事

实”传统的基石。莫斯卡的 “统治阶级”论点

长期以来颇为流行，对于 “精英理论”的阐述

经常会遗漏莫斯卡对社会民主的批评，这种批

评 （源自于对大众的不信任）同一种科学性社

会理论相结合，将其基本假定打造成一种民主

“事实”。如同勒庞一样，莫斯卡将这种无思想

能力和无组织的大众视作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

但是与勒庞不同之处在于，他付诸历史经验主

义来为政治构想打造一种类型学，以便更好地

理解这种威胁。因此，莫斯卡所提出的与精英

理论主题相关联的 “社会事实”，挑战了社会

民主中的人民主权角色，将其视为不可能及不

可欲的。③ 莫斯卡的 “统治阶级”理论和 “政

治程式”理论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暴露了

人民主权学说的抽象性与非现实性，另一方面

则坚持了自由和宪制之至高重要性。④ 与其追随

者米歇尔斯和对手帕累托不同，莫斯卡并没有

转向法西斯主义。相反，在一战之后，法西斯

主义者的煽动使得他主张强化宪制框架，确保

对立党派在其中进行良性竞争。这样一种立场

促使他设计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早期

版本，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和达尔等将这种理

论发扬光大。莫斯卡诊断出了激进民主理论的

“阿克琉斯之踵”，他提醒世人：我们能够发现

既存的严重失误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一种

更优的替代性选择存在。⑤ 尽管达尔批评莫斯卡

是民主的敌对批判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但他

实际上赞成莫斯卡关于平衡多元主义的根本性

原则，并认为这种平衡多元主义是民主的关键

标识。⑥

结　语

莫斯卡的 “精英民主理论”并非自说自话

式的冷门绝学，而是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发扬光

大： “米歇尔斯所谓的 ‘寡头统治铁律’；Ｃ

怀特·米尔斯的 “权力精英”学说；以及对精

英的经验性研究。”⑦ 可见，莫斯卡的精英主义

思想兼具理论和实践影响力，正如梅塞尔所言：

“任何人只要提及莫斯卡，便不可能对米歇尔

斯、帕累托或是卡尔·曼海姆、约瑟夫·熊彼

特、Ｃ怀特·米尔斯保持沉默。”⑧ 这种纵向与

横向的延伸将其思想的意蕴与张力发挥到了极

致，诸如莫斯卡将民主定义为 “仅仅意味着人

民有机会接受或是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这

样一种由精英所统治的稳定而公开的政治制度

与熊彼特所重构的民主框架完美契合。熊彼特

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

真正在统治，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

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识别民主方法的另一个

标准是 “由未来领导人自由竞争选民的选票”，

·３０１·

政治学 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 “精英主义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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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① 熊彼特指出，为

了避免当代政治的最糟糕的风险和危险，“热爱

民主的人们”必须清除其头脑中 “虚构的”假

设，清除那些民主的 “古典学说”的命题，首

先必须摒弃 “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有

正确的和理性的看法以及决定权是民主的主要

因素这样的看法，将 “人民”视为政府的 “生

产者”，是选择 “谁能够决策”的一种机制。

因此，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作为

选民的人民运用这种方法定期在可能的领袖人

物之间进行选择。因此， “竞争性精英主义”

是最实用、最有效和最合适的民主模式。② 此

外，萨托利将民主定义为 “择优的多头统治和

基于功绩的多头统治”，③ 这与达尔标志性的

“多头政体”理论可谓异曲同工，皆为莫斯卡

“精英主义民主观”的历史回响与精神传承。

概而论之，作为 “古典精英主义”代表人

物之一的莫斯卡，具有 “重估一切价值”的雄

心壮志，力图为现代政治科学立法，为精英民

主背书，其思想之中诸多新见熠熠生辉、启人

深思。莫斯卡力图破除 “人民主权”与直接民

主的迷思，传承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重申代议

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弘扬宪制的至尊地位，

推崇混合政体，强调包容性的多元主义，利用

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政

治现象，并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式进路将这

种解释进行了提炼与升华，将宏大的哲学视野、

精准的历史事例与规范性的政治学原则融会贯

通，展示出一种极强的综合力、思辨力与解释

力。莫斯卡秉持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民主持

一种审慎和批判态度，这是时代潮流的烙印，

也是人生际遇的折射，其民主思想启迪了后世

的思想家如熊彼特、博比奥、萨托利、米尔斯、

达尔等人，这些思想家扛过 “精英主义民主”

的旗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这种理论进行创

造性转化，使其更为周全完备，显示着精英主

义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与时

俱进的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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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优化刍议

———基于部分西方国家实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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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２２年４月，我国政府宣布推动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旨在发展和

完善我国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鼓励人们为养老进行投资性储蓄，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力量来增加

老年人的收入。可以说，２０２２年是我国正式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 “元年”。作为一种刚刚施行的补

充养老保障制度，就个人养老金现有制度设计而言，在税收激励、投资管控和促进公平等方面还存在

优化的空间。西方发达国家相较我国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本文通过梳理西方代表国家个人养老金制

度的基本规制来介绍其制度设计的成效，从而为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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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

系”。①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测算，预计

２０２５年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３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２０％，届时我国

将成为中度老龄化国家。②为积极因应老龄化趋

势下的养老风险，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建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保险需要，

国务院于２０２２年４月颁布 《关于推动个人养老

金发展的意见》，决定在我国推动实施个人养老

金制度。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以北京、上海、广州等

３６个城市和地区为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

启动。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个人养老金制度既

能发挥预先储蓄引导功能，解决公共养老金替

代率低的问题，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金

融市场所需长期资金，是保障与推进共同富裕

的有效制度路径，对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

为一种刚刚施行的补充性质的养老保障制度，

就现有制度设计而言，该制度在税收激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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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和促进公平等方面还有待继续优化完善，

这样才能更加符合制度预期。有鉴于此，本文

通过对已经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近４０年的３个

典型国家的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的基础上，聚焦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相应优化对策，为完善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提

供必要的借鉴。

一、个人养老金的缘起与目的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了公共养老金制度

运行困难的危机，养老金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

１９９４年，世界银行在总结全球养老金改革经验

后指出：一个国家的养老保障，应该具备再分

配、储蓄和保险三项功能，为此应当相应建立

和完善 “三支柱”的养老金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支柱是由政府管理、现收现付、缴费型的

公共养老金，用于缓解老年人的贫困；第二支

柱是完全积累、私人管理、强制性的年金；第

三支柱是自愿性的年金或个人储蓄制度，可以

为老年人提供补充性保障。作为第一支柱的公

共养老金通常采用 “现收现付制”运作，即通

过向当前的工作者筹资以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

这种制度的优势是通过代际转移支付缓解了政

府的压力，但缺点是保障水平较低，且会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动摇其运行的根基。作为

第二支柱的年金往往是由雇主发起的，其保障

水平较高，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雇主，或者雇主

没有建立年金制度的人群来说，他们还是只有

保障水平较低的公共养老金。① 鉴于老龄化日益

严重，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养老的责任

持续向家庭和个人转移，政府开始鼓励个人为

养老而储蓄，一个专门的养老储蓄制度———个

人养老金制度便逐渐形成。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通过

财税激励支持、引导劳动者建立的，以个人养

老为目的，个人自愿参加并主导的积累型养老

金制度。② 就制度性质而言，个人养老金与公共

养老金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增加人们退休后

的收入，以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但在实

现手段上存在差异：公共养老金依靠代际转移

或者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来实现筹资，而个人养

老金则通过 “完全积累”的方式进行运转，个

人缴费和投资所得完全积累到个人账户中，其

收益取决于储蓄金额的多少和投资回报率决定。

从本质上说，个人养老金就是一个储蓄账户，

与一般储蓄账户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通过税收

优惠来鼓励个人进行储蓄，而且只能在达到领

取条件时才能支取。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封闭

运行，由于其具有投资性，因此它还可以为金

融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促进国家经

济的发展。

二、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

　　设计中的问题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政策执行的效果受政

策设计、政策执行、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暂且不论其他因素，单就我国个人

养老金的制度设计而言，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问

题倘不能随着实践深入而加以完善和改进，势

必会对个人养老金的执行及其最终效果的发挥

带来不利影响。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税收优惠激励效果不佳

按照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养老金

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２０２２年第３４号）

规定： “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

策。”③ 即在缴费环节按照１２０００元／年的限额标

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投资

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单独按

照３％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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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模式被称为 ＥＥＴ模式，① 这种制度设计的初

衷就是希望通过税收优惠以激励个人参与个人

养老金。但是，随着我国政策的不断调整，税

收优惠对个人养老金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当

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３５００元调整到

５０００元，同时增加了６项专项扣除，２０２２年又

提出增加婴幼儿照护费用的抵扣，在这样的税

收政策下，对于月收入在５０００—１７０００元的个

人来说，尽管达到了缴税门槛，但因为各种抵

扣，已经基本不用缴税。而对于高收入人群，每

年税收优惠扣除上限为１２０００元，优惠力度明显

不足。② 再以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个税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为例，截至２０２１年底，试点地区累

计的保费为６２９亿元，保单共５２１３０件，覆盖率

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③ 同样享受税收优惠的商业

养老保险产品，其税收激励效果也欠佳。

（二）投资风险管控措施不足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规定参加人 “自

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

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 （以下统

称 ‘个人养老金产品’）”。④ 文件对个人养老金

产品的特征做了定性描述：“个人养老金产品应

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

长期保值等基本特征。”但对个人养老金产品应

具备的条件尚未出台详细规定。支持个人养老

金的观点认为：个人养老金比公共养老金的回

报率高，加上复利的优势，一个长期的投资账

户会带来更多的福利。⑤ 然而，与公共养老金不

同，个人养老金具有金融产品属性，存在个人

承担投资收益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来自投资

者的决策偏好，也来自整个经济环境和国际形

势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⑥ 对于抗风险能力

相对较弱的群体而言，优化投资风险管控，降

低投资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个人养老

金的运营管理由被委托的金融机构负责，产生

的管理费用要高于公共养老金的管理费用，这

样会迫使参与者对个人养老金投资持更高的收

益回报预期。⑦ 综合这两方面的压力，个人养老

金产品比普通金融产品的敏感性更高，需要金

融主管部门尽快出台配套的管控措施。

（三）促进公平方面有待加强

建立个人养老金的初衷是增加居民退休后

的收入。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个人养

老金的首批受惠人群将是城镇中高收入人群，

如果不在政策设计上考虑如何激励广大农村居

民的参与，那么个人养老金可能会加剧整个养

老金制度的不公平。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

规定：“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的劳动者。”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尚存在较大的保险待

遇差距，以２０２０年的养老金替代率看，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平均代替率为 ７１０７％，城

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 ３５８２％，而城乡

居民的仅为２１４％，如果再加上个人养老金的

收入，城乡养老金替代率的差距将继续拉大。⑧

为此，必须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如何在个人养

老金制度中获益，从而促进制度的公平性。

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个人养老金实践情况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公共养老金困境是全球

共同面临的难题。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西方发达

国家养老金改革受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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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ｘｅｍｐｔｉｎｇ代表 “免税”，Ｔａｘｉｎｇ代表 “征税”，按照在缴费、收益和领取三个阶段是否采取 “免税”和 “征税”进行划

分，养老金税收优惠主要有８种模式：ＴＴＴ、ＴＴＥ、ＴＥＴ、ＥＥＴ、ＴＥＥ、ＥＴＥ、ＥＥＴ、ＥＥＥ。
周华林、李玉芳、袁中美：《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案优化》，《兰州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郑秉文：《养老金三支柱理论嬗变与第三支柱模式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参见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２０２０／

ｆｄｚｄｇｋｎｒ／ｓｈｂｘ＿４２１６
赵恒、周延、岳莹聪：《税优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经济效应》，《保险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高和荣、陈凤娟：《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挑战与优化》，《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美］弗朗哥·莫迪利亚尼、阿伦·莫拉利达尔：《养老金改革反思》，孙亚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６２页。
高和荣、陈凤娟：《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挑战与优化》，《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用既定缴费制的个人养老金越来越受到政府的

重视。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例，随着其个

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这些国家的 “三支柱”

养老金体系基本成形 （详见表１）。经过多年的

发展，这些国家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增加国民

储蓄、提高资本存量、推动代际公平、增加老

年人购买力、促进投资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值得我国学习借鉴。①

表１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三支柱

国家
公共养老金 个人养老金

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 第三支柱

美国 联邦公共养老金 （ＯＡＳＤＩ） ４０１（ｋ）、４０３（ｂ）计划
传统ＩＲＡ

罗斯ＩＲＡ

英国

新国家养老金计划 （ｎＳＰ）

（国家第二养老金２０１６年

合并到第一支柱）

职业养老金计划 （ＯＰ）

个人养老金计划 （ＰＰＰ）

存托养老金计划 （ＳＨＰｓ）

团体个人养老金计划 （ＧＰＰ）

自主投资型个人养老金计划 （ＳＩＰＰｓ）

个人储蓄账户 （ＩＳＡｓ）

加拿大
老年保障金 （ＯＡＳ）

保证收入补贴 （ＧＩＳ）

加拿大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 （Ｃ／ＱＰＰ）

集合注册养老金计划 （ＰＲＰＰ）

团体注册养老储蓄计划 （ＧｒｏｕｐＲＲＳＰ）

注册养老金储蓄计划 （ＲＲＳＰ）

免税储蓄账户 （ＴＦＳＡ）

中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 （非私人养老金）

企业年金
个人养老金账户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２０１８。（有修改）②

（一）美、英、加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设计

１．账户类型多样化

个人养老金是一个自愿性储蓄账户。为了

吸引更多人群参与，西方国家的个人养老金账

户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美国，个人养老

金主要指个人退休账户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ＲＡ）及其演变而来的多种退休储蓄

账户。美国的 ＩＲＡ是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引导纳税人自愿储备，以补充和衔接第二支柱

的一种养老金制度安排，最初是为不受雇主发

起的养老金计划覆盖的人群设计的。③ 从 １９７４

年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 （ＥＲＩＳＡ）颁布至

今，美国国会多次修改 ＩＲＡ的参与资格和缴费

规则，在不断地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 ５

种类型，包括 “传统 ＩＲ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Ａ，

１９７４）”“罗斯 ＩＲＡ（ＲｏｔｈＩＲＡ，１９９７）”“ＳＥＰ

ＩＲＡ（１９７８）” “ＳＡＲＳＥＰ ＩＲＡ （１９８６）” 和

“ＳＩＭＰＬＥＩＲＡ （１９９７）”。其中，拥有 “传统

ＩＲＡ”和 “罗斯 ＩＲＡ”账户的家庭数量排在前

两位，另外３类账户的参与者有更多的限制条

件，例如 “ＳＩＭＰＬＥＩＲＡ”是针对小企业员工设

立的储蓄账户 （Ｓａｒａｈ，２００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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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袁中美、郭金龙：《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应与优化策略———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国际比较和上海案例的模拟测

算》，《西部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个人养老金：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页。
ＪａｃｏｂＡ．Ｍｏｒｔｅｎｓｏｎ，ＨｅｉｄｉＲ．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ｎｄｒｅｗＷｈｉｔｔｅ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

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２，Ｉｓｓｕｅ２，２０１９，ｐｐ５０７－５４２．
ＳａｒａｈＨｏｌｄｅｎ，ＫａｔｈｙＩｒｅｌａｎｄ，ＶｉｃｋｙＬｅｏｎａｒｄ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ｇｄａ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ｔＡｇｅ３０：Ａ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５，１１．



在英国，个人养老金主要指个人养老金计

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ｅｎ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ＰＰＰ）。英国一直以

高福利国家自居，但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提供

公共养老金的巨大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开始进行

养老金改革，采取了降低公共养老金待遇，建

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举措。１９８６年，英国 《社

会保障法》颁布实施，提出了个人养老金计划。

１９９９年 《福利改革和养老金法案》中提出面向

中低收入群体的存托养老金计划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ＨＰｓ）。除了一些零星的小型计

划外，还有雇主提供参与途径并代缴代扣的团体

个人养老金计划 （ＧｒｏｕｐＰｅｎ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ＧＰＰ），面

向高收入群体的自主投资性个人养老金计划

（Ｓｅｌｆ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ＳＩＰＰｓ），这种投

资性养老金计划是专为那些希望通过处理和转

换投资来管理自己养老金的人设计的。１９９９年

还推出了个人储蓄账户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ｖｉｎｇｓ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ＩＳＡｓ），经过２０多年发展，ＩＳＡ已经成

为英国个人养老金中一个重要的代表类型。①

在加拿大，个人养老金指 “个人自愿养老

储蓄计划”，该计划主要指两个不同的个人税收

优惠养老储蓄账户，一个是注册养老金储蓄计

划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ｖｉｎｇＰｌａｎ，ＲＲＳＰ）。

另一个是免税储蓄账户 （ＴａｘＦｒｅｅＳａｖｉｎｇＡｃ

ｃｏｕｎｔ，ＴＦＳＡ），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

在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或

基金公司开设账户或创建一个自主管理的注册

养老金计划，并在税务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从

而享受税收优惠。ＲＲＳＰ是一个养老金储蓄账

户，主要用于退休后养老，但在购房或用于学

习时可临时领取。ＴＦＳＡ用途较广，账户的资金

可以用于抵押、紧急支出等用途。两个计划在

投资、缴费上的规定基本相同，但在享受税收

优惠、缴费额度和领取方式等方面有一定的不

同。本文选取美国的罗斯 ＩＲＡ，英国的 ＩＳＡ和

加拿大的ＴＦＳＡ进行对比 （详见表２）。

表２　ＲｏｔｈＩＲＡ、ＩＳＡ和ＴＦＳＡ制度设计对比

美国罗斯ＩＲＡ（１９９８） 英国ＩＳＡ（１９９９） 加拿大ＴＦＡＳ（２００９）

账户对象
自雇者或有应税补偿的

个人

现金账户：１６周岁以上的居民；股

票和股份账户：１８周岁以上的居民
年满１８周岁及以上的居民

缴费年龄限制 无 无 无

账户数量限制 无
同一个纳税年度，只能有一个现

金账户或者股票账户。
无

投资产品
现金存款；股票；共同

基金；债券；房地产

现金存款；住房互助协会账户；

国民储蓄和投资产品 （ＩＳＡ专项产

品）；股票和公司债券

现金存款；担保投资证；政

府公司债券；货币市场基金；

共同基金；部分企业股票

缴费时是否上税 上税 上税 上税

投资收益是否上税 不上税 （但有限制） 不上税 不上税

领取时是否上税 不上税 不上税 不上税

年度缴费限额

（２００９）

５５００美元 （５０岁）６５００

美元 （５０岁以上）

现金账户：３６００英镑；股票账户：

７２００英镑
ＣＡＤ５０００美元

领取最低年龄限制 ５９５岁，５年锁定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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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国罗斯ＩＲＡ（１９９８） 英国ＩＳＡ（１９９９） 加拿大ＴＦＡＳ（２００９）

钱是否可以从

其他账户转入
可以 可以 可以

多缴费时的罚金 ６％ 超出部分不承认 １％

提前领取的惩罚 １０％，有例外情况 无，但可能有固定存续期 无

　　资料来源：Ｍｉｈａｅｌａ，２００９。①

２．税收优惠制度复合化

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实践看，ＥＥＴ和

ＴＥＥ是两种最为典型的税收优惠模式。在恒定

的回报率和税率下，ＥＥＴ和 ＴＥＥ在算术上是

等价的。② 但是，根据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的

不同，实际的税负会有所不同。美国传统 ＩＲＡ

是税前一定额度的收入投入账户，即给予满足

条件的个人一定年度税前扣除额度，投资获得

的收益享受延期纳税，到法定领取年龄时才需

要缴纳所得税，这种优惠模式，被称为 ＥＥＴ

模式。罗斯ＩＲＡ则为税后收入投入账户，缴费

时收税，投资收益和领取时享受免税待遇，即

ＴＥＥ模式。在研究传统 ＩＲＡ和罗斯 ＩＲＡ的未

来价值上，有学者认为罗斯ＩＲＡ产生的期货价

值高于传统 ＩＲＡ，且提供的未来储蓄会高于传

统 ＩＲＡ。③ 但是，工作和退休期间的税率会影

响投资者的选择。对于许多中等收入的个人来

说，传统ＩＲ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希

望最大化一生的总实际消费，而不是退休

消费。④

英国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主要也是 ＥＥＴ

和ＴＥＥ模式并存。一般情况下，个人缴费可以

立即获得基础税率 （２０％）的税收减免，但在

特定情况下，如果个人收入高，则要适用更高

的税率 （４０％）。加拿大的ＲＲＳＰ税收政策采用

ＥＥＴ模式，纳税人在缴费阶段和投资阶段免税，

领取阶段征税。账户中的投资收益不列入当年

应税收入范围。在最后领取时，按照家庭收入

总额来核算纳税，这种模式，对于低收入家庭

来说甚至不用缴税，最终达到减税和延税功能。

另外，加拿大 ＴＳＦＡ允许设立多个账户，在税

收上适用ＴＥＥ模式，即参与人以税后的收入存

入账户，领取时无论时本金还是投资收益、资

本利得都不缴税。

３．风险管控机制完善化

除了享受税收优惠激励外，个人养老金对

于参与者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通过投资来增

加收入。从美国的实践看，个人养老金的投资

是宽松且包容的，以美国 ＩＲＡ为例， 《美国国

内收入法》对ＩＲＡ投资的范围并没有一个白名

单，只有限制性的规定，也就是 “非限即入”

的规制。但是由于金融产品日趋复杂，美国政

府也在逐渐加强对个人养老金投资的管控力度。

例如美国政府规定，ＩＲＡ账户不得投资人寿保

险合同和收藏品，也不得有禁止性交易行为。

一旦有违反，则账户的税收优惠地位就会被取

消。⑤ 相对美国，加拿大的个人养老金投资选择

较为自由，公募基金、股票、债券、年金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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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都可以选择，自己可以选择银行提供的

产品，也可以直接投资股票。在英国，以自主

投资型个人养老金计划 （ＳＩＰＰｓ）为例，允许投

资的资产包括： （１）单位信托； （２）政府债

券； （３）基金； （４）可交易的养老保险单；

（５）某些国内储蓄与投资产品；（６）银行或建

房互助会储蓄存款等等。①

在部门协作和分工方面，美国个人养老金

的监管部门主要是财政部下设的国税局 （ＩＲＳ）

和劳工部。ＩＲＳ主要对税收政策进行监管。美

国是以个人报税为主纳税系统，ＩＲＳ必须对个

人养老金的存入、支取、转滚存进行监管。还

要对个人养老金的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资格进行

审批。劳工部则主要对养老金的计划发起人、

受托人和投资顾问的诚信进行监督。加拿大的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对各自管辖范围进行监

管，由于各州的监管者不同，因此比较复杂。

英国的监管机构包括就业与养老金部 （ＤＷＰ）、

税务与海关总署 （ＨＭＲＣ）、养老金监管局

（ＴＰＲ）、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ＦＣＡ）、审谨慎

监督局 （ＰＲＡ）等７个部门，这些部门间有较

为详细的分工协作机制。

（二）美、英、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成效

个人养老金在个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

占据了重要的位置，２０２１年 ＩＲＡ资产在美国家

庭金融资产的占比达到了１２２％，高于２０年前

的８％，可以说个人养老金发挥了鼓励人们储

蓄的重要作用。②

１参与人数和资金规模逐年递增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ＣＩ）估计有４７９０万

美国家庭 （约占总家庭数３７％）拥有个人退休

账户。其中，约有３６８０万家庭拥有传统 ＩＲＡ，

有２６３０万户家庭拥有罗斯 ＩＲＡ，８６０万美国家

庭拥有其他３个类型的 ＩＲＡ。可见，ＩＲＡ已经

成为美国家庭的重要储蓄工具，特别是那些不

被年金制度覆盖的人群。从账户资产规模看，

ＩＲＡ账户中的总资产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４万亿美元

增加至１３２万亿美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占

美国退休人口持有资产总量的３５％，平均每年

增长１０％，资产结构中以共同基金为主，其他

资产分布主要包括股票、债券、封闭式基金等

（参见图１）。③ ２０２０年，加拿大ＲＲＳＰ的缴费人

数达到 ６２０万人，缴费收入达到 ５０１亿加元，

与前一年相比，缴费增长了１３１％，参与人数

增加了５％。④ 加拿大６５２％的家庭选择个人养

老金中的一种，从年龄分布看，３５—５４岁家庭

更倾向ＲＲＳＰ缴费，３５以下和５５岁以上的家庭

更倾向于选择ＴＦＳＡ。从收入分布看，收入高的

家庭通常选择 ＲＲＳＰ，低收入家庭更倾向于 ＴＦ

ＳＡ。⑤

２．较高的投资回报壮大了资本市场

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

复苏期间，个人养老金的缴费和转滚存一直没

有中断，个人账户中的货币增加了资金积累，

壮大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可以说个人养老

金的资产很大程度上是跟随股票市场走势而变

动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是个人养老金投资的

最大领域。２０１８年底，美国传统 ＩＲＡ的所有者

中，７４％的资产是投资于股票市场，大部分通

过共同基金的形式实现。其中，股票和股票基

金占到总资产的５１１％，其次是占比为２４６％

的平衡基金，１７５％是债券和债券基金，６３％

是货币市场基金。⑥ 按照美国投资协会的数据整

理，传统ＩＲＡ的最近１５年、１０年和５年年化

复合收益率分别为５５％、８７％和１５８％，相

同时期的 “标普５００”年化复合收益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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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４％和１３％。由此可见 ＩＲＡ体现了较

好的保值增值效果。① 加拿大的 ＲＲＳＰ资金一般

投向定期存款、国家储蓄债券、信托产品、股

票、债券、公募基金和年金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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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ＲＡ账户资产分布 （单位：１０亿美元）

资料来源：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ＩＲＡｓ，ＩＣＩ，２０２１。②

３退休人员个人收入得到提高

虽然个人养老金只是公共养老金的补充，

但作为退休后财富积累的载体，个人养老金正

成为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③ 以美国６０—６９岁

投资者的传统ＩＲＡ账户余额来看，在２０１０年底

至２０１８年底期间普遍出现增长。２０１８年底，这

一群体的平均ＩＲＡ余额为１７１２９０美元，比２０１０

年底的平均余额８２７８０美元增加了８８５１０美元

（参见图２），２０１８年相比２０１７年降低的主要原

因是投资人陆续进入领取资金的年龄。根据调

查显示，退休人群中４１％的所有者领取个人养

老金主要用于支付生活费用，３６％的所有者用

来继续投资或存入另一个账户，１６％的人用于

购买或修缮房屋，从这些资金的使用用途看，

个人养老金增强了老年人的购买力，发挥了很

好的补充保障作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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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传统ＩＲＡ６０～６９岁投资者账户余额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Ａ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ＩＣＩ，２０２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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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阶段个人养老金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以美国的 ＩＲＡ为例，个人养老金

制度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尽管我国个人养老金

刚刚起步，但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国重视，在

完善制度时加以考虑。

１目的异化风险增加

２０１６年美国审计署的研究报告指出，每年

享受税收优惠的退休储蓄账户导致大约１０００亿

美元的税收收入被延迟 （包括 ＩＲＡ和 ４０１

（ｋ））。① 美国传统 ＩＲＡ的数据表明，４９６％的

参与者都缴纳了法律允许的最大金额。在２０１８

年度，在１８—６９岁的参与人中，５２５％的人缴

费超过了５５００美元，其中多达２７１％的人缴纳

了最大限额６５００美元；缴纳２０００美元以下的

占２６５％，其他金额占比则很少。可见大部分

人都享受了最高限额的税收优惠。由于允许５０

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补缴，２００３年的数据显示，

４１％的人补缴了存款，一定程度上也有避税的

动机。② 在ＩＣＩ的分析报告中，２６—６９岁的传统

ＩＲＡ投资者中，８０１％的账户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间没有任何税收贡献，个人养老金正在成为富

人避税的工具。③

２金融安全风险增加

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一般是交给银行或指定

的金融机构管理，但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对投资

感兴趣，甚至发展为一种 “自我指导 （Ｓｅｌｆ－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的个人投资计划，脱离了为养老而

储蓄的初衷。④ 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少的

“非常规资产”交易不容易被监管，例如房地

产、贵金属、私募股权和虚拟货币等非公开交

易的产品，个人养老金有可能参与了这些交易。

２０１６年美国审计署 （ＧＡＯ）的报告，要求美国

ＩＲＡ账户的受托人或托管人必须报告这些信息。

因为投资 “非常规资产”时存在资金用途的变

相获益，这种投资是被禁止的，例如购买度假

屋用于出租。如果存在上述违规行为，银行受

托人等交易各方将被征收 １５％—１００％的消费

税，严重时会导致个人的 ＩＲＡ的税收优惠地位

永久丧失。⑤

３社会公平风险增加

研究发现，美国２２—３５岁的成年人中只有

２０％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而４５～５４岁中４７％

的人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已婚家庭比单身家

庭更倾向参与ＩＲＡ。⑥ 学历与拥有个人养老金账

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高学历的人拥有更多

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男性 ＩＲＡ账户的余额比女

性要高。⑦ 从家庭的收入看，高收入家庭中，

６０％的家庭都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等收入

家庭中，４８％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低收入家

庭中只有２５％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且净资产

较高的家庭拥有 “罗斯ＩＲＡ”的相对更多。⑧ 与

３７％的白人家庭相比，大约６２％的黑人家庭和

６９％的拉丁裔家庭没有任何个人养老金账户。⑨

这些研究数据表明，美国低收入和少数族群要

享受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福利仍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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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

　　设计优化建议　　　

　　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弥补个

人的短视，平滑个人一生的收入，并发挥金融

市场的杠杆作用，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推动我

国从 “储蓄养老”向 “投资养老”转型。① 作

为一种新的补充型养老保障制度，我国个人养

老金制度有待继续完善，需从西方国家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和措

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升个人养老金的参与动力

税收优惠是鼓励人们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最直接的激励措施。以美国和加拿大的制度设

计看，美国的传统 ＩＲＡ、加拿大的 ＲＲＳＰ都是

ＥＥＴ模式，这种模式在缴费环节享受税收优惠，

领取时缴费。这种模式对中高收入人群具有很

大吸引力，但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收入达不

到缴税门槛，即便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享受

税收优惠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该税收优惠模

式缺乏吸引力。对于这种情况，税后缴费的

ＴＥＥ模式更具有吸引力。这种模式下，投资收

益和领取都免税，对于一开始收入就不到起征

点的人群而言，相当于全程免税，这种激励更

为有效。以加拿大的实践情况看，年收入在 ８

万加元的人群多参与ＲＲＳＰ，年收入在４万加元

的人群参加ＴＦＳＡ的比重更大，再加上 ＴＦＳＡ提

款灵活、便捷性强等优点，参加的人数最多。②

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属于

ＥＥＴ模式。按照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实施

的经验看，中低收入群体在 ＴＥＥ模式承担个人

税收的总负担更低，而中高收入人群则是在

ＥＥＴ模式下承担更低的个人税收负担。③ 因此建

议待制度推行一段时期后，增设 ＴＥＥ税收优惠

模式，让参与者自主选择税收优惠模式，从而

达到激励不同收入人群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的

作用。

（二）加强管控降低投资风险

个人养老金的投资完全随行就市，为了

抵御投资风险，应尽快建立更加详细的管控

政策。建议参照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

理办法》尽快建立 《个人养老金投资管理办

法》。首先，在个人养老金可投资的金融产

品准入方面，应该设置更高的安全门槛，对

于风险较高的产品，投资配置的比例应有一

定的限制。例如美国 ＩＲＡ账户资产配置中，

共同基金、个人股票投资、寿险公司年金产

品、银行存款、个人购买债券可以根据自己

的职业、收入和年龄等不同要素通过职业经

纪人进行个性搭配，确保了资金的最大收

益。④ 其次，在资金运营管理方面，让个人拥

有更多、更灵活的选择权。美国的 ＩＲＡ主要

采取信托型管理模式，信托模式具有资金安

全隔离、运作透明、操作灵活、监管严格的

优势。早期的投资者选择在银行开设账户，

主要投资银行存款等低风险的产品，但随着

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成熟，信托

模式成为大多投资者的首选。最后，在信息

平台建设方面应提高金融产品信息的透明度，

将产品的获益信息进行共享。

（三）推动账户种类多元化

尽管我国个人养老金刚刚起步，但从三国

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通过渐进式的改革，不

断增加和细化个人养老金的账户种类，可以引

导不同收入群体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个人养老金

账户，对工作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人群具有

更重要的意义。例如美国的 ＩＲＡ制度中，除了

两种主要类型外，还有三类账户提供给特殊人

群，促进了不同人群都能享受个人养老金制度

带来的福利。此外，ＩＲＡ缴费中设置了 “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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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目的是为在制度实行时已经步入５０岁的

人群提供更多缴费，增加账户的总额。这种制

度设计为我国当下临近退休的个人提供了参与

机会，促进了机会公平。此外，在打通 “三支

柱”之间的联系方面，美国 《经济增长和税收

减免协调法案》还放松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之间的资金流动的限制，让年金制度里的资金

充实到个人养老金中，投资者可以通过转滚存

的方式留存税收优惠，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

提供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实现养老金去职业化

的目标。① 这样的规制不仅能迅速壮大第三支

柱，同时还能减少因工作变化造成的福利损失。

我国个人养老金的建立有利于补齐 “三支

柱”的短板，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引

导个人提前为老年生活进行谋划，增加未来抵

御风险的经济能力，还可以调动民间储蓄为金

融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服务经济发展需

要。从上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个人养老金的

实践看出，个人养老金涉及税收、金融和社会

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整体观的

视角去进行制度设计。笔者相信，随着不断细

化账户类型，推出多样化的税收优惠和不断完

善投资管控措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必然能实现

政策预期。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ｍ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１＆ＣＨＥＮＬｏｎｇ２

（１．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ｉｍｓａ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ｏｕｒｍｕｌｔｉｐｉｌｌａｒ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
ｇｅｓｍｏ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ｖｉｎｇｓｆｏｒｏｌｄ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ｂ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ｔｏ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ｄ．
Ｉｔｉｓｓａｆｅ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２０２２ｗ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ｗ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ｍａｌｌｙ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ｓｆｏｒｉ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
ｓｉｇｎ，ｔｈｉ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ｓａｎｅｗ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ａｘ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ｓｈｅｄｓｏｍｅｌｉｇｈｔ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５１１·

管理学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优化刍议

① 史良育：《美国个人退休账户发展研究》，《保险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张智辉，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５６页；何秉松：《刑法教科书 》上卷，北京：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２２－６２３页。

②　参见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６８－６６９页；陈兴良：《刑法学》（第三版），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③　参见冯耀辉：《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后不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人民检察》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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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

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

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

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

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

分析论述。

关键词：追诉；追诉时效；追诉期限；例外规定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６－１７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追诉刑事

责任的有效期限。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有明确

的规定。但是在近年来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

关于追诉时效的计算问题，时常在公、检、法

三机关中引起争论。司法实践对追诉时效的理

解与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追诉时效的制度设计与法律适用。

一、追诉时效的制度主旨

刑法为什么要设置追诉时效制度？传统的

刑法理论认为，一方面，犯罪发生以后，经过

一定的时间，犯罪人没有再犯新罪，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可以推定其已经悔改，不致再危害社

会的，因而没有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①另

一方面，罪案发生已久，因犯罪而遭破坏的某

一方面的社会秩序以及因犯罪而引起的人们心

理的失衡状态已经得到恢复，若重新追究旧案，

会使积怨重提，易引起新的不安因素；犯罪发

生后经过一定期限没有追诉、审理，时过境迁，

证据失散，侦查、起诉、审判也难以顺利进

行。②因此，犯罪行为发生后一定时间内没有追

诉就没有再追诉的必要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

根据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置是为

了防止放纵犯罪。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刑事案

件在立案侦查或者受理后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那么，必然会导致相当一部分犯罪案件因超过

追诉期限不能追究，这样不仅可能放纵了犯罪，

而且有悖于情理法理。③如果因追诉时效的规定，

使犯罪逃避惩罚的机会过多，必将有碍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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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因此，法律一方面要规定追诉时效制度，

另一方面也要对追诉时效附加一定的限制。追

诉时效的延长制度，就是限制追诉时效的一种

方法。该制度的最大功能就是保证司法机关对

已经超过追诉期限的案件仍有处置权。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置是

为了鼓励司法机关及时追诉犯罪。“如果立案即

导致时效停止，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将所有发现

的案件立案，什么时候想查哪件查哪件，这无

异于鼓励侦查机关怠于履职。”②时效就是用来

限制权力与权利的，时效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

促使公权与私权 （权力与权利）的及时行使，

而不是让权力和权利 “沉睡”。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合理的追诉时效正当

根据应当是刑法本身的宽恕，即追诉时效正当

根据的源泉，既不在于规范感情的缓和、社会

和被害人的遗忘，也不在于对现实状态的尊重、

证据的湮灭以及逃亡生活对犯罪人的折磨等，

而是刑法本身的宽恕。刑法对一个犯罪人的评

价依据并不完全在于过去，因此，刑法自身就

有可能放弃绝对的报应立场宽恕一个过去的犯

罪。正义以及惩罚的局限性为刑法采用宽恕的

态度提供了可能，其最终表现就是追诉时效制

度的诞生。当惩罚不足以解除人们的愤恨时，

刑法就只能诉诸正义逻辑之外的办法，譬如宽

恕。宽恕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价值。追诉时效

制度的立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制度体现了

刑法的宽恕和人道主义精神。④

这些观点，虽然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在

笔者看来，并没有抓住追诉时效制度的核心。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

主要意图是为了有条件地放弃对犯罪的追究。

也就是说，刑法之所以要规定追诉时效制度，

是为了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经过一定的时间，

不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置，既不是为了防止放

纵犯罪，也不是为了鼓励司法机关及时追诉犯

罪，当然也不是为了宽恕犯罪。如果是为了防

止放纵犯罪，刑法就根本没有必要设置追诉时

效制度。因为，没有追诉时效制度，司法机关

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了犯罪人，都可以追诉

其刑事责任，这就不存在放纵犯罪的问题。而

设置了追诉时效制度，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行

为就要受到时效的限制，显然不利于追诉犯罪。

如果是为了鼓励司法机关及时追诉犯罪，也没

有必要设置追诉时效制度。因为设置了追诉时

效制度，对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活动并没有任

何益处，司法机关不可能从追诉时效制度中得

到任何好处，或者受到任何鼓励。追诉时效制

度的设置，虽然可能会使司法机关有一种紧迫

感，即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以便有效地追诉犯罪。但是，在追诉时效内是

否能够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否能够抓获犯

罪嫌疑人，往往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而

不是由司法机关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不可能因

为有了追诉时效的限制，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

活动就会加快进度；没有追诉时效制度，司法

机关追诉犯罪的活动就会减缓或者懈怠。同样

的，宽恕并不是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根据，

更不是其正当性的根据。宽恕虽然是人类应有

的道德情感，也是刑法应有的胸怀，但宽恕绝

不是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根本宗旨或者正当性

根据。因为刑法的根本宗旨是惩罚犯罪，而不

是宽恕犯罪。刑法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有效

地惩罚犯罪，是为了向人们宣示国家禁止实施

某种 （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尽管受犯

罪行为侵害的某些被害人可能会基于仁慈的道

德情感而宽恕给自己造成侵害的犯罪人，但刑

法不是根据个别被害人的道德情感制定的，刑

法中设置的制度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仁慈，

至少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宽恕。

刑法中之所以会设置追诉时效制度，完全

是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刑法是通过惩罚犯罪

来禁止人们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以维护社会安

全、秩序和稳定的。而刑法用以惩罚犯罪的手

段———刑罚本身，又是给犯罪人造成侵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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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通过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可以使其

人身自由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或者使其财

产受到损失或者被没收，甚至可能使其生命被

剥夺。这些制裁犯罪的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给

犯罪人甚至包括其家庭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刑法作用的发挥，国家不

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对犯

罪的追诉。而追诉犯罪的活动中一旦发生错误，

刑罚所伴随的伤害就会落在无罪的人身上，使

其本人或家庭受到不应有的侵害。正如德国学

者耶林指出： “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

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①因此，刑法始

终面临着要不要动用刑罚来禁止人们实施某种

行为的拷问，始终要在两害相权中进行选择。

在立法的时候，立法者不仅要考虑某些行为可

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而且要考虑用刑罚来禁

止这种行为的必要性，要考虑是否值得、是否

需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在司法的时候，司法机

关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否确实系某人

所为，而且要考虑该行为是否达到了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程度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

作为犯罪来处理）。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后，过了

较长时间还没有进行追诉，无论是立法者还是

司法机关都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继续追诉的问题。

这种必要性的考量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并经过较长时

间之后，追诉犯罪是否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

人们普遍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一方

面，通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适用刑罚，彰

显刑法禁令的权威性，警诫人们不要实施犯罪

行为，从而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

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强制其接受教育，从而

达到特殊预防的效果。但是，在犯罪行为实施

之后，如果没有及时予以追诉，经过较长时间

再来追诉，还能不能达到适用刑法所期望的效

果，这是立法者和司法机关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而司法实践反复证明，刑法适用越及时，预防

犯罪的效果越明显。犯罪行为实施后，及时被

发现、被追究，可以使犯罪人切身体验触犯刑

法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促使其改过自新，同时

也可以使其他人看到犯罪的后果而引起警觉。

如果犯罪发生后很长时间没有及时追究，人们

就会淡忘 （被害人除外）犯罪所造成的危害，

也不再关心犯罪人是否最终受到了惩罚。正如

贝卡利亚曾经指出的：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

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

是因为：它减轻了刑罚适用的捉摸不定给犯人

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说它比较有益是因

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

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

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

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只有使

犯罪与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

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

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推迟刑罚只会产

生使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的结果。②贝卡里亚的

这个论断被几百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各国的立法者都在考虑犯

罪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追诉？

这个 “一定时间”如何确定其长度？追诉时效

制度的设置，更多的是基于刑法适用有效性的

考量，而不是基于什么宽恕的心态。

第二，在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并经过较长时

间之后，追诉犯罪是否会伤及无辜？对于司法

机关而言，犯罪始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已

逝的事实是如何发生的，需要用证据来还原、

来证明。在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并经过较长时间

之后，侦查机关是否还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犯罪的事实真相，这些证据材料是否真

实可靠，这对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来说，都是

不能不充分考虑的问题。一旦因为时间过于久

远而出现证据失真的问题，追诉的结果就可能

使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受到不应有的刑罚之

苦，从而伤及无辜。不仅如此，犯罪实施后过

了较长时间，再来追诉，还涉及侦查机关收集

的证据是否能够满足定罪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

分的程度，是否能够经得起辩方的质证。因为

时间久远，证据瑕疵的补救难度增大，提起追

诉是否能够达到追诉犯罪的效果，同样是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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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第三，在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并经过较长时

间之后，追诉犯罪是否值得司法资源的投入？

追诉犯罪虽然能够彰显刑法的威严，有利于在

人们心目中树立刑法的权威性，但是，一方面，

常识告诉我们，在犯罪发生一定时间之后，人

们会逐渐淡忘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即使是

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大多数人都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忘却曾经受到的伤害或损失，尤其

是在犯罪人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行为已

经取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被破坏的社

会关系已经恢复的情况下，追究犯罪人的刑事

责任必然会重新揭开愈合的伤疤，打破已经修

复的社会关系。刑法为了自己的威严，有没有

必要这么做，是立法者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犯罪行为实施后，经过较长的时间，

犯罪人没有再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其主

观恶性不是特别严重，再犯罪的可能性较小

（至少对于大多数犯罪人而言），因而从特殊预

防的角度看，继续追究的必要性可以说已经大

大减弱。而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不仅需要

侦查机关投入一定的警力去收集、固定、保存

证据，需要花费时间和警力来查找并抓获犯罪

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而且需要检察机关投入

一定数量的检察官来审查案卷、讯问犯罪嫌疑

人、核实证据材料，并提起公诉；进而还需要

法官、法警和法庭来审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

追诉，需要聘请辩护人提供法律帮助，甚至需

要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与这种社会资源的投

入相比，追诉犯罪的必要性不能不受到来自社

会各个方面的拷问。

正是在这些多种因素的拷问、权衡中，立

法者为刑法的适用设置了追诉时效制度，即犯

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间没有追诉的不再追诉，

除非有必须追诉的特殊情况。一方面，追诉时

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

时间没有追诉的就不再追诉。不再追诉，可以

说是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无论什么

犯罪，在其实施之后，经过一定时间而没有追

诉的，原则上就不再追诉 （“一定时间”即追

诉期限，根据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确定）。这样

可以使犯罪人安心地回归社会，重新做人；可

以使司法机关集中更多的资源追究刚刚发生的

犯罪；可以使已经恢复的社会关系不再破裂。

另一方面，不再追诉是有例外的。这些例外情

况既包括犯罪人方面的原因，如因犯罪人逃避

侦查和审判，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原因，如罪行

过于严重以致社会包括被害人对其发生的愤怒

虽然经过很长时间仍然不能平息等。在这些特

殊情况下，国家保留了继续追究的权利，这就

是时效制度中关于延长追诉时效的规定。这些

规定可以弥补不再追诉可能出现的问题，保证

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合理性。

总之，以不再追诉为原则、以有条件的追

诉为例外，可以说是立法者在各种因素的权衡

中理性选择的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追诉

时效集中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保障人权功能。

即使是例外终止情形，亦不能脱离其宗旨和价

值。”① “时效制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在这

两种对立的秩序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做出的在

立法者看来是适当的选择。”②准确理解追诉时

效制度设置的主旨，是正确理解和适用追诉时

效制度中各项具体规定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

题的关键。

二、追诉的含义

追诉时效制度的关键词是 “追诉”。如何

理解追诉的含义，是正确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的

前提。

一般认为，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

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③ 因此，追诉

就是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对此，有的学

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追诉与追究

刑事责任是不同的。如有的学者指出：“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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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追究刑事责任”不同，前者是程序性术

语，后者属于实体性概念。一般而言，追诉是

指起诉而言，主要是公诉，也包括自诉。追诉

时效也就是提起诉讼的有效期限。而 “追究刑

事责任”这一实体概念转化为程序性形式，是

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 （以及自诉）到审判

以及刑事裁判生效与执行的整个司法过程。①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追诉本身是实体法中的术语，而不

仅仅是程序性术语。至少在我们国家，追诉是

刑法在其时间效力的规定中出现的术语，并且

在时效制度中再次出现，表明它是刑法中规定

的一种制度。无视刑法的规定，仅仅将其理解

为程序性术语，与法律事实不符。正如有的学

者指出的，追诉时效制度是刑罚消灭制度的组

成部分，追诉时效期限的经过意味着刑事责任

的消灭。刑法是规定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法律规

范，这决定刑事责任消灭的追诉时效规定就具

备了实体性规定的意义，至少不能简单视为程

序性规定。②作为实体法上的概念，追诉只能作

为追究刑事责任来理解，而不可能作其他解释。

其次，即使是在程序法意义上看，把追诉

仅仅理解为起诉即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似乎更

符合该词的字面含义，但并不全面。第一，如

果把追诉仅仅解释为起诉，那么，公安机关在

犯罪发生之后，开展立案侦查的活动甚至追捕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就要被排除在追诉犯罪的活

动之外。这显然与人们的常识不符，也给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性质带来了疑问。第二，

如果把追诉仅仅理解为起诉，并按照这些学者

的观点把追诉理解为开始追诉，那么，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的活动是不是追诉犯罪的活动，就

成了疑问。特别是在检察机关经过对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并根据 《刑事

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

况下，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追诉已经结束。但

是如果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只有起诉才是追

诉的开始，这些案件没有起诉，也就意味着还

没有追诉。这显然也与人们的常识不符。第三，

如果把追诉仅仅理解为起诉，那么，人民法院

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属于追诉犯罪的活动也就

成了疑问。因为审判并不是起诉的组成部分，

而是起诉以后的另外一个诉讼环节。并且，把

追诉理解为开始追诉，而这种追诉只是起诉，

显然就把审判排除在追诉之外了。事实上，在

刑法及其适用过程中，以及在整个刑事诉讼活

动中，“追诉”追什么、诉什么，无非是追查、

诉请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追查犯罪人的

刑事责任离不开侦查活动、诉请追究犯罪人刑

事责任的活动则离不开审判活动。

再次，把追诉仅仅理解为起诉，可能导致

审判活动不受时效限制的结论。如前所述，起

诉是无法包括审判活动的。如果追诉只是起诉，

并且追诉只是指开始追诉，那么，一个案件，

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意味着追诉已经进

行并且已经完成。其后实施的对该案件的审判

活动，就与追诉时效没有关系了。然而事实上，

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可能不受追诉时效的

限制。

我国 《刑法》第１２条明确规定：“依照本

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

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句话的含义明白

无误地告诉人们，法律认为是犯罪的，如果应

当追诉，就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追诉，追诉就是

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所谓刑事责任，按照刑法学界的通常理解，

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

的、由司法机关强制犯罪人承受的刑事惩罚或

否定性评价的负担。③由于刑法规定了犯罪行为

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所以犯罪行为一旦实施，

就产生了行为人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就产生了司法机

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职责义务。现代社会

为了防止国家追诉权的滥用对人权造成不应有

的侵害而强调追究刑事责任的正当程序，因此

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首先是从侦查机关追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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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发生的事实情况开始的 （自诉案件只是

刑事案件中的一种例外），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

础上，有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进而有审判

机关审理并作出判决，从而形成公、检、法三

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环

节。由此也就决定了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能是单

纯指刑事诉讼的某一个环节，如起诉环节；也

不可能由某一个司法机关独立完成，如检察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就是司法机关从追查犯罪人并收集证据以证实

犯罪行为系犯罪人所为，到诉请追究犯罪人的

刑事责任，再到确认犯罪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

刑事责任的诉讼过程。

因此，追诉，既是实体法中的术语，也是

程序法中的术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追诉

既是程序性规定，也是实体性规定。一方面，

追诉时效所规定的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的

内容，而是司法机关在怎样的时间范围内可以

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决定着一个案件能否

启动诉讼程序，故属于程序性规定。另一方面，

由于追诉时效制度是刑罚消灭制度的一部分，

而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故从实

质效果来看属于实体规定，由此在我国被规定

在实体刑法中。①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追诉就是开始追诉

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即 “将 ‘追诉’解释为

‘开始’追诉，是妥当的”。追诉时效，意味着

公安司法机关只要是在追诉时效期限内正式开

始 （发动）刑事追诉活动即可，并不同时要求

追诉活动必须在时效期限内完成。结论只能是

追诉应当理解为 “开始”而不是 “完成”，追

诉不以整个 “追究”刑事责任诉讼过程的完成

（有罪判决宣告甚至于判决裁定生效）为

必要。②

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如果把追诉理解为

追究刑事责任，就应当看到，追诉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节点。因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是通

过刑事诉讼来实现的。刑事诉讼包含了立案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彼此相连的环节，

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环节都不能代替刑事诉讼

的全程，都难以独立完成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

任的任务。仅有 “开始”追诉，即起诉，是远

远不够的。因为起诉只是 “提请”审判机关追

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仅有起诉并不能实现起

诉所追求的目的。只有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

确认了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应当承受的刑事责

任并付诸实施，才可以说完成了追究刑事责任

的任务，实现了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目的。

不仅如此，如果认为追诉只是 “开始”追

究刑事责任，那么，追诉时效制度就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因为，公安司法机关对一个刑事案

件立案侦查，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通缉、网上追逃等，只是意味着公安司法机关

已经开始了对犯罪的追诉。而从开始追诉到确

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通常都要经过一个侦查、

起诉、审判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可能是漫长

的。如果追诉时效不要求在时效期限内完成对

犯罪的追诉，那么，公安机关一旦立案侦查，

或者在发出通缉令或网上追逃，追诉就已经完

成，之后无论过了多久，都可以将案件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可以不受追诉时效

的限制将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也可以不受追

诉时效限制地进行审判，追诉时效制度的主旨

即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期限就不再追诉，就不

可能实现。即使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追诉是

从起诉开始，提起公诉即意味着追诉的完成。

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那么，《刑事诉讼法》第１６条规定的 “犯罪已

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应当 “终止审理或者宣

告无罪”的规定，就成了多余的，甚至是与

《刑法》的规定相矛盾的了。这显然与追诉时

效制度设置的初衷相悖。

当然，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是否都属于追

究刑事责任的活动，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

在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实现是通过追究刑

事责任和适用刑罚两个环节完成的。追究刑事

责任的活动可以视为追诉犯罪的活动，适用刑

罚的活动被认为是实现刑事责任的重要环节，

即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行为。追诉犯罪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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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从立案侦查开始到判决裁定确定的各个

诉讼环节，但不包括刑事责任 “实现”的环节

即执行刑罚的环节。另一方面，在 《刑事诉讼

法》中，法律不仅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

而且为了保证追诉的公正性和追诉的权威性，

法律还规定了对追诉的救济程序，即审判监督

程序和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这些并不是追究

刑事责任的活动，但与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密

切相关，因而也是 《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之类似的还有辩护制度，也是保障犯

罪嫌疑人权利和公正审判不可或缺的制度，但

其本身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活动。正因为如

此，《刑事诉讼法》第１６条规定：犯罪已过追

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

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

或者宣告无罪。这就意味着，一个案件，如果

已经在追究刑事责任即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那

么，正在立案侦查的，应当撤销案件；正在审

查起诉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正在审判

的，应当终止审判 （如果已经审理完毕尚未宣

判的，则应当宣告无罪）。这个法律规定本身，

也意味着追诉包含了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

判三个诉讼阶段，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查

起诉，抑或是审判，都属于追诉犯罪的活动，

都要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但执行刑罚的过程是

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的、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后作出了不起诉决定的，能否视为已经追诉。

实践中，有的案件，公安机关在追诉期限内立

案侦查后撤销了案件，检察机关认为撤案决定

不当，要求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查，要不要受

追诉期限的限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

被害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要不要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如果认为公

安机关的撤案决定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意

味着已经追诉，那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

撤案决定进行监督纠正，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

的起诉，就不能适用 《刑法》第 ８７条关于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的规定。因为

这个规定是针对犯罪经过一定时间没有追诉的

情况所作出的规定。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撤案

决定、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并不意味着已

经追诉，那么，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撤案

决定进行监督纠正，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的起

诉，就应当适用 《刑法》第８７条的规定，受追

诉时效的限制。

如前所述，追诉是指追究刑事责任。按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

中，只有在 “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况下，才有权自行撤销案件 （《刑

事诉讼法》第１６３条）。因此，公安机关撤销案

件，就意味着公安机关认为在该案件中 “不

应”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撤案”即意味着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情

况下，虽然立案侦查即意味着开始追究犯罪嫌

疑人的刑事责任，但因最终没有追究犯罪人的

刑事责任，因而不能视为 “已经追诉”。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与之有所不同。按

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四种情

况下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即所谓绝对不起

诉、相对还起诉、存疑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

其中，绝对不起诉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

事实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而不起诉的，

存疑不起诉是因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即不符合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而不起诉的。这两种不起诉都是因为检察机关

经过审查，认为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

任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因而都应当视为 “没

有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即没有追诉。

这两种情况与公安机关的撤案一样，都是已经

开始但终归没有追诉。因此，对于这些案件，

检察机关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人民法院受理被

害人的起诉，都应当适用 《刑法》第８７条的规

定，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是，检察机关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二款作出的相对被起

诉，是对已经构成犯罪只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

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的

一种非刑罚的处理；检察机关根据 《刑事诉讼

法》第２８２条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是对可能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

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特殊处

理。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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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基于法

律的特别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不是由人

民法院判处刑罚，而是适用了非刑罚的处理方

式。因此，这两种情况，应当视为 “已经追

诉”，不能适用 《刑法》第８７条的规定。至于

被追诉人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内因为没有

遵守所附条件而被检察机关起诉的情况，应当

视为继续追诉。因为，附条件不起诉是一个尚

未确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前，起诉还是

不起诉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考察期内，被不

起诉人遵守了所附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就正

式生效了；一旦被不起诉人违反了所附条件，

就可能被起诉。所以，只有在这个过程结束时，

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因正式生效而意味着追诉

的完成。如果检察机关因被不起诉人违反所附

条件而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对其提起公

诉，则意味着追诉还在继续。

三、关于追诉时效的延长问题

如前所述，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

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间，没有追诉的就不

再追诉 （没有追诉，包括尚未开始追诉，也包

括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追诉）。也就是说，就追

诉时效制度而言，不追诉是原则，追诉是例外。

过了追诉期限而追诉，既然是例外，就应当按

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从严把握。

按照我国 《刑法》的规定，犯罪经过一定

期限还需要追诉的例外，包括四种情况：

（一）必须追诉的

按照 《刑法》第８７条的规定，法定最高刑

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虽然经过二十年，如果

认为必须追诉的，仍然可以追诉。

必须追诉，受三个条件的限制：

第一，罪行严重。必须追诉的犯罪仅限于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对于其

他犯罪，不能按照该条的规定来追诉。法定最

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并不意味着一

定要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如果仔细

研究我国 《刑法》的规定，就不难发现，法定

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其起刑点通

常都是十年有期徒刑，即十年有期徒刑与无期

徒刑、死刑，通常都在一个法定刑幅度内。虽

然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根据案

件的具体情况，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就应当适用 “不再追

诉”的规定。因为，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主旨

是不追诉，如果不是罪行十分严重，原则上就

不再追诉。

第二，认为必须追诉。认为必须追诉，是

指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不追诉

就不足以修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认为必须追

诉的主体是承办案件的机关，包括负责立案侦

查的公安机关、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负

责审判的审判机关。案件在哪个阶段，即案件

由哪个机关负责办理，就由哪个机关来判断是

否必须追诉。① 但在司法实践中，经过二十年没

有追诉的案件需要追诉的，通常是因为案件没

有及时侦破，所以，认为必须追诉，其主体往

往是公安机关。而追诉的核准权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仅有公安机关的 “认为”是不行的，还

必须是检察机关认为必须追诉的，才有可能

追诉。

如何认定 “必须追诉”？对此，最高人民

检察院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发布的 《关于办理

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

“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且犯罪事实

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二）涉嫌犯罪的行为

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的； （三）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

后果特别严重，虽然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但

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

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而必须追

诉的；（四）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到案接受追

诉的。”其中，第一项是关于案件成立的条件，

第二、四项是关于报请核准的基本条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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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关于追诉必要性的条件。根据第三项的规

定，“必须追诉”包含了三个要素：一是涉嫌犯

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二是虽然已

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但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然

存在；三是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

生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这些因素，结合最高人

民检察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如下解读：

“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是

指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属于故意杀人、抢劫、

强奸、绑架、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马世龙案）；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 （邬定国案）；被害人是未成年

人；没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等。

“虽然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但社会危害性和影

响依然存在”，是指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仍然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被害方、案发地群

众、基层组织等强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

责任。如在邬定国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

死者家属、当地群众、村民委员会以及镇党委

政府仍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证明由邬定国故意

杀人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尚未消除，追究其法

律责任是有必要的。在丁国山案中，最高人民

检察院认为，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

人没有明显悔罪表现，也未通过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获得被害方谅解，犯罪造成的社会影

响没有消失。这些因素，往往也是表明 “不追

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

的因素。此外，认为不是必须追诉的因素主要

有：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

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人没有再犯罪

危险性，并且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

积极消除犯罪影响，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嫌

疑人表示谅解，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明显恢复，

不追诉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恢复正常社会秩

序，同时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

后果等 （杨菊云案、蔡金星案等）。

第三，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按

照 《刑法》的规定，犯罪经过二十年，需要追

诉的，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而案件

通常是由基层包括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办理的，

如何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就涉及一个复

杂的程序问题。比如，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

通常是由地市一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承办

案件的公安机关认为必须追诉时，是报自己的

上一级公安机关还是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由

检察机关报自己的上一级检察机关；上一级公

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是直接转送到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还是要进行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审

查，并在 “认为必须追诉”后再报请最高人民

检察院，都涉及一个复杂的程序安排。对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侦查

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

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地方各

级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

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开展必要的调查，经检察

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同意核准追诉的意见，在

受理案件后十日之内制作 《报请核准追诉案件

报告书》，连同案件材料一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

院。这种层次把关的程序设置，正是体现了作

为不再追诉的例外的精神。

应当注意的是， “必须追诉”作为时效制

度的一个例外，是因为罪行的严重性而设置的，

与犯罪人是否逃避侦查或审判无关，与被害人

是否提出控告无关，也与司法机关是否立案侦

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无关。

（二）逃避追诉的

追诉时效制度所规定的不再追诉，不能成

为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逃避惩罚的护身符。所

以刑法在规定追诉时效时，总是同时规定 “逃

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

就意味着，一个人犯了罪，如果因为其本人故

意逃避以致司法机关不能在时效期限内对其进

行追诉，那么，即使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司

法机关也有权追究其刑事责任。作为时效制度

的例外，刑法对逃避追诉不受时效限制的情况

设置了两个条件：

第一，前置条件，即时间限制。按照现行

刑法的规定，逃避追诉的时间，必须是 “在人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这个规定意味

着，对公诉案件而言，只有在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

关，对该案已经立案并开始侦查以后，犯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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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逃避侦查的，才能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的例外情况；而对于自诉的刑事案件而言，只

有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被告人逃避审判

的，才能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例外情况。

而在犯罪发生之后、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前或

者在人民法院受理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则因不符合刑法明文规

定的前置条件而不在例外情况之列。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侦查机关还

没有对其立案侦查时就已经逃跑，以致司法机

关无法对其进行追诉，那么，追诉时效已过，

司法机关就不能根据 《刑法》第８８条第一款的

规定对其进行追诉。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１９７９年 《刑法》第

７７条规定： “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而现行 《刑法》第８８

条第一款规定则是：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

期限的限制。”比较这两个规定，可以发现，对

逃避追诉的前置条件，刑法的前后规定并不一

致。按照１９７９年 《刑法》的规定，只有在司法

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以后①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才符合不受时效期限限制的前置条件。一

个案件，即使司法机关已经立案，只要承办案

件的机关没有对犯罪人采取 《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强制措施，就不能认定其逃避追诉。而按

照现行 《刑法》的规定，只要司法机关已经立

案，即使尚未采取强制措施 （通常是尚未发现

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逃避追诉的，就不受

追诉时效的限制。因此，对于１９９７年 《刑法》

颁布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在考虑要不要追诉

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 《刑法》的这种差别。

由于侦查机关已经 “立案侦查”是不受追

诉时效限制的前置条件，所以，如何理解 “立

案侦查”就成为该项例外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此，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

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有的认为，

《刑法》第８８条中的立案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根

据已经发生的犯罪事件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

这时候，虽然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但立案

的决定已经作出。此后，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

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也有的认为，追

诉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有明确的

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追诉才能够成立，所以，

立案侦查应当是针对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的

立案侦查，在没有确定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之前，

不能认为追诉已经开始，犯罪嫌疑人逃跑的，

亦不能认为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如有的学者

强调：立案不仅是 “对事”，而且是 “对人”，

仅仅对于犯罪事实而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立案的，

不属于暂停追诉时效进行的事由；在共同犯罪

之场合，立案是指对于所有共同犯罪人，未立

案的共同犯罪嫌疑人追诉时效仍然进行，不能

暂停计算其追诉时效期限；而且公安司法机关

在立案之后至少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被作为犯

罪嫌疑人在调查对待，才可以暂停追诉时效期

限的计算。②从情理上看，似乎后一种观点更具

有合理性，但是从规范学的角度看，刑法并没

有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以事立案”与 “以人

立案”作出区分，因此对于 “立案侦查”应当

做统一的理解。凡是侦查机关按照 《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对一个案件作出立案侦查决定的，

就应当承认侦查机关已经对该案立案侦查，而

不能以犯罪嫌疑人是否确定来区分是否已经立

案侦查。

在此，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国家监察机关

管辖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 《刑法》中关于追

诉时效的规定，是与 《刑事诉讼法》紧密相连

的。按照原来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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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有的认为，只要司法机关做出了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如签发了拘留证，或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发出了通

缉令，就算采取了强制措施；有的认为，只有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采取了强制措施，如已经拘留或者逮捕 （至少已经对其宣布了

拘留或者逮捕的决定），才能算采取了强制措施。虽然从理论上讲，“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应当理解为实际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

从司法实践中看，已经拘留或者逮捕以后再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通常的情况都是犯罪嫌疑人一旦觉得或者发觉司

法机关要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就马上逃跑以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大可能等到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再设法逃避侦查或者

审判。因此，不能简单地把 “采取强制措施以后”理解为实际采取强制措施以后。

曲新久：《追诉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２０１４年第１７期。



件的立案侦查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负责。所以， 《刑法》规定 “在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

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随着国家监

察体制的改革，监察法赋予国家监察机关对涉

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

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权力，并且随着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

案件仅限于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

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

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而不再对国家工作人员

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案件行使侦查权。在

这种情况下，国家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公职人

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是否受追诉时效的约束？

在国家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以后，犯罪人逃避追

诉的，要不要适用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

规定？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

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在审判机关审判

阶段，必须受 《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

即犯罪经过追诉期限不再追诉，而追诉期限，

按照 《刑法》第８９条的规定，应当从犯罪行为

实施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

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并且，国

家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果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就必须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并由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无论是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还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都必须在追诉期

限内进行。一个案件，如果已经过了追诉期限，

又没有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例外情况，按照

《刑事诉讼法》第１６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就应

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审

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国家监察机关管辖的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如果要追究刑事责任，

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追诉时效的限制。

其次，国家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以后逃避调

查的，是否能够适用 《刑法》第８８条第一款的

规定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目的。追诉时效制度

设置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在犯罪发生并经过一

定时间之后，没有追诉的不再追诉，以使犯罪

人和司法机关都能够从追诉犯罪的诉累中解脱

出来，但追诉时效制度也不能成为犯罪人逃脱

法网的避风港。对于在有关国家机关开始追诉

犯罪之后逃避追诉的，即使过了时效期限，也

必须予以追诉。这正是 《刑法》第８８条规定的

目的，是完备的追诉时效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犯罪人在犯罪被发现之后有意识地逃避

法律制裁，就应当不受时效期限的限制。二是

立案调查的性质。国家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职

务犯罪案件的调查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对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具有同质

性：都是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收集犯罪证据

的活动，都是为了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都

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受相关法律的约

束 （尽管法律渊源不同），都有对调查或侦查

的对象采取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性调

查措施的权力。并且，国家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所获取的证据，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的立案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材

料在法庭上使用，都有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和犯

罪行为系犯罪人所为的效果。因此，尽管监察

法没有使用 “侦查”的用语，在具体实施中也

不完全等同于侦查，但在法律效果上，与刑事

诉讼中的 “侦查”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追诉

时效问题上，也应当具有与 “侦查”相同的效

果。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在

国家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立案调查之后，

犯罪人逃避调查的，应当援引 《刑法》第８８条

第一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当然，

这种情况需要立法的进一步确认）。

第二，实质条件，即行为限制。不受追诉

时效限制的实质条件是犯罪人实施了 “逃避侦

查或者审判”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在犯罪之后，

没有实施任何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仅仅

是因为司法机关没有在时效期限内找到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人，就不能认定其逃避侦查或者审

判。因为，逃避应当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即为了不被司法机关发现而采取的行为。这种

行为只能是故意实施的、有目的的行为。在实

践中，有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到外地甚至外

·６２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４期　　　　　　　　　　　　　　　　　法　学



国去打工、经商或居住，既没有更换联系方式，

又与原居住地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既没有逃避

侦查或者审判的故意，也没有实施任何逃跑的

行为，只是因为司法机关没有认真进行查找，

就不能认为犯罪人故意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因此，对于逃避追诉这种例外，应当排除

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后即刻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在立案侦查之前或者法

院受理之前，因而不符合该例外所规定的前置

条件；二是没有故意实施逃避行为的，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犯罪人没有逃避的故意，司法机

关只要认真查找，就能够发现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

在实践中，有的犯罪发生后，公安机关就

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

但是一直没有对案件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处理，

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实施任何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行为。但在追诉期限届满后，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根据专项行动的要求，将犯罪嫌疑人移

送审查起诉或者提起公诉。辩护律师提出，该

案已过追诉期限；而司法机关认为，该案在立

案时没有过追诉期限，以后一直处在追诉过程

中，仅仅是追诉的过程没有结束，因而不能适

用追诉时效的规定。

如前所述，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主旨就是

犯罪经过一定时间，没有追诉的，非因 《刑

法》规定的例外因素，不再追诉。没有追诉的

原因，可能是司法机关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

犯罪人方面的原因，还可能是客观条件方面的

原因，但只要不是 《刑法》规定的例外因素，

就不能妨碍时效制度的适用。因此，无论是因

为犯罪人过于狡诈而没有被发现，还是因为司

法机关怠于职守而没有追诉，都不能成为再追

诉的理由。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追诉，但由于自

身原因没有完成追诉，而不是因为犯罪嫌疑人

实施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导致追诉没有

完成的，就没有理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刑事诉讼法》第１６条规定，

虽然已经开始追究，但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 （案件在侦查阶段的）应当撤销案件，或

者 （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应当不起诉，

（案件在审判阶段的）应当终止审理或者宣告

无罪。据此，对于已经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强制

措施但没有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起诉后人民

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如果追诉期限

已满，无论诉讼进行到哪个阶段，都应当适用

《刑法》第 ８８条的规定，不再追诉。同样的，

对已过追诉时效的案件，无论是尚在取保候审

过程中还是已经撤案的，检察机关不能以法律

监督的名义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或移送起诉。

（三）要求追诉而未追诉的

《刑法》第８８条第二款规定： “被害人在

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

限的限制。”这也是关于追诉时效的例外规定。

对于这个规定，应当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追诉期限内。追诉期限是刑法根据

法定最高刑为不同类型犯罪规定的可以追诉的

最长时间。在追诉期限内，司法机关可以依法

追诉犯罪，被害人可以就导致自己被害的犯罪

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犯罪经过追诉期限，司

法机关没有例外情况就不能追诉，被害人提出

控告的，同样也不能启动追诉。但是在追诉期

限内被害人提出控告的，司法机关就应当追诉。

追诉期限的确定，应当按照 《刑法》第８７

条的规定，结合具体案件来计算。即根据被害

人所控告的犯罪的具体情况，应当对所控告的

犯罪适用 《刑法》哪个条文、哪个款项以及该

条款所规定的法定刑来确定追诉的期限。比如，

被害人控告的是故意伤害罪，并且没有重伤或

死亡的后果，按照 《刑法》第２３４条第一款的

规定，其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按照

《刑法》第８７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追诉期限就

是五年。被害人在五年内提出控告的，就是在

追诉期限内提出的控告。

第二，提出控告。提出控告是指被害人向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提出具体的

人实施了犯罪并请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控告。

提出控告的主体，按照 《刑法》第８８条的

规定，仅限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谓被

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

的人。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有权向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在自诉案件中，有权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按照 《刑事诉讼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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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１２条的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

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

为行使其权利。如果不是被害人，也不是被害

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而是第三人提出控

告的，则不能适用该条规定。报案人、举报人

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

者举报犯罪的，不能适用该款规定。

提出控告是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提出，

还是包括向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提出？一般来说，

控告应当是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提出，该机

关才能够受理。但是 《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０条

明确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

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

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

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

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

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

后移送主管机关。这个规定即意味着被害人提

出的控告可以是向任何一个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提出，无论其是否对所控告的

犯罪有管辖权。被害人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提出控告，该机关应当直接立案；被害人向没

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提出控告，该机关应当将

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办理。因此，

《刑法》第８８条中的 “提出控告”，应当不受

司法机关是否有管辖权的限制，只要是被害人

在追诉期限内向司法机关提出了控告，就符合

这个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如果是司法机关自行

发现的，或者是报案人、举报人向司法机关报

案或者举报，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以后，向被害

人核实被害事实时，被害人承认被害事实并证

实犯罪发生的情况，不能认为是被害人 “提出

控告”。在一些盗窃、诈骗等案件中，被害人虽

然众多，但往往不是自己主动提出控告，而是

司法机关通过其他渠道发现犯罪线索，找到被

害人的。虽然被害人也承认了被害事实，并要

求赔偿损失，但不能认为是 “提出控告”。因

为，《刑法》之所以要把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

提出控告作为时效制度的例外情况，是为了保

护被害人请求追诉的权利。 “提出控告”是一

种积极主动的行为，是被害人主动行使权利，

要求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行为。而在司法机关

询问到自己时，被动地承认被害事实，并不是

积极主动地要求追诉犯罪的意思表示，不是

《刑法》所要保护的权利。

第三，应当立案。立案是我国 《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必须经过的一个程序。

按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按

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

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认为有犯

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

就 《刑法》第８８条第二款的情况而言，应当立

案首先意味着被害人提出控告的行为是构成犯

罪的行为。如果被害人提出控告的犯罪，经过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审查，

不构成犯罪，或者不符合刑事立案的条件，因

而没有立案的，就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应当

立案”也意味着提出控告的犯罪事实还没有经

过追诉期限。

“应当立案”的判断主体是司法机关。对

于被害人提出控告的行为，是否应当立案，要

由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来判断。被害人认为应

当立案，但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认为不应当立

案而没有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向不立案的司法

机关或者其上一级司法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受

理复议的上一级司法机关仍然认为不应当立案，

就要认可司法机关的决定。

第四，不予立案。对于应当立案的犯罪，

在被害人提出控告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按照

《刑法》第８８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时效

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提出控告的案

件没有立案，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有的是因

为有 “保护伞”不让承办人立案，或者是因为

熟人说情或收受贿赂，以致明知应当立案而故

意不予立案；有的是因为承办人员确实认为不

符合立案的条件而不予立案。对于应当立案而

没有立案的，无疑应当作为例外不受追诉期限

的限制；但对于确实不应当立案的，即使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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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提出控告，也不能适用追诉时效的例外

规定。

实践中时常遇到的争议问题是：被害人认

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

从而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

出了控告，但是有关司法机关经过审查，认为

所控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认为该行为虽

然符合 《刑法》规定的犯罪但情节显著轻微不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而不予立案。这种情况

是否属于 《刑法》第８８条第二款所指的情况？

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应当具体分析。按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提出控告，司

法机关经过审查，认为不具备立案条件，进而

认为不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被害人作为控

告人，有权申请复议；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还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

继续监督。如果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按照 《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了复议

或监督申请，而有关司法机关没有答复，以致

案件不了了之的，就应当适用该条规定，不受

追诉期限的限制。因为被害人提出复议申请，

就意味着再次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而负责复

议或监督的司法机关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即

意味着复议申请及提出控告仍然有效。但是对

于司法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如果被害人在追

诉期限内没有提出复议的，或者提出复议后有

关司法机关仍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就应当

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因为是否应当立案的判断

权是司法机关，而不是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

即意味着被害人提出控告后，司法机关依照自

己的职权，对被害人控告的行为作出了不应当

立案的判断。该案不再属于 “应当立案”的

案件。

与此类似的问题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

提出控告，公安机关认为不应当立案而不予立

案，过了追诉期限，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不

予立案的决定不当，要求公安机关立案的，是

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有人认为， 《刑事诉讼

法》第１１１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

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

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

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

应当立案。”这个规定并没有设置任何限制条

件，人民检察院根据这个规定，在任何时候发

现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没有立案侦

查的，都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因而，案件虽然

已过追诉期限，但因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

了控告，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就应

当适用 《刑法》第８８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受追

诉期限的限制。

但是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同样应当遵守追诉时效的规定，案件已过追诉

期限，就不应当再追诉。不再追诉，不仅包括

不再启动或不再继续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

判等追诉活动，而且应当包括不再提出监督纠

正的意见。一个案件，即使公安机关办理过程

中存在问题，检察机关本应提出纠正意见督促

公安机关纠正，但是如果没有在法律规定的办

案期限内提出，包括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追诉期

限内提出，就丧失了继续监督的权力。因为，

如前所述， 《刑法》之所以要规定追诉时效制

度，目的是为了在犯罪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

追诉。检察机关应当在追诉期限内行使检察权

包括对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进行监督纠

正的权力。如果在法定的追诉期限内没有提出，

就如同追诉权没有在法定的追诉期限内行使一

样，丧失了继续行使的机会。因此，对于公安

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如果检察机关在

追诉期限内提出纠正意见，并通知公安机关立

案，公安机关就应当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立案

（在这种情况下，追诉的期限仍然要从犯罪之日

起计算，而不能从检察机关通知纠正之日起计

算）；但是如果在追诉期限已过的时候提出纠正

意见，公安机关就不能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立

案。因为，即使公安机关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

立了案，案件也会因为追诉期限已过，而不得

不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 １６条的规定撤销案

件，无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也是追诉

时效制度设置的效力所及。

（四）又犯罪的

一个人犯罪之后，过了一定时间又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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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他没有悔罪改过的意识。因此，作为一种

例外，《刑法》规定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

之日起计算，以便延长追诉的有效时间。

又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犯罪之后在

一定时间内又实施了相同或相关的犯罪；另一

种是犯罪之后在一定时间内又实施了与前罪没

有关联的犯罪。

我国 《刑法》第８９条对又犯罪的情况分别

作了规定。其中，第一款规定：犯罪行为有连

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

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在追诉期限内又犯

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在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

称为连续犯；犯罪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称为继

续犯。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概括的或者

相同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

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形态，① 如多次盗窃。

继续犯是指行为人对同一对象所实施的犯罪行

为及其所造成的不法侵害一直处于持续状态，

直到行为终了的情况，如非法拘禁。② 继续犯应

当从行为终了时计算追诉期限，在实践中没有

问题。但对于连续犯而言，司法实践中常常会

就犯罪行为之间间隔多长就不再构成连续犯而

引起争论。③ 无论是连续犯还是继续犯，对其追

诉的期限，都要从犯罪行为终了，即后一个犯

罪行为结束或者犯罪的持续状态结束之日起，

来计算追诉有效的期限。

在 《刑法》第８９条中，与第一款相对应的

第二款，显然不包括第一款所规定的连续犯和

继续犯。因此第二款所规定的，应当是犯罪之

后，在追诉期限内又实施了新的犯罪的情况。

这种新的犯罪可能是与前罪不同类型、不同性

质的犯罪，也可能是与前罪性质相同但不是在

同一犯罪故意支配下实施的犯罪 （即不能构成

连续犯的犯罪）。

关于第二款的规定，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理

解 “前罪”与 “后罪”。因为 《刑法》条文中

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所以，“前罪”和 “后罪”

都可以是故意犯罪，也可以都是过失犯罪，还

可以一个是故意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可以

是同种类的犯罪，也可以是不同种类的犯罪。

但是，“前罪”与 “后罪”都必须是能够独立

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如果

“前罪”本身并不构成犯罪，而是仅仅因为

“后罪”的出现，才把以前本已认定为不构成

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认定为 “前罪”，就是

不当的。同样的， “后罪”也应当是能够独立

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 “后罪”的认定要依赖

于 “前罪”，即只有把 “前罪”作为认定后面

实施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个情节或因素，后面

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就是不合理的。比如，

某甲在五年前对某乙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公

安机关当时认为情节显著轻微，没有作为刑事

案件立案处理。五年后，某甲非法侵入某乙的

住宅，某乙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遂

对某甲立案侦查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某甲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的同时，能否对某甲五年前实施的故意伤害行

为一并起诉？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所

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行为时的具

体情况为依据，而不能以行为人多年后的表现

为依据。在行为发生时，有权管辖的机关已经

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就不存在再追诉的问题。

用多年以后发生的事实来反证以前实施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末倒置的逻辑思维，对当

事人显然不公平，也于法无据。在我国 《刑

法》中，有许多犯罪是以 “情节严重”为构成

要件的。对于这类犯罪，如果行为发生时不能

认定 “情节严重”，就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

既然当时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就不能在

多年之后将其认定为 “前罪”，进而延长其追

诉期限。

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 “后罪”

是否要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例如，某甲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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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１９８页。
参见陈兴良：《刑法学》（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７页。
如间隔的时间问题。一个人，一年前实施了一个犯罪，一年后再次实施了一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过了两年，又实施性质相

同的犯罪，能否认定为连续犯？又如行为的性质问题。一个人在三年时间内连续实施了多个寻衅滋事行为，其中每一个行为的情节

都不是很严重，孤立地看，每一个都不能构成犯罪，能否综合起来认定为连续犯？



８月１５日参与聚众斗殴，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实

施故意伤害 （轻伤），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某甲因

其曾经参与的聚众斗殴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认为某甲实施的

故意伤害罪应当一并移送起诉，但公安机关认

为某甲曾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已过追诉期限，不

应再移送起诉。主张一并追诉的理由是：一个

人犯罪后又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大，不追诉

不符合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初衷，并且 《刑

法》第８９条第二款只是规定了前罪的追诉期限

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并没有涉及后罪要不要

追诉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追诉时效

制度的误解。《刑法》第８９条只是规定了追诉

时效如何计算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后罪要不要

追诉的问题，那么，对于后罪的追诉，就应当

遵循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一般规定，即

《刑法》第８７条的规定。《刑法》第８７条关于

追诉时效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前罪，同样适用

于后罪，即无论是前罪，还是后罪，也无论一

个人实施过几个犯罪，其中的每一个犯罪都应

当在追诉期限内进行追诉，过了追诉期限而没

有追诉的，如果没有刑法规定的例外情况，就

不能再予以追诉。这是追诉时效制度的基本精

神。至于如何计算追诉的期限，则要根据 《刑

法》第８９条的规定，前罪的追诉期限从犯后罪

之日起算，而后罪的追诉期限从其本身的实施

之日起算 （后罪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

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与之不同的是，一个人先后实施过多个犯

罪，并且时间跨度较大，如果独立地计算，有

的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有的没有过追诉期限，

对于已过追诉期限的，还能不能追诉？《刑法》

规定的是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

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就意味着，

对前罪延长追诉期限，必须以其没有过追诉期

限为前提。如果犯罪人在实施后罪时，前罪已

经过了追诉期限，就不能对其延长追诉期限。

如一个人故意伤害他人 （轻伤），六年后又寻

衅滋事 （没有加重情节），三年后又强迫交易，

虽然三个行为都分别构成犯罪，但由于第一个

犯罪已经过了追诉期限，就不能从实施后罪之

日起计算追诉期限；而行为人在第二个犯罪的

追诉期限以内又实施了第三个犯罪，所以第二

个犯罪的追诉期限就可以从第三个犯罪实施之

日起计算。同样的，因又犯罪而延长追诉期限

的，并不是无限延长，而是要受到延长后的追

诉期限的限制，即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前罪的

追诉期限。如一个人犯诈骗罪 （数额较大）

后，三年内又犯抢劫罪，但十年后才被追诉。

那么，诈骗罪的追诉期限应当从犯抢劫罪之日

起计算，五年后追诉期限已满，对其十年前所

犯抢劫罪进行追诉时，诈骗罪的追诉期限已过，

就不能再追究其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了。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犯罪。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涉黑涉恶犯罪，往往是

多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并且时间跨度往往比较

大。除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基本固定的骨

干成员之外，多数是临时纠集的人员。这些人

员中，有的只参加了一两次犯罪活动，有的分

别与不同的人参加犯罪活动。如果把黑恶势力

犯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可能会因为 “又犯

罪”而没有过追诉期限。但是对于其中个别人

而言，则可能由于其并没有参加全部犯罪活动

而使其所参与的犯罪对其本人而言过了追诉期

限。对此，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按照共同犯罪

案件来计算追诉期限，其理由是只要案件本身

没有超过追诉期限，对同案被告人就应当一并

追诉；有的法院按照个人参与的具体犯罪来计

算追诉期限，其理由是对具体犯罪人的追诉应

当按照他本人是否又犯罪来计算追诉期限，从

而导致类似情况不同处理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有分有合的情况下，

每个犯罪人的追诉期限应当独立计算，而不能

因为是黑恶势力犯罪，就笼统计算追诉期限。

否则，对只参加个别犯罪活动的人，就可能有

失公正。其理由主要是：

第一，以案计算追诉期限不符合追诉时效

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如前所述，追诉时效的

制度主旨是过了一定时间就不追诉。就具体的

犯罪人而言，其以前参与过共同犯罪，但在追

诉期限内没有再犯罪，对其追诉的期限就已经

结束。如果再对其进行追诉，就背离了追诉时

效制度设置的宗旨，不利于鼓励犯了罪的人不

再犯罪的刑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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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案计算追诉期限不符合刑法的明

文规定。 《刑法》第 ８９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

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本人在追诉期限内没有再

犯罪，就没有延长追诉期限的法定理由，在追

诉期限届满后对其进行追诉，就失去了法律依

据。如前所述，追诉是指对具体的犯罪人追究

刑事责任，因此前罪与后罪都应当是指被追究

的具体犯罪人所实施的， “又犯罪”也只能是

具体犯罪人又犯罪，而不应当包括他人又犯罪。

如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犯罪人没有 “又犯

罪”，就不能适用 《刑法》第８９条第二款的规

定来延长对其追诉的期限。

第三，以案计算追诉期限不符合罪责自负

的原理。在 《刑法》规定的追诉期限内没有在

犯罪，依法就不应该对犯罪人进行追诉。如果

仅仅因为其他人的犯罪，而使一个本不应该被

追诉的犯罪人受到追诉，那就是因为他人又犯

罪而牵连受追诉。这对没有再犯罪的人而言，

显然是不公平的。

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人在共同犯罪之后，

又与其他人或者单独实施其他犯罪的，因为

“又犯罪”而延长追诉期限，完全符合刑法的

规定，也体现了对犯罪后不悔改的人从严的法

治精神，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多次

参与实施共同犯罪的骨干成员一并进行追诉是

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延长追诉期限的例外规

定只能适用于 “又犯罪”的人，而不能及于没

有再犯罪的人。对于 “又犯罪”的人，特别是

涉黑涉恶犯罪的人，需要严厉打击；对其与其

他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也应当一并审理。但前提

应当是对每一个犯罪人的追诉都没有超过追诉

期限，如果超过了追诉期限，就丧失了一并审

理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审理涉黑涉恶案件特

别是时间跨度较大的涉黑涉恶案件中，应当根

据各个共同犯罪人参与共同犯罪的具体情况，

计算其追诉期限。对于在追诉期限内没有再犯

罪的共同犯罪人，应当依法不追诉，而将其列

为证人；对于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共同犯罪

人，则应当对其所参与实施的所有犯罪一并

追诉。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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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

甘霆浩１，郭　敏２

［１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２南县人民法院，南县　４１３２００］

摘　要：公正司法需要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之中体现。面对司法实践中女性诉讼离婚难的客观现

实，微观诉讼话语的视角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机理。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话语作为

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实践并加强了性别和权力不平等。当法官裁决的考量因素综合了法律、自我职

业价值、考核压力等多重因素时，诉讼话语就成为实践与强化性别、权力不平等的手段，而女性原告

在潜移默化之中认同了这种不平等秩序，进而接受了法官做出的不离裁判结果。由此，法官考量因素

的复杂性及诉讼话语不平等秩序的实践、认同与接受共同促成了为女性诉讼离婚难的客观状况。

关键词：离婚诉讼；诉讼话语；性别；权力；实践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３３－１２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

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婚姻家

庭观念也发生着转变，婚姻关系中的个体体验

成了影响婚姻存续的重要因素，随之而来的一

个情况是不断攀升的离婚率；与此同时，在全

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公正司法作为建设现代

化法治国家的必备要素，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让

人们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亦应是国家司法

活动的基本考量。与这两方面的问题相关，近

年来的离婚诉讼呈现出一些显著变化与特点：

第一，离婚案件逐年增长，法院 “案多人

少”矛盾突出。我国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

每年多达１５０万件以上，且逐年上升。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的统计数据显示，①②③离婚案件占了法院

受理的所有婚姻家庭案件的８０％以上，巨量且

不断上升的离婚案件给法官的工作造成极大压

力。近年来法官 “员额制”改革，有办案权的

法官人数远无法应对离婚案件数量的增加，致

使法院 “案多人少”的问题更为突出，严重挤

压了单个案件的审理时间。

第二，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占比高。根据

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在全国离婚纠

纷一审审结案件中，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女性原告占

比高达７３４０％，而男性原告只占２６６％。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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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调研的Ａ县法院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民庭３７４份离

婚纠纷裁判文书显示，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占

比甚至高达 ７８％。① 这些数据均表明，女性是

提起离婚诉讼的绝对主体。

第三，诉讼离婚难， “首诉不离”成普遍

现象。首次起诉离婚，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有法定的事由，司法实践中法院多数是不会

判决离婚的 （见图１）。② 基于中国司法大数据

服务网已公开文书进行的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

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判决中，支持原告全部或部

分诉讼请求的比例仅有１０２２％。③ Ａ县人民法

院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民庭３７４份离婚诉讼裁判文书显

示，④ 对于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原告的离婚

诉求基本很难实现，超过一半案件 （１１５／２２０）

被法官做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仅有约

十分之一 （２７／２２０）的原告顺利拿到 “准许离

婚”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案件即使经历多

次诉讼，最后都不一定能顺利离婚。

图１　全国离婚纠纷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

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由于绝大部分离婚诉讼的原告是女性，因

此诉讼离婚难造成的困境对女性而言尤为突出。

协议离婚不成，通过诉讼也无法解除夫妻关系，

对原告而言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维持夫妻关系，

这很可能意味着无法摆脱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

带来的切实精神痛苦甚至是身体伤害。

因此，我国诉讼离婚难问题受到了学者们

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结构因素和个体因素

两个维度展开。首先，在结构因素中，司法体

制制约说和制度赋能说最有解释力。司法体制

制约说认为：由于法律系统受收案率、结案率、

上诉率等量化评价标准和其他体制制约，⑤ 部分

法官存在以效益思考为导向的思维方式，⑥ 因

此，在司法评价体制约束下，法官倾向于做出

维持婚姻关系的裁决。制度赋能说则认为：国

家法律体制不仅对法官行为造成了制约，同时

也赋予了法官相当的权力与行动条件。我国实

体法规范本身的模糊性，程序法规定的粗放性，

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法官在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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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文中所用到的具体案例、材料均来自于２０２１年７—８月、２０２２年６—８月在湖南省Ａ县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调查的方式
包括参与式观察、访谈、裁判文书统计分析。遵循学术惯例，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均做了化名处理。

朱宁宁：《增加法律规定给离婚一个冷静期》，《法制日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３日。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ｐａｇｅｓ／ｎｅｗＩｆｒａｍｅ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０９。
能明确看出起诉次数的裁判文书共有２９７份，还有７７份无法看出起诉次数的法律文书。其中，７７份中有６３份准许撤诉的裁

定书，１１份按自动撤诉处理的裁定书，１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书，以及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和裁定撤销人身安全保护令各１份。
这些裁判文书都表明：原告离婚诉求并没有实现。原告撤诉的案件中，也有部分是在法官的策略性引导下，非自愿申请撤诉的。这方

面的分析可参考贺欣等学者关于离婚诉讼的研究。

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９卷第２辑。
张琪：《涉家暴离婚诉讼中的照顾者正义》，《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实践中的灵活操作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① 使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② 其诉讼主

张难以实现。③ 其次，个体因素则主要从法官和

当事人展开。对法官个体因素而言，法官的审

判经验、④ 认知偏差、⑤ 知识结构局限、⑥ 社会

性别意识不足、⑦ 被照顾者利益优先的价值理

念⑧和 “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⑨ 都是导致

离婚诉讼中女性处于弱势、诉求难以实现的原

因。当事人个体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女

性经济实力劣势；瑏瑠 男女在生活维度和语言使用

维度上权力失衡；瑏瑡瑏瑢 受教育程度与法律专业知

识不足；瑏瑣 当事人危险行为倾向导致法官妥协，

从而牺牲另一方的离婚诉求。瑏瑤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司法体制和个体因素，

较少从具体的庭审和言语对话这些微观话语材

料入手，透过诉讼话语体现的性别、权力不平

等来审视离婚诉讼相关问题。事实上，语言是

被社会塑造的、体现社会价值理念，离婚诉讼

中的话语也是一种权力实施的工具，能实践权

力不平等秩序。由此，本文从诉讼话语中所折

射出的性别、权力视角，解析女性诉讼离婚难

的机理，以此回应人们对公正司法的期待和

需求。

二、理论与方法

司法实践通常被视为一个两性平等竞争、

法官居中裁决的领域。在案件诉讼过程中，不

同性别当事人处于同等地位，法官无特定性别

偏向且仅需依法裁决。然而，整体视角和性别

视角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判断。除法律之外，法

官考量因素的复杂性及诉讼话语中的性别、权

力不平等都会呈现出来。

有研究曾指出，法律承载着男性的价值、

推进着男性的利益，法律是一种权威的、父权

制的话语。瑏瑥 男性话语霸权进而把自己设定为整

个人类的标准，设定为平等的尺度，瑏瑦 女性话语

在法律世界中遭到贬低与否定。而法律语言学

研究认为，法律语言是实现权力的工具，男女

权力不平等可以通过语言得以实现。瑏瑧 这是因

为，话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包含话语内容和

方式，体现人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包含对

合理性、正当性、权威性的判断标准。瑏瑨 一旦掌

握话语支配权，也就意味着在权力支配关系中

成为支配者。瑏瑩 欧巴尔和康利的研究发现：男性

化的、规则型话语表达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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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当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模式，女性化的、

关系型话语模式则被贬低。法官对男性化的、

规则型话语的偏好，以及法官在诉讼中对话语

权的支配都使得女性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不利

地位，性别、权力不平等秩序通过语言得以

实现。

当性别、权力不平等秩序在司法中通过话

语不断被实践，在潜移默化中被认同，而法官

和当事人将这种不平等秩序视为理所当然，不

平等话语秩序下产生的不离裁判结果便会获得

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司法过程中的性别、权力

不平等通过话语实践灌输到人的主观世界中，

成为一种持久的、可转化的潜在行为倾向

（即习性）。习性在完成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化

后，又可以支配实践行为，使客观世界的秩序

得以充分实现并不断保持活力和生机。① 在习

性 （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引导下，行动者下

意识地认为应该这样思考、这样表达、这样行

为。在诉讼中，法官对男性化的规则型叙事风

格的偏好，以及法官在诉讼中对话语权的支配

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识的、理所应当的、必然

的秩序，一种被当事人、法官不经反思就在头

脑中内化、接受的行为倾向 （即习性）。这种

话语不平等正是不同诉讼参与人共同构建的关

系网络 （即场域）中通过语言、服饰、位置、

空间、动作等媒介来实现和强化的，在这种性

别、权力不平等秩序 （或者说行为倾向）引

导下具体的、现实发生的庭审、调解行为和过

程即是实践。习性与实践又会不断互动和相互

加强。只有当行动者反思习性的必然正当性，

在实践中超越习性时，习性、场域以及实践的

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由此，本文重点对离婚诉讼中的庭审话语、

访谈资料等微观话语进行分析，探讨女性诉讼

离婚难的机理：其一，法官如何产生首诉不离

的倾向；其二，性别、权力不平等如何通过诉

讼话语不断被实践、强化并获得内在认同；其

三，离婚诉讼中不离裁判结果如何被习惯性接

受与服从。

三、法官首诉不判离倾向的动因

从统计数据和调查的情况来看，并非所

有离婚案件都会遭遇离婚难，离婚诉求难以

实现特别是第一次起诉离婚难的情形，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１）子女抚养或财产问

题有争议且夫妻双方都不愿妥协；（２）夫妻

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分割复杂且争议大；

（３）一方想离但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

（４）原告没有举出有力的书面证据，证明夫

妻感情彻底破裂；（５）被告未到庭；（６）原

告并非真正想离婚，只是想借助法院权威给

被告施压。

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无子女、无财

产分割和债权债务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无原

则性分歧，在调解员②或者法官的调解下，双方

能适当妥协并接受调解方案，这类案件一般能

直接通过庭前调解程序拿到离婚调解书，无需

进入庭审程序。Ａ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年３０１份离

婚调解书中，有１１５个离婚案件立案当天就出

具了离婚调解书，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几乎都

属于第一、第二种无争议离婚的情形。③ 在排除

了这些无争议离婚的情况后，接下来将从法官

追求办案质量和效率两个角度来分析，在前述

诉讼离婚难的几种情形中，为什么法官倾向于

做出 “不离”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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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７３－８２页。
Ａ县人民法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在法院内部设立了两个诉前调解室，专门为较为简单的纠纷提供民间调解服

务。如果能直接达成调解协议则由调解员出具简单调解协议，当事人确认签字后再将此案件直接分配到具体法官手中，由法官直接

根据先前的调解协议出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调解书，案件无须再进入法官调解和庭审程序。整个过程中调解员居于绝对主导地

位，为法官分流处理了很多简单民事案件，特别是无争议或争议较小的离婚纠纷案。Ａ县人民法院庭前调解室的调解员并非是有法
院正式编制的法官或者法官助理，而是法院外聘的具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退休干部。所以调解员虽然对法律规定了解并不十分准

确深入，但是他们经验丰富，很多时候能在调解过程中运用各种技巧，顺利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民法典》实施以来，协议离婚增加了３０天离婚冷静期，当事人为了规避离婚冷静期，使得部分协议离婚转向了诉讼离
婚。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数量以及快速调解离婚的案件相应增加。这类案件之所以进入法院，几乎都是因当事人为了规避协议离婚

３０天冷静期。Ａ县人民法院书记员Ｙ和法官助理Ｙ对这个问题都曾作出相同解释：“到民政局协议离婚要等３０天，到法院起诉离
婚的话基本上当天就可以把婚离掉，也避免协议离婚在３０天冷静期之后一方反悔。”



（一）追求办案质量导致法官倾向于不

判离

对于财产分割不太复杂、子女抚养等问题

无根本争议的离婚案件，很多时候法官为了追

求办案质量而倾向于谨慎地作出离婚裁决。法

官作为一种职业身份，许多身处这一专业职位

的个体，不仅将其视为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同时也希望能在具体的纠纷处理中实现职业价

值和自我认同，① 能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丰富

经验为当事人真正解决问题。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法官愿意花时间做调

解工作，尽量做到案结事了，提高办案质量。

绝大部分法官并不会单纯为了审判效率而完全

忽视审判质量，对双方当事人都到庭的离婚案

件，许多法官都会在正式开庭前和庭审程序结

束后为当事人进行两次认真细致的调解，以期

让原被告双方能在婚姻关系及子女和财产问题

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使案件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但是，即使法官很多时候都尽心尽力调解，

依然无法使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法官在

审理离婚案件之前并不十分了解当事人的婚姻

状况，对于首次起诉且感情彻底破裂的证据不

足，感情破裂及感情不和分居、家庭暴力等法

定离婚情形，在实际庭审中其实是很难准确把

握和确认的。为了不草率拆散一桩婚姻，所以

法官会倾向于尊重原被告双方的自主意愿、充

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家庭成员 “关系”，并不

会贸然解散家庭、② 做出离婚裁决。如果原告第

一次来法院起诉，被告又未到庭，③ 让法官仅凭

原告一方陈述、一方举证就对是否离婚、财产

分割、子女抚养和共同债权债务等一系列问题

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处理，确实是强人所难。如

果被告从始至终都不来法院，法官甚至无法展

开调解。

首先，一方想离但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

的情形，法官主要还是出于谨慎考虑，综合考

量原告离婚原因、被告对婚姻的态度等因素。

比如员额法官Ｙ就认为，作为旁观者很难判断

（夫妻双方）是不是就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只

是想给他们彼此一个机会，出于一个谨慎的考

虑，没有别的原因。

其次，许多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相当有限，

而法官对证据证明力要求较高。证明夫妻感情

破裂的证据往往只有一些聊天记录、微信朋友

圈截图等缺乏公信力和证明力的零散证据。员

额法官Ｌ就认为，原告说被告有家庭暴力，但

是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家暴，总之没有提供任

何 （家暴）证据证明 （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派

出所出警记录、笔录、医院诊断证明等书面的

第三方证据），就一个聊天记录，没用啊。

再次，对于被告未到庭的情形，由于被告

没有质证、辩论，无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共同

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确认和估价，法官也不能

对夫妻双方做调解工作，如在法官助理Ｙ看来，

被告不来，就不能陈述双方到底分居了多久。

分居的时间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是第二次起

诉，法官胆子就大些，更有理由判断原被告之

间感情已经彻底破裂。

最后，对于原告并非真正想离婚，只是想

借助法院权威给被告施压的情形，法官出于对

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尊重，就更倾向于调解和好

或者劝当事人撤诉，而不是做出离婚判决。

（二）追求办案效率导致法官倾向于不

判离

如果说，追求办案质量受法官职业价值与

自我认同所驱使，那么法官办案效率涉及的一

系列指标考核就让法官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对于涉及复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争议大等需

要耗费法官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妥善做出离婚裁

决的案件，法官在办案质量和效率之间，可能

会更倾向于追求办案效率。由于法院内部对员

额法官的审判管理具有明显指标化倾向，结案

率、结收比、审限内结案率、上级法院发改率

等指标是确定员额法官个人绩效、评优评先和

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收案量和结案率甚至成

为法官考核的核心指标。收案量和结案率这些

核心考核指标显然是为了促使法官提高审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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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刑事诉讼中的 “人”：一种主体性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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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对调研法院近年来上百份离婚纠纷裁判文书的分析，庭审中被告未到庭的比例高达３０％。



率。因此，法官在这些主要考核指标即追求办

案效率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在审判质量和审判

效率中权衡取舍。① 法官如果在单个案件上花费

过多时间，必然挤压其他案件的审理时间，减

少法官受理和审结案件的数量，进而无法顺利

完成法院对法官收案量、结案率等指标的考核

要求。

在Ａ县人民法院，涉及子女抚养或财产问

题有争议且夫妻双方都不愿妥协或者复杂的财

产分割、债权债务分配的离婚案件，法官如果

无法在开庭时通过调解解决纠纷，那么法官很

可能舍弃办案质量转而优先考虑办案效率。因

为法官判决不离比判决离婚花费的时间要少得

多。法官如果在这个离婚案件上花费过多时间，

去追求不一定完满的结果，必然影响其他案件

的受理和审结，拉低整体办案效率，导致无法

完成收案量和结案率的硬性考核，从而波及法

官个人的绩效、评优评先、职务升迁，甚至给

全院的业绩考核拖后腿，这些显然都是法官不

愿承受的。法官助理 Ｙ在访谈中透露的心声便

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他认为，判离要比不判

离多花十倍时间。一个离的判决书要讨论，要

认真看案卷，有时候还要去调查取证，还有一

些问题要写在判决书里面，还要校稿或者给别

人看一下，反正花费时间多很多。

同时，离婚案件判不离几乎不会有被上级

法院发改的风险，更使得判不离成为法官的安

全选择。法官之所以并不担心自己作出的不离

判决会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即便原被告婚姻

已经没有挽回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感情彻底

破裂”这一法定离婚标准非常主观、缺乏客观

评判标准，所以法官判决不离在法律实体和程

序上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离婚纠

纷中二审法院法官的考量可能和一审基本相同，

都会尽量谨慎，避免草率解除婚姻关系，也会

追求办案效率等等。员额法官 Ｙ就强调，婚姻

案件上诉，除非程序有严重错误，一般发改率

是非常非常小的。说实话，这种婚姻案件没有

什么对错，很难分清对与错。上诉改判的机会

是非常小的，就是你上诉了也没有用，二审法

官也是这种观念。

四、诉讼话语中的性别、权力不平等

即使法官有裁判不离的倾向，女性原告为

何会接受和服从法院 “不离”的判决呢？是因

为法官在庭审或调解中说服原告接受了这个结

果，还是原告主动认同了这一结果？就此，从

微观诉讼话语入手，可以看到原告对裁判结果

的服从是如何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发生，并揭

示诉讼话语中不平等秩序的存在，即诉讼话语

中性别和权力不平等如何以隐秘的方式塑造女

性原告对裁判结果的习惯性服从和认同。正如

弗里德曼所言：“法律以一种建构性的方式，间

接地产生微妙且无意识的影响。因此，未经思

考的行为就会是法律涟漪效应的一部分。”②

（一）诉讼话语中的性别不平等

性别影响话语叙述方式，而法律偏爱抽象

的、规则导向的、典型的男性逻辑。康利和欧

巴尔的研究表明，大多数规则导向型诉讼当事

人是男性，而大多数作关系型叙述的当事人是

女性。男性比女性更经常使用规则型叙述，而

女性似乎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一点。作为一种制

度的 “法律”会对女性因其话语习惯而做出

惩罚。③

规则导向型叙述和关系型叙述分别反映了

对男性和女性的一种普遍定义 （或者说性别成

见）。规则导向型话语体现的是男性向的直线思

维、直达要点，强调事实而非感情，偏好对任

何环境、任何人都适用的一般性规则，将法律

上的权利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之上。而关系型

叙述具有如下特征：非线性思维，表达时常常

离题，感情影响事实，情境化的推理、运用规

则时非常依赖语境，常常将法律上的权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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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需要和社会价值基础之上。① 作出规则导

向型叙述的能力似乎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

获得这一技能的关键在于掌握、实践和提升法

律、商业等家庭之外的专业知识及陌生世界人

际交往能力。② 然而长久以来的现实是，社会中

需要这些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职业几乎由男性主

导。对大部分女性而言，她们进入这些专业性、

交际性强的职业的机会本身有限。即使女性进

入职场，依旧被生儿育女、家务劳动等繁重的

家庭责任捆绑，③ 这无疑进一步挤压了女性进入

更多专业领域、占据行业领导职位的机会，④ 从

而丧失了许多习得、提升规则型叙述能力的可

能性。

在法院的调研也证实了这种诉讼话语性别

差异的存在，以及法官对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

偏好。每当法官遇到难以理解、不甚理性的关

系型叙述，往往习惯性地将其转述成更直接、

高效的规则型话语。女性在诉讼中通常使用非

直达要点的、情境化的、解释性的关系型表述

方式。而法官通常会对这种不符合法律推理逻

辑的表述进行概括和重新阐述。比如，在一起

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当法官问及

女方对于离婚、子女抚养权问题有否争议以及

是否还有问题要问男方时，女方的回答以一种

叙述式、解释性的方式讲述了男方不在家、未

尽责，自己独自承担抚养费、生活不易等方面

的问题和过程。比如，当法官问女方对离婚、

小孩抚养问题是否有争议？女方答道：“法官大

人，因为他过去进进出出，在牢里也有几年的

时间，这些年都是我在承担我的儿子 （的抚养

费），我在外面打工。他没有尽一个爸爸的责

任，我怎么还要继续再给他拿这钱？我跟他结

婚有十年 （被法官打断）。”因女方没有直接回

应法官所提出的问题，导致其回答被法官数次

打断。

从庭审中的对话情况来看，每当法官向女

性原告发问，该女性几乎每次都没有对问题作

出直接回答，而是说了大段解释性的话。这类

解释性、非直达要点的回答，让法官没有获得

想要的答案，只得打断并重复引导提问。法官

经常性地打断女方发言，说明法官对这类细节

化、解释性的关系型叙述感到不满。法官 Ｙ在

访谈中提道：“我们来审这个案子可能就只有几

个重点，几个环节。但是你要是让她说，她从

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的事情，从头说到尾的话，

所有事，几天都说不完！她说的时候，既没有

时间，也没有人物，也没有地点。”但是，关系

型叙述并不是不合逻辑，只不过它们的逻辑不

同于法律偏好的规则导向型叙述逻辑而已。⑤

相较而言，上述离婚案件的男性被告在庭

审中的回答明显简单直接得多，其被法官打断

或者重述的次数比女方要少。当法官问被告

（男方）夫妻共同债务有多少时，被告直接回

答：“除了找朋友借的１１万，还有银行的１０

万夫妻共同债务。”针对原告诉求和证据进行答

辩时，被告直接表示： “没什么意见，同意离

婚，小孩归女方抚养，要求原告分担夫妻共同

债务，并向原告索要出轨赔偿费用。”当法官问

夫妻分居时间时，被告说道：“就是我服刑的开

始时间，法律文书上写的是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

日或１７日。”

相比之下，法官和男性被告的对话明显简

单扼要。男方一般直接、肯定地回答法官提问，

并且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时间、数字等客观事实，

少有不确定的、主观感受性发言。这类规则型

表述方式更符合法律推理需要和偏好，直接、

清楚地让法官了解了相关事实。因此，男方被

法官打断的次数明显少于女方。法律对规则导

向型推理的偏爱既反映了同时也加强了法律话

语的父权制本质。法官与规则导向型诉讼当事

人之间的互动细节构成了父权制向社会行动转

化的机制。⑥

话语表述方式的性别差异与两性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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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主要的生活空间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的

两性在社会空间的区隔及文化观念的潜移默

化，① 使男性占据了主要社会公共空间，而女性

主动或被迫退守家庭私人空间。② 家庭和学校从

小教育女性要温柔娴熟，要做一个好妻子、好

母亲，这都意味着许多女性丧失了大量站上公

共空间、扮演社会主要角色的机会，也便失去

了许多锻炼和提升自己在陌生人世界使用规则

型话语的可能性。这些使得男性习惯于直接表

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须给出理由和解释；③ 而女性

更常使用弱势的、解释性的、不确定性的表述

方式，话语中感性多于事实、解释先于观点。

当一个很少有机会、也自认为不应该站在公共

舞台上发言的女性被迫坐在法院庄严的审判庭

上，面对一整套从未经历过的专业庭审程序和

陌生法律术语，她们无法按照法律偏好的那种

直截了当、事实充分、逻辑清晰的方式来发言

便情有可原，甚至是必然的了。正因如此，司

法实践中女性这种不符合法律偏好的表述方式

不受法官欢迎，女性在庭审中因而受到了某种

惩罚，而这种惩罚发生得如此隐蔽、自然，甚

至不为人察觉。

女性不仅因关系型话语表述方式面临与男

性不平等的处境，更为不利的是，作为当事人，

女性在诉讼中与法官地位明显不对等，始终受

到法官的话语支配和控制。

（二）法官在诉讼话语秩序中掌握支配权

在诉讼中，法官的话语支配权是被制度、

身份、环境等共同赋予的。话语的权力只不过

是发言人获得了授权的权力。一个被授权的发

言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

具有一种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一致的权威。

所有制度都来源于这些被赋予了一定代理权威

的人们在竞争性的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④ 法官

被赋予的话语权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打断、话轮

分配控制等方式得以具体实施。

１法官话语支配的环境基础

庄严的法院环境，为法官在诉讼话语中支

配当事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⑤ 法官话语支

配权因而具备了合理性。例如：法庭庄严的装

修风格、高高在上的审判席、法官和书记员的

统一制服、法槌和法警加持、多层严格的安检

和门禁等等，在法官和当事人开始对话之前就

已经给当事人 （特别是首次参与诉讼的当事

人）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⑥ 坐在原被告席

上的当事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被审判的感觉。

当问及民庭庭长Ａ：“很多当事人到法院来，坐

在被告席那个位置的时候是否会感觉局促、紧

张？在庭审那种情境之下，表达自己诉求或者

陈述事实经过的时候，是否无法很流畅、准确

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庭长 Ａ答道：“嗯！这个

情况有。所以有时候要请律师。”正是法庭这种

庄重严肃、层级分明的环境，制造了一种仪式

感和权威性。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这种权

威性一方面给普通当事人施加了无形的压力，

另一方面则为法官拥有和践行话语支配权提供

了环境支持。

２法官实现话语支配的具体方式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仅法官拥有话题管理

与控制权，能综合运用多种话语类型，可以适

当使用有力话语，进行话轮控制、打断、重述，

否定原告言辞证据的效力等，来实现对当事人

的话语控制，使当事人处于一种被动的话语状

态之中，使当事人妥协、认同并服从法官作出

的裁决结果。

第一，话题管理与控制。权力是通过问答

赋予和实施的，⑦ 提问是主动索取信息的积极行

为，回答则是被动提供信息的消极应对。⑧ 法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无疑牢牢掌控着提问的主动

权，通过不同的问话来实施对当事人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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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有力的提问来进行话题管理与控制。

比如，在一起离婚诉讼案件中，调解员就

按照 （１）女方强调要离婚，男方的态度；（２）

小孩的抚养；（３）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这三个方

面的问题依次向男方了解情况，询问他对这些

问题的意见。男方则只能围绕调解员提出的问

题进行回答：“同意离婚，一人抚养一个 （小

孩），夫妻共同财产没有，房子是我个人买的，

父母跟我住在一起。”当调解员让被告对夫妻共

同财产问题发表意见，被告试图偏离话题时，

调解员立即打断并说： “你不管她，你说你

的。”可以看出，被调解人基本没有主动提问的

权力，只能服从或者尝试插话，而插话很可能

遭遇法官地打断或否定。

在离婚诉讼的调解过程中，法官会通过提

问牢牢控制调解内容，在极短时间内查清是否

离婚、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等关键问题。

被调解人只能被动跟着调解员提问来回答，试

图偏离提问的做法会立即被打断。当事人和调

解员在话题管理和控制上明显不平等。法官不

仅牢牢掌控对话主动权，也主导了离婚方案的

制定，该案中，被告最终同意并认可了调解员

提出的全部方案。

第二，灵活使用法律话语、日常话语。如

果将不同话语类型视为语言交锋的武器，那么，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拥有和熟练掌握的武器就远

多于只掌握日常话语的当事人。① 在一起离婚纠

纷庭审中，原被告始终对财产问题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休庭后法官单独对被告说道：“可以明

确跟你说，原告是第一次起诉，第一次起诉法

院基本会判决不离婚。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原

告可以６个月之后再次起诉，６个月之后又要

按这次的程序一样，经过庭审程序后再判决。”

在用法律规定给被告施压后，法官随即换了一

套平易近人的、生活化的语言，对被告好言相

劝：“你自己也考虑一下，法院判决不离婚之

后，你们两个能不能和好？你们的关系毕竟不

是判决书能改善的，毕竟还是要两个人共同生

活，是吧？如果你们两个人还有共同生活的可

能，那你们就把这个夫妻关系缓和。如果你们

两个确实过不下去了，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而在另一场被告 （男方）未到庭的离婚纠

纷庭审中，法官让原告发表辩论意见，原告

（女方）由于对 “辩论意见”这个法律术语的

含义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沉默良久

之后她回答：“就是被告对我家暴。”话未说完

即被法官打断道：“总结一句话。”此时原告更

加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总结。面对 “法律规定

当事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发表最后陈述

意见”等陌生的法律规定和法律术语，原告再

次沉默，不知所措。于是在这次庭审的辩论和

最后陈述阶段，原告因为对法律规定和法律术

语的陌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说出自己的真实想

法的机会，每次回答都经由法官提示然后默认。

当法官宣布休庭后，原告不敢相信庭审这么快

就结束了：“（庭）这就开完了？”然后开始哽

咽，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在法官一系列法律术

语的控制下，原告因不知道在庭审哪个阶段可

以详述这些原因和细节，最终只能在庭后带着

委屈、失望向笔者诉说。

透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事人

坚持己见而法官试图给当事人压力，希望其改

变立场时，常常会使用大部分当事人陌生的法

律术语、搬出法律规定，挤压当事人的发言机

会，使当事人陷入有话不知何时说、以何种方

式说的困境。如果法官试图拉近与当事人距离、

安抚当事人情绪、获得当事人内心认同，法官

便可以使用平易近人的日常话语。

第三，打断与话语控制。吉本斯认为：在

法庭中，法官是最有权力的人，可以随心所欲

地讲话和打断他人，开启新的话轮，控制当事

人发言的顺序和机会。② 当事人或者旁听人员如

果在法庭上随意讲话，可能被法官打断或者受

到呵斥。从不少庭审的对话情况来看，一旦当

事人的发言开始偏离法官的提问，法官便会立

即打断，并用更严厉的语气重新阐明问题，要

求当事人再次回答。若当事人试图插话，法官

立即制止，让他们 “不要争了”。于是当事人

便会处于法官强势话语支配之中，无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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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

第四，重述。法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将

当事人的话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在这个过程

中，法官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所要表达

的意思，还可以在重述过程中借机加入自己的

理解或者倾向，引导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

思考。比如，在一起离婚诉讼中，被告 （男

方）阐述了夫妻两人之间产生矛盾的诸多原因

和细节，表达了自己不想离婚的原因，但并未

明确表示夫妻感情没有破裂，法官却主动总结

和引导被告回答 “夫妻感情没有破裂” “不同

意离婚”。法官对被告的发言用法律术语重述之

后，使得被告陈述成为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

的直接证据，原告 （女方）离婚诉求要想得到

支持的难度便陡然提升。

第五，否定当事人言辞证据的效力。通常，

当事人陈述的证据效力明显低于书面证据，特

别是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当事人陈述

几乎不会作为法官判决离婚案件的依据。在一

起离婚纠纷庭审中，原告 （女方）自述： “我

们是２００７年自由恋爱的，２００８年怀孕后就办理

了结婚登记，但没有举办婚礼。２００８年生育儿

子，儿子一直随被告的爷爷奶奶生活。２０１０年

下半年开始分居。他在外面有女的。”但是，法

官并没有认定原告 （女方）提出的分居和男方

出轨的事实，休庭后告诉原告：“你６个月之后

再起诉，把你在外面分居租房的合同、缴纳水

电费的证明、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的受理记录和

办理回执都提交到法院来。”言外之意是，法院

只认定书面证据，口头陈述证明效力极低，一

般不会直接作为判决离婚的证据。

而在另一场庭审中，由于原告 （女方）没

有提交家庭暴力的报警、鉴定记录、分居的书

面证据，法官没有认可原告关于家暴和分居的

陈述的证据效力，更未判决离婚，而是直接建

议原告再次起诉。休庭之后法官告诉原告 （女

方）： “你这是第一次起诉，一般不会判决离

婚。你可以６个月或者１年以后再到法院起诉，

最好是１年以后再来，判决离婚的可能性会更

高。这些证据如果你自己不会搜集的话，可以

考虑请个律师。”

综上，在离婚诉讼当中，面对法官的专业

法律术语、对整个庭审进程的话语进程控制，

以及否定口头陈述的证明效力，都直接让普通

当事人 （尤其是女方）处于非常被动的话语秩

序之中。在司法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之下，法官

直接拥有更多话语武器，拥有掌控全局的法律

地位和气势。随着司法越来越独立化和专业化，

严格的程序要求、日益细密和庞大的法典系统、

对辩论技术的要求等等随之而来，① 司法术语往

往让普通民众完全看不懂。② 司法专业化的趋势

很可能导致女性在法庭上处于另一种强势话语

的威胁之下，而无法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诉求。③

法官和当事人之间话语秩序的不平等背后，是

法律程序本身及诉讼参与者之间专业知识、法

律地位、社会资源等多重因素的不对等。

当法官有强烈的不判离倾向时，当事人身

处如此具有支配性甚至是压力性的不平等话语

秩序中，自然地认可、接受和服从法官给出的

理由和不离裁决结果便难以避免。

五、对不平等话语秩序和 “不离”

　　裁判结果的接受与服从　　

（一）女性对不平等话语秩序的接受———

自我否定与自我归责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许多女性当事人认为：

法官对男性化的规则型叙事风格的偏好、法官

在诉讼中对话语权的支配都是理所应当的，在

此基础上产生的裁判结果也是正当合理的。之

所以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裁判结果是自己表现

不佳、准备不充分，比如在庭审中没有提供充

分的证据、没有充分专业地陈述重要事实等等。

对于法官做出的 “不离”裁决，几乎所有女性

原告都服从了 “不离”的结果，关心下次什么

时候能再次起诉，而不是不服裁决结果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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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

多个女性当事人在休庭后表示庭审中未能

将自己想说的充分、完整地在庭审中说出来。

在谈及庭审话语表达障碍时，女性原告 Ｙ说：

“很多东西在开庭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来，法官提

问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应该说什么。”但

是在庭后的交谈中，Ｙ的表达其实非常流畅且

有丰富细节，Ｙ自己并没有深究为什自己在庭

审中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想不起来说什么”，

更没有意识到庭审话语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秩

序的存在，或者她将诉讼中法官话语支配和男

性化规则型叙事风格偏好视为天经地义、理所

应当。Ｙ说：“我之前就觉得这次可能离不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时，Ｙ答道：“我觉得自己什么

（证据）也没有。我想，下次 （起诉离婚）要

不要请个律师。”当 Ｙ从法官处得知此次离婚

不成后，她并没有质疑法官判决不公正或者提

起上诉，而是打算下次请律师。同样，很多离

婚诉讼原告在休庭后被法官告知：这次你提交

的证据太不充分，而且第一次起诉法院一般不

会判离，你可以６个月或者１年以后再到法院

起诉，但是 １年后起诉判离的概率会大很多，

建议１年后再起诉。绝大部分女性原告听到法

官建议后，都只是抱怨怎么还要等１年，拖太

久了。这种抱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当事人

对法官此次判决不离的接受和认可，因为她们

并没有质疑法官判决不离的正当性，没有否认

法官关于自己证据不足的说法，没有意识到法

官话语支配导致自己在法庭上发言局促，更没

有质疑法官对关系型叙述的偏见。所以，女性

原告几乎不会上诉，几乎未经反思地接受了诉

讼话语中的不平等话语秩序。女性原告对不离

的判决结果会进行自我归责、自我否定。正因

如此，她们打算下次起诉时请律师搜集更多证

据，帮助自己在庭审中用法官偏好的规则型话

语发言，争取能早日达成诉求。

（二）女性原告对 “不离”裁判结果和司

法权威的习惯性服从

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

用于统治关系，因此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

而然的。这就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甚

至自我诋毁。① 女性原告接受不平等话语秩序下

的 “不离”判决，意味着当事人在情感上自然

而然地接受了法官通过话语实践的司法权力，

产生了对法官话语权甚至司法权威的认同。

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普遍接受法官给出的

理由，例如证据不足、第一次起诉一般不会判

离等等，进而认可法官做出的不离判决，接受

法官的建议１年以后再次起诉。出现这些情况

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法庭这种高度仪式

化的空间中，她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意

识到但认可了诉讼话语背后隐含的性别、权力

不平等。法官对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偏好，法

官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话语控制，在女性

原告看来是理所应当的。

当法官试图压制或改变当事人想法时，会

用法律术语和法律规定给当事人施压。若法官

试图强化当事人已有的念头或拉近与当事人距

离时，又会使用一套生活话语来引发当事人的

共情。如果当事人试图用自己熟悉的关系型话

语描述更多细节、表露更多情感，法官则可能

打断并用规则型话语引导当事人发言，有时还

会用一套法律语言对其发言进行重述。总之，

在高度仪式化、神圣化的法庭空间中，所有这

些通过话语支配实践的性别、权力不平等秩序

被高度合理化了，而不平等秩序又以感知、思

维和行为图示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成为

内在行为倾向 （即习性），习性又趋向于生成

各种 “合理的”“符合常识”的行为，② 以至于

法官最后做出的 “不离”判决被穿上了理性的

外衣，获得了女性原告对司法权支配结果的认

同和服从。女性不会因为 “不离”判决而轻易

上诉、上访、举报等等。而这些在离婚诉讼中

被反复验证，对司法权威和判决结果形成的习

惯性服从，又导致法官首诉不离裁判惯性被不

断强化。

结语

诉讼话语中性别、权力不平等并非理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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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而当事人对法官判决结果的服从是必然

如此的吗？或许不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让

人们感受到司法裁判的公正，是司法活动应该

追求的目标。

一方面，法官对直达要点、强调事实的男

性化规则型话语叙述方式的偏好，在离婚这种

综合了情感纠葛和子女、财产问题的纠纷中，

可能并非具有天然正当性。将夫妻两人相识、

相处过程和复杂矛盾化约为冰冷的法律事实与

法律术语，然后放进法定离婚理由构建的框架

中，对是否做出离婚判决进行逻辑推理，能否

真正解决原被告的婚姻问题值得商榷。女性化

的关系型叙述中包含的感性、细节和语境被排

斥、贬低，可能严重影响法官对当事人婚姻中

深层矛盾的感知和挖掘，进而阻碍法官更好地

化解婚姻矛盾或提出当事人更愿意接受的离婚

方案。另一方面，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享有巨

大话语支配权，而当事人 （特别是女方）陷于

被动接受与服从境地，这种经由话语践行的权

力不平等秩序是否具有天然正当性，同样值得

反思。本应是居中裁判者的法官对比赛结果有

了自己的利益和倾向，① 法官有权力而且也成了

实际上的主导者，而真正的 “运动员” （当事

人）在强势裁判的话语权支配下沦为配角。我

们对这种不平等的 “比赛”秩序，更应该深入

反思。或许，女性原告本不应该以弱势姿态出

现在赛场上，本可以通过法律知识的有效普及、

法院对于诉前调解和法律援助的积极作为，以

及发展婚姻家庭问题咨询评估公益组织等途径

对不平等话语秩序和最终结果提出质疑并得到

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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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官在职业价值、自我认同和审判效率的驱动下，很有可能做出 “不准离婚”的判决。这意味着法官在案件审理和裁决

过程中已经带入了某些自我利益和目标，而并非完全价值无涉、客观中立。


